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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勸勉的話
第一篇這麼的大救恩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來十三22）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來二1-4）

勸勉

「希伯來書」是一卷勸勉的書，作書的人說：「我略略的把這些勸勉的話，寫給你們。」「勸勉」這個字，在原文裡面，是說「把一個人叫到祂的身邊、叫他注意一些事情，一面要勸告他，另外一面要勉勵他」。我們在這一卷書裡，常常看見幾個字「恐怕」「免得」，在第二章第一節：「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來三12）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來四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來四11）

前面經節裡所用「恐怕」「免得」原文乃是同一個字。當然希伯來書還有其他的地方提到這兩個字，中文聖經譯作「恐怕」「免得」都是警告的話。另外還有一個不同的字，「就當」「務必」「又要」「只管」在原文裡也是一個字，那就是勉勵的話。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來四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來四11）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來四14）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16）

還有其他的地方，這些「就當」「務必」「又要」「只管」在原文裡都是一個字。所以希伯來書是一本又勸又勉的書，勸我們乃是因為有危險，要我們能避免這些危險，恐怕我們跌倒了。勉我們乃是因為前面有更美好的應許，叫我們應當如此，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得著神所給我們的應許。

在希伯來書裡，共有五次勸勉的話，第一次的勸勉，就是第二章第一節至第四節，有一件事要非常的注意。每一次聖靈對我們說勸勉的話，或者在前文或者在後文，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有這麼重要的事；所以他就勸勉我們。第一個勸勉乃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中間，第一章看見神的兒子的榮耀，第二章看見人的兒子的受苦。第一章是基督在永遠裡，第二章是基督在時間裡。第一章是基督的身分，祂的身位如何，到第二章特別注重基督的工作。在這兩章中間就說些勸勉的話。整本希伯來書都是這樣寫的，每一次有勸勉的話，神總是把一個很重要的題目擺在面前，恐怕我們失落那一件事，就勉勵我們應當來得著神所要賜給我們的。

說話的神

在第一個勸勉裡，說：「我們應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這裡特別提到我們所聽見的話，那究竟是甚麼話呢？我們知道這些話，並不是眾先知所說的話，因為在第一章第一節這樣說：「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感謝讚美主！我們的神乃是一位說話的神，如果我們的神不說話，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能認識神。我們今天對於神的認識都是根據祂的說話，祂說了話，我們就知道祂是怎樣的一位神。祂在古時候對我們的列祖說話。祂是怎樣說話呢？祂是藉著眾先知來說話，神在歷世歷代呼召揀選一些先知，祂就把祂的話語放在他們的裡面，藉著他們來說出祂要說的話。當然這些都是神的話，都是最寶貝的話，都是神啟示出來的話。但是因為祂所用的器皿是人，雖然這些都是聖潔的先知，但是他們究竟不過是人，所以祂只能藉著他們多次多方的說話。

「多次多方」的意思就是說：祂必須要說好多次，祂必須要片片段段的說：祂沒有辦法一次就把祂所要說的話都說出來，因為沒有一個器皿是那樣的完全，就是祂藉著眾先知說了話，但是祂的話還沒有說盡，可以說：祂只能說一點點的話。

神在祂兒子裡面說話

感謝讚美主！到了現在呢？這裡說在這末世，末世在聖經裡，乃是一個成語，那意思就是基督（彌賽亞）來到的日子。在末世的時候，神就在祂的兒子裡面說話，當神在祂兒子裡面說話的時候，祂的話是完全的並且是最終的，把祂所有要說的話在祂兒子裡都說出來了，我們在祂兒子裡能認識我們的神。所以這裡我們所聽見的話不是指著先知所說的話，先知所說的話不過是一個準備，我們在這裡所聽見的話乃是神的兒子所說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古時的人只能聽見先知所說的話，寶貴先知的話。但是今天我們能親自聽見神兒子所說的話，既然如此，我們是不是應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話呢？我們知道講話與人有很大的關係，如果這個人道德很高尚，他講的話就很有分量，如果這個人很輕浮，他可講同樣的話就沒有人會聽他。今天，神在祂兒子裡面說話，有誰尊貴像祂的兒子尊貴呢？神在祂兒子裡面說話，我們是不是應當好好的聽呢？這裡所說我們聽見的話，不是指著天使所傳的話，當神把律法賜給以色列人的時候，是藉天使的手，經過摩西臨到以色列的百姓。

但是這裡並不是指著天使所傳的話，如果今天神差一個天使到你家裡來對你說話，那你是不是覺得這個話你一定要聽，像當初神差遣天使對哥尼流說話一樣，哥尼流聽了話立刻就去約帕把彼得找來了。我們今天若有天使對我們講話，我們必將很注意的聽，那麼神在祂的兒子裡面說話，豈不是更要鄭重的聽麼？

這麼大的救恩

那這個話是怎樣的話呢？聖經說：「這麼大的救恩！」因為這個救恩那麼大，沒有辦法形容，大到一個地步不能描寫怎麼大，所以就叫這麼大的救恩。這麼大的救恩，乃是神當初的旨意。這麼大的救恩乃是神的兒子對我們所說的。這麼大的救恩，是聖靈用神蹟奇事來證明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聽見這麼大的救恩？救恩實在是非常大的，遠超過我們普通所思想的。我們以為救恩是甚麼呢？就是我們的罪能得著赦免，我們不下地獄，我們要上天堂。感謝讚美主！這些是在救恩的裡面，可以說這是初步的救恩。

過去的救恩

當我們信主的時候，祂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因著我們相信主，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們的罪孽，我們就不至滅亡，不至於下地獄，反得永生，我們可以上天堂了。感謝主！這是救恩，但不過這是救恩的開始。救恩是包羅一切的，如果我們從時間方面來看，救恩有過去、現在和將來。以弗所書第二章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這是救恩的過去。我們怎樣會得救的呢？乃是本乎恩，神給我們恩典，也因著我們用信心來接受，這是指著救恩的過去性。

現在的救恩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羅五10）這一句話上一半是說：我們本來與神作仇敵，但是神的兒子為我們死，叫我們能與祂和好，這是得救的過去性。但不是說得救過去就過去了，接著說：既已和好，就更要因著祂的生得救了。主耶穌的死叫我們得救，叫我們過去的罪孽得著赦免。主耶穌的生，祂活在我們的裡面，叫我們繼續不斷的得救。祂不但救我們脫離罪惡的刑罰，祂今天也能救我們脫離罪的權勢，叫我們能勝過試探，勝過罪惡的捆綁，這是現在的得救。還有將來的得救，希伯來書說：我們要承受那個產業，要承受那個救恩。

將來的救恩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裹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彼前一3-5）這裡是說：要得著將要顯現的救恩，就是那在天上為我們存留不能衰殘、不能玷污、不能朽壞的基業。這是指著將來的得救。

靈的得救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就著我們得救的各部分來看，當我們起初信主的時候，約翰福音第三章說：「從靈生的，就是靈。」那就是重生，就是靈的得救。我們的靈本來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現在因著信主耶穌的緣故，聖靈就把我們死去的靈再點活過來，變成新的靈，叫神的靈能住在我們的靈裡，因此我們能夠呼喊阿爸父，這是靈的得救。但是還有魂的得救。希伯來書就是說魂的得救，彼得書信也是講魂的得救，我們的魂是已經墮落了，我們這個自己已變成魂的生命，己是自私的，就叫我們的意志、情感、思想都發表這個敗壞的自己。

魂的得救

感謝讚美主！如果我們肯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我們這個己就要被十字架除去，而基督的生命就要充滿在我們魂的各部分裡面，叫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思為心思，被基督的愛所激勵，能在神面前說：不要照著我的意思，要照著你的旨意。這樣魂裡面所發出來的表顯都是基督自己，而不是我們這個敗壞墮落的自己，這就是魂的得救，也就是聖經所說的那個變化。然後到了有一天，就是當我們的主要來的時候，我們要得著身體的救贖。這一個敗壞的身體，今天有多少人為著他軟弱的身體嘆息，等到你年紀大一點的時候，你就覺得這裡也不行，那裡也不好，受了許許多多的限制和折磨。

體的得救

但是感謝讚美主！有一天當主來到的時候，這個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不朽壞的身體，這一個屬肉體的身體要變成屬靈的身體。那個時候我們要得著兒子的名分，就是身體的得救，所以救恩乃是包羅一切的。

那麼，在希伯來書裡說到「這麼大的救恩」，究竟所注重的是那一點呢？許多人讀希伯來書發生一些困難，先在這裡提一下。他們認為一個人得救了，也可能不得救的，如第六章和第十章所說的，可以失去你的救恩。這是因為不知道希伯來書所講的救恩，究竟是指著那一方面的。希伯來書乃是寫給信主的人，這卷書不談救恩的過去性，乃是假定讀者已經信主蒙恩得救了，所以就不談所謂上天堂下地獄的問題，那已經是定規的了。

神的兒子率領眾子進入榮耀裡

希伯來書特別注重的，乃是在魂的得救，我們怎樣今天要跟從主，能變化、能模成基督的形像，好叫神的兒子能率領眾子進到榮耀裡去。「這麼大的救恩」是指著「榮耀」說的，特別是指著神的兒子要帶領眾子進到榮耀裡去說的。羅馬書第八章說：「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模成祂兒子的形像。」（原文）神對我們的旨意，不是光叫我們不下地獄上天堂就夠了，我們認為說這已經夠好了，但是祂認為還不夠。我們的神是一位偉大的神，祂要救我們一直到榮耀裡去，所以他所預先知道的，祂就預先定下，要我們這一班的人能模成祂兒子的形像。祂預先所知道的人，祂就選召他們，祂所呼召的人祂就稱他們為義，祂所稱為義的人就叫他們得著榮耀，祂的目的乃是榮耀。

在希伯來書第二章第十節：「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神的兒子來到這世界作人的兒子，祂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這一班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拯救出來，並且要把我們拯救進到榮耀裡去，叫我們能與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一同在榮耀裡面執政掌權，這一個就是這麼大的救恩。

越發鄭重所聽見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千萬不要把神的救恩看小了，神的救恩是這麼大的救恩，所以叫我們要越發鄭重所聽見的話，免得我們隨流失去。那我們應當怎樣來聽呢？這裡先有勸勉的話，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這裡用「越發鄭重」，那就是說：我們要好好的聽、小心的聽。這一個「越發鄭重」的原文在第六章十七節又用了一次，那裡說：「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祂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證。」這裡譯作「格外顯明」，那就是第二章裡的「越發鄭重」，這兩個字是相對的。就著神來說：祂要格外加倍的顯明，就著我們人來說我們要越發的鄭重。

神為著愛我們，為我們所定的旨意是何等的高超，祂並不以救我們免下地獄就滿足了，祂的旨意是要把我們帶到榮耀裡，要把我們這些卑微的人變化模成祂兒子的形像，祂要格外顯明祂的旨意，祂甚至以起誓為證。其實神用不著起誓，因為我們的神說是就是，人說話反反覆覆，說了不算數，所以要用起誓的辦法來把我們約束了，叫我們不可以食言，一定要照著去作。但神用不著起誓，祂說是就是，祂的話就是事實，但是為著我們人的軟弱，人軟弱到一個地步，以為神和我們一樣講話不算數，所以神就俯就我們的軟弱，為著愛的緣故祂願意起誓為證，格外顯明祂的應許絕不落空，祂的旨意永不更改。

神既是這樣加倍的顯明，那麼我們是不是應當越發鄭重呢？我們是不是應當把祂的話聽在裡面去，不要讓祂的話隨風飄去，我們要好好的小心留意把祂的話藏在我們心裡，叫祂的話在我們裡面發生作用，蒙祂的憐憫，被帶到祂的話語的實際裡面去。

弟兄姊妹！每一次我們來聽神的話話，聽見祂的兒子所說的話，我們應當在神的面前敬虔小心，好好的把祂的話聽到心裡，要反覆思念，要求祂給我們啟示，帶我們進到祂話語的實際裡面，這就是勸勉的話。許多時候我們聽了主的話立刻就忘記了，沒有把主的話語好好在神面前默想，也沒有求祂用祂的聖靈來光照我們，聽了五年十年的道，卻毫無進步，因為話語在我們身上沒有發生應當發生的果效，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這是積極的一面。

隨流失去

在消極方面，他警告我們，說：「恐怕我們隨流失去。」這個「隨流失去」，在原文裡面有三個不同的意義：第一個意思就是「漏」。比方拿一個桶去打水，但是這個桶有破洞，所以你一路走，水就一路漏，當你回到家裡的時候仍是一個空桶，這就是隨流失去的一個意義，這個就是漏。有的人聽見神的話都漏掉了，你可以試試自己，當聚會完了，看你聽了甚麼話？看你漏了多少？存在心裡的還有多少？如果有了漏洞，那麼很多神寶貴的話語都漏掉了，神的祝福也漏掉了。

第二個意思就是「飄」，好像一條船，隨著潮流飄，你不用力搖櫓，很自然的讓這個船隨著水流飄動。聽說從前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大河裡面乘著獨木舟泛舟，四圍環境很安靜，水面也很平靜，他就躺在那裡讓這條船慢慢的隨流飄去。沒有想到這水慢慢的流到瀑布口的時候，他才發覺不好，用力來搖這條船，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這條船就沉下去了，這就是飄的意思。有的人聽了神的話毫不在意，他不肯受聖靈的光照，聖靈感動他也不肯到神面前去對付，他對神的話語一點都不下工夫，這樣你就是在那裡飄了，飄到一個地步就下去了。

還有第三個意思，就是「溜」，比方一隻船行駛，它有一個目的地，船預備開到那個碼頭去，但是因著大風大雨，這隻船要靠岸的時候，被風一吹就溜過去了，不能達到目的地，竟跑到別的地方去了，這也是隨流失去的意思。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試探、有許多環境上的壓迫，好像大風大雨一樣，我們有一個目的地，我們知道我們要到那裡去，但是因著地上各種各樣環境的壓迫，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就輕易的溜了過去，不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所以我們應當越發鄭重，免得我們所聽見的都漏掉了，都飄過去了、都溜過去了，失去了我們的目的。

忽略

那麼人為甚麼要漏、要飄、要溜呢？這是因為忽略的緣故。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忽略就是不重視、不留意。親愛的弟兄姊妹！許多時候我們以為並沒有犯甚麼罪，作甚麼錯事，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這麼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不留心、不注意，所聽見的就失去了，這麼大的救恩也失去了。「忽略」這個字，在新約裡一共用過四次，就是第二章第三節：「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第八章第九節，這是講到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經過，祂說：「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這裡說的「不恆心守約」，那就是「忽略」，你沒有用你的心去守住，這就是忽略。

第三次，在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十四節：「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這裡說你不要「輕忽」，也就是「忽略」，你如果因為你認為這件事情無關重要輕看它，那就是忽略它了。

還有一次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五節，主耶穌講到一個人擺上筵席，請了許多人，但是去請的時候，「那些人不理就走了。」這個「不理」就是「忽略」。弟兄姊妹！為甚麼緣故我們會漏、會飄、會溜呢？因為我們忽略，因為我們輕看，因為我們不理睬，因為我們不恆心的遵守，這樣就叫我們失去了這麼大的救恩。

如果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麼大的救恩既然賜給了我們，我們不能忽略。如果我們忽略，那就沒有辦法逃避我們的罪孽。在積極的方面：我們失去了這麼大的救恩，失去了將來的榮耀，當神的兒子要率領眾子進入榮耀的時候，因為我們沒有鄭重所聽見的道，沒有長大，還是像小孩子一樣，還沒有成為兒子，成為神的眾子，所以祂不能把我們帶到榮耀裡去。雖然我們蒙恩得救，正像啟示錄所說的，神因為愛我們的綠故，用祂的寶血來救贖我們，要叫我們成為君王、成為祭司，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君王的身分，但是這個君王若沒有受訓練的話，就沒有辦法治理國家。所以許多的基督徒，雖然都是神救來作君王的，要與基督一同掌權的，但是我們不肯受訓練，我們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我們就不能與基督一同作王，因為我們不配，所以我們要失去那個榮耀。

在消極方面，他說：「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親愛的弟兄姊妹！天使所傳的話，這是指著律法說的，指著十條誡命說的，人如果違背了十條誡命，他就要受審判。在舊約的時候，神把十條誡命賜給以色列人，倘若有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結果他就要被打死，因為天使所傳的話是確定的，如果違背律法就受了該受的報應。那麼今天我們所聽見的話是神兒子自己所說的話，那是更榮耀的話語，如果我們干犯祂、忽略祂，是不是我們要受應得的報應呢？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們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很多，但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很重，神多給他的就多向他要。如果今天我們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我們不但要失去神在天上為我們預備的基業，就是國度的榮耀。並且我們還要受相當的報應，這個相當的報應必定是很嚴重的事，可能是超過那干犯悖逆律法的人所受的報應。所以親愛的第兄姊妹！在這裡給我們有極大的勸告和極大的勉勵，我們乃是與神的兒子有交通，這位神的兒子又是人的兒子，祂因受苦就得著榮耀，祂救贖了我們，祂要把我們帶到榮耀裡去。讓我們聽祂的話，受祂的警告，得著裡面的激勵，竭力的追求，好叫我們能得著神所要我們得著的。願神恩待我們。

第二篇 屬天的呼召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來十三22）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阿！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祂為那設立祂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祂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榮。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摩西為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祂發怒，試探祂的時候一樣；在那裡，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來三1-14）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來四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來四11）

希伯來書這卷書，乃是一本勸勉、勉勵的書。作書的人在書的末了說：「我略略寫這信給你們。」我們以為希伯來書很長，但是寫書的人說他不過略略的為一點。他說：「盼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勸勉」這個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叫一個人來到旁邊叫他注意一些事情，一面要警告他、一面要鼓勵他，這是寫希伯來書的目的。在希伯來書裡面你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字，中文聖經把這些字翻成各種各樣的翻譯，在原文裡是同樣的字，有的時候譯作「你們應當」、「你們只管」、「你們務必」，有的時候譯作「免得」、「恐怕」。「應當」就是鼓勵的話；「免得」、「恐怕」就是警告的話。

天召

在整卷希伯來書裡，有五次「勸勉的話」，現在我們交通第二次勸勉的話，這第二次勸勉的話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們知道希伯來書的寫法是非常有秩序的，每一次有勸勉的話，總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這就需要勸勉、需要警告、需要鼓勵。在這第二次勸勉的話裡，就有這個重要的事情。他說：「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阿！」神給我們一個天召，我們蒙恩得救了，這班蒙恩得救的人乃是接受一個呼召，這個呼召聖經稱它為天召，這個天召並不只指著我們信主了可以不下地獄了，這算不得一個天召，當然這也包括在這裡面的。這個天召乃是個很高的呼召。甚麼叫作「天召」呢？天召的意思就是一個天職，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一生的事業。一個人在地上今年可以摸摸這個事，明年可以摸摸那件事，我們的職業一生裡面可以換好多次，但是這都不是天職。我們基督徒有一個天職，這個天職也就是我們的天召，也是我們從信主之後在地上一生的事業，我們天天被它所佔有，天天以它為念的，也是把我們整個人投身在這上面的。

弟兄姊妹！我們這班人都是蒙天召的人，都有這個天職在我們身上，這是我們一生的事業。不論我們今天在地上作甚麼事情，有的姊妹在家裡作主婦、有的弟兄在工廠裡作工，或者你在公司裡面作事、或者年輕人在學校裡唸書、或者年紀大的人在外面有其他的職業。就著我們信主的人來說：這一些都是我們的副業。

我們信了主之後，我們就有一個真正的職業—那個真正的職業就是答應這個呼召。主呼召我們，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一生放在這個呼召的上面，這是我們晝夜應當思想的事，是要我們全副力量都擺上去的事情，這是我們的方針，也是我們的目標。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信主的人並不是在地上漂漂蕩蕩，好像漫無目的，每一個屬主的人在我們身上都有個呼召，在我們裡面都有個託付，是我們全人都要擺上去的。

被召作神的家

那麼希伯來書第二個勸告裡說的天召是甚麼「天召」呢？這個天召有三方面：在第六節：「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我們天召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們「被召作神的家」。我們的神從永世經過時間一直去到永世，祂有一個盼望，盼望在人的中間能得著自己的家。雖然祂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但是天地不是祂的家。我們讀以賽亞書時，天是祂的座位，地是祂的腳凳，天地乃是祂的辦公廳，並不是祂的家。神一直要尋找一個家，祂要住在人中間。古時候祂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把他們帶到西乃山，祂將祂的心意告訴這班蒙救贖的人，祂說你們要為我造一個會幕，好讓我能住在你們中間。

親愛的弟兄姊妹！以色列是神屬地的子民，我們乃是神屬天的子民，所以神並不是要我們建造一個會幕，一個物質的殿，今天祂要直接住在我們中間，我們就是祂的會幕，就是祂的聖殿，也就是祂的家。所以今天我們蒙召的人，應當把我們自己獻上來作神的家。我們當然知道，如果神要把我們這班人來作祂的家，祂需要在我們身上作很多很深的工作，需要十字架在我們身上作工。我們都像一塊一塊活石一樣，這一塊一塊石頭雖然是活石，但是在這石頭上面帶著許多雜質稜角，不能算為寶石。所以祂必須在我們裡面作變化的工作，把我們這些活石變為活的寶石，並且把我們這些不整齊的石頭都能配搭起來，叫我們成為祂自己能居住的家。

所以祂有許多的工作在我們身上要作，需要在我們裡面作變化的工作，需要在外面琢磨我們，有時用斧頭劈我們、有時用磨子磨我們、有時用東西來擦我們，叫我們這些人都能配合起來成為祂自己的家。因此，第六節說：「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祂的家了。」

聖經裡用「若」這個字，就是表明有時候是可能，有時候不一定是可能的。就著我們的呼召來說：我們被召來作神的家，神的家不是一個人，神的家是所有神的兒女把它配合起來的。但就實際經歷來說：我們必須要把當初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這才是祂的家。在聖經裡是有客觀的真理和主觀的經歷，客觀的真理是神在基督耶穌裡為我們作成的；那一個是已成了永遠不改變的事實。然而主觀的經歷是今天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工作，能不能作成是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你不讓祂作，如果你拒絕祂的工作，如果你不與祂合作，祂就沒辦法在你身上來完成這個工作。所以聖經上用「若」這個字的時候，都是指著主觀經歷說的。怎樣能把客觀的真理變成主觀的經歷呢？怎樣能把神在基督裡為我們成功的一切，來變成我們身上的實際情形呢？這裡說：「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甚麼是「我們可誇的盼望」呢？我們可誇的盼望就是作神的家。甚麼是「我們的膽量」呢？就是我們敢把自己放在聖靈的手裡，讓十字架在我們身上作更深的工作。如果我們把這個可誇的盼望和膽量能堅持到底，那我們就是神的家了。

與基督作同伴

這個天召的第二方面，是在第十四節裡：「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中文聖經譯作「有分」，這個字是「同伴」的意思，換句話說：我們今天不但蒙呼召來作神的家，讓神能安息在我們裡面，在我們中間能得著敬拜、得著事奉、得著心滿意足。並且神召我們來「作基督的同伴」。神說：「那人獨居不好，」就為祂預備一個配偶來配祂。神說：基督只有一個人，神要為著基督預備許多同伴。與基督作同伴，就要在性質上與基督有分，否則怎麼作祂同伴呢？我們總要以祂的性情為性情、以祂的興趣為興趣、以祂的關心為關心，這樣我們才能作基督的同伴。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想一想：像我們這樣的人竟能與基督作同伴，這是想不到的事。如果今天有個大人物在這裡，他選你作他的陪伴，那你就覺得非常榮幸。但我們想一想，神的兒子基督耶穌，祂是何等尊貴、何等榮耀。而我們這班人是誰呢？我們本來是罪人中的罪魁，竟然蒙了憐憫，我們以為像我們這樣的人在祂門口作門房就可以了，只要祂肯收留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但是神說我把你們這班人救來是作我兒子的同伴，我要你們與我兒子日夜同在，我要你們被模成我兒子的形像。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呼召是何等的榮耀，我們覺得我們是實在的不配，但神的恩典是何等的豐厚。在這裡也用了「若」這個字，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便在基督裡有分了。換句話說：當我們剛剛信主時，我們裡面很有信心，我們的心向著主非常單純，可以說：在我們裡面除了主之外，沒有其他的人、事、物。可惜當時間慢慢過去，我們對於主那起初的愛就失落了，當初確實的信心也軟弱了，我們感覺說像我們這樣的人能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嗎？像我們這樣的人能配作基督的同伴嗎？

進入祂的安息

很多時候，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看見自己越看越不像、看見我們的軟弱、看見我們的敗壞，我們感覺說恐怕這是妄想。如果我們把起初確實的信心失落了，那我們就是自暴自棄，就不能作基督的同伴。所以我們必須要把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不論我們多軟弱、多失敗。我們感謝讚美主！我們本來就是軟弱的，如果你今天為著你的軟弱歎息，表明說：你對自己還是有盼望。你不要在肉體裡誇口說我軟弱，誇口說我犯罪，這一點都沒有可誇的地方，乃是在聖靈的光照底下，你以你軟弱為誇口。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所說的，他說：「我以我的軟弱來誇口。」為甚麼呢？因為他認識了他自己，他知道在他裡面沒有能力，本來他是求主給他能力，但是主說：不！我給你恩典，所以他就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來完成在他身上。

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看我們的主耶穌，我們是不行，但是祂行，我們是不能，但是祂永遠能，我們這樣相信祂，是祂在我們身上要作工。雖然多次我們得罪祂、雖然我們多次拒絕祂，但是我們願意祂繼續不斷的不放過我們，讓祂的工作在我們身上得以完成，這樣我們就能作基督的同伴。

這個天召的第三方面，乃是第四章第一節，神呼召我們進入祂的安息，我們的神用了六天的工夫造了天地，到了第七天祂安息了，所以祂呼召我們要進入祂的安息。主在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節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感謝讚美主！我們本來都是勞苦擔重擔的人，我們來到主耶穌面前，祂就將安息賜給我們，我們本來身上背負極重的罪擔，我們來到主的面前，這個重擔就卸落了，裡面滿了安息，這是每個信主的人所經歷的。但是這裡的安息不是指著那個安息說的，這個乃是更深的安息，就是主在那裡繼續告訴我們說：「你們要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因為我心裡柔和謙卑，這樣你們魂裡就得著安息，因為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信了主之後，靈裡的深處有安息，但是許多時候魂裡沒有安息，這裡有許多的原因，有的時候是好的、有的時候是壞的，甚麼是好的原因呢？我們已經屬於主了，就覺得說我們要像模像樣作一個基督徒，我們在地上的一舉一動都要像基督的樣式。所以就自己努力學基督的樣式，基督是謙卑的，我們也要學謙卑。但是很可惜，我們都是驕傲的人，所以當我們在那裡學謙卑的時候，我們能把我們的背謙一點，但是我們的心謙不來，我們學謙卑變成了駝背，裡面還是驕傲，因此我們常常為這些事情失去了安息。我們的主是溫柔的，但是我們就溫柔不來，我們越想溫柔裡面越是不行，許多基督徒在魂裡面沒有安息，這是好的方面。

那麼壞的方面呢？我們魂裡面沒有安息，是因為世界上的人、事、物充滿了我們的魂，我們關心這件事，又擔心那件事，天天掛慮，吃甚麼、穿甚麼，不知道明天怎樣？裡面滿了許許多多的事情，這些事情叫我們失去安息，這當然是不正常的。但是無論怎樣，你看見一件事，我們裡面沒有安息，很緊張，所以常說作基督徒作了三十年之後，恐怕神經就衰弱了，因為努力奮鬥了三十年，是精疲力盡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呼召說：「你們要進入我的安息。」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安息。甚麼叫作「安息」呢？聖經告訴我們說：「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工，好像神歇了祂的工一樣。神用六天時間創造了天地，到第七天因為工作作成了，祂就安息了。」但是人犯罪墮落了，神的安息就沒有了，我們記得：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連安息日也在那裡工作，人說：安息日不可作工。主耶穌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因為神的安息被人破壞。」

感謝讚美主！我們的主來到十字架上面，當祂釘在十字架上時候，最後的一句話說「成了！」神救贖的工作成了，我們的主就坐在父神的右邊，因為工作成了。弟兄姊妹！神在那裡說：「你們來進到我的安息裡頭來，你們進到基督所完成的工作裡面，不是你們自己的掙扎和奮鬥，乃是我的兒子為你們完成了一切。你們只要相信我的兒子，倚靠我的兒子，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不是你們在那裡作基督徒，乃是我兒子的生命在你們裡面活出基督來。」弟兄姊妹！神呼召我們進到祂的安息裡面去，我們務要竭力進入那安息。

這是天召的三方面：神呼召我們來作祂的家，祂要住在我們中間，因此我們應當接受十字架的琢磨，好叫我們能彼此聯絡作肢體。我們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裡面，叫我們有變化，能模成祂兒子的形像，這樣我們就可以作祂的同伴。我們既然有蒙進入安息的應許，我們應當竭力進到那個安息。這就是我們所聽見的道，我們要用信心來調和，基督已經完成一切了，現在我們只要信靠接受就是了。

認識耶穌

親愛的弟兄姊妹！有了這麼大的一個呼召擺在我們面前，是不是我們需要聽一點勸勉的話呢？第三章一節：「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阿！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作書的人鼓勵我們要思想，可惜我們在地上很忙，忙到一個地步，我們沒有時間來思想，所以今天人非常的膚淺，他不能慎思明辨，他不肯反覆思想。所以聖經勸告我們這班蒙天召的人，我們應當思想。甚麼叫「思想」？思想就是集中你的心思來注意，反覆地來思想他。思想甚麼呢？不是思想地上的事，乃是思想主耶穌，你要一直觀看主耶穌，一直思念祂、一直注視祂。

在希伯來書第十二章有一句話：「我們要望斷於耶穌。」甚麼都不要看，我們就是要看主耶穌，我們要怎樣看祂呢？看祂是我們的使者，「使者」這個字實在就是「使徒」，我們要看我們的主是我們的使徒，因為祂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是通到幔子裡去的，叫我們能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所以我們要思想祂。祂已經為我們開了這條路了，那我們為甚麼不能進去呢？今天不是我們無路可走阿！也不是我們自己要開這條路出來。祂已經作我們的使者、作我們的先鋒，祂已經進到幔內，活在神的面前。我們思想耶穌是我們的使徒，祂帶領我們進到神面前去，我們越思想祂為我們所作成的，我們裡面越有膽量，我們越樂意來到神面前，要與我們的神親近。

祂是大祭司

祂不只是我們的使徒，我們要思想祂也是我們的大祭司。在古時候大祭司一年一次帶著血和香，進到幔子後面，在賜恩寶座面前替百姓贖罪。但是感謝讚美主！我們的大祭司主耶穌，祂從死裡復活，升到天上，祂是長久活著，在神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祂天天為我們禱告，祂能拯救我們到底。

弟兄姊妹！許多時候雖然我們感覺軟弱，許多的試探我們沒有力量勝過，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有位大祭司耶穌，祂在那裡替你禱告。你覺得你的禱告很軟弱，但是不要忘記你的大祭司在天上，祂加上祂的禱告，神必垂聽祂的禱告，神必定將隨時的恩典賜給你，叫你能得勝有餘。你越思想主耶穌，你裡面越有力量和膽量，盼望越堅定，信心越堅固，因為一切都是祂為你作的，祂不但能作，祂也肯作，因為祂是愛我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應當思想主耶穌。

彼此相勸

第二，我們不單要思想主耶穌，第十三節：「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每一天我們能活在這個地上，乃是神給我們一個好的機會。我心裡常常覺得，我也感謝神！我說：神阿！你叫我今天還活在地上，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因為還活著的時候，神還有機會可以把祂的工作完成在我身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們能看見每天都是一個好的機會，不是好的機會發財，乃是好的機會讓聖靈在你身上完成祂的工作。每一天都是寶貴的，因此我們要趁著還有今天。我們不知這樣的日子還有多少？我們看到世界的光景，地上的日子不會長久了，所以我們總要趁著還有今天，要天天彼此相勸。在這個彎曲悖逆的時代裡，一個人是站不住的，我們需要天天彼此相勸，不論你多剛強、不論你多屬靈，你需要你的弟兄姊妹，需要彼此來相勸。

如果你看見在我身上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你應當用愛心來向我說誠實話，你不要在背後批評我、論斷我，不要定我的罪。如果你是剛強的，你應當用溫柔的心來挽回一個跌倒的人。一個剛強的人，不要自以為不需要弟兄姊妹，因為驕傲在跌倒之先，我們需要彼此相勸。你要勸我，我也要勸你，我們要學習接受勸勉，不要驕傲說我不需要別人來勸我。

許多時候，我們常說自己不好，但是當人說你不好時，你就不高興，其實他說的話與你說的話是一樣的，那為甚麼你不高興呢？那就是驕傲。我們總要趁著還有今天，要天天彼此相勸，這就是弟兄相愛。許多的時候，我們真是大家彼此很客氣，當然應當客氣，我們不要太粗魯。但是我們客氣到一個地步，我們也不論你屬靈的情形了，你如果在神面前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就讓你受罪去，我也不管。弟兄姊妹！這就缺少愛心，我們要彼此相勸，免得有人存著惡心，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剛硬了。

敬畏的心

第三，第四章第一節：「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我們不太喜歡這兩個字，「畏懼」是怕，我們說：我們在基督裡不應當怕，約翰一書告訴我們說：「愛既完全，就沒有懼怕了。」這是對的。但是這裡講的畏懼，乃是敬畏的意思。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太不敬畏神了，我們太隨便。不錯，我們與我們的神非常親近，但是你不要親近到一個地步，態度放肆，毫不敬重。

在現今時代的年青人對年長的沒有一點敬重的心，在美國兒女對父母都叫他們的名字，好像是大眾化了，沒有一點敬畏的心。甚至人對於神也是這樣，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我們不能這樣，我們應當有畏懼的心。如果你真是愛神的話，你裡面就對祂有一個敬畏的心。敬畏不是怕刑罰，懼怕是怕刑罰，事情作得不好，要被罰。敬畏是你因為愛神，你十分愛祂，就怕你作錯了事情叫祂不喜悅，這個怕乃是敬畏。我們愛我們的神，我們怕作錯了事叫神傷心，這一種的畏懼是應當有的，換一句話說：在真正的愛裡，總有這個畏懼的心。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了，這就不是真愛。所以我們要畏懼，不要自誇自大，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連保羅也說：「我不敢說自己已經得著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要得著基督耶穌從天上來召我得著的獎賞。」這個就是「畏懼」的意思。

竭力進入那安息

第四，第四章第十一節：「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或者有人說這個不是矛盾了嗎？安息就是安息。甚麼是「竭力」呢？竭力就沒有安息了，是不是呢？但是這是很奇妙的，它說我們要竭力進入那安息，意思說你沒有進入安息之前你要竭力的。那麼是怎樣竭力的呢？是不是我們在那裡掙扎呢？不是，這裡的竭力意思是底下所說的話：「神的道是活潑的，好像兩刃的利劍一樣，它能刺到我們心裡面，剖開我們的魂與靈，把我們心思意念都顯明出來。」是指著這個說的。甚麼意思呢？我們要進到神的安息裡面，我們應當怎樣作呢？我們應當將自己獻上擺在祭壇上面，但是你千萬自己不能動刀，如果自己動刀，那你弄得粉粉碎碎，這個祭物就拼不起來了。舊約的獻祭要把它剖開了，然後再拼起來，如果你切開了拼不起來，那就不行了，不能獻祭了。

所以當時的祭司都是很有訓練的，他們拿著尖利的刀在剖刺的時候，把祭物切了好多塊，但是都是整整齊齊的，所以切好後可以再拼起來，一隻羊還是一隻羊，然後再被火焚燒。弟兄姊妹！我們的難處在那裡呢？我們的難處就是不知道這是肉體還是聖靈；這是出於靈還是出於魂，是出於神還是出於己，所以就拿刀自己砍了，這個出於魂的砍掉它，這是自己的去掉它，我們把自己切的四分五裂，都是粉粉碎碎的，就拼不起來了，這個竭力是錯的。甚麼是竭力呢？竭力是你躺在祭壇上不要下來，這個就是竭力，等到聖靈用話來切你的時候，你不要從祭壇上滾下來，你願意讓它剖開。

弟兄姊妹！只有聖靈才會動刀！許多弟兄姊妹喜歡動刀，不但切自己，也要切別人，常常用神的話打人，你不會用神的話就不配用神的話打人。聖靈乃是祭司，當然我們的基督是大祭司，聖靈在地上是基督的代表，祂要把神的話在我們裡面顯明。當我們躺在祭壇上的時候，聖靈就用神的話扎到我們心裡面，把我們的魂與靈分開，把我們的心思意念都顯明出來，這個時候我們說：主耶穌阿！你要怎麼作都可以，我也不逃避，我也不拒絕，讓你在我的身上作這個工作，這個就是竭力進人安息，結果就進到神的安息裡面去。

信心

這些都是勉勵的話，你如果不受勉勵，就需要一點警告。第三章十二節：「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我們在神面前是心的問題，因為神不看外貌，神注意我們的內心。人都是看外貌，因此有假裝、有假冒為善，但是神是看我們的內心，我們的心是不是單純向著祂。聖經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你的心若是向著神，就能看見神，自然我們裡面就有了信心。

要知道信心從那裡來的？信心不是從看人來的，越看人越沒信心，信心也不是看自己來的，越看自己越沒信心，信心也不是看環境來的，越看環境越沒信心，那麼信心是從那裡來的？信心是看見主來的。如果我們的心是向著神的，看見我們的神裡面就滿有信心，相信祂要把我們配搭起來成為神的家。祂要把我們模成祂兒子的形像，叫我們能作基督的同伴。聖靈要在我們身上作工，剖開我們的靈與魂，叫我們進入安息裡面，這樣就有了信心。

但是如果我們的心離開了神，好像以色列百姓，他們在曠野四十年之久，觀看神的作為，心裡迷糊，被罪迷惑了，一直都不肯相信，因此他們倒斃在曠野裡面。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小心，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神是在這裡，神與你同在，祂應許祂要工作，但是如果你有不信的惡心，那就把神棄絕了。

肉心

第二，第十三節：「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本來我們的心是石心，以西結書第三十六章說：當我們信主之後，神把我們的石心換上肉心，石心是沒感覺的，肉心是有感覺的，我們信主之後，我們裡面的心是有感覺的，我們的心向著罪惡是有感覺的，向著聖靈是有感覺的，不必別人告訴我們，我們的心會告訴我們，因為是一個肉心。

但是弟兄姊妹！這個肉心也會變硬的，如果你今天犯一點點的罪，講一句不應當講的話，聖靈在裡面就摸你的心，叫你良心覺得過不去。但是你不肯認罪，不但不肯認，還硬著你的頸項，還要講下去。這樣你的心就硬一點，明天再硬一點，後天再硬一點，好像你不在犯罪，其實是小罪你不在意，你不肯對付，你心裡有感覺時你不理它，到了有一天，你這個心像石頭一樣，就變剛硬了，結果就倒在曠野了。弟兄姊妹！人如果丟棄了他的良心，就像一條船破了，它要沉在海裡面，所以我們要謹慎。

進入祂安息的應許

第三，第四章第一節：「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意思說：你趕不上去了，以色列百姓在曠野裡徘徊，他們倒斃在曠野，甚麼原因？他們沒有用信心與所聽見的話調和起來。弟兄姊妹！你們今日如果聽見祂所說的話，就不可硬著你的心，如果今天主對你說話，就應當聽，用相信的心與你所聽見的道調和起來，這樣你就能進到迦南裡面去。巴不得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最後第十一節：「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弟兄姊妹！我們應當學我們的主，千萬不要學那些不信從主的人。摩西差遣十二個探子去探迦南地，回來的時候他們說：「這地實在是像神所講的，是流奶與蜜之地。」但是十個探子沒有信心，他說：「我們不能進去，因為那裡的人高大，看我們像蚱蜢一樣，就把我們吞吃了，我們不能進去。」但是約書亞和迦勒，他們有信心，他們說：「不！神應許我們，這些人要作我們的食物，讓我們進去。」可惜以色列人不信從神的話，結果都跌倒了，只有約書亞和迦勒兩個，他們因著信的緣故進入迦南。

親愛的弟兄姊妹！常常聽見人說：我跌倒了，因為我看了某某人，他跌倒我也跌倒，如果你這樣跌倒，將來你在主面前，主不會原諒你。千萬不要學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我們要學那些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有美好的靈的人，像約書亞和迦勒一樣，我們要進入到基督裡面。我們的迦南就是基督，祂是豐富的，那個說不出來的豐富充滿在教會中，因為教會乃是基督的身體，是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感謝讚美主！主給我們的恩典實在浩大，但是我們記得一件事，權利大責任也大，神給我們那麼大的權利，給我們這樣大的呼召，我們責任也很大，我們應當勉勵前進，絕不可以回頭跌倒。願神恩待我們。
第三篇進到完全的地步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來十三22）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來五12-14）

竭力達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祂。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若長荊棘和蒺黎，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工，和你們為祂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來六1-12）

希伯來書乃是一卷勸勉的書，作書的人因為看見事情的重要，所以他一面勸勉、一面警告，他也鼓勵我們，這是希伯來書的性質。在全卷希伯來書裡面，有五次勉勵的話，第一次勸勉的話乃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件重要的事情乃是這麼大的救恩。神所給我們的救恩是個這麼大的救恩，這個救恩不但是拯救我們脫離地獄上天堂，這個大的救恩乃是與榮耀發生關係，因為那位拯救我們的主，要率領我們眾子進到榮耀裡面去。因為救恩是這樣的浩大，我們就應當小心我們所聽見的，應當好好的放在我們心裡，免得我們隨流失去。

所以寫書的人勸告我們，叫我們不要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應當把這麼大的救恩謹慎的放在我們心裡。第二次勸勉的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那件重要的事乃是屬天的呼召，同蒙天召聖潔的弟兄！信主的人有一個屬天的呼召，那就是我們今生在神面前的天職，不論我們在地上帶著甚麼樣的職業，都是副業，我們真正的職業乃是天上的呼召。那個屬天的呼召是甚麼呢？乃是我們被召來作神的家，祂要住在我們的裡面、祂要住在我們中間。我們是被呼召來作基督的同伴，祂要我們與祂同在，並且與祂進入那個責任，來完成祂所定規的旨意。我們被召要進入祂的安息裡面，叫我們真正能看見基督為我們完成的一切工作，我們就安息在祂完成的工作裡面。

我們既然有這樣一個天召，就應當常常思想我們的使徒主耶穌基督，祂是我們的使徒，在前面為我們開路，祂帶領我們進入幔子裡去，叫我們能與神有甜美的交通。我們也要趁著今天彼此相勸，我們要存著一個畏懼的心，唯恐我們失去這個安息，要竭力進到這個安息裡去。我們要小心，免得我們有個不信的惡心，免得我們心被罪所迷惑叫我們墮落跌倒了。

作嬰孩或長大的人

現在來看第三次勸勉的話。這第三次勸勉的話，乃是在第五章至第七章，擺在我們面前那件重要的事是甚麼呢？就是在第六章第一節所說的：「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擺在我們面前的乃是完全，「完全」這個字，有著長進達到目的的意思。在神的兒女中間，在屬靈的過程上，可以簡單的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初信主的時候，我們在基督裡作嬰孩。還有一個階段呢？當我們在主裡面長進的時候，就長大成人了。

所以簡單說來：每個人的經歷，可以說就是這兩種情形，或者我們是在基督裡作嬰孩的，或者我們是長大成人的。在世界的上面，我們的年齡和我們長大是很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生下來的時候當然是個嬰孩，也許三、四歲我們還當他是小孩，當你到了二十歲你應當成人了，你不成人的話，那就不像樣了。所以我們屬地的年齡對於我們所謂嬰孩時期，和成人時期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在屬靈的事上，雖然我們屬靈的年齡與我們的長大也有相當的關係，但不是那麼呆板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信了主只有三年，如果對於主的心實在是迫切，實在把自己放在主的手裡，很可能他在三年的中間，就能脫離嬰孩階段進到成人的時期。反過來說：一個人信主三十年，如果他的心不向著主，也沒有追求，還是愛世界，要照著自己的意思過生活，雖然他已信主三十年了，但是很可能在基督裡還是個嬰孩。神不偏待人，不是說：你必須信了主三十年、五十年你才能長大成人。

當然，你信主三十年五十年你應當作父老了，但是我們看見許多人信了主許多年，他們還是嬰孩，可以說是老嬰孩。但是另外一方面，無論有一些年輕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年長的時候才得救，在主面前實在有追求，也肯把自己完全擺上，也肯學習十字架功課，他的生命可能在三、五年之間就有很好的長成，他就可以進到那個屬靈的成人階段了。這個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有人說：我信主才不過二三年，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好多年以後，我才能作一個屬靈的成人呢？

如果你將你的心擺在主身上，你可以把這時間縮短的。當然我們都要經過嬰孩的階段，一個嬰孩有甚麼現象呢？他只能吃奶不能吃乾糧。甚麼叫作「奶」呢？奶就是消化過的食物，如母親將乾糧吃下去，消化了，變成奶來餵養她的嬰孩。那嬰孩只能吃奶，不能吃乾糧，因為他不能消化，他只能吃消化過的食物。那就是說：他需要別人把神的話消化過才來餵養，自己不能從神的話裡直接得著糧食，沒有屬靈的能力來消化神的話。

再有個現象，第五章十三節：「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那就是說一個嬰孩，他在神面前對於屬靈的感覺沒有操練，所以他不能分辨好歹，不能看見那個仁義的道理。在屬靈事情上，他裡面的感覺，因為沒有操練便不夠敏銳。弟兄姊妹！我們裡面有屬靈的感覺，這個屬靈的感覺是需要操練的。

聽良心的聲音

比方說：我們信主之後，我們的良心已經被寶血潔淨了，在神面前就當有個無愧的良心。本來我們的良心是在那裡定我們的罪，現在我們良心進入安息了，因為主耶穌的寶血把我們心中的天良洗淨了，我們要靠著這個良心活在神面前。沒有信主的時候那個良心不可靠，我們常聽沒有信主的人說：我憑良心作事，但是他的良心是一個麻木的良心，靠不住的。信主的人，神已經給他有一個潔淨的良心，神就在他良心裡頭對他說話，我們在神面前學習操練這良心，當主在良心裡面對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要學習聽從良心的聲音。

我們初信主的時候，因為我們過去有許多老習慣，許多作慣的事情，信主之後，很容易回到老習慣裡去。就在那時，聖靈曾在我們良心裡對我們說話，比方我們在沒信主之前很喜歡說謊話，把人騙了，裡面會覺得很快樂。因為我們有這惡習慣，就算是我們信主蒙恩得救了，這個舊習慣在我們身上還有它的力量，信主之後，不知不覺很自然地又說起謊話。但是當我們說謊話的時候，聖靈就在我們良心裡把我們摸一下，祂說這個不合乎信徒的禮統，你不應當講這些話。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操練，你就接受聖靈的責備，停止說謊，並且求主寶血洗淨，這樣越操練良心越敏銳。倘若你不操練你的良心，說慣了還要說，越說越痛快，那你就不認識仁義的道理。

再比方說：我們信主之後，主給我們一種直覺，叫我們能明白神的旨意，這也須要操鍊。許多年輕人，信主之後，心裡願意遵行主的旨意，但是他不知道甚麼是神的旨意，所以碰到事情的時候，他總要去問問別人，那種求教謙卑的靈是美麗的，可惜他自己不到神面前來操練他的直覺。他碰到事情的時候，他總是東奔西跑去問這個去問那個，我作這件事可以不可以，我到那裡去可以不可以，那麼你知道如果你問兩個人，兩個人給你兩個答覆，你問三個人你就更糊塗了。但是你還要問，為甚麼要問呢？你要問到有一個人他的答覆正是你所喜歡的，那就大錯了。一個靈裡沒有操練的人，他不熟悉仁義的道理，甚麼是公義的、甚麼是神所喜悅的，他不能分辨，所以我們需要操練。

其次，我們信了主之後，與主就能直接的交通，不需要經過人來與神交通。我們這個靈裡交通的能力更需要操練，越操練你與神的交通越親密，越明白神的旨意，良心的感覺也敏銳，就能走仁義的道路。很可惜許多神的兒女忽略這個靈裡的交通，沒有與神面對面的交通，完全倚靠別人的幫助。他信主之後自己沒有天天到主面前來親近主、來禱告、來讀神的話語，他只是靠一個禮拜的主日來聽一聽主的話語，應當作甚麼，可以作甚麼，靈的交通沒有操練，因此對於仁義的道理不熟悉，這些都是嬰孩的現象。

照哥林多前書告訴我們第三個現象，一個作嬰孩的人雖然他蒙恩得救了，他一舉一動與世界上的人沒有分別，世人爭權奪利，今天在基督裡作嬰孩的人也是如此。

嬰孩是活在肉體裡面

第四個現象，一個作嬰孩的人是活在肉體裡面，一個小孩子是很天真的，但也是非常自私的，可以說：完全是屬肉體。他不高興時就哭，不論是半夜也好、白天也好。如果餓了就要求他母親立刻餵他，晚了一秒鐘就發脾氣。這完全是屬肉體，只顧到自己的喜好與要求，完全活在肉體裡，這個也是肉體的現象。

親愛的弟兄姊妹！感謝讚美主！祂拯救我們，我們蒙拯救的時候都是嬰孩，但是這不是神的目的，神拯救我們的目的乃是要我們成人，所以聖經裡「兒女」和「兒子」是不同的字眼。作神的兒女那就是作神的小孩子，但神的目的要我們作神的眾子，長大成人。我們的神並沒開辦幼稚園，祂要我們都能長大成人，滿有基督的身量，這樣我們就可以與祂一同擔負。很稀奇，許多神的兒女他不願意長大，願意永遠作小孩子，因為一個作小孩子的人他不需要負甚麼責任，甚麼都是別人替他負責，他不需要幫助別人，只需要別人幫助他。他不想要長大，他怕責任，喜歡被人服事，不喜歡服事人。為甚麼呢？因為在長大過程中有許多生長的痛苦，若各種各樣問題跟著長大而來，要長大，你就要學習功課，學習功課是需要受苦的。有的人就不願意學功課，他不願意為主受苦，他寧可作一個小孩，好像過一個沒責任而優越的生活，有的基督徒就是這樣。

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弟兄姊妹！如果這樣，雖然我們是蒙恩得救了，但是失去了神拯救我們的目的。所以希伯來書說：「你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要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當然這個完全並不是說完全沒有罪，只有一個人是完全沒有罪的，那就是我們的主耶穌。感謝讚美主！我們越認識主，罪的權勢在我們身上就越失去它的能力，但是我們不敢說我們這個人是完全沒有罪的。這裡的完全是指著成熟說的，是指著長大成人說的，要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基督道理的開端像一個基礎，當然這是需要的，如果沒立根基就沒有辦法在上面建造。但是根基打好之後，你就應當離開這個根基，這個離開並不是說你從根基上跑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個離開的意思乃是說：你不要一直留在根基的階段上，好像一直在那裡打根基而不去建造。

懊悔死行與信靠神

那麼，「基督道理的開端」是甚麼呢？希伯來書提到六件事，這六件事是三對，第一對：「懊悔死行與信靠神。」我們沒有信主的時候，所有的行為都是死行。是不是呢？我們感覺我們有罪，我們就要來行一點好事，但是這些的好事聖經說都是死行。為甚麼是「死行」？因為是死人作的，就看我們靈裡的生命來說：沒有得救以前，我們是死的，所以這些行為是從屬靈死掉的人裡頭作出來的，這些的行為在神的眼光中看來，都像破爛的衣服一樣，根本不能滿足神的心。

所以當一個人信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懊悔死行，看見這些我所有的好，在神面前都是死的行為，我不能靠著它來得救，你要懊悔你的死行，一個人若是倚靠他的死行，他不會信耶穌的，因為他信他的死行能救他，只有你懊悔你的死行，你就會信靠神。

各樣的洗禮與按手之禮

第二對：「各樣的洗禮與按手之禮。」這裡所重的乃是重在道理，各樣洗的道理和按手的道理。那個「道理」是甚麼呢？甚麼叫「受洗」呢？為甚麼要受洗呢？受洗就是歸於基督，與基督聯合。那麼為甚麼要按手呢？按手是歸入基督的身體。我們信了主之後，就我們今天來說：我們一面與基督聯合，一面與神的眾兒女聯合，受洗歸於基督，按手歸入基督的身體，我們與基督有交通，我們與神的眾兒女有交通，這個是根基的道理。

死人復活與永遠審判

第三對：「死人復活與永遠審判。」我們相信說：有一天死人要復活，義人復活得生，惡人復活定罪。將來有個永遠的審判擺在前面。我們要逃避將來的忿怒，要投到主裡面去，這些都是根基的道理。

弟兄姊妹！感謝讚美主！當我們信主之後，這些根基的道理我們都有了，我們需要這樣的根基，這根基立好之後，我們應當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說：我們不要一天到晚注意懊悔死行、信靠神。我們已受了洗，不要再受洗了，我們已經與神的兒女聯合了，我們要活在交通裡面。我們也知道死人復活，我們要盼望進入第一次復活裡。我們知道將來有永遠的審判。因為信主的緣故，要討主的喜悅，這個根基已經有了，現在我們要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要在主裡面長大，要多多認識主，要多多接受主各種各樣的應許，要活在新約的恩典裡面，要長大有基督的身量，這一個是今天我們在神面前應當有的追求。一個人如果已經立了根基，他就不能重新再立根基了。

希伯來書第六章在基督教裡面乃是人所誤會的一段聖經，有人說：根據希伯來書第六章好像說人得救了之後，可以不得救的，仍可以滅亡的，是根據希伯來書六章這些話。但是弟兄姊妹！我們要記得：希伯來書這卷書是寫給已經得救的人，這本書並不是講給所謂初步得救的人聽，是對悔改信耶穌說的，它不是注重打根基。它說你根基打好了，你已經信了主了，所以你不能再立根基，如果你從信變成不信，要重新再來信，這個好像你把基督重釘十字架，這是不可能的事。一個人信了主被主悅納了，作了神的兒女，他永遠是祂的兒女，好也是祂的兒女，不好也是祂的兒女，乖也是祂的兒女，不乖也是祂的兒女，你沒有辦法不作祂的兒女。

所以這裡並不是說一個人信了以後可以沉淪，乃是說一個人如果信了主之後，他已經有了基督道理的開端，在他身上就有這些經歷。甚麼經歷呢？他是蒙光照的人。他是嘗過天恩滋味的人，這個天恩滋味也是永生的滋味，嘗過作神兒女的滋味，我們能呼叫阿爸父了。並且我們與聖靈有分，聖靈住在我們靈裡面。也嘗過神善道的滋味，對於神的話語我們嘗過那滋味了，比方說：你得救的時候，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的滋味嘗到了，你有經歷了。並且覺悟過來世的權能，那就是看見神的大能在你身上，實在說來：一個人蒙恩得救，應當是來世權能的表現。所以你已經有過經歷了，你已經蒙恩得救了，你就沒辦法重新再來得救。

起來往前走

但是如果你蒙恩得救以後，你跌倒了，那該怎麼辦呢？我早晨到這地方來，我從家裡步行，走到轉角的地方跌了跤，我該怎麼辦呢？是不是要滾到出發點再站起來重新再走。我應當怎麼作呢？我應當爬起來，我不應當躺在地上。有的基督徒就是這樣，跌倒了，要滾回去，要重新懊悔重新來相信耶穌，這是辦不到的事。也有的基督徒跌倒了，就躺在那裡不起身。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我們要達到目的地。我們該怎麼作呢？假定在甚麼地方跌倒，就該在那裡立刻站起來往前走，叫你達到目的地，這是要進入完全的意義。不錯在我們的過程裡，有的時候我們會跌倒、會軟弱，但是不要因為你軟弱跌倒的緣故，你以為說：你不得救，你要重新得救了。也不要以為你是軟弱，那你就讓自己軟弱下去了。也不要因為你過去沒有追求，你一直留在根基上面一直作嬰孩，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要起來，你要起來、要起來往前走，這樣你就能達到目的地。

結出生命的果子

聖經這樣說：「好像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蔬菜，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當我們信主的時候，主住在我們裡面，主的恩典常常臨到我們，好像雨水澆到田地一樣，當長出蔬菜來合乎主用，叫我們的主喜悅。我們蒙主的拯救，當在我們身上有許多生命的果子出來，叫我們的主喜樂。但是實際情形往往相反，我們得救以後，裡面有主的生命，也有主的恩典，而我們不長蔬菜，不長生命果子，反而長了荊棘蒺藜。

「荊棘蒺藜」是甚麼？是咒詛的結果，為甚麼呢？因為我們浪費主的恩典，還是繼續的活在肉體裡面，所生出來是咒詛的產物，那是嬰孩，永遠作嬰孩了。那怎麼辦呢？這裡說必被廢棄。這個廢棄是不是不得救呢？它說是近於咒詛，不是咒詛而是近於咒詛，結果就是焚燒。這是約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說的，主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你們要常住在我裡面，我也常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多結果予，叫我的父得著榮耀。」如果你們不結果子，那是說不常住在主裡面，要把它剪去、要把它燒掉，是不是不得救呢？這裡不是講得救的問題，乃是講結果子的問題。

所以弟兄姊妹！一個人信主之後，他應當結出生命的果子。但是如果他浪費主的恩典，不順從生命的引導，還活在老舊的肉體裡，將來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台前，要被焚燒。但是感謝主！荊棘蒺藜要燒掉，這個田地燒不掉，田地還在那裡，所以我們還是得救的，不過是僅僅得救而已。

進到完全的地步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些話是甚麼意思呢？乃是為著勸戒我們、警告我們。既然主的旨意是叫我們完全，那麼我們應當完全，應當有這樣的心志，千萬不要自暴自棄，甘心作一個嬰孩，要當立定心志，要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錯，當我們要進到完全的地步，就要遭遇許多的艱難。但不要怕，因為我們有位大祭司耶穌，你知道嗎？在第三章至第四章裡面我們有個天召，我們怎樣完成這個天召？我們要思想我們的主耶穌，祂是我們的使徒，祂在前面帶領我們，為我們開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們能進到幔子裡面去。

現在呢？我們要進到完全地步，這個道路艱難，有許多苦楚、有許多問題、有許多攔阻，我們怎麼能進入完全呢？憑甚麼力量呢？試探來的時候我們怎麼勝過試探，世界來誘惑我們的時候，我們怎樣來拒絕這個世界的誘惑，我們在跟從主的時候，十字架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怎麼能不逃避十字架呢？我們的肉體在那裡太苦了，我們怎麼能捨己呢？主的應許擺在我們前面，那個應許是好的，但是我們怎麼能得著這個應許呢？從那裡來的信心？甚麼地方來的忍耐呢？

大祭司—耶穌

弟兄姊妹！我們要看見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祂為我們預備了一位大祭司，我們的主耶穌今天坐在神的右邊治理看顧我們。今天有許多神的兒女，認識耶穌是使徒，也說祂是我們的救主，祂為我們開了一條路，這個我們認識了。但是很少基督徒認識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我們知道主在地上為我們完成的工作，但是我們不夠認識基督在天上仍為我們所作的。我們的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不是照著亞倫的等次，乃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是憑著無窮生命的大能。祂曾來到這個世界，祂曾死過，祂從死裡復活了，祂活到永永遠遠，這個就是無窮生命的大能。祂憑著這個來作大祭司，祂是長久活著替我們禱告，祂能拯救那些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一直到底。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祂在神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祂將我們放在祂心上，把我們背在祂背上，祂知道我們每個人的光景，也知道我們所有的試探，因為祂在凡事上曾受過試探，但是祂沒有犯罪，祂得勝了。所以祂不但能體恤我們，祂也能供應我們所需要的能力，祂天天在那裡為我們禱告。弟兄姊妹！有的時候我們說：主在天上為我們禱告這是好的，但是光為我們禱告有甚麼用呢？我們常有這樣不正當不信的惡心。有的人對我們說：我要替你禱告，你心裡說：禱告有甚麼用呢？如果你要解決我的問題，你該實際來幫助我。今天我們對主也是這樣，我們認為主作我們的大祭司為我們禱告，僅是禱告與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看到奇妙的事，因為主在那裡為我們禱告的時候，聖靈的能力在我們裡面運行，祂能拯救我們到底。當我們碰見試探的時候，我們沒有力量勝過，感謝讚美主！祂在那裡為我們禱告，因著祂的禱告，聖靈在我們裡面作工，祂將無窮的生命的大能賜給我們，叫我們今天在地上是靠著無窮的生命大能來生活，這樣我們就能勝過所有試探。今天我們在地上的生活，不是靠我們自己的掙扎得多用力，仇敵比你力量更大。感謝讚美主！因著主作我們的大祭司，當我們碰到為難的時候，聖靈在裡面提醒我們，你不能，但基督的生命在你裡面能，不要靠你自己，要靠這無窮的生命，當你這樣仰望主的時候，這個生命就在你裡頭運行，所有的難處就過去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賜給我們許多的應許，這些應許我們怎樣來承受呢？我們憑著信心和忍耐來承受，好像亞伯拉罕一樣。神給亞伯拉罕應許，他相信、他忍耐，結果他得著了；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我們應當殷勤，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們乃是有指望的人，但是我們的指望不是在自己，我們的指望在主身上。基督在你們心裡是榮耀的盼望，因為有無窮生命的大能運行在我們裡面，所以能夠達到目的。並且勸告我們說不要閒懶，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竭力進到完全地步。有一個難處，甚麼人不能進到完全的地步？不是你軟弱，不是你跌倒，乃是因你懶惰。一個懶惰的人就不能進入完全的地步，一個懶惰的人神不用他。有個佈道家說：「神從來不拯救一個懶惰的人，你太懶惰，所以連信耶穌你也懶得信了。」

神的目的要我們完全

親愛的弟兄姊妹！「完全」是每一個神兒女的產業，因為神的目的是要我們完全，他生了我們就是要我們長大，這是每一個神兒女的產業。這個應許是給神每一個兒女的，那你為甚麼不長大呢？不要懶惰，我們需要花時間在神面前殷勤追求，你不要想躺在床上懶懶惰惰的等候餅會掉在你嘴裡。這樣，你永遠不會完全，你要向主有一顆心，長大不是為著自己，乃是為著父的喜悅。一個小孩過了三十年五十年還是那麼一點點，你看父母的心是何等傷痛，雖然父母還是愛他，但父母的心是傷痛的。

弟兄姊妹！你就是不長大，神還是愛你的，但是祂的心是傷痛的，因為你沒有達到祂在你身上的旨意。所以我們需要在神面前有一顆心，主阿！我要長大，我願意將我自己擺在你手裡，我願意你無窮的生命在我裡頭運行。雖然有許多的苦難，我願意在苦難裡面來學習順從，因為你自己在地上的時候，雖然你是神的兒子，你還是因著所受的苦難學習了順服，你就成了永遠救恩的元帥。

弟兄姊妹！我們的主等著要供應你照顧你，你不要害怕，你要殷勤，不要懶惰，你要起來，你要往前去，這樣蒙神的恩典你就能長大成人，叫主心滿意足。
第四篇 過幔內的生活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憑兩三個見證人，尚且不得憐恤而死；何況人踐踏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的聖靈，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因為我們知道誰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祂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來十19-31）

「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來十三22）

希伯來書乃是一卷勸勉的話，作者告訴我們，他略略寫給我們一些勸勉的話，我們以為希伯來書很長，共有十三章，但作者說只不過略略寫一些勸勉的話。勸勉是勸、是勉、是警告，也是鼓勵。為何他要說這些勸勉的話呢？因為他要與我們交通一些很重要的事。在希伯來書裡面，有五次勸勉的話，每次勸勉的話，總是因著有很重要的事擺在我們面前。

第一次勸勉的話是在第一章至第二章，那件重要的事，乃是這麼大的救恩。神所賜給我們的救恩是一個很大的救恩，這個救恩不單是將我們從地獄裡拯救出來，進到天堂裡去，這個救恩更是關乎榮耀的，我們的主要率領眾子進到神榮耀裡去。因著有這樣大的榮耀、這樣大的救恩，擺在我們面前，所以我們要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免得我們隨流失去。我們因著忽略的緣故，可能把這麼大的救恩從我們身上溜過去了。

第二次勸勉的話，是第三章至第四章，那件重要的事，乃是我們蒙了一個天召，我們所蒙的呼召是屬天的。神呼召我們來作祂的家，呼召我們來作基督的同伴，呼召我們進入祂自己的安息。因著這樣大的呼召，我們應當常常思念我們的主耶穌，因為祂是我們的使徒，祂要帶領我們到神面前去。所以我們應當天天彼此勸勉，存畏懼的心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被罪迷惑，叫我們離棄了神所給我們的呼召。

第三次勸勉的話，是在第五章至第七章，那件重要的事情，乃是「完全」。神要我們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進到完全的地步。我們知道「完全」在聖經裡就是指著「成熟」說的。我們不要永遠在基督裡作嬰孩，應當長大成人，因為這是神向我們所定規的旨意。如果我們在基督裡把根基打好了，我們就應當在這根基上面向上建造，不應當一直停留在根基上面永遠作孩子，一直不長大成人。因為神的旨意不單要我們作孩子，也要作兒子，所以我們需要勸勉，要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免得我們懶惰不長進，我們總要效法那些憑著信心和忍耐承受神諸般應許的人。

幔內生活

現在來看第四次勸勉的話，是在第八章至第十章，擺在我們面前的那件重大的事，乃是幔內的生活。第十章十九節：「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這是幔內的生活，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舊約的時候，神雖然與祂的百姓同住，但是祂不能直接住在祂的百姓中間。所以祂吩咐摩西蓋一座會幕，這會幕有三層，外面有院子，在院子裡面有聖所，在聖所後面有至聖所。

以色列百姓可以在外院裡來獻祭，祭司可以在聖所裡來事奉，但在至聖所的裡面只有神的約櫃和施恩座，神的榮耀就在寶座上面。以色列百姓可以在院子裡獻祭，但是他們不能到至聖所裡面。祭司們可以在聖所裡面事奉，但是他們不能進入至聖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帶著血和香，進到幔子後面，要把血彈在施恩座上，要為著眾百姓向神贖罪。但是他只能進去一下，馬上就要退出來。希伯來書說這就是表明至聖所的路還未開通，人只能遠遠的事奉敬拜神，人沒有資格可以進到神面前與祂面對面，與神過同在的生活，這是在舊約裡人所沒有的權利。

我們所住的地方必須是至聖所

但我們感謝讚美神！今天因著主耶穌的血，我們能夠坦然進入至聖所。我們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把祂的身體裂開，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就是通到至聖所裡面去的路。當我們的主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釘十字架的時候，祂最後說一句話，說「成了」，祂把自己的靈魂交給神。就在那一刻，在耶路撒冷城聖殿裡面，那個隔開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就從上到下裂為兩半。這個就是說：主耶穌身體裂開，就是那幔子裂開，神就能來到人的中間，人也能來到神的面前，這一個至聖所的路已經開通了。並且我們的主，今天在天上作我們的大祭司，祂永遠活著，為我們禱告，叫我們不只能進到至聖所裡面，並且我們能繼續的住在那裡。

換一句話說：這個幔內生活在舊約是不可能的事，人不能與神面對面，如果有人來到神的面前，他立刻就要被火焚燒，因為我們的神是聖潔的。但感謝讚美神！今天因著我們的主耶穌為我們成功了這麼大的救恩，我們可以住在幔子的裡面，因為幔子實在已經裂開了，我們天天可以與神相交，與神親近，我們與神之間沒有任何間隔，這真是一個莫大的恩典。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為我們預備了這一個生活，可以天天過幔內生活，祂不願我們住在外院，雖然在外院我們可以獻祭，那就是說我們可以接受耶穌作我們的救主，我們可以認罪仰望祂寶血潔淨，但我們的神要我們過那更深的生活。祂也不要我們住在聖所，雖然在聖所我們可以事奉，我們也應當事奉燒香，就是說：我們應當常常禱告、敬拜。應當擺設陳設餅，那是為主作見證。也應當點燈，叫主的光能照亮這世界。雖然這是我們事奉的地方，可是這不是我們居住的地方。每一個神的兒女應當住在幔子裡面，我們可以在院子裡獻祭。可以在聖所事奉，但是我們所住的地方必須是至聖所，這是神在基督裡為我們所預備的恩典。

我是你們的神，你們是我的子民

希伯來書第八章記載，在過去的時候，神與以色列百姓立了一個約，就是十條誡命。神說我在那個時候拉著你們的手往前走，我把這十條的誡命賜給你們，你們要遵守，有的事情不可作，有的事情應當作，你們如果遵守這十條誡命，你們就是我的子民，我也要作你們的神。那時神給人的是律法的約。但是因為人肉體的軟弱，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就把這約廢掉了，另外立一個新約。這個「新約」是甚麼呢？這個新約乃是恩典的約，祂不再說你們要那樣，你們要這樣。祂也不是說：你們要這樣那樣的作，才是我的子民，我才是你們的神。神說：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可以作我的子民。

恩典的約

所以我們說：新約乃是一個恩典的約，它不但赦免我們的罪，它把我們所有的過去都忘記了。你們不用教導你們的弟兄和鄰居說要認識神，因為你們從小到最大的都必從裡面認識我。神把聖靈放在我們每個人的裡面，我們想著內住的聖靈，我們能認識祂。神也說：「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你們裡面，寫在你們心上，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那就是說：祂把生命的靈放在我們裡面，今天我們就有這個生命的律。就像羅馬書第八章所說：那個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要釋放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所以我們看見這個新約完全是恩典。舊約是律法，要自己去作，但是作不成。新約是恩典，是祂替我們作了，我們只要憑著信去接受就可以了，這一個完全是恩典。憑著這個恩典我們就能過幔內的生活。

憑著血約可以過幔內生活

在希伯來書第九章說：過去在舊約時候人如果犯了罪，就要用牛、羊或鴿子的血來獻祭贖罪。牛羊的血雖然流了很多，根本不能洗淨人的罪，因為這只不過是預表、是影兒。等到基督來到世界的時候，本物的真像就已來到了，那個屬靈實際就要應驗。過去神吩咐以色列人獻祭贖罪，他們的良心覺得說：神因著這些的血來赦免罪，但是實際上他們的罪不過是遮蓋了，因為在舊約的罪都是遮蓋並不是洗淨，它不過是蓋起來了，罪還在那裡。所以一年一次大祭司必須進到至聖所裡替百姓贖罪，表明罪還是在那裡。

但感謝讚美神！我們的主憑著永遠的靈把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因著祂一次流血，就把我們的罪完全洗乾淨了，不是遮蓋乃是洗淨。所以今天我們的罪神不但赦免了，且都忘記了，憑著這個更美的血我們可以過幔內的生活。並且在舊約的時候，乃是軟弱的人作祭司，因為亞倫的等次乃是一個軟弱的等次。我們主耶穌的來到，乃是按著麥基洗德的等次，作我們的大祭司，祂憑著那無窮生命的大能來作我們的大祭司。祂要把祂無窮的生命供應我們，也是因著這個緣故我們可以過幔內的生活。過去的大祭司不過進入人所造的會幕和聖殿，但是我們的主乃是進到天上去，祂是到父的面前，祂今天坐在父的右邊作我們的大祭司。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憑著這麼多神在基督裡為我們所作的，今天給我們有這一個最高的權利，使我們可以過幔內的生活。

住在主裡，多結果子榮耀神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輕看這個恩典，不要以為只要在外院獻獻祭就夠了，只要我犯罪求主寶血洗淨就可以了，只要不下地獄就可以了。也千萬不要以為我配搭事奉就夠了，當然我們應當有事奉，但是如果這些的事奉，這些的活動，不是因著我們過幔內的生活而產生的，那這些事奉在神看來不過是人間的活動而已。我們必須住在至聖所裡面、必須常常住在主裡面，主也常常住在我們裡面，祂的話也常常住在我們裡面，這樣我們就能多結果子榮耀神。

所以要知道一切的根源必須是在幔內。我們每一個屬於主的人必須天天活在神的面前，我們不能僅僅活在人的面前，這是在外院的生活。也不能只是活在工作活動的裡面，這只不過是聖所的生活。我們必須活在神的面前，我們天天與祂有甜美的交通。我們親近祂，祂也親近我們，我們從祂那裡領受祂的話語，得著祂的顯現，要學習這樣的與祂親密，這一種的生活乃是神在基督裡為我們預備的生活。

憑著誠實的心和充足的信心過幔內生活

神既然為我們預備了這樣的生活，我們應當怎樣呢？我們應當坦然無懼的進去，憑著一個誠實的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祂面前。對祂說：主阿！你為我們開了這樣一條道路，叫我們能活在你的面前，我現在要憑著真實的心，完全相信你為我們所準備的，我要進到你的面前來與你親近。不只是這樣，我們也應當堅守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不要以為說這幔內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也不要以為說幔內的生活是那些在主裡面幾十年經驗的人才可以有的。不，這個應許是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所以我們應當堅守所承認的指望，不要搖動，並且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我們也不可停止聚會，知道主來的日子近了。這一個就是擺在我們面前榮耀的恩典。

請我們記得：恩典越大，責任也越大。如果神把這樣大的恩典賜給我們，而且我們想看信心能進到這生活裡面，那實在是榮耀神。但是如果神把這麼大的恩典賜給我們，而我們卻忽略神的恩典，那麼我們在神面前所受的審判也是嚴厲的。所以作者給我們警告的話，他說：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之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祭就再沒有了。這裡所說的話，在神的兒女中間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希伯來書特別有兩處的地方十分為難，一處是第六章，一處是第十章，有人在那裡說根據這些話，好像有人得救之後又可以不得救，他得救之後還可以滅亡的。

但是弟兄姊妹！我們要記得一件事，希伯來書是寫給那一些信主的希伯來信徒，不是寫給世上未信的人，是寫給那些已經蒙恩得救的人，因此這卷書根本不牽涉到初步的救恩問題。他在那裡說你們已經得救了，現在你們要進到更完全的地步，因為神為你們預備是何等的美好。這裡所講的得救乃是魂的得救，他所講的滅亡乃是失去國度的榮耀。所以在這裡根本不牽涉初步的救恩的問題，這是每一個讀希伯來書的人必須要抓住的。

有的人也說：這些話是指著沒有得救的人說的。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仔細讀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些話是對著那些已經蒙恩得救的人說的。比方說第十章二十六節因為「我們」，這裡用「我們」這兩個字就是表明不單是接受這卷書的人在裡面，而寫書的人也在裡面，他不是在這裡說「你們」，那就單指接受書的人，所以表明說這些都是屬於主的人。「得知真道」在原文裡，不是表明頭腦的知道，乃是親身經歷的知道。他也提到使他成聖之約的血，表明他是曾接受過主的寶血的人。並且再看下去，這些人也曾為主的緣故受逼迫，他們也受了許多的艱難，同時這裡也講主要審判祂的百姓，所以這些的話都是指著基督徒說的，不是指著還沒有信主的人說的。

這裡的話怎麼那麼嚴厲呢？因為神給我們的恩典這麼大，我們都能進到那恩典的裡面，今天我們若輕看神的恩典，那當然我們在神面前所受的審判也是大的。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這個「故意犯罪」在原文裡面，不是指有的基督徒，他因著軟弱的緣故而犯了罪。聖經告訴我們說：我們可以不犯罪，但是我們軟弱，也許有時候可能犯罪，所有的信徒都有這樣的經歷。按著神的救恩我們可以不犯罪，但是有時候我們落在自己的肉體裡面，我們就跌倒了。

故意犯罪，贖罪祭就沒有

約翰一書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犯罪，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義者耶穌基督，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裡的故意犯罪，也不是指著有的人受試探，可能是一種特別的試探，他一直勝不過，他實在願意勝過那些試探，但是他一直失敗，一直不能得勝。這裡的「故意犯罪」在原文裡的意思，乃是說你明知故犯，你心裡所懷的意念就是要繼續犯罪，而不要悔改。這一個叫作「故意犯罪」。如果一個人故意犯了罪，那贖罪祭再沒有了。

弟兄姊妹！在舊約裡有兩種的罪，神是不允許人來獻祭贖罪的，一種是犯姦淫的罪，根據申命記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節，如果有人犯了姦淫的罪，就要把他治死，贖罪的祭便沒有用。還有一種就是殺人的罪，在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十二節至十四節：「人若殺了人，這個人必須死，不能贖罪。」所以這裡說：如果一個人得知真道之後，若故意犯罪，這個故意的犯罪不是因著軟弱跌倒，也不是因著受試探要勝過而勝不過的跌倒，乃是蒙了恩典之後，已經因血成聖了，對聖靈有過經歷，對神的救恩已經知道了；但是他仍立定心志要犯罪，甚至於不信耶穌，將這血踏在他的腳下，拒絕聖靈的感動，固執的要犯罪到底，這樣的罪，贖罪祭就沒用了。

那麼是不是說贖罪祭就沒有了？那他只有等候審判和燒滅眾敵人的烈火了。我們在舊約裡面也有這些例子，亞倫兩個兒子拿答和亞比戶，他們喝醉了酒，用凡火到神面前去燒香，就有火從至聖所裡面出來把他們燒滅。在民數記裡，大坍、亞此蘭這班人，他們頂撞神，結果火就出來把二百五十個領袖燒死了，並且地就打開將那些人活活的吞到陰間去。在新約裡使徒行傳第五章，有一對夫婦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他們欺哄聖靈，結果就死去了。所以我們看見聖經說：有審判和毀滅眾敵人的烈火。因此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在神的面前要小心，因為落在永生神的手裡是件可怕的事。

今天在基督徒中間，有的人對神的恩典不夠清楚，有的人是要用神的恩典，有人說：反正神是愛，神已經救我，我無論怎樣作都沒有問題。請我們記得：這是件嚴重的事。如果我們蒙了神的恩典，而故意頂撞神。那實在要有神的手加在我們身上，這是個很嚴重的警告。詩篇第五十一篇是大衛寫的話，大衛犯了不能贖的罪，他不但犯了奸淫，並且也殺人。但大衛是認識神的人，當他犯了這兩樣罪之後，他知道贖罪祭是沒有了；所以詩篇第五十一篇第十六節說：「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大衛知道他犯了這樣的罪，獻祭是無用的，神不悅納他的祭物；那是不是說這樣就永遠完了呢？

神所要的祭是憂傷痛悔的靈

感謝主！他接著就說：「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大衛雖然知道獻祭是無路了，但是他還是在神面前獻上憂傷痛悔的靈，因著他憂傷痛悔的心，神還是悅納了他。神對他說：「你的罪我赦免了。」雖然他的罪是赦免了，但刀箭卻永遠不離開他的家，他在暗中所犯的罪，在明處要給人看見，這就是神管教的手。感謝讚美主！他順服在神管教的手下，結果神還能使用他。所以在這裡教訓我們，不是沒有盼望，雖然是非常嚴重的事，但是我們若有憂傷痛悔的心，神還是悅納的。雖然我們在地上會受神的管教，但是感謝神！祂還是赦免了我們。

神的手是嚴厲的，但神的恩典是豐富的

我們記得：大衛在晚年的時候，他又犯了一件大罪，他心裡驕傲，因為神祝福他，所以他要數點他的百姓，要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力量。這個實在是違反神的心意，因為神所應許的後裔，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是不能數算的。但是大衛驕傲了，他要數點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國家有多少的力量。數點之後，他知道他錯了，結果我們記得神給他三條的路，神在那裡說：「或者你在仇敵面前逃避、或者你要受飢荒、或者你有三天的瘟疫。」大衛感覺這是很為難的事，他說：「我願落在神的手裡，因為祂還是有憐憫的。」於是瘟疫臨到以色列百姓，死了七萬人。當天使的手臨到耶路撒冷的時候，大衛看見那天使，就禱告神說：「我犯了罪、行了惡，但百姓是無辜的，求神憐憫。」神聽他的禱告，結果我們知道他怎樣獻祭，而那個獻祭的地方，就在亞勞拿的禾場上，以後就成了聖殿的地基。這表明說：雖然神的手是嚴厲的，但是神的恩典是豐富的。

所以希伯來書第十章說：雖然如此，但是你們過去曾為主受過苦，你們不要失去勇敢的心，因為存著這樣的心，必要得著大的賞賜。因為那要來的主就要來了，還有一點點的時候，我們必定因信得生，不要退後。我們要憑著信心以致「魂得救」，在中文聖經裡說「靈魂得救」，在原文中只有一個「魂」字，沒有「靈」，因為這裡講的都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進到國度榮耀裡去。所以這裡的滅亡，不是指著永遠的滅亡；被火燒，也不是指著永久的焚燒，乃是指著神管教說的。如果在今世的管教不肯接受，那麼來世還要受管教，因為神的目的是叫我們進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今天要彼此勉勵，過去人所沒有的權利，我們今天在基督裡得著了，我們可以進到至聖所裡，我們可以過幔內的生活。如果我們不願過幔內的生活，而我們反而願意犯罪，那麼這實在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感謝主！我們不是退後的人，我們是憑著信心以致於我們的魂得救的人，願主賜恩典給我們。
第五篇 那天上的生活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來十35-39）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豫備了一座城。」（來十一14-16）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十二1-2）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來十二14-17）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當時祂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祂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來十二25-29）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祂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來十三20-22）

希伯來書與我們今天有特別的關係，這卷書乃是一本勸勉的話，因為作者看見了極重大的事，就將這個極重大的事擺在神兒女們面前，接著就警告和勉勵我們。希伯來書有五次勸勉的話。第一次記載在第一章及第二章，那件重大的事就是這麼大的救恩。神所為我們預備的救恩，乃是這麼大的救恩，這個救恩乃是與榮耀發生關係的。希伯來書第二章說：「神兒子要率領眾子進到榮耀裡去。」因此，我們就應當小心謹慎我們所聽見的話，因為這些語不但是先知所說的，也是神的愛子親自對我們說的，所以不要忽略這麼大的救恩。

第二次勸勉的話，是希伯來書第三章至第四章，那件重大的事乃是屬天的呼召。蒙恩得救的人，有一個屬天的呼召，呼召我們來作神的家、呼召我們來作基督的同伴、呼召我們來進入祂自己的安息。因著這麼大的呼召，我們應當天天彼此勸勉，免得我們不能達到這個呼召。

第三次勸勉的話乃是第五章至第七章，神要我們進到完全的地步，祂不願意我們永遠停留在根基上面，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我們不應當一直作嬰孩，應當長大成人。為此我們應當思想我們的主耶穌，祂是我們的大祭司，祂今天在天上永遠活著，在父的右邊為我們禱告，要拯救我們一直到底。我們要仰望倚靠祂，免得我們存著不信的惡心，被罪所迷惑，叫我們失落了神所要我們達到的地步。

第四次勸勉的話，乃是第八章至第十章，我們今天可以過幔內的生活，這是從前人所不能作的事。在古時人只能遠遠的敬拜神，因為通到至聖所的道路還沒有開通。但是感謝讚美主！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和祂在十字架上擘開了祂的身體，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們今天靠著祂能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所以我們可以過幔內的生活，就是說天天活在祂面前，與祂有親密的交通，這個都是祂為我們預備的恩典。因此我們應當進去，我們不應當再停留在外院裡面，我們也不應當以聖所為我們的家，在聖所裡面我們可以事奉，但是我們的家乃是在至聖所的裡面。

天上的家鄉—那座有根基的城

現在來看第五次勸勉的話，那就是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我想這最後一次勸勉的話，在元旦這個日子是非常相稱的，因為這是一年的第一日，我們就應當想到那最末後的事。在第五次勸勉的話裡面，神為祂兒女所預備那最終的目標，擺在我們前面的是甚麼？究竟祂要我們進到怎樣一個境地裡去？如果我們能看見這一個，就能激勵我們，叫我們每天的生活能照著祂的旨意，在地上不浪費任何的時間。按照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的話，神為著祂百姓所預備的最終目標，乃是那天上的家鄉，也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屬於主的人，今天在地上是過信心的生活，不像世界上的人，憑眼見來生活，我們是憑著信心來生活。甚麼叫「信心」呢？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換一句話說：信心不是憑著眼見，信心乃是能看到將來，能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信心不是憑著環境來支配，信心能夠看見神最終的目的。可以說把將來的、最後的，實際化為今天的。本來這些都是將來的事，但信心已經看見了，信心能把這些事實際化在今天的生活裡頭。雖然是將來，但是對有信心的人，就已經在眼前了，好像摩西他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所以他能夠輕看埃及所有的富足，他寧可與主的百姓同受苦害。如果他沒有看見那位不能看見的主，是絕對辦不到的。今天我們是祂的兒女，看這個世界並不是我們的家，我們不過在這裡寄居作客旅，我們有信心，我們看見了將來的家鄉，就是神為我們預備那座有根基的城。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亞伯拉罕是信心的父，他憑信心遵行神的命令，他就在異鄉作客，他一生住在帳棚裡。為甚麼呢？因為他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弟兄和姊妹！在一年開頭的時候，應當讓神的話來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我們在這個地上不過是過路的人而已。我們寧願在地上過帳棚的生活，因為我們所仰望的乃是在天上的家鄉，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

我們常講到「天堂」的問題，甚麼是「天堂」呢？按著聖經「天堂」究竟是甚麼呢？感謝主！有一天我們要到天堂去，所謂的天堂，實在就是啟示錄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所說的那座「聖城新耶路撒冷」。因為那座聖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有根基的城，那座有根基的城乃是我們的神所建造的，這一個是我們天上的家鄉。

有根基的城是神自己所建造的

但是請弟兄姊妹記得：這並不是說祂為我們預備天堂擺在那裡，已經擺了幾千年了，等到了有一天，我們離開了世界，我們就進天堂去了。並不是這個意思，這個聖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們將來的家鄉，是神歷世歷代所建造的。祂用人來建造這個聖城，那就是說：並不是祂預備一個地方，好像與你我沒有關係的，然後有一天你就進到那裡去了。不是的，乃是說神天天在那裡準備這個城，而祂用你我來建造這個聖城，你我與這個聖城有極密切的關係，可以說你是裡面的一部分，我也是裡面的一部分。神將我們一同建造起來，這個聖城耶路撒冷就要從天上降到地上來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們在應許之地作客，如果他們要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就是迦勒底吾珥，他們可以回去。但是他們並不回去，乃是等候那個將來天上的家鄉，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自己所建造的。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給我們看見許多有信心的人，這一個信心不是指著得救的信心說的，是我們悔改信耶穌能得救，這是初步的信心。希伯來書第十一章所提的信心，乃是進步的信心。因為這些有信心的人，都是在神面前有了啟示，且是順服神所啟示的，所以在他們生活上有見證，神能指著他們的生活作見證說：他們蒙了祂的喜悅，雖然這樣，他們並沒有得著那所應許的。那麼所應許的是甚麼呢？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們還沒有得著，因為他們沒有我們就不能完全。因為這一座城乃是團體的，不是個人的，乃是用他們和我們一同被建造而成的。他們因著信的緣故，被建造在那城的裡面，我們今天也必須有信，才可以被建造在這座城的裡面。到了有一天，我們大家在一起被成全的時候，我們就要進到我們那個家鄉裡面去。

神是

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六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這裡說：「人如果沒有信，就不能討神的喜悅；因為來到祂面前的人必須信有神。」中文聖經翻譯沒有清楚譯出原意，在原文的裡頭，乃是說：我們來到神面前的人，必須信神是，並不是說必須信有神，因為我們都已經相信有神。如果我們不相信有神，我們怎麼來到神面前呢？

但是我們這相信有神的人，必須信神到一個地步—「神是」。在舊約裡摩西問神說：「你的名字是甚麼？」神說：「我是自有永有的。」中文聖經翻譯得很美麗，但是在原文裡卻很簡單，原文裡神說「我是」，好像這句話在中文裡，是沒有結束的。那麼你是，你是誰呢？你是甚麼呢？神沒有講，神說：祂的名字是「我是」。凡到神面前的人，必須相信神是，為甚麼底下沒有告訴我們是甚麼？因為我們的神是全足全豐的神。如果祂在底下說：我是「這個」，祂就漏掉了我是「那個」。

當你傷心的時候，祂說：「我是你的安慰」，你到神面前就得了安慰。那麼當你軟弱需要能力的時候，你又到那裡去呢？所以在這裡給我們看見「祂是」底下，你可以照你需要的填上去，無論你的需要是甚麼，只要你看見祂是你一切的供應。你軟弱的時候，祂就是你的能力。你愚昧的時候，祂就是你的智慧。你傷心的時候，祂就是你的安慰。你受試探的時候，祂就是你的得勝。你生病的時候，祂就是你的醫治。

親愛的弟兄姊妹！無論你在日常生活中有任何需要，你要看見神就是那個供應。我們不需要在神之外有所尋求，因為在祂裡面我們能找到一切。祂的供應是超過我們的需要，實在說來，你把全世界聖徒的需要加起來，還不及祂的供應。因為我們的神是無始無終的，祂是無限量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許多時候我們把神弄得狹窄了，常以自己來測度神，好像我們不能的，神也不能。我們不知道的，神也不知這。因著我們的信心這樣小，就限制了神，叫神在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的時候，受到許多的攔阻。因此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必須相信「神是」。主耶穌在世界上的時候，祂也曾經說「我是」，因為祂就是神。我們必須這樣的相信祂，那麼祂就要賞賜一切尋求祂的人。祂要將祂自己賞賜給我們，祂要成為我們一切的事物，這就是神偉大的旨意。因為祂的目的，就是要祂的兒子成為我們的一切的一切。

神最終的目的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甚麼？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告訴我們：神今天為我們所預備的那個最終的目的，乃是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甚麼叫作「兒子的名分」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這個兒子長大成人了。到了有一天，你有了兒子的地位，你可以與父親一起擔負了。不但父所有的都是屬於你的，並且父所負擔的，也成為你的負擔，這個就是兒子的名分。希伯來書稱為「長子的名分」，因為我們的主耶穌是長子，我們裡面有長子的生命，我們要成為長子共聚的總會。因為將來的教會，乃是長子聚集的總會，每一個人都成了長子了，我們都有兒子的名分，就進到兒子的福分裡面去。

賽跑—叫我們得以長大成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勉勵我們說：屬於主的人，就當「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好像賽跑一樣。在這裡有個賽跑的地方，四圍有許多人，這些人都是見證。他們不是單單觀看我們跑，他們是在那裡作見證，在那裡鼓勵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神就把你放在賽跑的路上。賽跑是有目的地，並不是在曠野裡頭打轉，這個目的地是你所要達到的。然而這是一個障礙賽跑，因為在你的路上，有各種各樣的障礙，有的地方有水，你要游過去；有的地方有山，你要爬過去；有的地方有火，你要穿過去，這是個很艱難的賽跑。我們人生的道路，豈不是如此麼！

我們信了主之後，有許多人以為說我以前的道路非常艱難，現在信了耶穌，就一帆風順，一直就飄到天堂裡去了。但是你想不到，信了耶穌之後，你認為從今以後走平坦康莊的道路，一直通到天堂去了。卻沒有想到你所碰到的路是很窄的，並且有許多的艱難，好像比從前更艱難了。那麼是不是你受了騙呢？感謝讚美主！我們的主在起頭就告訴我們說：我們這些跟從祂的人，必須要走十字架道路，我們是在賽跑的途中，有許多障礙擺在那裡。仇敵不願意我們長大，牠要我們永遠作小孩子。當然牠不願意我們作神的兒女，但是我們已經作了神的兒女了，牠就要攔阻我們，叫我們不長大，這個就是障礙。親愛的弟兄姊妹！神允許這些事情臨到我們，是有神美意的，神是利用這些事情來管教我們、來教育我們，叫我們得以長大成人。

賽跑—當脫去一切的重擔只看耶穌

今天我們既然在賽跑，那麼應當有怎樣的態度？我們應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你看一個人賽跑的時候，他是不是穿著皮大衣，或是帶了很多的重量來賽跑呢？不是的，他要盡量把重量都脫去。有許多事並不是罪，卻好像重量一樣，能叫你不能跑快。有許多年輕的弟兄姊妹，常常問一個問題，他說這件事又不是罪，為甚麼我不能作？親愛的弟兄姊妹！不是說：沒有罪的事我們都可以作。如果你是在賽跑，有許多的重擔，你必須把它脫去，不一定是罪，卻是攔阻你往前衝的，你要為著主脫去這些重擔。

當然還有那容易纏累我們的罪，這裡的罪是單數的，特別是指著不信的惡心說的。恐怕許多的基督徒都犯了這個罪，我們要把不信的罪擺脫掉。並且要存心忍耐，有的人沒有耐心，碰到一點挫折，他就灰心。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一直等到我們當跑的路跑盡了。在我們奔跑的時候，我們要仰望那位創始成終的耶穌。如果我們看環境，不是灰心就是冷淡，就是我們看別人的話，或是看自己，我們的腳步也就慢了，甚至停頓了。

所以在這個賽跑上面，我們甚麼都不看，只看耶穌基督，因為祂是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你越看主，裡面信心越堅強，祂能創始你的信心，祂能成終你的信心。我們想到我們的主，祂為著擺在前面的喜樂，祂就輕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難。今天祂坐在神右邊，祂在呼召我們，要我們忍耐的往前奔跑。我們在這樣奔跑的時候，在艱難的路上，便叫我們屬靈的身量漸漸長大，從嬰孩長成兒子，滿有基督的身量，得著長子的名分和福分。

神要震動天地

希伯來書第十二章還說：有一天，神不但要震動地，祂也要震動天。古時在西乃山上神說了話，地就震動了。但是神說祂還要說話，祂要從天上說話，那時祂不但震動地，祂還要震動天，祂要把所有受造之物都要震掉，叫那不能震動的存留。為甚麼呢？因為祂為我們所預備的乃是那不能震動的國。

親愛的弟兄姊妹！世界上的國都是要震動的，歷世歷代這個國興起，那個國滅亡，在地上沒有一樣東西是永存的。我們過去常常說：甚麼都是假的，人甚麼東西都會變質，鈔票放在家裡也會貶值的，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一樣東西是人認為可靠的，那就是地產，但是現在連這個也會震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已經處在這個震動的時代了，你看見世界上甚麼東西都不穩定，經濟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國際情勢不穩定，甚至連屬靈範圍裡面都在震動，叫我們信心受考驗、愛心受試探。我們看見天地都在震動，凡是不出於神的，凡不是神自己在我們身上作的，到了有一天全部都要震去。

神給我們一個不能震動的國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信靠神的人，裡面有了極大的盼望，因為我們知道神所給我們的，是那不能震動的國度。因此我們寧願這些被震動的東西都被震去，我們不受這些能被震動的欺騙。感謝讚美神！我們的神給我們是一個不能震動的國。

有一天，祂的國要降臨，那個國度是存到永永遠遠的，但是誰在那個國度裡面呢？乃是一切出於神的，凡不是出於神的，都不能進到那不能震動的國裡面去，所以今天我們需要檢點自己，究竟在我們身上有多少是可震動的，有多少是不能震動的，而不是說不震動，那是說你怎麼震它也不動。甚麼是震而不動的呢？只有出於神的，凡是出於神、出於基督、出於聖靈的，是永遠震不動的。凡是出於世界、出於肉體、出於人的，這些東西有一天都要被震去。究竟在我們身上有多少是可以震動的，有多少是不能震動的？這是我們應當在神面前好好省察的。許多可以震動的被震去的時候，我們感到傷心，我們以為這是極大的損失，那裡知道這是神的恩典，這些有一天都要震去的，能早一點震去更好，叫我們能得著那個不能震動的國。

所以根據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神擺在我們面前有一個最終的目標，是要我們達到的，就是那個天上的家鄉，那座有根基的城，那長子的名分和福分和那不能震動的國度，這是神為著祂的兒女所預備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既然為我們預備了天上的家鄉，那座有根基的城。我們今天應當怎樣？希伯來書勸勉我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我們承認處在這末後的時代，實在是十分艱難，我們很容易失去勇敢的心。所以作書的人說：你要看見前面的家鄉在那裡，好像亞伯拉罕他遠遠的看見了，這是信心。如果你有信心，看見天上的家鄉，那你就不會失去勇敢的心，你就能忍耐行完神的旨意，能得著神所應許的。還有一點點的時候，那要來的就來，祂並不遲延。

等候主回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裡等甚麼？我們是在等我們的主回來。在第一世紀的時候，聖徒也在那裡等候主回來，但主還沒有回來，好像主遲延了。在每一個世紀，愛主的人都在等候主回來，但是主仍未回來。不是主不要回來，乃是主不能回來，因為祂的身體還沒有成形，祂的教會還沒有長大，這個聖城耶路撒冷還沒有建好。

我們在這二十世紀的末葉，我們也在等候主回來。但是我們今天的等候主回來和第一世紀的聖徒等候主回來，雖然我們的心情是一樣，但是我們知道，今天在這裡等候，實在說來只有一點點的時候。科學家們畫了一個所謂科學時間的鐘，按科學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的末日，從前說還有五分鐘就到半夜十二點了，那就是天地末日了。現在呢？這長針已經從五分鐘往前推進了，連五分鐘都沒有了。世界上的人都有這個感覺，這個世界末日快到了，人想到將要臨到的事情，就心裡惶恐，魂不符身。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告訴我們：「當我們看見這一切事臨到的時候，我們要挺身昂首，因為我們得贖的日子近了。」感謝讚美主！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後退，主說：我心裡就不喜歡他。我們不是那些退後入沉淪的人，我們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這裡的「沉淪」，不是指著「永遠沉淪」說的，這裡的「得救」，也不是所謂「靈得救」說的，這裡的「沉淪得救」，都是指著「魂」說的，就是能承受天上的基業說的。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願意在這一年的開頭的時候，要彼此勸勉，讓我們記得：我們的主就快要回來了，還有一點點的時候，祂就要來了，我們要憑著信心忍耐一直到底。

當竭力奔跑，當跑的路程

既然是這樣，我們在地上應當努力的奔跑，把所有的攔阻都除去，並要仰望我們的主耶穌，叫我們能跑完我們當跑的路程。將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因為有時我們跑得很疲倦，把手放下來了，腳也很酸了，每個賽跑的人都有這個經驗，就在這個時候，你更要加把勁往前衝，這樣就能得到獎賞。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最末後的時候，乃是我們更要追求的時候，因為在這個時候最容易灰心喪膽，最容易手下垂、腳發酸。所以特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受勉勵，我們要追求，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因為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當竭力追求和睦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末後的時候，因為艱難的緣故，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了，甚至在神兒女中間，我們也看見愛心失落了，不像當初，有一個起初的愛向著我們的主。當時我們能忍受我們的眾弟兄姊妹，因為我們愛心熱切。但是當我們的愛心冷淡的時候，不單與神出了事情，也容易與弟兄姊妹不和睦，我們覺得這個弟兄也得罪我，那個姊妹也看不上眼，結果與弟兄姊妹失去了和睦的心。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這樣，我們在奔跑上就跑不上去了，因為在這個賽跑上面，我們需要彼此扶持，所以我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如果今天在你的心裡，對那位弟兄姊妹有過不去的地方，就算是他的錯（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的錯），我們應當竭力追求和睦，應當在心裡赦免弟兄，好像我們的主赦免我們一樣。我們有那麼多的罪，主都赦免了，我們為甚麼不能赦免我們的弟兄？讓我們與眾弟兄姊妹恢復和睦，在我們的心裡，彼此沒有間隔，外面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實在能和睦同居，這樣在我們奔跑的路上，就能得著力量。你知道許多神兒女跑不上去，就是因著這個緣故，他在那裡就是怪別人，你這樣怪他，跑不上的是你，是你自己吃虧，所以這裡勸勉我們說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主快來了，還有甚麼你不能赦免的呢？我們要與眾人和睦、要彼此相愛，這樣我們見主的時候，我們才能坦然無懼。

追求聖潔

此外並要追求聖潔，甚麼叫「聖潔」呢？聖潔就是主的性情，我們要讓我們主的性情、性格組織在我們裡面。有一天見主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聖潔，主在那裡問的，不是你作了多少事，當然我們的工作要受考驗的，或者是得賞賜、或者是受虧損。但是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聖潔，我們的主是聖潔的，所以祂說：「你們也要聖潔，要讓主的聖潔性情成為我們的生活。」甚麼是「聖」呢？聖的對面不是罪，聖的對面是俗，俗就是平常，聖就是不平常。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乃是蒙呼召聖潔的弟兄，我們是不是甘心作一個平常的人？我們是不是應當將自己分別出來、從世界分別出來、從肉體中分別出來，叫我們來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就是分別出來歸給神的生活。那麼到了那日見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的見主。

弟兄姊妹！我們所要得著的是那個不能震動的國，所以這裡勸勉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在中文聖經翻譯上沒有翻錯，但在應用上，有些受限制，因這個字的意思是，我們既然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有「恩典」。「恩典」這個字太大了，連感恩也是恩典，且包括在恩典裡面的。神有恩典，但是我們裡面有沒有恩典呢？有的時候我們不接受神的恩典，我們就發覺夠不上。但是如果我們心裡有恩典，就能夠用虔誠敬畏的心來事奉我們的神。實在說來：從頭到末都是恩典。

要謹慎失了神的恩

寫書的人在第十二章十五至十六節裡，有三個警告：第一個警告：「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這個「失了神的恩」與加拉太書第五章四節裡的「從恩典裡墮落」不同。從神的恩典墮落，就是落出去了，那是非常嚴重的。這裡也嚴重，但沒到那樣程度，意思是說免得夠不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那麼大，神的恩典為我們預備的是那麼多，但是有的人沒有信心，他不相信神為他預備了這麼大的恩典，不相信神要給他長子的名分，不相信神要給他那不能震動的國，不相信神要給他那有根基的城，因著他不信的緣故，他就夠不上去。

另外一種情形，神的恩典不但為我們預備了一切，呼召我們來進入，神的恩典也來供應一切，叫我們能因著祂的供應能以進入。但是有的人，他對神的呼召聽見了，但是沒有信心接受神恩典的供應，所以覺得神的恩典不夠用，並不是神的恩典不夠，是我們的信心不夠。我們應當小心這件事，免得有人在神的恩典上趕不上。神呼召我們是恩典，神供應我們也是恩典。呼召的是神，供應的也是神，實在不在乎我們自己。祂的呼召那麼榮耀，憑著我們自己是永遠夠不上，這條路也永遠不能走，這場仗也永遠不能打，這真道也永遠守不住。

但是感謝神！祂呼召，祂也供應，一切都是恩典，只要我們學習來接受神的恩典。神對我們所要求的很簡單，信而順服這樣就得著了。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

第二個警告：「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當一個人趕不上神的恩典時，在他的心裡就發生毒根，他不怪自己，反而怪神。是不是呢？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裡的那個惡僕人，他的主人給他的銀子，他不好好去作買賣，他把它埋藏在地裡，等到主人回來的時候，他不但沒有賺，他原封不動還給他的主人，還怪他的主人說：「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也要收，所以我怕，就把它埋起來。」人都是這樣，他自己不接受神的恩典，他反而怪神。他這樣發怨言，也影響了其他的人，叫其他人也沾染了污穢。巴不得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存著這樣的心。

恐怕有淫亂的、貪戀世俗的

第三個警告：「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這裡我們看見神的兒女，如果只憑眼見，就要效法世人、就要在世界裡面尋求、就要貪愛世界，好像以掃他為了一點點的食物，把長子的名分賣掉了。今天我們也有這個危險，我們很可能為著世界上一點點利益，把長子的名分賣了。有一天我們到了基督的台前，雖然我們還是盼望能得到長子的福分，就是流淚懇求，也是沒有用的，這一點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感謝讚美主！這一卷書的結束，乃是一個祝福：「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祂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弟兄姊妹！我們感謝神！祂要賜福給我們，是根據永約的血，並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大能來賜恩給我們，叫我們在遵行神的旨意上能夠討祂喜悅。不是憑著我們自己，是憑著住在我們裡面的主，祂在我們裡面，能行出討神喜悅的事來。凡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這麼大的救恩、屬天的呼召、完全的地步、幔內的生活、天上的家鄉、長子的福分和那不能震動的國。這些雖然是那麼大，那麼豐富，但是我們都能得著，不是憑著我們自己，乃是憑著神，憑著住在我們裡面的主都能成全，叫神得著榮耀，願神常常在我們心裡勉勵我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江守道在香港所釋放的信息
進入幔內出到營外

第一篇希伯來書

今天要與大家來看「希伯來書」，「希伯來」這個名詞乃是「過河」的意思。第一個希伯來人是亞伯拉罕，他走過河的人。他本來住在迦勒底的吾珥，但是當榮耀的神向他顯現之後，他就起來憑著信心跟隨神。當他離開家鄉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只知神的榮耀在率領他。他就過了伯拉大河，來到神所應許他的迦南地。所以從此之後，他的子孫就稱為希伯來人，因為他們都是過河的人，他們過了河進到神的應許之地。

從屬靈的眼光來看：我們每一位信主耶穌的人，都是屬靈的希伯來人，我們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加三7）我們都是過河的人，我們都蒙神把我們從世界中呼召出來，離開了這世界的組織。所以今天我們活在這裡，卻不屬於這個世界。神呼召我們，叫我們受浸歸入基督。我們今日都是在基督裡的人，基督就是我們的迦南，就是神應許賜給我們的流奶與蜜之地。

一、希伯來信徒的危機

在當時，這些希伯來信徒遭遇到一些危機，就是他們本來是在猶太教中，現在卻信奉了主耶穌。然而在他們信主之後，仍然停留在猶太教裡面。他們一面在週六守安息日，到會堂去禮拜；另一面到了主日，就是第八日，他們又聚集擘餅記念主。他們一面仍到聖殿去禱告，遵守摩西的律法，舉行割禮；另一面，他們也是跟隨主耶穌的人。所以人們認為這班信耶穌的人，不過是猶太教中的一派。

我們知道在猶太教中，當時有法利賽人的教派，也有撒都該人的教派，還有別的派別。因此，他們認為信耶穌的也不過是這些派別之一。就是在羅馬政府的眼中，開始的時候，也看信耶穌的是猶太教中的一派。猶太教在羅馬政府面前有其合法的地位，因為羅馬政權對於被他征服的民族，都給予相當的宗教自由。所以在羅馬政府底下，猶太人還能信奉他們的猶太教。

為此，教會開始時，在政府面前也蒙保護。但是漸漸有許多外邦人信了主耶穌，甚至外邦人信耶穌的數目，超過了信耶穌的猶太人。到那時候，人們就看見說：這班信耶穌的人，並不是猶太教中的一派，猶太人就首先起來逼迫信奉耶穌的人，因此猶太教和信奉主耶穌之人的距離就越來越遠。到了羅馬政府（如尼祿王）也看清楚了，信奉耶穌的人並不是猶太教的一派，信耶穌就變成罪名了，羅馬政府也就開始逼迫基督徒。這是當時希伯來信徒的危機。

二、影兒與實體

就著屬靈的眼光來看：神的旨意也是要把信奉耶穌的人，從猶太教中分別出來。因為律法和先知不過是一個準備，為的是要引到主耶穌基督。基督才是一切的總結，是本物的真像和實體。舊約的東西不過是基督的影兒，等那本物的真像基督耶穌來到了，那些影兒就應當過去了。神的本意是用猶太教裡的東西，來預告基督的降臨，使他們迎接彌賽亞。現在主耶穌基督既然已經來了，這些影兒就算不得甚麼，應當過去了，這是神的旨意。

但是人總喜歡保守舊有的東西，當時信奉主耶穌的希伯來人，就是如此。他們一面跟從主，一面又抓住摩西和以利亞，還是不肯放棄猶太教而完全進到基督裡面。因此這些影兒就成了他們進入基督豐富和自由的攔阻。他們一面要猶太教，一面又要基督；一面要本物的實體，一面又要影兒；這便叫他們不能在基督裡往前去。

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拆毀聖殿

為這緣故，神要在當時作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為的是要將這班信奉主耶穌的人完全分別出來，叫他們完全脫離影兒，進到本物的實體~基督的裡面。所以神定規作一件事，這件事在希伯來人的眼中看為不得了的事，就是神定規要拆毀聖殿。

我們知道在主後七十年，神許可羅馬的軍隊圍困耶路撒冷，攻破城池，最後聖殿也被焚毀。這一件事，在猶太人眼中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因為聖殿是他們的中心，有聖殿他們覺得有保障，沒有聖殿他們就失去了一切的倚靠。他們所有宗教的生活，國家和民族的生活，都集中在聖殿上面，但是神定規要將聖殿拆毀。在猶太人的感覺上，如果聖殿被拆毀了，就是天地的末日到了。

我們應當記得跟從主耶穌的門徒，也有同樣的觀念，主耶穌最後一次由耶路撒冷的聖殿出來，祂的門徒也跟著祂一起出來，他們仍留戀這一個聖殿，所以對主耶穌說：「請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他們以聖殿為他們的榮耀；但是主耶穌說：「你們看見這大殿宇麼；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他們聽了之後，非常驚訝。當時他們不敢問主，怕旁邊走路的人聽見，因為這話在猶太人的眼中是褻瀆的話。

所以等主耶穌從耶路撒冷出來上了橄欖山，才有幾個門徒暗暗的到主面前，輕輕地問主說：「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如果耶路撒冷的聖殿被拆毀，那就是世界末日到了，這是門徒當時的觀念。但是神定意拆毀聖殿，因為如果聖殿不被拆毀，那班希伯來的信徒永遠不能脫離猶太教，他們就不能完全進到基督裡面。

所以就著地上的環境來看，好像是要信奉主耶穌的猶太人，由猶太教中分別出來。就著天上神的旨意說：神確要作同一件事。因為摩西與以利亞不能與主耶穌並列，惟有主耶穌是一切的一切。但是為著前面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轉變，神就給當時希伯來的信徒這一卷希伯來書，來準備他們的心，使他們到那大危機來到時，能站立得住。這是希伯來書的背景。

四、我們處在大震動的時期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是屬靈的希伯來人，我們現在也面臨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這時代快要過去，神的國快要降臨。經上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祂不但要震動地上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光景，甚至祂要震動那些所謂屬靈的事。凡是可以被震掉的都要被震掉，好叫我們能承受那不能震動的國。現在我們無論由那一個角度看，都發現今天是處在這一個大震動的時期。你看國際間的變化，地上經濟、社會、道德等的光景，甚至基督教的情形，都給我們看見是處在這大震動的時期中。

五、今日基督教的猶太化

今天的基督教，幾乎等於當時的猶太教，已經猶太教化了。我們怎樣知道今日的基督教已經猶太教化了呢？因為猶太教有五件東西，基督教同樣也有。 

1. 外表形式的敬拜

第一，猶太教有一個固定的地方敬拜神，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所有猶太的男人必須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的聖殿去敬拜神，除了耶路撒冷的聖殿，人不能隨便在任何地方獻祭敬拜神。這是猶太教的一個特點。

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來看今日的基督教。在一般基督徒的觀念裡，是不是所謂的教會，就是一個禮拜堂？我們到教會去，就是到禮拜堂去。忘記了教會就是神的兒女，並不是一座房子。主耶穌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我們拜父，不是在撒瑪利亞的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靈裡，就是用心靈和誠實拜祂。」那就是說：無論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都可以敬拜神。但是今天基督教已經墮落到一個地步，人可以在六天為自己而活，六天不敬拜神，六天敬拜瑪門，到了第七天主日，他們來敬拜神了。到那裡去敬拜神呢？到禮拜堂去敬拜神。因為禮拜堂是聖所，那裡有神的同在，這種觀念，乃是猶太教化的基督教。

2. 遵守律法誡命

第二，猶太教有一套律法。神給他們十條誡命，除了十誡之外，又加上許多律例和典章來管理他們。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也是這樣，也有許多的規條和信條，只要能遵守這些規條和信條就是好基督徒了，並不知道隨從生命之靈的律而行。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是要我們學習隨從聖靈而行，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就是我們的律。但是今天我們不認識內住的聖靈，我們人倚靠外面的信條和遵守外面的規則來作基督徒，這就是基督教的猶太教化。

3. 聖品居間階級

第三，猶太教有祭司的制度，猶太人不能直接來到神面前。本來神的意思是要他們全國都作祭司，但是可惜，因他們拜金牛犢的緣故，致使他們不配作祭司，神就揀選了利未支派亞倫家來作祭司。因此，人要到神面前，必須經過這些祭司，這些祭司成了居間階級，叫神與人之間有另一班人隔膜，這就是猶太教。

今天的基督教是怎樣呢？我們知道今天在基督教裡也有居間階級，好像我們這班人都是平信徒，平信徒不懂屬靈的事。有一班聖品的人，他們經過特別的訓練，他們才能禱告、他們才能講道、他們才能替人施洗、他們才能分聖餐、他們才能替人埋葬、他們才能替人證婚，他們包辦了一切屬靈的事情。平信徒不能自己事奉神，要經過聖品階級才能親近神。這是今天基督教的猶太教化一般的光景。

4. 注視屬地的祝福

第四，在猶太教裡，神給他們的應許和祝福，有許多都是屬地的。例如一個猶太人敬畏神，神就叫他的兒女眾多，叫他的牛羊不掉胎，叫他籃子裡滿了食物，那就是得著地上的祝福。因為猶太人是神屬地的子民、是神地上的百姓。我們信主耶穌的人卻是神屬天的國民，神所應許給我們的祝福，都是屬天的。以弗所書第一章三節說：「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今天神的應許是屬靈的，神給我們的祝福是天上的。不錯，祂也給我們日用的飲食，但是祂最大的祝福是屬天屬靈的。

今日基督教的光景怎樣呢？美國現在很盛行一種道理，就是所謂的「興旺的福音」。他們說：你若信了耶穌，神就給你許許多多地上的好處，你不必坐次劣的車，可以坐上等的車；因為你是信主的人，所以可以盼望神給你地上的祝福。這豈不是猶太教化麼！

5. 承繼遺傳

第五，在猶太教裡，有古人的遺傳。這古人的遺傳是怎麼來的呢？當日神給他們律法，但是這些律法要怎樣解說：怎樣應用在日常的生活中，卻是一代一代，由一班大的律法師和大的教師出來解說和教導的。比方說：應當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不能作工，這是神的律法。那麼甚麼叫「作工」呢？那些律法師就來解釋說：如果你在安息日走過麥田，肚子餓了，把麥子摘下來，這不算作工，但是你將麥子搓一下就是作工。這是主耶穌在地上時，他們守古人的遺傳。經過許多時代，這些遺傳就堆積起來了。起初的時候，是那些教師去解說律法，後來的教師就解說從前教師的解說。如此一代一代的傳下來，許多神的律法就面目全非了，以致律法的原意都被隱藏起來。所以，主耶穌曾對當時的法利賽人說：「你們遵守古人的遺傳，卻廢掉了神的誡命。」

今日基督教的光景怎樣呢？我們看見神的兒女缺少啟示，沒有直接從神那裡得到清楚約亮光，只接受歷世歷代而來的那些遺傳。不錯，在這些遺傳裡還有一點神的話語，起初也許是解釋神的話語，但後來很多已淪為人的教訓了。用人的教訓代替了神的話語，這就是基督教一般的光景。

六、基督以外的心被震掉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主快要回來了，所以祂要在祂的兒女中間作一件事，拯救他們脫離猶太教化外面的東西。因為這些外面的東西都不能經過震動，當震動來的時候，這些東西都要被震掉！如果你倚靠這些外面的東西，有一天震動來的時候，你也被震掉了。

我舉一個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在新加坡；那時日本飛機天天來轟炸。一天，一位青年弟兄匆匆忙忙到我那裡，很懼怕地說：「江弟兄，不得了，有一個炸彈投到一個禮拜堂裡了。」你知道人有一個觀念，禮拜堂是聖所，神應當保護禮拜堂。所以在警報時，人就跑到禮拜堂去。現在禮拜堂被炸了，我們一點保障都沒有了。

感謝讚美主！這些外面的東西，都要震掉。如果你倚靠外面的規條；如果你倚靠一個固定的地方；如果你倚靠人作居間階級來帶你到神面前；如果你所盼望的是地上的祝福；如果你所遵守的是人的遺傳；有一天這些都要被震掉！因為這些不能承受神的國。今天在許多地方，這些東西都已被震掉了。

七、只有基督不被震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應當準備，好叫這些震動來到的時候，我們能站立得住。不但能站立得住，還能一直往前，叫神的旨意成就在我們身上，這就是寫希伯來書的目的，所以希伯來書對於今日的基督徒有極大的關係。

我們的神，今日在地上要尋找一班清心愛主的人，是不受基督教的捆綁，專心跟從基督的人。時候到了，基督教要過去，但基督是永遠長存。所以今天的問題在這裡，你所有的是基督教呢，還是基督？也許在過去的時候，基督教與基督混在一起。但是時候到了，神要將基督教震掉，好讓基督被高舉。哦！只有基督才經得起震動，要永遠長存，其他一切人、事、物等都要被震掉。

八、進入慢內，出到營外

希伯來這一本書，我們可以從各方面來看。但是為著這一次，我只同弟兄姊妹交通兩點。因為神就是藉著這兩點要來準備我們、裝備我們，好叫這些震動的事臨到的時候，我們不至於跌倒。這兩點是甚麼呢？就是希伯來書信中的兩句話。一句是「進入幔內」，還有一句是「出到營外」。這兩句話是裝備我們來面臨將來的危機。

第二篇進入幔內

「照樣，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祂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證；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人幔內。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來六17~20）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十19~24）

一、舊約時代進入饅內的路未通

我們需要先講一點背景。舊約時代，神藉著會幕和聖殿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間，舊約的會幕和聖殿都有三層：第一層是外院，百姓可以在那裡獻祭；第二層是聖所，是祭司們事奉的地方；第三層是至聖所，就是神榮耀的居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帶著血和香的煙進去禱告，而只經過很短的時間就退出來了，那就是說至聖所的路還未開通。外院的門簾是開的，聖所的幔子祭司們也能進去，但是至聖所的幔子一直是關閉的。這就給我們看見在舊約裡，一面神要祂的百姓親近祂，另一面神又拒絕他們說：你們不配親近我。

二、主耶穌裂開了幔子

寫希伯來書的時候，因聖殿還在，所以一般信主的猶太人認為，通往至聖所的路仍未開通，人不能來到神的面前。但是感謝讚美神！我們知道當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釘死在十字架上時，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發生，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最後說「成了」，將祂的靈魂交給神，斷氣的時候，殿裡至聖所內的那一個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至聖所的幔子是非常厚，也非常重，是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成的，並且繡了䣝嶋口伯。人本來不能通過這一幅幔子進到神面前，但是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的時候，這個幔子就裂開了，並且是從上到下裂開的。這不是人手所作的，乃是神所作的，因為這個幔子就是主的身體。所以當主的身體在十字架上擘開的時候，殿裡的幔子也就裂開了！從此進入至聖所的路就大開。

三、幔內的生活

今天到至聖所的路已通，那些影兒就都過去了。影兒不能帶我們到神面前，基督才能帶我們到神面前。主耶穌已經進入幔內，在神的右邊為我們作大祭司。祂是永遠活著替我們禱告，祂能拯救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直到永遠。現在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至聖所裡，面對面的向著我們的神，過幔內的生活，這是何等的恩典！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不必活在幔外，也不必與神之間再有距離，是可以活在幔內了。因為我們的主已經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從幔子經過進入幔內的路，且有一位大祭司在那裡，所以我們應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主的恩典已經給了我們，使我們可以過一種幔內的生活，所以我們應當用主所給我們的權利，我們應當去過這幔內的生活。

1. 活在神的光中

甚麼叫「幔內的生活」？第一，幔內的生活，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光中。如果我們光是活在人的面前，當震動來到的時候，就經不起那個震動。但我們若過幔內的生活，活在神面前，活在神的光中，那麼當大震動臨到的時候，我們裡面就有力量站立得住。

有許多的見證告訴我們：有的人外面很熱心，外面也有活動，好像很愛主，但是等到試煉來到，這些外面的東西被拿去時，他就跌倒了。甚麼原因？因為他無幔內的生活。反過來說：凡是過幔內生活的基督徒，因他實在是活在神面前，活在神的光中，這樣的人都能在試煉中站立得住。

約翰一書告訴我們：「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這光不是道理的光。不錯，真理也是光，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但這裡的光不是指著神的話或真理說的，而是指著神自己說的。因為「神就是光」，所以這光就是生命的光。主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主是生命的光，主的生命在我們裡面要發光來光照我們，叫我們認識祂的性情，知道神是怎樣的。我們這樣行在光中，就如同神住在光裡，我們就彼此相交，耶穌的血也就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們是過「幔內的生活」呢，或是在幔子外面過生活？你可能很活動、很忙碌，好像也很熱心，但你卻是在幔子外面。你只不過是活在基督教裡面，而沒有活在基督裡面。如果你過幔內的生活，天天與神有交通，就活在祂的光照中。今天祂給你一點光，叫你知道一點祂的性情；你也承認你的罪，也肯對付罪；結果就叫你能潔淨，也能長大一點。明天再給你一點光，叫你再長大一點。這樣你就是活在祂的面光中，你屬靈的身量也就天天增長。

2. 住在主裡面

甚麼是「幔內的生活」呢？幔內的生活，就是約翰福音第十五章中主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住）在我裡面的，我也常（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按著我們屬靈的地位說：我們是在基督裡面，基督也在我們裡面。保羅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神已經把我們放在基督裡，基督也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這是我們屬靈的地位。

但是我們屬靈的經歷怎樣呢？我們是不是常常住在主裡面呢？神把我們放在基督的裡面，我們是不是常常住在主裡面呢？「常住」原文是「住家」，我們是不是常常住家在主裡面？我們日常的生活如何？是常常流蕩在街上，還是住在家裡呢？我們是不是住在基督裡面？

一個住在基督裡的人，與主常常相交，主的話也常常在他裡面。主說：「你們若常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住在你們裡面。」這就是說：你若常常住在主裡面，主就常常對你說話。不但聖經裡有主的話，在你裡面主也是常常對你說話。因此主說你無論向父求甚麼，我必定為你成就。為甚麼？因為祂的話在你裡面，你所禱告的，都是祂在你裡面所說的，你也是在祂的旨意裡禱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不是常常住在主裡面？是不是我們出來的時間比進去的時間還多？恐怕在早晨，當我們醒過來，在守晨更，在禱告讀經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是在主裡面；但等到我們一到外面去作事，就馬上由主裡面跑出去了，將主忘記得乾乾淨淨。我們活在世界的裡面與主沒有交通，結果與世界上未信主的人也沒有甚麼分別。有時作錯了事，說錯了話，雖然聖靈在裡面有責備，但是你也不去對付，一直等到晚上睡覺時才認罪，才算回家了。這是不是我們一般的生活？我們有沒有天天常住在主裡面？是不是無論在甚麼地方、無論在甚麼環境、無論在甚麼時候，我們都在心裡與主有交通，操練與神同在，常常回到主的面前？

實在說來，雖然有的時候不能閉著眼晴禱告，例如在駕車的時候，但你可以用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與祂有交通。我們要無論在甚麼環境，都能常常與主親近，常常住在主裡面，因為祂是我們的家。如果我們住在家裡，就能常常聽見祂的聲音，這是幔內的生活。

我們如果沒有幔內的生活，我們就像枝子不在葡萄樹上，很快就枯乾了。今日許多弟兄姊妹覺得靈性枯乾，然而主是豐滿的主，你是祂的枝子，為甚麼你會覺得枯乾？你說沒有人好好的來供應我們，好好的用話語來幫助我們，所以我們枯乾。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常住在主裡面，你怎麼會枯乾呢？主的豐滿一直流通在你的裡面，你不但不枯乾，還要結果子，還要叫飢渴的人得飽足。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的難處在那裡呢？就是許多神的兒女都是過幔外的生活。他們仰望外面的供應，他們忘記裡面有最好的供應。只要你過幔內的生活，常常與主有交通，弟兄姊妹！我可以保證，不是我保證，是主保證，你這一個枝子是豐滿的，你要多結果子，叫榮耀歸給神。

3. 主的榮光照耀在心裡

甚麼是「幔內的生活」呢？幔內的生活，就是哥林多後書第三章給我們看見的：「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帕子從我們的心裡除掉，我們就可以看見主的榮光，與祂面對面，聖靈就在我們裡面逐漸變化我們，把我們模成祂兒子的形像。神的旨意是要眾子都像那個長子一樣。本來我們的主是獨生子，但是祂來到這個世界，完成了救法，叫我們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有了祂的生命。

所以現在祂是神的長子，我們成了神的眾子。有一天祂要帶著神的眾子進到榮耀裡去。但是我們必須要長大成人，被模成祂兒子的形像才可以。所以我們裡面需要變化，在性格上需要變化。怎樣變化呢？敞著臉，一心向著弛。幔內的生活，是心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心不是向著祂，就有帕子蒙在心上，我們就看不見主的榮光。今日許多神的兒女說：我們看不見主，看不見主的榮光，所看見的只是世界的榮華富貴，難怪他不能被吸引。毛病是出在心上，因為當你的心不向著主的時候，就有一個帕子將你的心蓋起來，叫你不能看見主的榮光。幔內的生活，就是你的心歸向主。

箴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許多時候我們的眼目不喜悅主的道路，是因為我們的心沒有歸向主。何時心歸向主，我們就能看見祂的榮光。你一看見祂的榮光，世界就變了顏色，聖靈就在你裡面作工，叫你天天起變化，直等到你被模成主基督的形像。這是幔內的生活。

4. 活在生命之靈的律裡

甚麼是「幔內的生活」呢？就是羅馬書第八章所說：活在生命之靈的律裡面。今天聖靈住在我們裡面，這位聖靈有生命之律。如果今天我們隨從聖靈、順服聖靈、體貼聖靈，聽祂的話，行走在聖靈裡面，這生命之靈的律就要使我們享受神兒子的自由。這一個就是幔內的生活。

四、活在幔內就不怕震動

親愛的弟兄姊妹！為甚麼我們必須過幔內的生活呢？因為這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準備，使我們能應付時代的轉變。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在這個大轉變中，一切能被震動的都要被震掉，連基督教也不例外。但感謝讚美主！基督是永存的。所以我們若不過幔內的生活，有一天就要發現甚麼都失掉了，雖然是得救，但只是僅僅得救而已；所以我們今天要過幔內的生活。我們能過幔內的生活，我們就能應付任何的變動。願神恩待我們。

第三篇出到營外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當時祂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祂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來十二25~29）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來十三10~16）

希伯來書不但要我們進入幔內，還要我們出到營外。進入幔內是活在神的面前，出到營外是活在人的面前。進入幔內是過隱藏的生活，出到營外是過見證的生活。進入幔內是人所看不見的，卻是神所看見的，出到營外是給眾人看見，這是見證的問題。這兩方面有連帶關係，因為我們不進入幔內，就不會出到營外，如果我們過幔內的生活，就會有營外的生活。今天晚上，我願意交通為甚麼要「出到營外」？「營外」的生活是怎樣的？

一、「營」的意義

希伯來書裡有「營」這個字，也有「城」這個字。「營」和「城」有連帶的關係，如希伯來書第十三章十一節說：「祭物的身子要燒在營外。」（另譯）到第十二節就說：「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你看見這個「營外」和「城外」是相連的，也可以說是通用的。所以在營外就是在城外，在城外就是在營外，營和城是一個東西，都表示它是一個很具體，有組織的單位。人們集居在一個城裡，過著共同的生活，受一種的管理，有一個很嚴密的組織，這個叫作一個城或一個營。

二、這世界就是「營」

這世界就是一個營，也就是一座城；因為這世界乃是一個有組織的東西。神創造了大地，給人來居住，但是當人犯罪時，人就把這個大地，可以說是交付給撒但了。神把大地交在人的手裡，叫人來替祂管理，但是人犯罪的時候，就把大地轉手給撒但了。因此撒但就被稱為這世界的王，牠就把大地組織起來，成了世界。所以無論是政治、經濟、教育、甚至宗教，牠都全部組織起來成為世界，牠就用這個世界來抵擋天上的神。

經上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我們這些人，本來都屬於這世界，是在那個組織裡面，事奉那惡者。我們不管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上，甚至在宗教上，都是事奉那世界之王，因為都在祂的控制之下。

1. 主耶穌將我們從世界裡救出來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耶穌！祂來到這個世界，把我們從世界裡拯救出來，分別出來，因此我們就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雖然生活在這個大地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乃是屬於我們的主。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說是營外的人，在這個世界上不過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們在這地上沒有城，我們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世界今天用甚麼來作代表呢？用甚麼來吸引人呢？就是用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因為我們不屬於這世界，我們是在營的外面，所以我們不要愛這世界，不要留戀在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和今生驕傲的裡面。我們要愛我們天上的父，因為我們的主已經把我們從世界裡分別出來了。

2. 不要效法這世界

羅馬書第十二章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這世界好像一個模型，你不要把自己交在這個模型裡。如果你將自己交在這個模型裡去被模，這就是效法世界。有一句通俗的話，就是「學時髦」，世界是怎樣的，你也要怎樣，這就是效法世界。我們不要效法世界，反要讓世人效法我們。

但是今天在許多神的兒女中間，世界還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就著主的救恩說：世界在我們身上應當已不是問題。加拉太書告訴我們：「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這個是我們今天與世界的關係。但是可憐，有許多神的兒女，還是沒有出到營外去就主，他們總是愛這個世界，他們在那裡效法這個世界。雅各告訴我們：「與世界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應當出到營外，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三、猶太教也是「營」

但是希伯來書所說的那個營、那個城，不是指著這世界說的，乃是指著猶太教說的。在那個時候，猶太教就像是一個營。不錯，在起初的時候，神把律法賜給他們，神為他們準備了許多的律例和典章，神也與以色列百姓立了約，神也給他們許多的應許，有律法和先知，這些都是從神那裡來的。

但是他們把從神那裡來的組織起來，變成古人的遺傳，成了一個猶太教，成了一個宗教的世界，成了一個極嚴密的宗教組織，就是成了一個營。而那些文士、法利賽人、祭司長及七十人的議會等，操縱了當時的猶太教。他們用他們的見地來解說一切的律法，他們用他們的方法來控制當時的猶太人。凡不照他們的說法，不服從他們的人，他們就把他們趕出會堂。他們實在很嚴密地管理了猶太教，他們用恐怖和牢籠的手段控制了那些猶太人在猶太教中。

1. 猶太教逼迫主耶穌

在猶太教裡，連我們的主耶穌都受他們的反對和迫害。雖然主耶穌在地上作工的初期，猶太教還沒有反對祂，有的時候，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還來向祂求教。因為就著聖經的預言，彌賽亞要來，所以他們盼望彌賽亞來拯救他們（那時猶太國亡在羅馬帝國的手中），並叫他們變成萬國之首。因此他們的禱告，就是彌賽亞快快的來到，並且他們也以為主耶穌可能就是他們所盼望要來的彌賽亞。所以當我們的主耶穌起初傳道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反對祂。

但是，當他們漸漸發現主耶穌與他們不同，主耶穌的作法不是他們的作法，主耶穌的看法不是他們的看法，主耶穌沒有跟隨他們。主不照著古人的遺傳，神不受猶太教的束縛。因此他們就棄絕主耶穌，不承認祂就是彌賽亞。他們不但不承認祂，並把祂帶到城外，釘祂在十字架上。

2. 猶太教逼迫信奉主耶穌的人

他們對待主耶穌是這樣，對待信奉主耶穌的人也是這樣。在約翰福音第九章，那一個生來瞎眼的人，蒙主耶穌開了他的眼睛之後，法利賽人和祭司長就來查問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得看見的？他說：一個稱為耶穌的人開了我的眼睛。但是他們不相信，就問他的父母。他父母說：他年記已經大了，你們可以問他自己，因為他已是四十歲的人了。為甚麼他父母不直接回答呢？因為猶太人已經決定了，如果有人信奉主耶穌，就要將他趕出會堂。

在當時趕出會堂是最嚴重的處罰。一個人如果被趕出會堂，那就等於被趕出了天堂，他就在神的約之外，成了沒有盼望的人，是一個滅亡之子了。於是法利賽人等再問瞎眼得醫治的人說：「你說這位耶穌是誰？」他說「是先知」。他們說：「不，祂是個罪人。」那個瞎眼得醫治的人再說：「這簡直是太希奇了，因為神從來不聽罪人的禱告，祂若不是從神那裡來的先知，又是誰呢？」他們就說：「你是個罪人，還要教訓我們麼？」於是就把他趕出會堂。主耶穌後來遇見他，就問他說：「你信神的兒子嗎？」他說：「誰是神的兒子，我可以信呢？」主說：「與你說話的，就是祂。」於是，他就俯伏敬拜主。

在使徒行傳的時候，猶太教就像一個營。如果你信主耶穌，就被趕出營外，就被革除，好像認為他就是滅亡之子。他們是用這樣恐怖的手段，來控制神的百姓。但是感謝讚美神！當時的使徒和聖徒，為著主的緣故，寧願出到營外去跟從他們的主。雖然在地上受逼迫，還是甘心樂意地跟從。所以嚴格地說：希伯來書所說的「營」，乃是指著「宗教的世界」說的，就是指那個時候的猶太教。猶太教成了一個營，一個人為的組織，在那裡逼迫基督，也在那裡逼迫一切信奉基督的人。

3. 主耶穌在城（營）外受苦

本來我們的主耶穌，是照著律法和先知所預言的，來到祂自己的百姓中間，為要拯救他們，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聖。因此，祂必須在城外受苦。雖然這一個城—耶路撒冷是神曾安置祂名的地方，但是在那時候，這個名為「神的城」之城，神卻已經不在那裡了。所以主耶穌以後到耶路撒冷去，卻不再在耶路撒冷過夜。祂早晨到城裡去教訓人，晚上就離開那城。

主耶穌看見耶路撒冷曾哀哭說：「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本來你們是神的家，現在已變為你們的家。你們的家要成為荒場。「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所以我們的主必須出到城外去，這是當時的情形。

四、今天的基督教也似「營」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的光景與當時也是一樣。今天這個營不但是指這世界說的，嚴格的說：這個營也是指宗教的世界說的。今天的基督教已經猶太教化了，也好像營一樣。今天所謂的基督教，本來應當是基督在裡面作主掌權，主耶穌在裡頭被尊為聖，這一個乃是主的家。但是可憐，今天所謂的基督教，竟然變成了人的組織，成了一個「營」。

1. 基督教的變質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給我們看見，基督教已經變質，芥菜種已經變成大樹了。芥菜種是百種中最小的，它代表我們活的信心。芥菜是蔬菜類，在正常的情形，芥菜種應當長成為一棵芥菜，但如今竟然畸形生長，長成了大樹。神在創世記告訴我們：「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可是今天芥菜種已畸形地發展，變成了大樹。本來信靠主耶穌的人，是憑著活的信心在地上生長，像芥菜一樣。照人的眼光看，是很渺小，被世界所輕視的，不過是一小群。

但今天的基督教竟變成了大樹，並且被世界所承認，甚至在世界上有了勢力，天上各種的飛鳥也就棲息在這樹的上面。這些天上的飛鳥，如果我們看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前文，就知道是指著那惡者說的，空中的惡魔都來作窩在那大樹上面。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教已經不像神的家，而是那些飛鳥的居所。

主耶穌又說：「天國好像麵酵，……藏在三斗麵裡。」本來細麵是要作素祭獻給神的，但是有婦人把酵藏在三斗麵裡，於是這麵團就發酵了。照人看，如果你吃沒有發酵的麵，很硬，不易吃。人都喜歡吃發過酵的麵，因為很鬆，很容易吃。但是在聖經裡，酵不能獻給神，因為「酵」是代表「罪惡或道理上的異端」。主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酵」也是指「肉體的惡行」。哥林多前書第五章說：要把那惡人趕出去。為甚麼？因為一點點的酵，會使全團都發起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基督教不但在外面有了畸形的發展，在裡面也已經腐化了。有許多的異端，已經進到基督教裡，也有許多肉體的罪惡，存納在基督教裡。這便變成了一個營。既然是這樣的畸形了，既然是這樣的發酵了，基督就不能不退到營的外面。凡要忠心跟從主的人，也必須出到營外。今天在營裡面找不到基督，因為基督已經在營的外面了。

2. 歷史的證明

我們看基督教的歷史，使徒行傳的時代，那些跟從主的人，受了猶太教的逼迫。在第二世紀、第三世紀時，基督教是受羅馬帝國的逼迫。就在那個時候，基督教已經有畸形的發展了，異端的道理慢慢地滲入，罪惡的事也逐漸進來了。等到第四世紀的時候，羅馬的君王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作國教，基督教就忽然龐大起來，變成世界上的人所歡迎的宗教。那時君士坦丁下令，凡他手下的士兵，如果肯受洗，就賞他衣服和銀子。這樣誰不願意受洗呢？既得王的喜悅，又得衣服和銀子。

從那時候起，大的禮拜堂就蓋起來了，世界就進到教會裡，來管理教會，教會就更墮落了，實在成了嚴密的營。直到今天，歷史告訴我們：凡是忠心跟從主的人，不願意遵守人的遺傳，不肯服從人的意見的人，他們都是遭受逼迫，要被趕到營外。起初是羅馬教逼迫一般的信徒，後來連基督教也逼迫那些忠心愛主的人。今天我沒有時間把這些故事詳細地交通給你們，只粗略地講一點。

教會的歷史中，在外表上有所謂官方教會的歷史，有羅馬天主教、有希臘東正教、有好多基督教的派別。再仔細去讀，當羅馬的天主教離開主的時候，那一班要回到聖經教訓，單純要跟從主的人，都被羅馬天主教大大的逼迫，不知有多少人殉道。他們不是死在羅馬帝國手裡，乃是死在羅馬天主教的手裡。我們是不是應當學到了功課？但我們知道沒有學到。

因為後來當一班基督徒從羅馬教逃出來的時候，就成立了基督教不同的派別，他們也成了國教，成了一個營。如果你不服從他們，要回到聖經的教訓裡，他們就起來逼迫你。例如，那時在歐洲有一班人，覺得應當受浸，滴水是不對的，他們就起來受浸，被稱為ANABAPTIST（浸禮教徒）。結果呢？當時的國教是基督教，卻不許可他們受浸。如果他們受浸，就逼迫他們，甚至用大石頭綁在這些男女和孩子的身上，對他們說：你們要受浸？好的，到海裡去受浸吧！那時就有上千的人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在基督教的歷史中，在這宗教的世界裡，好像一個集中營來逼迫那些愛主的人。

五、跟從主者必須出到營外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的主已經在營的外面了。你如果要跟從主，就必須出到營外去就祂。如果我們要過幔內的生活，就必要過營外的生活。我們不要以為說：過幔內的生活，就會受宗教世界的歡迎。不，剛好是相反的。如果你作一個馬馬虎虎的基督徒，你可以受宗教世界的歡迎，或者他還要請你作董事、請你作長老，因為你在世界裡有一點的地位。但你如果要真正的跟從主，不願意附和人的意見，他們就要把你推到城外，你是應當到城外去就你的主。

所以今天我們當清楚我們的道路。一面向著神來說：我們要進入幔內，過一種隱藏的生活。另一面就著人來說：我們必須出到營外。聖經怎麼說呢？「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1. 分別為聖

甚麼是「營外的生活」？營外的生活，是分別為聖的生活。我們不但要從墮落的世界中出來，分別為聖，也要從宗教的世界中出來，分別為聖。因為這世界成了一個組織，在那惡者的手中；所以我們不能與世界有份。照樣，宗教的世界，也成了人的組織，在人的意見管理之下，我們也必須出來。今天我們如果要就主，要跟從主，主在那裡，我們也必須在那裡。主如果在城外，我們也都應當到城外。如果主在營外，我們也都應當到營外，並不是我們要與別人不同，而是我們要跟從我們的主。

主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營外的生活，就是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就是一個就主的生活、就是一個跟從主的生活。主的腳蹤就是我們的道路。

2.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甚麼是「營外的生活」呢？營外的生活，是「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們的主在世界上的時候，不論就著墮落的世界說：或就著宗教的世界說：祂都受到許多的凌辱。不但在祂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受了極度的凌辱。就是當祂去傳道的時候，也被他們輕視、誤會、反對和逼迫。我們的主在地上，是背著祂的十字架，直到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祂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凡跟從主的人，不要盼望在這世界上得著榮耀，也不要盼望在宗教的世界上得著榮耀。主當日在地上怎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也該怎樣走主十字架的道路，樂意出到城外，忍受祂所忍受的凌辱。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如果肯與祂一同忍辱、受苦，有一天我們也要與祂一同得榮耀。凡是今天在地上貪圖榮耀的人，到了那一天就要在黑暗裡哀哭切齒。凡是今天肯到營外，忍受主所忍受的凌辱者，到了那一天就要與主耶穌一同得榮耀。

3. 過寄居客旅的生活

甚麼是「營外的生活」呢？營外的生活，是寄居、客旅的生活。今天我們在這裡本沒有長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我們並不盼望在這地上得著甚麼。亞伯拉罕雖然在應許之地，但是他像在異地作客一樣。聖經告訴我們：他如果要回到原來的城，還是可以回去，但他卻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為他所預備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們正在過著城內的生活，恐怕等到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來到的時候，我們就過不慣那一種的生活。如果我們今天出到營外來就我們的主，我們的心是仰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我們的腳步也往那一座有根基的城而去，我們便不會受地上組織的捆綁，也不會受宗教組織的捆綁，我們便能跟從我們的主。到了那一天，我們要得著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營外的生活，也是信心的生活。我們今天活著，不是憑著眼所能看見的，乃是憑著眼所不能看見的。外面雖然是模糊的，心裡的眼睛卻看見了人所不能看見的主。

4. 頌讚的祭

這種營外的生活，是不是那麼痛苦？是不是常常嘆息，臉變成長長的？不是這樣；因為聖經接下去告訴我們：「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們常常以為說：一個信主耶穌的人，如果一帆風順，凡事順利，多得著神所賜的地上的祝福，這個人就能多讚美主、就能多敬拜主。

如果一個人在地上，他為著愛主的緣故，被人厭棄、被人凌辱、被人冤枉，為主的緣故受許多的苦，那麼他恐怕只會嘆息、只會怨恨神，不會讚美、不會敬拜神了。但是事實卻是相反，一個真正能以頌讚為祭的人，乃是一個在營外的人。你若在營裡過生活，根本就看不見神。你所看見的乃是地上的事物，你不會敬拜，也不會讚美。就是你要敬拜、你要讚美，也不過是嘴唇的讚美；好像主所說的：「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一個真正敬拜神的人，乃是過營外生活的人。雖然他的眼可以流淚，但他的心卻能讚美；因為頌讚是一個祭。甚麼叫作「祭」？祭是需要出代價的，不出代價的不能算為祭。你出了幾多代價，你才能獻幾多祭。如果你從來沒有為主出過代價，你就沒有獻過祭，你的頌讚只是口裡的話，不是從心裡發出來的。一個真正會讚美的人，乃是一個過營外生活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終日嘆氣的人，恐怕是住在城裡的人。你知道羅得的故事嗎？羅得是個義人，但他住在所多瑪的城裡，所以他的義心就天天憂傷，然而他又不肯離開那一座城。亞伯拉罕就不同，他住在城外，住在帳棚裡，卻能以頌讚為祭獻給神，他是一個敬拜神的人。

感謝讚美主！如果你過營外的生活，並不會像一般人所想像，臉是長長的，總是一天到晚的嘆氣說：苦阿！苦阿！親愛的弟兄姊妹！不錯，是有苦，但是在苦裡面有甘甜。你能俯伏敬拜神，看見祂的道路是正直的，雖然是窄路，卻是引到永生。你能夠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是嘴唇的果子。

5. 行善捐輸的祭

一個營外的生活，有甚麼結果呢？聖經告訴我們：「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恐怕我們以為說：那住在城裡的人，可以行善、可以捐輸。但事實正是相反，反而是一個住在營外的人，他能行善，也能捐輸。弟兄姊妹！許多時候，我們總以為有錢的人能捐輸，貧窮的人所捐輸的算得甚麼？但是，主耶穌有一次對著銀庫坐著，看見一個窮寡婦，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稱讚說：「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可十二43~44）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今生過營外生活的人，他有果子，他的生活有見證，他也能遵行神的旨意，這些都好像祭一樣，是要出代價的。感謝讚美神！這是神所喜悅的。所以一個人今天能過幔內的生活，就能過營外的生活。他能進到幔內，也就能出到營外。如果你真能過這樣的生活，你就已經活在那不能震動的國裡，不必天地震動，那些能被震動的都已經從你身上出去了。你是已經預備好了，無論天震動也好，地震動也好，那些都摸不著你的心，因為你已經活在那不能震動的國裡。這一個是希伯來書給我們的教訓。願神賜恩給我們！

禱告：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我們實在感謝讚美你，因為你愛我們愛到極處。你不願意我們在遭遇將要臨到世界的震動時，裡面沒有準備。所以你用你的話來準備我們。

主阿！你告訴我們說：我們應當進入幔內，因為幔子已經裂開，通到至聖所的路已經暢通，我們應當天天過幔內的生活，常常與你交通，活在你的愛裡面。親愛的主阿！求你讓我們今天因著你的話能進到幔內，過你喜悅的生活。

主阿！我們感謝讚美你，你給我們看見，這個世界像一個營一樣，他們把你推到營外，你是在城外受苦。主阿！你叫我們今天也能出到營外就了你去。主阿！雖然我們在地上忍受一點凌辱，但是我們感謝讚美你，我們卻能以頌讚為祭獻給神，也能在地上為你作見證，能結果子。

主阿！求求你在這樣的時代中預備你眾兒女的心，免得等那事情臨到的時候，好像網羅一樣，就把我們捉住了。我們的主阿！我們求求你憐憫我們，叫我們還有今天的時候，能儆醒禱告，能脫離那將要臨到地上的事，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聽我們的呼求。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 在香港所釋放的信息


圣子——神最後曉諭人的話 (Morgan)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衪儿子曉諭我們」（來1:1-2上）。
希伯來書信對於今日的讀者有它特殊的价值，因為目前有一個廣泛的錯誤觀念，就是對基督的看法低於新約圣經的描述。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要引用晚近一位作家的話：
「人性最善的一部分，可以說就是在遇到某件事情，只有『為朋友舍命』才能解決時，遲早總會有某個英雄人物出現，愿意獻上自己作犧牲者，就如古球斯跳下深坑，蘇格拉底飲下毒藥，基督死於加略山的十字架。」
我無意要在這方面作太多討論，但把基督跟其他的人這樣相提并論，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种褻瀆。我們說「某位古球斯」，「某位蘇格拉底」或許沒有甚么不妥當，但若說「某位基督」，則我們對他的看法不止不符新約圣經，甚至与圣經所宣稱他位格之獨特性顯然互相矛盾。
翻開希伯來書信，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經文，特別介紹基督，指出他与眾不同，而原因乃是因為他的身分和他的工作。在這書信中，作者有兩次要求讀者「思想衪」。稍早時他說：「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來3:1）；後來他又說：「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來12:3）。
我之所以寫這本小書，目的就是要接受這個挑戰，和讀者一起來思想這位耶穌。從這書信本身可看出，它是為希伯來人所寫的，也是寄給希伯來人的，但其教訓卻适用於所有的基督徒。作者顯然極其清楚一件事實，即希伯來人是神所創造，所揀選的，為要使他們成為他拯救万民的器皿；他站在希伯來人的特殊立場，來談論這個重大的真理，而同時也顧及所有在神旨意中的人之益處。因此，本書信雖是一分希伯來人的文件，但它更是一分屬於全人類的文件；本書雖然從希伯來人制度的角度來介紹基督，我們仍然可以清楚看出，他与神對人類的計划有密切的關系。
在本書信開頭的几句話中，就令我們面對一個哲學，以及一個肯定的宣告。這個哲學雖然沒有明文寫下，但是從作者的假設可以辨認出來。而本書的信息，乃是作者根据這些假設所作的宣告，發揮而成。
作者的假設有兩個：第一是，神；其次是，神說話的事實。第一個假設，神存在的事實，是整本圣經一貫的假設。我們讀希伯來書的第一句話，就自然會連想到創世記的頭一句「起初神」。整本圣經都充滿了承認神存在的事實，他們對神的存在毫無疑問或爭論。
第二個假設是，這位神本身向人啟示他自己。換句話說，他向人說話。這一點立即顯明神并不只是一种擴散中的能量，或者一种觀念。相反的，他乃是一個有意識，并且向人顯明他意念的神。稍後本書信作者說：「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衪賞賜那尋求衪的人」（來11:6）。這段話就是根据以上所提的假設而說的，亦即，神是存在的，并且他親近人，向人啟示。
至於此處的宣告，乃是聲明神在歷史中用兩种方法向人說話。我們要再一次提醒，這書信是寫給希伯來人的，亦即是給希伯來的基督徒。因此它的觀點受到這個事實的限制。我們可在此稍停一下，作一個更廣泛的視察。毫無疑問，神曾經向希伯來以外的人說過話，并且是采用不同的方法，這也就是-一個宗教思想里面都有某些真理成分的原因。然而我們相信他向人說話的中心和重點，是通過希伯來人而傳達的。据此觀點，作者審視整個人類的歷史說：「神既在古時曉諭列祖」（來1:1），這是指整個過去的舊制度；并且繼續說：「就在這末世，藉著衪儿子曉諭我們」（來1:2）。
假如我們研究舊約文學，就會了解作者用「古時」一詞來說明神与人的交往，所指何事。原來神最早是藉著他的使者對人說話；在創世記里面，我們看不到先知或祭司。後來他藉著百姓的領袖，例如：摩西和約書亞，對人說話。在他通過列王治理百姓時，他也從來沒有直接向人說話。那時眾先知出現了。我們將在希伯來書這本書信內，看到上面所提到的這些人物。作者是用回顧過去神向人說話的方法--透過眾天使，眾領袖，眾祭司和眾先知--來發展他的論點。
研讀本書信時，我們不妨假想自己是一位希伯來基督徒。他從早先信仰中摩西所設庄嚴的禮儀，轉到現在基督教信仰的簡單禮儀，可能會覺得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他可能要說或要問的問題，然後再從這本書信找答案。比如，他可能會說：「我們信仰中的事是由天使來執行的。」希伯來書的作者回答說：「那是真的，但圣子是遠超過天使的。」「但是，」希伯來基督徒又說：「我們有從神而來的偉大領袖摩西。」作者說：「那也是真的，但他在神家中是仆人，而圣子是比仆人更大的，況且，摩西只領了百姓出去，而不能帶領他們進入為業之地。」希伯來信徒承認了這一點，但說：「可是約書亞帶領了我們進入那地。」作者說：「他的确是，但他不能給你們安息。圣子不但領人出去，也領人進入，并且賜人安息。」繼之，希伯來信徒可能會提到過去偉大的祭司職分和禮儀制度。作者實際上是這么回答的：「這些都是真的，并且都是出於神的安排，但卻都不是完全的；而圣子的來臨是要作更美之約的祭司，帶進更美的敬拜。」希伯來信徒可能又再一次說：「我們有先知向我們傳講神的話。」作者的辯護是：「不錯，但他們所說的都只不過是部分而已。神藉著圣子所說的話才是完全的，且是終極的。」由此可見，本書信開頭所宣告，神在古時曾多次多方的曉諭，這乃是一件事實。神确實在各個不同的時期里，向人顯明他自己和他的作為。但，在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時期，向人說了許多話，卻皆是未盡之言；最後，他才藉著他的儿子向人說話。
在人的腦海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是，神為何采用這种方法來与人交往？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別處經文找到幫助，就是我們的主自己，在他工作的末了，向他門徒所說的話：「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由此可見，神所用方法的特點就是按著進度來進行。在過去神有許多話要向人說，但他只說人能擔當得起的話。這种情形一直維持到他藉著他的儿子向人說話的時候；而這兩者的分別乃在於，過去神的話是漸進的；現在藉著他儿子，神的話是終極的。本書信一開始的几句話，就提到神藉著他儿子向人說了終極的話，其後，整本書信也都在為這一點作說明。在此必須提一提，就是雖然神藉著他儿子所說的話是終極的，但人卻仍然無法徹底了解這些話。因此，神對我們說話的方法仍然是按照人所能擔當的程度。不過，如今在真理的圣靈引導下，乃是在解明神那些終極的話。
現在我們要來思想那稱為「圣子」的一位。在本章的第一段，關於「圣子」有七重描述。
１．他是那位「承受万有的」；
２．神「曾藉著衪創造諸世界」；
３．他本身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４．他是「神本體的真像」，也就是神本性的真像；
５．他是那位「用衪全能的命令扎住万有的」，意思是指維持道德的次序；
６．是論他的救贖工作，「洗淨了人的罪」；
７．則宣告他的行政地位為「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這七重描述又再補足了一個聲明，构成啟示完整的八音階；即，他不久以後要再來到世上，當他再來時，眾天使都要敬拜他。
若接受對圣子的這种闡釋，就永不會再說，這里有「某位古球斯」，那里有「某位蘇格拉底」，這里有「某位基督」。以上對他的闡釋，使他居於沒有任何人可与之比擬的地位。
這位圣子首先被宣稱為是神所設立的，「為承受万有的」；与此相關的一句是，神「曾藉著衪創造諸世界」；這即是宣告，他是掌管整個人類歷史活動的那一位。宣告了他的地位之後，作者接下去就說到他本身的屬性，宣告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也就是說，他是把神的榮耀彰顯出來的那一位。既然如此，下文便形容他是「神本體的真像」，意思是說，神隱藏的奧秘，那些用人的知識所不能捉摸，不能解釋的奧秘，都在圣子身上顯明出來。提到他崇高的神性之後，作者又提到他「常用衪權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當然這句話可以指托住有形宇宙的運轉，正如保羅所說的，万有都是靠他而造的，也靠他而立；但我相信，這話也是指道德上的權柄。接下來，雖然只是簡短的一句話，「衪洗淨了人的罪」，但這句話卻承認了十字架救贖的奧秘；最後宣告的則是，既行完了這一切，「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這就是基督；這就是圣子；這就是如今神藉著他說話的那一位。對他如此描述之後，作者又從旁觀察說，「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有人把「到世上來」改成「到人間來」。我主張照原文字面直譯最好，把它譯作「再者，神使長子進入這制度里面的時候」。「制度」（economy）這個字是我們的主在世上的時候常用的，也是新約的作者指羅馬帝國時所用的字。在此，本書作者又說，圣子要再一次回到他所設立的這個制度里，而當他再來時，眾天使都要敬拜他。這就是那位神曾經透過他說話，如今仍然藉著他說話的圣子。
在結束這一段的默想時，讓我再一次強調開頭所說過的。神在基督里向人說話，乃是把所當說的話都說盡了。也就是說，他把-一個人在地上生活所必須听到的話全都說出了。我這么說是很慎重的，因為目前有些事情是未曾在基督里說過的。保羅曾經對哥林多的信徒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但有一樣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在基督里，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今天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對以上的話我愿意再加一句，那就是我深信，甚至到將來我們仍然要發現，不論我們的知識如何加增，一切知識都要以他為中心點。
話說回來，對於「有限的知識」一觀念，我們要問：到底那些事情是人所必需知道的呢？也就是說，到底有那些基要的事是人類本性之福祉所不可少的呢？我的回答為，第一是權柄。今天世界上所最需要的是權柄；但這權柄必須是受管理者所認同的。人的方法一向是強迫別人去作他所不愿認同的事，而其終局總是崩潰。而神在圣子里向人說話，乃是給人一位君王，凡是正确了解這位王的話之人，必將發現他可以完全認同而順服此一權柄。
這個最終的權柄也令人產生一种失敗感，這個失敗感使人知道自己還有另外的需要，就是需要一位中保，一位在神和人中間，使神与人和好的中保。而在圣子里面，神已將這位中保完全賜下。
我們已經看到，這位王的標准，給我們帶來失敗感。我們也看到那位祭司已藉他的救贖使我們与神和好，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位先知，這位先知能帶領我們在人生道路中向前邁進，并且一路陪伴著我們。這位先知我們也可以在圣子里面找到。
圣子——比天使高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仆役。』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來1:7-8上）。
正如我們已經看過的，這封寫給希伯來人的書信，就是要闡明神藉著圣子向人類所說的終極之話。作者宣稱圣子的超越性，他超越了先前所有神曾經使用傳達話語的方法，由此可見這是終極的話。神曉諭人的事實既清楚又确定，并且他的曉諭是「多次多方的」。他如此曉諭人類一段時期之後，現在再一次藉著他儿子曉諭我們；而這一次，他是把所有要對人類說的話，全都陳明了。
根据前面所默想的，我們曉得，按舊約圣經的記載，神是藉著天使，藉著首領，藉著祭司，藉著先知向人說話。他們向人傳達了從神而來真實可靠的信息，但這些信息都是片段，因此是不完整的。如今他是藉著他儿子說話，而本書信的論點，就是要顯明這些話是終極之話，原因是在於圣子本身的絕對超越性，他超越了天使，首領，祭司和先知。
我們目前所要思考的，就是作者所討論的第一個重點，圣子超越了天使。作者處理這一點的方法，是巧妙地引用舊約圣經的話，也就是神在「古時」所說的那些話的文字記載。本章一共有七個重要的引句，它們的組合，可強調出圣子超越天使的事實。這些引句都一致認定天使本身的尊榮，但論到圣子，卻顯明他是遠超過天使。我們將按照作者論點的發展，先思想天使，然後思想圣子。
今天的時代，對天使存在的觀念常加以輕忽或摒棄，或許把它看成是童話故事，一笑置之。其實，現代一般的「新」觀念常自古就有，這觀點也不例外。圣經明确的告訴我們，撒都該人就不相信有天使。我不是要在這里討論有關天使存在的問題，我只根据新舊約圣經的權威和記載，認定天使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在舊約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有關他們活動的明确記載，在新約也是一樣。
也許我們應該先在此稍停，回想一下新約圣經所記，天使与主耶穌在地上工作的關系。向童貞女馬利亞宣布她將怀孕生子大事的，是一位天使（路1:26-38）。當圣嬰降生時，有一群天使在歌頌（路2:8-14）。他在曠野受試探，并与野獸同在一處時，有天使來伺候他（太4:1-11）。他在客西馬尼園的時候，天使又再一次就近他來伺候他（路22:39-44）。在主釘十字架時，沒有提到天使，他是獨自一人。复活的清晨，天使又再一次在場向世人報訊。
在此可能產生的問題是，為甚么今天看不到天使？對這個問題的一個中肯的回答可能是，神不再需要藉著天使向人說話，因為他已經在圣子里將一切要說的話都說了。同時我們不應當忘記，新約圣經明确地說到，他們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來1:14）。有一本書記錄了一群基督徒在旅行中的一些經歷。書中說到，有一次他們正在戈壁大沙漠的邊緣上，落在一群匪徒手里，他們就進到他們的小營帳里躺下，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甚么事情。作者說，他們從帳棚底下的縫隙向外觀察。接著就出現了這么一句話：「只那么一會儿，大家就都睡著了，接下去就由天使負責一切了。」
當然有一些人會認為，這只不過是那位作者個人的想像或推論，并非真有其事。但是，這并不因此而廢除故事的真實性，因我們都記得，新約圣經也曾有類似的記載，就是緊接著主的复活之後：「我們中間有几個婦女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路24:23）。讀了這一段話，我們必然可以感覺到，說話的人對這件事態度存疑。因此對前面那個故事的看法，也可能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根据圣經的記載，在人類背叛神之後，天使是神和人中間溝通最早的中介。在創世記里，我們找不到杰出的首領，看不到祭司，也沒听說過先知。在那段人類早期的歷史中，神的信息是直接由天使傳遞給人的。其中有一個故事似乎是例外。那就是麥基洗德，他是個王，也是祭司。這個故事在那段時期顯然是獨一無二的，在以後的研討中我們會詳細討論這人，目前不准備在此多提。但至少我可以這么說，就是長久以來我一直深信，麥基洗德的出現是基督的顯現。
在處理這件事情時，希伯來書作者對天使的描述是：「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仆役」（來1:7）。另外的一种譯法無疑更為正确：「神以靈為使者」。從這個引句，我們認識到他們的榮耀和屬性。我們曾經提過作者對他們的活動的描述：「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人效力么？」這里用了兩個不同的動詞，一個是「服役」，一個是「奉差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圣經啟示我們，天使的工作是兩方面的：第一，就是這里所用的「服役的」這個字，這個字音譯成英文是「liturgy」意思是：敬拜，或敬拜儀式。服役的靈就是敬拜的靈，那就是說，他們主要的事工就是敬拜神，并且向他獻上贊美。他們在榮耀的神面前遮臉，并且稱頌神的圣洁。在以賽亞書6章，有一個光芒四射的例子，在那里我們看到撒拉弗在敬拜，乃是敬拜的靈。
但他們還另有一個任務。他們是奉差遣的。有時在神的吩咐下，他們停止敬拜而奉差遣去服事。這一點也可從以賽亞書6章看到。在榮耀的异象中，這位年輕的先知發現自己的不洁，而呼叫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賽6:5）。之後，即刻「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里拿著紅炭」（賽6:6）。由此可見，撒拉弗是奉差遣去服事的。因此，根据過去的這些資料，希伯來書作者明白天使的尊榮，以及他們身為神的使者向人傳遞信息的神圣任務。這种認識更加強了圣子之言的終極性，因為他的本質原比天使高。
現在讓我們來看希伯來書作者所用的這七個引句。其中五則是出自詩篇，一則顯然是出自撒母耳記，另一則出自申命記。
頭兩則出現在1:5，談到圣子的本性和職位。作者指出，詩人寫這篇詩的時候，是指將來要在耶穌身上成就的事，并且他的表達為：「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這种稱呼圣經中從來沒有用在天使身上。他們永遠是仆役：敬拜和服事。而圣子則是擁有神所賜的權柄。
与此相關，作者接著引用了撒母耳記下的話，异常醒目，這些話當時是指著所羅門說的：「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撒下7:14）。希伯來書作者顯然將舊約歷史視為一种預言，而這些預言只有在神的儿子身上才能真正實現。按這种特定的觀點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天使适合這种描述。
第三則引句出自舊約七十士譯本：「神的使者都要拜衪」（詩97:7）。在此作者是指當有一天神要「再一次」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
這個「世上」是用來指「人居之地」。這個希腊字按原文直接譯成英文是「economy」，指在人居之地的制度。不論「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是指甚么時候，作者的意思乃是說，天使是奉召來敬拜圣子。他們執行他們存在的最高功能，那就是向圣子獻上敬拜。再者，這引句也強調了圣子与天使之間有無限的距离。
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的引句里，作者比較天使的服事和圣子的超越性。他們的服事雖是尊榮的，但還是服事而已。圣子卻是執行神的統治權。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他繼續用引句來描述神治理的本質：「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樂油膏你，胜過膏你的同伴。」整個榮耀的團體，包括天使，天使長，????■，撒拉弗，都向圣子敬拜。
作者接下去的引句顯明，圣子不僅僅執行神的統治權，并且在創造的事上与神合作：「主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他進一步指出，圣子也擁有神的永恒性。提到一切受造之物，他說：「天比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卷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最後一個引句在描述圣子超越的地位：「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於是我們看到，圣子最後登上寶座，在那里等待一切仇敵臣服在他的治理之下。
對圣子的位格和地位的這些解說，表明了神藉著他所說的乃是終極之言，并且強化了2章前四節的勸誡和警告：「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听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我們若忽略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听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跡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基督教不是一個追求真理的記錄。相反的，通過那位自稱「我就是真理」者，神已經把真理完完全全賜下。基督教乃是要探究這真理。在他至尊的事奉范疇中，天使仍然是敬拜的靈，不斷敬拜，也是服役的靈，「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圣子命令天使服事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我們必然也在其中。但是，我們不需要他們作中保，也不需要他們傳信息，才能認識神的旨意，因為神的終極之言在他儿子里面，也是通過他，都已經完完全全地向人顯明了。
圣子——比天使小一點——得了冠冕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衪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來2:9）。
本書信中的這一段話，是寫在緊接著前面所提的「圣子遠超過天使」之後。兩相對照之下形成令人惊奇的強烈對比。無論是以他的本質或是以他与神原為一體而論，他都具有絕對至高的主權，也是無限量地高過天使。但如今這段圣經卻說，他成為比天使小一點。本段的价值全集中於其本身所用的字句上，然而，在解釋這些字句時，當然需要借助於上下文。
這段經文開宗明義說：「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來2:5），更清楚的翻譯是：「神沒有把將來的制度交給天使管轄」。前面說過，被我們譯成「世界」的希腊原文是「oikoumene」，意思是「人居之地」，英文的「economy」（制度）就是由此音譯而來，指人居之地的制度。當路加記載主受試探時，他所用的「天下」就是同一個字，說到魔鬼把天下的万國都指給他看。當時的天下就是指整個的羅馬帝國。再回到本書信1:6，我們讀到：「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這里所用的「世上」也是同一個字，這句話較好的譯法為：「再者，神使長子到制度里來的時候」。毫無疑問的，那里所指的是主耶穌的第二次降臨，而宣告到時神的眾天使都要敬拜他。目前這一段提到同一個制度，作者說：「我們所說將來的制度。」作者以這個字指神將來要成全的國度，說明神原沒有把它交給天使。我們當記得本書信是寫給希伯來人的，而在列祖時期，神是藉著天使來向人表明他的旨意。希伯來民族相信天使是他們國家生命的守護者，而圣經里面也的确可以找到這樣的觀點。希伯來書的作者指出，在神對人說過了最終的話以後，所要來臨的這個新制度里，已經不需要天使作守護者了。在那制度里惟有圣子將統治一切。
本段令人惊奇的經文就是在此出現；作者提到圣子成了比天使小一點，原因是為了讓他能取得并執行這最後的統治。
再看我們的譯本：「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有一點很重要，我們必須明白，這里所說的\cs14「小」不是指程度，而是指時間。若按下文翻譯，我們就比較能抓住其真正的特點：「叫衪暫時比天使小」。這句話就帶我們到了這至圣信仰最奇妙、尊貴的中心點：那位按其本身的位格和本質，以及按他与那位絕對至高者的關系而言，原是高過天使的，神卻叫他暫時成為比天使微小一點。
圣子降低成為比天使小，作者首先認為這是指他的人性說的。其參考經文是這樣開始的：「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然後引用希伯來詩篇的一句話說：「人算甚么，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并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腳下。」這個引句目的在顯明人性的尊嚴。引用了這句話之後，他又用一句簡短而意味深長的話，宣告人類的不足：「只是我們如今還不見万物都服他。」在本句話里面「他」是指人。
我們最好在此稍停，思想一下有關人類尊嚴的啟示。作者在引句中略過了詩人前面所說的一句話：「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并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么，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顧他。」當詩人詢問這些問題時，他首先意識到，人類在這奇妙的宇宙當中，顯得何等渺小，但他也意識到，人里面有某种特性，使他比這偉大的奇景更高超。他腦海想到的是人類奧秘的尊嚴。或許他是由個人的自覺發出吟詠，他發現相形之下，自己在這偉大的宇宙中多么微不足道，但同時他也意識到，神對他何等顧念和眷顧。
他又宣稱，神造人暫時比天使小一點。因此看起來人是比天使低一級，但那只是暫時的。這顯示神對人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人提升到比天使更高的地位上。我們公認這是對人性的偉大概念。可以這么說，人類所以一再飽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看自己比神看人更卑賤。這分按照神理想的人性尊嚴，使人配執行統治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為了實現人存在的最終意義，人被安置在受訓練和試煉的地位上。
我們查考人類的歷史，會清楚看見兩件事。一是人沒有徹底認清這個統治權，也沒有徹底執行；一是人類仍繼續不斷地朝著這得胜的方向前進。他的統治權正日益擴張到陸地，海洋和空中。正如一位作家所說：「人正在學習控制一切，除了他自己之外。」人類一切胜利，都只不過是不斷地發揮他的潛力而已，這也就是神為人所定的旨意。
作者亦承認人類的失敗，他說：「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万物都服他。」失敗的原因，正如整本圣經所啟示和強調的，是因為人悖逆神的治理。
這一切導致作者引出「耶穌」一詞。他宣稱，雖然我們如今還不見万物都臣服於人類，但是「惟獨見耶穌」。這里有兩個字引起我們的注意，都与視覺有關，但各有不同的意義。「我們還不見」以及「惟獨見」。頭一個「見」是指一般性的、概括性的觀看。第二個「見」則是指刻意的觀察。作者要我們注意這一位，他在人類歷史的中心，与失敗的人類有密切關系，但卻卓然与人的失敗分离。
這一位他所稱為「主」，如今名為「耶穌」的，被宣稱是暫時成為比天使小一點。這立刻意謂，他略過天使的層面，而降到我們人的層面。
但是，假如我們只停在這里，就會錯失了主降臨的最終价值。因此，我們繼續讀下去，便會找到主降臨的原因：「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衪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這里清楚指出，道成肉身的最終目的不是要啟示一個理想。圣子成為比天使小一點，降臨到人的層面，是為了要替人死。天使是免於死的，因此他略過他們，不只是來到理想人性的層面，而且來到失敗人性的層面；成為比天使小，好使他嘗到死味。
就在此處，作者所說的話令人注目，且光芒万丈；要不是出於默示，我們真是連想都不敢想。我是指他提到這件事所用的字。他宣稱圣子成為比天使小，是為了接受死的苦難，他降臨的目的是為了死，作者把整個事情說成了一個加冕典禮，說他是「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衪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常了死味」。這句話并不是說，因為他嘗了死味才得冠冕；乃是說，他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好使他能為人嘗死味。因此，這奇异而具有啟示性的宣告，就是聲明：當神賜下他儿子為救贖人類而死的時候，他就賜他榮耀為冠冕。
因此，他暫時成為比天使小，他不只是在基本的性情上与人聯合，并且也忍受了一切因為人的失敗所產生的罪和痛苦。作者針對這一點說：「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於一。所以衪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說，『我要將你的名傳与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這個引句是出自詩篇22篇，而這篇詩開頭的第一句話也是主在十字架上時所發出的一個呼聲：「我的神，我的神，為甚么离棄我？」在那篇詩里，詩人說到彌賽亞的受苦，但他所受的苦導致得胜，那時受苦的彌賽亞將在弟兄中傳揚神的名，用詩歌贊美神。
因此神對人的終極之言是透過圣子說出來的，圣子雖然高過天便，卻降卑成為人，并且經歷了死的痛苦，撇下一切，好使他自己能升到比天使更高的地位，為那些墮落的人開了一條出路，使他們能重新獲得所失去的一切。
這是新約圣經論到圣子的不變信息。這信息像樂曲一般，用不同的音調奏出，有時用大調，有時用小調；最後全部匯集到神的終極之言里，向人說出他永恒的大愛，以及人得蒙救贖的方法。
圣子——比摩西更大
「摩西為仆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但基督為儿子，治理神的家」（來3:5-6上）。
神曾經藉著摩西向他古時的百姓說話。透過摩西所傳的信息具權威性，一向無人置疑。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建立，以及能維持几個世紀之久，全基於他們堅信，神曾經藉著摩西向他們說話。因此他們尊崇摩西是理所當然的。這种尊崇的實例可見於早期的拉比們所宣稱，智慧之門有五十個，而摩西持有一把鑰匙，能開啟其中的四十九個。當然這只是拉比的說法，但卻顯出了摩西所受到的尊崇。
本書信的作者小心地避免以任何方式損毀或稍減摩西的權威。他的論點是，那些听到圣子之言的，乃是听到了權柄比摩西更高者的言語，因它是神終極的信息。
本段論及這點，是以一個宣召作開始：
「因此，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阿，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這宣召中的「因此」，是指前面所寫的那些話。圣子本是遠超過天使，卻成為比天使小一點，以使他可以升到更高的權位，也開啟了一條路，使其他的人可以跟隨他，因此作者要我們去「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思想」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字，含義深遠。在本書信末了，我們將發現它又出現在另一個地方。這個字提醒人要謹慎而嚴肅地思想，就是專心考究主耶穌為「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那一位；「使者」這個字顧名思義就是指神所分別、所差遣的一位；「大祭司」則是指神所指定作為神和人的中保之士。
在宣召之後，作者旋即進一步談論到圣子如何遠超過摩西。為了了解他這一方面的教導，我們必須對這立論的背景，以及摩西偉大的權威，有清楚的觀念。在此要重新強調的，就是這立論的重點并不是要把未曾失敗過的主耶穌，和曾經失敗過的摩西相比較，他主要乃是說，他比曾經有過偉大服事的那一位更偉大。的确，正如圣經所記載，摩西曾經在某些方面失敗過。但是，這里并沒有提到他的失敗，只提到他的忠心。然而作者指出，即使摩西是盡忠的，圣子的話語仍然比他在盡忠之時所說的話更具權威性。
我說到背景，乃是指在這段簡短的經文里，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摩西和耶穌身上，他的著眼點乃是在摩西和耶穌互有關連的地方。這概括性的著眼點，可以從經文中一共七次重复出現「家」字看出來。假如我們再往下讀，將會發現「家」字共有三次是寫在「神的」後面，一次是寫在「衪的」後面。而這些所有詞指的不是摩西，而是神。（比較原文和中文譯法）。因此，他整個立論的背景是神的家，在其中摩西是仆人，而耶穌是儿子。作者指出這個家正在建造過程中，此字正确的意思是設立或裝備，而這些當然是假定建造正在進行中。因此，此處的意思就是指一個正在建造，設立，裝備中的家舍。
那么到底神的家是指甚么呢？回想在學校念書的時候，讀到英國歷史，我們都很熟悉所謂的金雀花皇室家族，都德皇室家族，斯圖亞特皇室家族等等。雖然這都是指諸皇說的，但也包括了他們所統治的時期和范圍。因此，「神的家」這個詞是指神的王權，以及由這個王權所產生的制度或次序。作者重复提到神的家，他心中想到的就是神的管理和其結果。作者非常清楚神的治理，以及這個王權對那些信服的人所產生的結果。
這就是整個概括性的背景。在這家中摩西是服事的，耶穌則是以儿子的身分掌權。因此，作者整個异象是，神不斷的治理，包括猶太教和基督教，它們彼此不是敵對的，而是神管理的兩個階段。我們的圣徒有分舊約和新約，我們以為摩西時代和基督徒時代是分開的。從某一個觀點來看，這固然是事實，但若從神的國度、或神的家這更廣大的真理來看，它就橫跨并包括了這兩個時代。
就整體來說，摩西是神偉大的仆人。在此我們又要再一次暫停，來討論字匯的問題。新約圣經里面，有兩個不同的字都被譯成「仆人」。一個是「doulos」，另一個是「diakonos」；「doulos」純粹就是奴隸的意思，而另一個字「diakonos」則是指為差事而服役的仆人。但本書信的作者并沒有采用這兩個字來形容摩西。這里所用的宇是「therapon」，是特別指那些因愛而自愿服事的人。用「doulos」應該也是可以的，因摩西從某一方面來說，的确是神的奴隸。用「diakonos」當然也可以，因他一直是在那里為神的使命而奔走。可是，作者卻很慎重地選擇了一個能把服事提升到更高層面的字，是前面那兩個字都不能表達的。因此，所用的「therapon」（仆人）這個字也強調了摩西的偉大。
再者，此處清楚指明他是神所任命的，并且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作者宣稱這种忠心是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這最後的宣告承認了一件事，即摩西的服事本身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始，為要引出有待將來才談的事。
回顧摩西的歷史，我們可以看見他是如何在神的家中服事。他照著神所指示的樣式建造帳幕。在那帳幕里面，-一個細節都是象徵性的，并且也都是刻意為象徵而設的。-一樣都是以後所要提到諸事的見證。神藉著他家中的仆人摩西，在各种儀式中說話，充滿了威嚴華美。
此外，摩西在接受律法的事上，也是盡忠的仆人。他忠心地向百姓解釋律法。摩西說：「這是耶和華你的神所說的話。」這句話是指十誡里的誡命，同時也指他對律法一切詮釋之語。因此，摩西在一切事上都是杰出偉大的，本書信作者也承認他的偉大。
作者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提到「基督為儿子治理神的家」時，將他与摩西作了一個強烈的對比。摩西和耶穌都是神所指派的，兩者都是忠心的；摩西是因愛的激勵自愿為仆人，耶穌是忠心的仆人，但卻是有權柄的儿子。
身為儿子，他也是神家的建造者；這個角色不僅指圣子降臨人類歷史中所要作的事，也包括摩西一切的服事在內。過去的-一個過程，就是彰顯摩西服事的偉大之事工，圣子本身才是真正的建造者。
耶穌不僅是建造者，也是治理者。在他的建造和治理中，神的制度不斷實行，直等新的制度將其真意表明出來，而從歷史上看來，這新制度是圣子所設立的。這一點在作者的話里可以顯然看出來：「我們若將可夸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衪的家了。」
神在歷史中的整個作為由此可以看見。從摩西所服事的時期，直到今天我們的基督徒時期，神的家都是由「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所組成的，這家也就是神的教會。
圣子，本是遠超過天使，卻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為要經歷死之痛苦，但最後我們所看到的，卻是他与神的關系中那最終極，最完全的權威。因著這個事實，摩西本身雖然偉大，仍全然被超越了。但這并不表示摩西口中所說出的話，包括物質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或律法的詮釋，都要被廢掉。因我們的主自己曾以絕對而肯定的語气宣告說：「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意思是說，藉著圣子，舊約禮儀所象徵的一切，以及律法中的-一個要求，都得著了成全。
總而言之，從這段經文我們觀察到一個對比，就是：摩西--身為仆人--帶著權柄所說的話，与圣子--身為神家的建造者和治理者--最終極和最權威的話之間的對比。所比較的重點，在於神接触人的方法：透過摩西与透過耶穌是不同的。
約翰福音的序言用很庄嚴的話，把這一切作如下簡單的描述：「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作者的意思并不是說，在摩西時期的制度里都沒有恩典，乃是說，恩典并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同樣的，他也不是說，在圣子的制度里都沒有律法，因為「真理」這個字已經把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內了。
這個對比里面所包含的，是摩西和耶穌的道德要求。神藉著摩西所傳的律法，是行為的律法。而在登山寶訓的八福中，圣子親口所說的，當然也包含行為，只是他所提的那些要求更是指品格而言。摩西的律法是約束外在的行為，耶穌的律法是對內在本性的要求，或者說是約束內心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耶穌在人品格上這樣的要求，若不是倚賴他救贖的恩典，我們的內心將充滿難以言諭的挫折感。
現在我們來思想最後一點，神透過摩西接触人的方法，和透過耶穌有何不同。這兩者之間的差异可從閱讀出埃及記20章和馬太福音27章看出來。這個對比，簡單而言，就是西乃山和加略山的對比。
透過摩西，神是在雷轟、密云、閃電、地震和烈怒中向人說話。透過耶穌，神是藉一個破碎、受傷、臨死的人，一個無限超越凡人的人說話。在西乃山神賜下的是律法，在加略山神賜下的是涌流的恩典江河。
因此我們明白，摩西身為盡忠的仆人，是極其偉大的。但摩西的偉大正證實了神儿子的話才是最終極的話。我們也轉眼看到那一位神的儿子，他既是神家的建造者，又是神家的治理者。今天神仍然通過他向世人說話。
「因此」，圣子——比摩西更大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离棄了」（來3:12）。
這句話出現在希伯來書3:5-19的警告和勸勉經文中。這封書信的特點之一是，作者常常在討論一個中心主題時，停下來，講一兩句類似這樣的話。這里警告的焦點在於要注意經文本身的話。其實這句話應和第7節的第一個字「因此」（中文圣經未譯）直接連在一起。在「因此」和這句警告的話之間，是一句引自詩篇95篇的句子。這個引句提到希伯來民族在摩西的領導下，逗留於曠野四十年的經驗。因此，這句警告的話跟前面作者所作的宣告緊緊的連在一起，那宣告就是耶穌比摩西更偉大（來3:5-6）。
這書信的對象，曾經以神所賜的領袖摩西為領導，如今卻在神所賜的最後領袖--圣子--的領導之下。作者指出了圣子的超越性，甚至超越摩西的忠心，然後，便提出這些警告的話。他所舉出的例子不是指摩西的失敗，而是說明那些不肯順從摩西之人的失敗。摩西本身是忠心的，但百姓是不順從的。因此，這些話是嚴嚴的警告那些在圣子偉大的領導下的人，免得他們也落入同樣的失敗里。
查考過這些經文的背景之後，我們可以回頭來看這警告的本身。神已經藉著圣子說話。引用一句古時的預言，神已使他成為「百姓的首領和元帥」。因此讓我們「謹慎小心」。這警戒之中有兩件事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是對危險的描述：「把永生神离棄了」；
第二，導致這种离棄的原因，乃是「不信的惡心」。
然而我們必須記得，這書信是寫給所有被稱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們」，因此警告中的-一樣事情，也是針對個人說的：「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离棄了。」
對於那些寫給一般圣徒或全體教會的教導，我們一向容易疏忽其重要性。因此最好把這些話當作是針對我們個人說的。集體的力量永遠是由個體的忠誠所形成的。一條練子的強度，就等於它最弱的那一環的強度。一個城堡的安全度，就等於它防衛最弱的那一個城門的安全度。教會的能力是由其肢體的忠心所造成。因此作者用這几個字，個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
作者描述一种危險：是「把永生神离棄了」。此處值得注意的片語是「永生神」。這片語本身顯示希伯來民族特殊的觀念。這個民族從其先祖亞伯拉罕繼承了一個中心信念，就是一神論的信念，相信天地間只有一位真神。不僅如此，他們還一直認為他是「永生的神」。他們的先知和詩人提到別的宗教，拿來和以耶和華為中心的信仰相對照，便稱那些假神是死的：「他們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听，有鼻卻不能聞，有手卻不能摸，有腳卻不能走，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對這些假神的最妙諷刺見於一個短句：「他們口中也沒有气息」（詩135:7）。以一段詩意的話來描述人如何制造假神的文字，說他們取來一塊木頭，把它雕刻，修飾，然後放在一個指定的地方。先知宣布說，它被擺在那里，就永遠停在那里。它自己不能動。假如他們要离開，就必須將假神扛在肩上帶走。先知把以色列的神和上述的情形作一比較，就顯明他是一位永生的神。人制造偶像并且帶著偶像走。神創造人并且帶著人走。整個基督教的結构就是建立在這件事實的基礎上。當年基督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問那批早期的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就道出那偉大的認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這個片語在本書信里面一共出現了四次。除了此處另外還有：9:14，作者宣稱圣子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獻給神，以便洗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我們的死行，好使我們去「事奉那永生神」。10:31，作者提出另一個嚴肅的警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12:18-22，作者再一次把圣子的制度和摩西的制度作比較，他說：「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這個片語前後出現四次，本身就令人矚目。首先是那句警告，「免得你們把永生神离棄了」；然後是一個啟示，圣子洗淨我們的良心，使我們能事奉那永生神，接著又是一個警告，警告背道的危机，和落在永生神手里的可怕；最後提到永生神的城邑，預告那最終的榮耀和得胜。
因此，作者提出的危險就是把永生神离棄了。這里所用的字「离棄」是一個很強的字。它不只是指跌倒，而是指明顯的背道，故意离棄神。
我們或許會立刻說，這种事是不可能的，但是整個警告的重點，就是要告訴我們，背道的事是可能發生的。沒有人是存心要背道。連西門彼得也曾一度對耶穌說：「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他當時講這話的誠意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後來仍然否認了他的主，甚至起誓發咒說不認識他。這樣的背道，絕對不是一下子造成的。今天有許許多多的人，從這方面來說，也是背道的。他們雖然恨惡被人稱作非信徒，但從任何實際的意義上講，永生神對他們而言并不真實存在。他們已經离棄神，把他置於他們的思想范圍之外，即使理智上仍然承認他的存在，但生活卻處處表現好像沒有神一樣。
接下去，作者指出導致此一不幸的原因，乃是由於他們「不信的惡心」。此片語中最令人注目甚至惊訝的，就是「不信」一詞。為了說明這一點，作者追述過去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歷史。我們最好記住他們有多少人在曠野里倒斃。出埃及進入曠野的成人當中，只有兩個人後來得以進入迦南地，他們就是約書亞和迦勒。摩西自己都被排拒在外。
然後作者指出，原因就是不信。摘要其論點，他說這些百姓領受了信息，是神藉著摩西傳給他們的。他們因不信而背逆，結果心就變為剛硬。查考這一段將會發現，這里用了三個不同的詞來描述百姓的失敗，就是罪，不信，不信從；這些都是同義詞。他們听見了所傳給他們的話，但他們的不信從證明了他們的不信；結果就是他們對神的命令不再有敏銳的反應。今天世上有許多人，為他們自己的某些態度和行為辯護說：「我的良心沒有定我的罪。」這樣說很可怕，表明他的良心已經僵硬了，失去了真正的功能。許多時候，當我們的良心不再將我們定罪，我們就應當定罪我們的良心。不信并不是理智上的不明白，乃是面對神清楚的命令而不信從。
整個事情的過程和結果，可由以下一句話表明出來，在此作者警告我們說「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剛硬了。」因此听過神話語的人，也有可能悖逆永生的神。
這种情形被稱為「惡」，一個「不信的惡心」。此處所用的「惡」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有害的，毀坏性的」。不信從神藉著摩西或圣子啟示的旨意，不僅是一种過錯，而且會完全損害生命。這些百姓曾透過摩西領受了神的話，我們是透過圣子而領受。他們透過摩西領受了神的話，但卻不信從，結果就不得進入安息。假如他們因為不信從摩西所傳的話而被排除在應許之地以外，我們若不信從圣子之言，豈不是會被奪去更多的福分嗎？
在這一段經文里面有一個字，翻譯圣經的人為助於了解而特別用大寫標明出來，那就是「今日」。這是引自一篇詩篇，它說到盼望，以及复原的可能性，雖然前面曾經有過失敗。假如我們曾經為某种原因，而不信從圣子之言，甚或心靈已經開始剛硬，我們仍然擁有「今日」。「今日」是神顯慈愛的日子，是神賜恩典的日子，是神赦免罪過讓人得著更新的日子。
圣子——比約會亞更大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題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衪的工一樣」（來4:8-10）。
我們研讀希伯來書信時，會意識到它是以整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為背景的。它承認神藉著天使說話的那一段時期，同時也承認圣子是大過天使的。那段時期包括了創世記的年代，當時尚未有先知，也沒有祭司或君王。再下去就看到神藉著摩西向這一個新國家說話的時代，而這國家的成立，是因神要藉著它賜福給世人。本書信也顯示了耶穌如何大過摩西。這部分涵蓋了出埃及記到申命記之間的歷史。
再繼續往前，現在我們來到約書亞，以及在他的領導之下，神的百姓進入迦南地的那一段時期。這是一段失敗的時期，不是約書亞的失敗，乃是百姓的失敗。由此可見，本書信的作者一直使用歷史來說明一些重大的原則，先用神藉著天使向人說話的時期，再用神藉著一個國家說話的時期；所以他透過摩西向這個國家說話。現在我們來到神透過約書亞繼續向這國家說話的時期。從這國家的整個歷史來看，我們可以摘要地說，摩西領他們出了為奴之地，但卻不能領他們進入為業之地。圣子來到世上，不但使人不再作奴仆，也使人承受各樣屬靈的產業。而約書亞曾領他們進入為業之地。
約書亞記開頭的几句話很有意義：「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摩西已經忠心地服事了他的世代而過世了。但神的旨意必須繼續下去；於是神找到了合适的人選，約書亞領了他們進入應許之地。但他卻不能帶給他們安息。作者用這段歷史背景，來顯明圣子的榮耀，他不但領人出為奴之家，帶領他們進入為業之地，同時也給他們完全的安息。
「安息」一詞的希腊原文，直譯就是安頓下來，它通常出現在古典希腊文里，用於敘述殖民的過程。這正是這句話的含義，約書亞雖然領了他們進入那地，卻不能成功地使他們安頓下來。他不能帶領他們進入真正的產業中。作者特意用這個對比，使讀者能頓然領悟，因我們的主耶穌曾面對全人類，說：「到我這里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那就是說，他不但領人出了為奴之地，進入為業之地，并且領人進入完全的安息里面。
讓我們從兩方面來查考這件事：首先是約書亞本身的有限，以及未能得著的安息；其次是主耶穌的得胜，以及安息的實現。
約書亞的故事本身是很吸引人的。他出生於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最後那几年艱苦的時期。他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年。然後就是出埃及。這孩子出生在殘酷的壓迫中，他父母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他何西阿，意思就是拯救。這是一种表號，我們不要把它當作啜泣，它乃是一首信心和盼望之歌。很顯然的，他大約是出生在當摩西想靠著自己的力量去解救同胞的時候。結果摩西被迫离開埃及，因為他有勇無謀。摩西失蹤了四十年之久，几乎沒有人記得他了；然後他又出現，并且為同胞帶來解救。當時的約書亞四十歲，也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自由的隊伍中。他顯然是一個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因為摩西很快就發現了他；後來成為摩西的左右手。他和摩西在曠野四十年。從埃及出來的以色列成年人當中，最後只有他和迦勒兩人能夠進入迦南地。
摩西得著啟示，知道在他必須卸下工作時，這人是神所揀選的繼承人。於是給他改名，用他出生的名字何西阿，再加上神的名字「耶畏」或「耶和華」的一部分，兩者合起來，就成了「約書亞」。
這一位就是神所呼召，去繼續領導以色列人，完成神旨意的人。在西敏斯特，衛斯理約翰的墓碑上寫著：「神埋葬了他的工人，卻繼續了他的工作」，實在是不朽的事實。摩西死了，但約書亞被興起。他是個戰士，從戰略和戰術的立場來說，就算是今天的軍事專家也得承認，他是一個天賦奇才。從神旨意的立場來說，我們看到神興起他，去洁淨那塊被墮落敗坏的百姓所污染的土地，并且在其上建立一批由公義所統治的子民。有時為了淨化地上的腐敗，從天上來的手術是必需的。
他不但是一個英勇的戰士，也是一個能干精練的行政工作者。他不但組織了以色列人，并且把應許之地妥善的分給了以色列各家。
當約書亞開始他的事工時，曾發生一件奇妙的事，有一個人手里拿著拔出來的刀，和他對面站立（書5:13-15），這一位顯然是以人的形狀出現在他面前，以致約書亞開口向他說話，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那人回答說：「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毫無疑問的，這是基督在舊約中的顯現之一。從那時起，約書亞的一切行動都成了真正屬靈的冒險。
身為戰士和行政首領，約書亞的成就卓越非常，但是顯然他無法帶領百姓進入安息。緊接著約書亞記的就是士師記，而士師記從頭至尾都記載百姓的困擾、騷亂、不得安息。他們的道德觀念上的降低、墮落，使他們無法得著安息。士師記的故事，可以用該書中重复出現七次以上的三個詞來歸納：悖逆、管教、拯救。我們看見神在掌權，但百姓悖逆不肯順從，結果就受管教，最後得蒙拯救。那是一個持續不得安息的歷史。約書亞不能帶給他們安息。
回顧這些事實，希伯來書的作者揭露了他們持續不得安息的原因。這些百姓听到了神的信息，就是可得安息的好信息，也知道得享安息的秘訣在於順服神的管理。但他們一直悖逆神。為此，作者作了一個重要的宣告：「他們沒有信心与所听見的道調和」（來4:2）。英文修訂本圣經的譯者，在經文旁邊加注另一种譯法：「那些听見的人，沒有用信心配合。」這句話無疑更能表達這段經文的意思。他們听見了好信息，但是卻沒有用信心來与所听見的調和。那好信息啟示了在神所賜之地，在神的制度和國度里得享安息的秘訣。他們听見了，并且在理性上也能完全接受，但是卻沒有用信心的行動來配合。在此，我們也看到了對真信心的詮釋。信心不僅僅是理智上的了解，也包括意志的原則，把所听見的轉變成行動。這是百姓失敗的地方，他們接下去的歷史一直充滿動湯不安，就是這個失敗引起的。
由觀察背景，引出我們對前景的探討。那前景就是耶穌為神的儿子的狀況，這里啟示出兩方面：首先，是他個人的得胜；其次，是他獲得胜利的途徑。
作者在此宣稱：「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衪的工一樣」（來4:10），這里的代名詞都是用「他」，實際上應該是用「衪」才對，因為這些代名詞統統都是指基督或神。基督已經進入安息，正如神已經進入安息一樣。創世記記載，神完成了創造之工，就進入了安息（創2:2）。耶穌也是完成了救贖之工就進入了安息。這就是他個人的得胜。
他個人的得胜產生了相關的得胜，他先分擔了世人犯罪所帶來的不安，然後進入安息。他肉身在世的時候，曾在畢士大的廊子下醫好了一個病人，那些猶太人的首領藉此攻擊他，他就辯護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5:17）。這工作被繼續下去，并且完成了，其中包括引領別人一同進入安息。
既然如此，作者呼吁說：「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他緊接著宣告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与靈，骨節与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4:11-12）。
我們一向都拿這段庄嚴的話來指圣經，也就是神的話。那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此作者首先所指的不是圣經，而是圣子，也就是神的道。論到他，作者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從以下的經文可以證明，前面所說的是指有位格的那一位：「并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衪面前不顯然的。原來万物，在那与我們有關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來4:13）。由此可見，這整句話中有一個對比，就是神藉著圣子表明的道，与在他之前世上的一切事成了對比。神的道不僅是文件，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能對付人性，甚至魂与靈，骨節与骨髓，都能刺入剖開。因此神的道能辨明人的思想，觀念，意圖和心中的主意：「被造的，沒有一樣在衪面前不顯然的，原來万物，在那与我們有關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圣子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對付人性不得安息的原因，也藉此使那些肯完全順服他權柄的人，得著完全的安息。他進入人的性格里面，刺入魂与靈，辨明人的心思和意念。假如不得安息的根源真是在於人的心思意念，那么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們剖開，使其有正常的關系。當耶穌，這位神的儿子，活潑永存的道，在人身上作工的時候，他是深入到整個人性里面，加以剖開，辨明，處理清楚，帶進正确的相互關系中，并因此帶來安息。
若是約書亞已帶給百姓安息，「後來神就不再題別的日子了」（來4:8）。那日子已經露出曙光。那一位比約書亞更大的已經來到。作者再一次用「今日」這個字，我們今天就是活在那個日子里，而圣子，就是生命之道，也仍然在那里說：「到我這里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因此這句話意味，持續下去的歷史啟示出圣子永久不變的超越性。他領出；他領入；他賜人完全的安息。
圣子——士偉大的祭司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來4:14）。
以下所要思想的經文，其背景為希伯來民族所建立的國家，一個神權國家。摩西曾領他們經過曠野，約書亞被任命帶領他們進入那地。本書信的作者觀察這個國家，探究在其中心的會幕。這是「聚會的會幕」，「見證的會幕」。「聚會的會幕」這個詞表明，那是神与人會面的地方，是王与他的子民接触的地方。「見證的會幕」則說明一件事實：它是神說話的地方，是百姓領受神的話，神命令的所在。會幕里設有施恩座，由????■開的翅膀蔭蔽著；而在展開的翅膀中間閃耀著神榮耀神圣之光。祭司們就是在這個國家生活的中心盡其職分。
本書信的作者已經指出圣子遠超過天使，過去世代的傳信使者；遠超過在神家盡忠的仆人；遠超過約書亞，那領百姓進去，但卻不能使他們得安息的領袖；現在要探討這個國家生活的狀況；他們是以「王」為中心，以祭司來事奉。從這里直到第10章，所研討的主題就是祭司的職分，其論點主要在表明，圣子不僅僅遠超越亞倫和利未的等次，而且神設立祭司職分的目的惟從圣子才能了解，也只有在圣子里才得以實現。
在本書信的稍早部分，作者曾兩次提到祭司的功能，但未詳細談論。第2章說到圣子遠超過天使時，他說：「所以衪凡事該与衪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來2:17）。第3章的開頭又說：「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來3:1）。
我們最好在此稍停，來思考一下祭司職分本身的意義。這世界已經因著對祭司職分的价值和功能的錯誤觀念而受害。我們翻到新約圣經，會發現祭司這個字，以及它的同類字一直不斷出現。祭司這個詞本身是指一個圣洁的人，帶有分別出來，神圣或圣洁的意思。這個詞本身沒顯示祭司職分的功能，但卻顯示擔任此職分所必須具備的品格。
我們翻到舊約，里面所用的「祭司」一詞，一向是指中間人。這就表明了其功能。我們可以把這兩詞和其所表明的意義連在一起使用。這樣，就會發現祭司是一位中間人，并且必須是圣洁的。祭司的工作是要面對圣洁的神，但他站在神面前，是代表那些本身是污穢的人。
因此，希伯來這個由神統治的國家，其生活是以神所在的圣殿為中心，圣殿是絕對圣洁的，但是百姓卻都是有罪的，不得与神相近。所以，亞倫以及整個利未祭司的職務，就是擔任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間的中保。當神權政治的屬靈意義藉著基督實現的那一日，祭司制度就成了過去，因為圣子身為祭司，已經全然滿足了兩方面的要求。第一，他具備了來到神面前所必須有的圣洁品格。再者，他具備了中保的權柄和能力，能以處理罪人的需要。
再回到主題時，作者用了這樣一句話：「既然有一位尊榮的大祭司」。在希伯來的制度里，提到某一位祭司的名字時，一般都是指當時的大祭司。本書信的作者了解圣子身為祭司的超越性，於是加上了一個形容詞，「尊榮」。
他宣稱說，這位「尊帶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穌，已經升入高天」（來4:14），并且勉勵他的讀者：「當特定所承認的道。」他顯然是指他們不必再回到過去神所指定的方法，因為那些只不過是說明性、暫時化的作法。神的儿子耶穌，作為大祭司，已遠超越亞倫華麗的圣袍，超越會幕尊榮的禮儀，超越一切禮儀和儀式所代表的永恒价值。
從第4章這里開始，一直到第10章，所探討的主題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要來默想三方面：
１．經文中所顯明的祭司職分；
２．實現這祭司職分的資格；
３．以及亞倫和耶穌的比較。
在談到祭司職分時，我們發現作者使用了一個富有無窮意義的片語「施恩的寶座」。在這個片語里面，我們得到了有關神的啟示；寶座自然是說到權柄和主權，而「施恩」則顯露存在於神本性深處的一個事實。約翰在他所寫的書信中，用一句極有智慧的話宣稱說：「神是愛。」我們若把愛說成是神的屬性之一，仍不夠詳盡。愛乃是神的本質。施恩則是愛的行動。因此寶座是說到律法，施恩是說到愛。
我們了解到這個片語的意義之後，才能真正明白祭司的功用。如果要領受所施下的恩惠，必須先順服寶座的權柄。因此，罪人必須要有中保。所有舊制度里不完全的亮光，以及新制度里清明的亮光，都在神的儿子耶穌身上得著了完滿的詮釋。因此，藉著這位祭司，在外面的人得以進到寶座面前，并且得以与寶座上的神相交。
在希伯來的制度里，祭司的設立是神因應人的軟弱而有的權宜措施；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注目的事實。如果我們讀出埃及記19章，就會發現在圣經尚未提到任何有關祭司職分的話之前，神對這整個國家的旨意已經宣告出來：「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圣洁的國民」（出19:6）。那就是，神要他們成為一個具有「中間人」性質和圣洁品格的國度。神原來是要這個國家站在他与外邦世界之間，開創一條通往他那里的道路。但這國家卻從未實現神的旨意。當初神作此宣告時，百姓都害怕，而我們繼續讀出埃及記19章，會發現神信息里的語气有了變化，這是因為百姓無法達到那個崇高的理想而不得不作的調整。祭司職分的設立就是由此而產生的。但這并不否定祭司功能的重要性，反而是強調墮落的人性必須要有祭司。
正因如此，作者接著宣告祭司的功能為：「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物」（來5:1）。這就是整個祭司職分的意義。那使神所造的人与造他和愛他的神斷絕交通的罪，必須要以某种方式對付清楚，才能使人有方法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神的儿子耶穌基督完全實現了這一要求。
以下所敘述祭司的資格，極其优美又極能安慰罪人。祭司必須是一位「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來5:2）。這話顯示了人的兩种光景。愚蒙的就是指那些無知的人，失迷的是指那些雖然知道正路，但卻有意或無意离開正路的人。
律法的寶座也是施恩的寶座。圍繞寶座的是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祭司站在這些人和神之間，能體諒這些人。由於這職分太神圣，沒有人能自己選擇作祭司，必須出於神的呼召和膏立。這件事太神圣，因此任命祭司的責任全然在於神，而不在於人。
現在我們要看這一點如何應用在亞倫和神儿子的對比上。亞倫是神所呼召的。神負起任命他的責任。然而，我們回顧舊的制度，發現一件事，那就是亞倫受命，在進到神面前之時，首先必須為自己的罪獻祭。因此，雖然亞倫看起來是那樣的華美，超然，是由神所任命的，以美妙的方式實現神的理想，然而在他進去之前，他本身需要中保，祭牲，為他的罪而獻祭。雖然在神恩典的安排下，亞倫得以進入至圣所，他也是神任命的，但他的祭司職分仍有一些缺欠。然而在神的儿子耶穌身上卻沒有這种缺欠，他的祭司職分之所以遠超過亞倫，也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作者引用了一些詩篇來應用這個真理，雖然他所引用的經文廣泛散布於詩篇各處，但這樣的串接相當吸引人。他首先引用詩篇第二篇，并且宣稱耶和華指著某一位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詩2:7）。緊接著他引用詩篇110篇的話：「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詩110:4）。因此，耶穌的祭司職分是建立在他身為圣子和君王的根基上。
作者又用我們最熟悉最喜愛的一段經文，宣告他實現祭司職分所必需具備的資格。他稍微改變了一點文字，使語气由消極轉成積極，宣稱他「能體恤我們的軟弱；衪也曾凡事受過試探，与我們一樣；只是衪沒有犯罪」（來4:15）。「沒有犯罪」這個片語非常重要。它所表明的不僅是他胜過試探，更要緊的乃是宣告他本身是無罪的。
要明了「衪能體恤我們的軟弱」，我們必須對「軟弱」這個詞有正确的認識。我們很容易誤用這個詞，以為那是指有罪的失敗。其實「軟弱」這個詞真正的意思可以用「弱點」或「缺點」來表明。在這些方面他都曾受過試探，和我們一樣。這點可以從他在曠野受試探的記載里看到。人在許多方面都是脆弱的，包括屬靈的生活，如与神的關系；肉身的生活，如飢餓；熱望和野心，如要擁有万國的欲望等。我們的主受試探的記載，顯示他都曾處在這些情況里，只是他全然胜過了-一個攻擊。正因為他曾在人的層面上全然經歷了這些試探，因此他能體諒那些失迷的人。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個偉大的宣告。他因為處理了罪，就「升入高天」（來4:14）。稍後作者又提到他說：「像這樣高過諸天的大祭司」（來7:26）。再後來又提到他，「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來9:24）。他「升入高天」。他「高過諸天」。他進了最高層的天，以尊榮的大祭司身分出現在神面前。
這一切對我們的价值，首先見於作者的呼吁：「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來10:23），意思是說，讓我們不要被任何心中浮現的爭論或建議動搖，以為我們需要另一位中保，而失去對這位祭司的信心。
另一個呼召也与此相關：「我們來到施恩的寶座前」（來4:16）。我們必須不斷記住一件事：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必須有一位作中保的祭司。我們需要一直來到他面前說：「兩手空空無代价，單單投靠你十架」。我們的大祭司是在天上。因此，我們可以永遠靠著他進到神面前。
圣子与神的起誓
「照樣，神愿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衪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證」（來6:17）。
作者將圣子与希伯來人的歷史背景作對比，指出這國家是以敬拜和祭司制度為中心的神權國家，之後，他轉過來講了一段嚴肅而令人敬畏的話，警告人避免悖逆或拒絕圣子之言。
現在的論點退回到希伯來民族歷史中的亞伯拉罕時期，作者這樣回顧有其目的。他回到神藉著天使說話的階段，以及神最後一次向亞伯拉罕顯現，要他獻以撒的那個特別時刻。
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作者引用的創世記故事雖不完全，但就他的目的來說，已經足夠了。假如我們回到故事本身（創22:14-19），將會發現在那次對話里，神對亞伯拉罕說：「地上万國都必因你得福」（創22:18）。作者要我們注意到一件事實：當神這樣說的時候，他是起誓說的，這是神的誓言。
這就是本故事中最引人注目、令人希奇的部分。我們發現神所用的話表明，他以誓言約束自己：「耶和華說我便指著自己起誓」（創22:16）。而他使用誓言，表示他的計划永不改變，永不能被更改。不論亞伯拉罕當時的處境為何，不論漫長的歲月會為這個國家帶來甚么遭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神的計划永不改變。而當時他的誓言是指他的宣告：「我必賜大福給你并且地上万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22:17-18）。那是神的計划，他指著自己起誓，說這事必永不改變。我再說，乍看之下，這是一件希奇的事。特別是我們的主在談論有關他天國的法則時曾說：「我告訴你們，甚么誓都不可起」（太5:34）。他宣告說，他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這樣就夠了。當然，他的意思是要他們都作心口合一的人，而不要口是心非。然而在此我們卻看到神指著他自己起誓。
我們應當小心思考希伯來書的作者闡明這事所用的例證，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謹慎地指出了他真正的意思。他說，當一般人起誓時，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來6:16）。這是當時的習俗，也是今天的習俗。目前英國的法庭仍然如此，一個人在起誓作證，需以親吻圣經作起誓的表示。他這樣作，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作者說，在-一項交易和發言上，起誓是代表最後的保證，他的意思是，起誓是奠定信賴的基礎。假如一個人在比自己更大者面前起誓，那表明他所要說的是實話，這就构成了信賴的基礎。創世記的故事告訴我們神起了誓，而這本希伯來書信重新加以确定。但我們立刻會發現其間的差別。人是在比自己更高的人或物面前起誓。但神不能這樣作，因為沒有人高過他。如此，神采用了人的方法，這方法并不与他自己和他的本性相触。而他這樣作是要給予最後的保證，那就是，要使它變成亞伯拉罕信心的基礎。
或許有人要說，按照當時神的立場，他沒有必要指著自己起誓。關於這种說法，我們另有一個例證：圣經里面有許多地方記載，神為了滿足人當時的需要而通融他自己和他的方法。作者用「格外顯明，」（來6:17）這個片語，就是要表明這一點。人需要在簡單的宣告之外，還有一個明确的證据。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起誓是一般人獲得這种确据的方法。神在屈尊自己的情況下，降卑自己來到人的層面，采用人的方法，指著自己起誓。
人起誓与神起誓之間的懸殊差距，更加增了神起誓這個事實的重要性。人起誓，若是出於真誠，并且照著去實行，就是受到外在權柄的約束。我起誓，就等於承認那個權柄，并且訴諸於它，因為我順服它。神的誓言自然是須仗賴他本身那最終的、完全的權柄。因此他就指著自己來起誓。
提過這些之後，現在我們就要問，到底神起了甚么誓？神所起的誓，乃是宣告他的旨意永不改變。這個「旨意」是指意志的決定，一個帶來行動的決定；而這個旨意是有關於亞伯拉罕和他後裔的福分；并且，正如創世記的記載所顯示，它也關乎「地上万國」的福分。
法拉爾（Canon Farrar）告訴我們，猶太文學著作中的一個記載，是人們憑想像寫下的，但卻富啟發性。在Treatise Berachoth這本書里，描寫摩西向神提起這個誓言，他說：「假如你是指著天地起誓，那我就要說，因為天地會廢棄，所以你所起的誓也會廢棄；但你既然是指著你自己的圣名起誓，這誓言必永遠立定。」即或這是段想像的對白，卻顯示了神的這個行動在人心中所產生的信賴。歷世歷代許多忠信之人的信仰，無疑是建立在神的這個誓言之上。神所賜給他們的，不僅是一句宣告，陳明他的旨意；他乃是屈尊自己，采用人的方法，指著自己起誓，以表明他的旨意必定會實現。
希伯來書信的作者，知道人對神的誓言產生的把握，現在要指出，神的誓言已經完完全全應驗在他儿子身上了。等候的世紀已經結束，作者論到耶穌，說明這誓言如何藉著他付諸實現，完全應驗了。在給加拉太人的書信中，保羅曾論到亞伯拉罕的子孫，并且宣稱那「就是基督」（加3:16）；稍後他又說：「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當時他并不是寫給希伯來人，而是寫給外邦信徒。肉身的希伯來人已經在主耶穌論及耶路撒冷的那段話里被摒棄了：「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太21:43）。因此神的旨意是永不改變的。他的心意也不能更改。他對亞伯拉罕所說的話：「我必賜大福給你和你的子孫并且地上万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已經實現并且成了歷史的事實。基督是成就這約的後裔，并且那些屬乎基督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加3:16）。
現在我們再來看，到底作者如何講論耶穌与這事的關連。他宣告他已經「作先鋒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來6:20）。這事實如同「靈魂的錨」（來6:19），是信心最高的秘訣。神的誓言，在他儿子身上得以成全；他升入高天之時，人心中的盼望就得著了确据。
与此有關且引人注意的，就是「先鋒」一詞。它將基督進入幔內這件事，和在這以前的一切希伯來禮儀，作了截然的區分。雖然亞倫也曾經-年一次進入幔內，但他卻不是先鋒。他只不過是代表那些留在外面的人進入幔內。但那些人卻永遠留在外面。亞倫進入幔內時，沒有一個人跟隨他進去，一同站在約柜和施恩座前。但是主耶穌進入幔內時，是以先鋒的身分進去的。這顯然是說，他為後來跟隨他的人開了一條出路。他就是使万國在他里面，藉著他而得福的那一位後裔。他使那些屬他的人能和他進到同一個地方。他死的時候，圣殿里的幔子裂為兩半，就是最明顯的象徵和暗示。
另一件富啟發性的事，就是作者所用与此相關的另一個比喻。他提到「靈魂的錨」。自古以來，錨一向象徵著盼望。希腊文學中就常出現這种用法。它同時也指危險中的保障。我們把錨拋下去，船就碇泊了；我們也就在危難中體驗到一种保障。然而我們也要記得，事實上，錨會攔阻一只船發揮其功能。沒有一只船在拋錨時，能達成船本身真正的目的。就正如吉普林（Kipling，英詩人）在他的小品文：「發現了自己的船」中所描寫，船發現自己，不是在拋錨碇泊之時，乃是在深海中航行之時。我們記得有一次保羅和其他的人，把船上的貨物都拋到海里之後，還不能把船穩住，他們就拋下四個錨，并且整日禱告等候。事實證明，當船那樣被錨碇泊時，它無法達成它存在的目的。如今值得注意的就是，作者利用這個比喻來說明，靈魂雖然拋下了錨，但卻完成了它存在的意義。這錨是被拋入幔子里，也就是說，它是被拋入浩瀚的永恒里，不是海岸邊的淺灘里，而是更深之處。因此這個比喻達到了它的用意，重新強調了神那永不改變的旨意。這旨意在主耶穌通入幔內時得著應驗；靈魂的錨已被拋入浩瀚的深洋里。人類心靈的确信從此得著了證實，因為那位先鋒已經進入幔內，為我們打開了一條通路。
神曾經藉著天使与人交往，在這次和以色列人的祖先相會之時，因著人本性的軟弱而向人起誓。這個誓言，或者說在起誓中所作的宣告，在主耶穌道成肉身時，就藉他實現了；道成肉身導致十字架，透過它又導致复活和升天，如此，神的儿子就進入了幔內。這就是我們信心的秘訣。大約在一百年前，摩特（Edward Mote）寫了一首圣詩，充分表達出我們前面所思想的教訓。這首圣詩的副歌這樣說：「立在基督磐石堅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而其三節主歌的歌詞則如下：
一
我的所有希望根基，

在於基督公義寶血。

我不敢靠最好的義，

我只敢靠衪的名牒。
二
即有黑云掩衪的臉，

衪心不變，衪恩不移；

-次風浪雖欲漫淹，

信心的錨拋牢幔里。
三
衪血，衪約何等可靠，

我名已經刻在衪手；

四圍雖然都能傾倒，

衪仍存在永不棄守。
（原文在「他血，他約」之前有「他誓」）
（錄自《圣徒詩歌》）
圣子——照麥基洗德的等次
「因為有給衪作見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來7:17）。
前一講中我們看到，圣子的偉大彰顯在他應驗了神對亞伯拉罕所起的誓言，他進了幔內，成了先鋒。
這一切表號都是希伯來這個國家，宗教，和敬拜所專用的。站在幔內的職分自然是屬於祭司的。本卷書的作者現在又回到這個主題上。過去，亞倫在贖罪大日進入幔內，在其中擔任祭司，完成他的職責，然後走出幔子。耶穌進入幔內則留在那里，而當他如此作的時候，幔子裂為兩半，好讓其他的人也得以進去。
以下的宣告指出，圣子如此進入幔內，他的祭司職分為：「因為有給衪作見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本書作者已經三次提到這個事實。5:5,6說：「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衪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第10節又再度說：「并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衪為大祭司。」
另外6:20這樣記載：「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最先的那段經文（來5:5-6），引用了兩處詩篇，這兩處經文在詩篇中的位置相隔甚遠，寫成的年代也可能相距甚久。作者將這兩處經文連在一起，用來指神的儿子。他從詩篇第二篇引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從詩篇110篇引述：「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這里的「你」就是指神的儿子，他祭司的職分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
希伯來人的整個祭司職位都是屬於利未人的，是照亞倫的等次。耶穌不是出於利未支派，而是猶大支派。因此他不是照亞倫等次的祭司；而作者在此作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宣告，他乃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為祭司。
這必然會引起一個問題，也會讓人不得不留意。我們對麥基洗德知道多少？我們發現，整本舊約圣經里他的名字只出現兩次。此名在希伯來書則出現了九次。舊約的創世記對他有一段歷史性的記載，那是主前兩千年的事。從那時起，希伯來人的歷史和先知的作品中，再也沒有提到他。自那次的歷史事件之後一千年，大衛在詩篇中又提到他一次。那篇詩是論到彌賽亞的，大衛瞻望他的來臨，提到了那次歷史事件，并且說到將來臨的這一位：「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這一切都相當引人注目，并且饒富深意。有一件事情曾發生過，并且留下了記錄。一千年之後，一位詩人提到了它。又過了一千年之後，事件所預表的那一位出現了。然後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引用詩篇，且提到歷史。
我們不妨先回到那個歷史事件上。麥基洗德的名字本身就很吸引人，意思是仁義王。希伯來書的作者提到他時很謹慎的說：「他頭一個名番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關於「撒冷」的位置，各方討論甚多，卻未注意到本卷書的作者所加上的另一句意義深遠的話，「就是平安王。」可見他的用意不在指一個城市。
關於這個歷史人物，我們知道兩件事。
１．他的名字含義是仁義王；
２．因為他是仁義王，他也就是平安王。
在亞伯拉罕的歷史中，他突然出現了，被描述為至高神的祭司。圣經未記載他從何處來，也未說他向亞伯拉罕顯現之後到那里去。他是在一個重要的時刻出現。當時亞伯拉罕剛与羅得分离。羅得選擇了雨水滋潤的平原，亞伯拉罕仍然過著游牧生活，在幔利的橡樹那里支搭帳棚，与神親近。後來那与世俗妥協的羅得遭遇劫難，厚道的亞伯拉罕立刻伸手援助，擊退前來攻城掠地的諸王，并奪回被擄去的人和財物。就在亞伯拉罕凱旋而歸時，麥基洗德出現了。我們仔細觀察他所行使的祭司職責。重要的是，這里沒有提到獻祭。他沒有帶來燔祭，或任何獻祭用的東西。他只帶著餅和酒，來慰問這位疲憊的神仆。此外，他為亞伯拉罕祝福，并且行使祭司的另一項職權，稱頌神，就是敬拜神。然後他接受亞伯拉罕所獻的十分之一。此舉說明他的地位高於亞伯拉罕。
有關這段記載的解釋甚多，當然值得我們尊重。記載本身其實相當簡單。我們知道有一個人出現在亞伯拉罕面前，無人明了他的來歷，作者說他「無父，無母，無族譜」。因此，他行動的權柄不是來自人類的祖先，他的行動也与其後代無關。
以上所提到各种不同的解釋中，我個人相信這是一段論及基督顯現的記載。此處和圣經其他地方一樣，是在講神儿子的出現和他的事工，他是仁義王，也是平安王。
那次事件之後一千年，大衛寫道：「耶和華對我主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大衛回到那次歷史事件，宣稱那最終的祭司將像麥基洗德一樣，無父，無母，無族譜。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主要使當代的官長認識彌賽亞就是神儿子的時候，也引用了同一段經文。官長們回答耶穌的問題，顯示對經文極熟悉，他們立刻回答說，彌賽亞應該是大衛的子孫。主馬上反問說，為甚么大衛的子孫又是大衛的主呢？顯然他們沒有領悟這段引文和耶穌所提問題的真正意義。然而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在肉身說來，他是大衛的子孫，但實際上他是神的儿子。因此他的祭司職分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
圣子作先鋒進入幔內，住在那里，行使他的祭司職責。如此，麥基洗德的歷史記錄中所顯示的一切奧秘特質，在基督里完全實現了。我們如果只是從人類的范疇里來解釋他，就是未能明白他的屬性，和他的祭司權能。
所以本卷書作者的目的，是在指出圣子的祭司職分和其他祭司之間的差別。他所提到的那些祭司都是神設立的、授權的，但他們本身并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只有在圣子的祭司職分中，人的需要才能完全得到滿足。
在探討這件事時，我們發現這一祭司職分，不單實現了歷史上麥基洗德所蘊含的奧秘，也實現了該處所揭櫫的原則。正如作者所言，他是「仁義王」。那在幔內代表我們，有無窮生命大能的一位，所執行的祭司職事并不會偶爾降低道德標准，他從起初就是仁義王，也一直如此。任何一种論及他的中保工作以及救贖大能的說法，若有任何降低公義標准的暗示，絕對是錯誤的。
由於他是仁義王，他也就是平安王。永恒的次序總是這樣，純洁第一，然後才是平安。這位大祭司已進入幔內，并使人類藉著他，對付了罪所造成的污穢和麻痹；透過他，在他里面，人得以站立在至圣者的面前。
本卷書作者稍後在第7章里作了一個總結。因為圣子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他的屬性超越了人類一切的限制，他首先代表仁義，因此他能帶來平安。「凡靠著衪進到神面前的人，衪都能拯救到底」（來7:25）。
「到底」一詞非常奇妙。它包括兩個要素，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啟示。這兩個要素可用兩個詞代表，其中之一是panteles，意思是「所有的」，指數量而言。另一詞是telos，意思是伸展，指范圍而言。他能拯救到底，意思是在他里面有數量上充分的供應，也有范圍上完全的供應。
如此，我們所熟悉的「拯救」一詞，就顯出其丰富、榮美的意義。新約的教訓顯示，「拯救」一詞是有時態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回顧從前，我們曾被拯救；思及現今，我們正在蒙拯救；前瞻未來，我們也能說：「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羅13:11）。我們曾被拯救。我們正蒙拯救。我們將被拯救。他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永恒屬性的奧秘，他忠於公義，他用十字架作為獲取平安的途徑。
亞倫的祭司職位是美好的，是神所設立的，但是卻無法完全滿足人類的需求。它的价值在預表這需求可以得到滿足。神儿子的祭司職分卻不是預表，而是實際造成使人滿足的經歷。
更進一步說，圣子的祭司職分是不斷帶來餅和酒，以更新、扶持那些与神同工的人，正如當年他在亞伯拉罕疲憊歸來時所作的一樣。在那個故事中我們讀到，所多瑪王要送財物給亞伯拉罕，亞伯拉罕卻回答：「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足」（創14:23）。所有接受大祭司--就是神儿子--幫助的人，也當存同樣的態度。透過他，他們在神里面找到護庇和極大的賞賜。
圣子——更美之約
「衪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來8:6）。
現在本卷書作者開始論到超越的關系，這是從圣子的超越屬性產生的。在論及這個主題時，我們會發現作者用「更美」來描述這些關系；更美的盼望，更美之約，更美之應許，更美的祭物。而這一詞与它第一次的出現亦相互輝映，那里作者說圣子「比天使更美」（中文經圣作「遠超過天使」）。「更美」一詞在全書信中出現了十三次之多。這樣看來，舊制度雖然是神制定的，但如今已被新制度所取代，它各方面都比舊制度更為美好。
本章將思考這建立在更美應許上的更美之約。神過去對希伯來百姓所說的一切話，都是根据他与百姓所立的約，這約是他召他們時所立定的。他所說的話，不論是透過摩西，約書亞，祭司，先知，先見，或詩人說的，都是論到如何執行他与百姓所立的約。
因此，本卷書作者接下去要指明，神最終透過圣子對人說的話，也是受制於一個約，但這約是新的，更美的約。不過，這并不是責怪舊約有任何不好，無論是關於神的方面--例如其中的恩典，或是關於人的方面--例如其要求。
以上的研討中，我們已經將希伯來人的歷史大致作了回顧，因為這卷書主要是寫給希伯來人的。作者在此處回首，引用了耶利米的預言。神曾藉著天使，摩西，約書亞，亞倫，和眾先知說話。耶利米的世代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中是一敗涂地的時期。起初在天使代表神与人說話之時，或神選用摩西作代言人之時，卻是滿有榮光的。這里引用的預言，則出自歷史上最黯淡、最悲慘的一段時期。從許多方面看，耶利米可以說是眾先知中最具悲劇性，也最富英雄气質的一位。他擔任神對那個國家的代言人有四十年之久；在那段期間，他始終為神發言，在道德和屬靈方面卻沒有產生任何即時的果效。所有為神說預言的人，在事奉中都可能面臨作工毫無所成的時候。在一長串神的使者名單中，恐怕再也沒有一個人的經歷，比耶利米更持續、更痛苦了。他說預言四十年，所得到的惟一結果只是受謾罵，逼迫，和各樣的惡行。北國以色列那時已經被擄，耶利米是在猶大歷史上的最後四十年中事奉。起初他再三回避神的呼召，最後他終於勇敢地承擔起重任。
就在那段黑暗時期里，他從陰霾中看到黎明的曙光，他提到，有一日神將与人主下一個新約。如今，在耶利米說出這預言之後許多世紀，希伯來書的作者宣稱，預言已經藉著圣子應驗了。
這段論證的要點在於指出兩約之間的對比。作者回顧舊約，而引用先知的預言，指出神已經因著這約的基礎，預言另有一個新約，遠比舊的美好。
我們前面已思想過，舊約是憑神起誓所作的應許而立下的。這些應許首先是指對此民族的先祖和創建者亞伯拉罕說的：「我必賜福給你。」其次則是指其結果：「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這些話顯示這約中神一方的責任。約必須牽涉到兩方，一方的履行取決於另一方的實踐。我們強調神必須信守他与希伯來人立的約，卻常忘記這一點。如果立約的一方未能履行其義務，這約就廢止了。因此我們看見，從神這方面而言，這約是陳明，他應許要賜福以色列，并使万國因他蒙福。我們若回到出埃及記，查看立約的記載，會發現這段話：「你們若實在听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万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出19:5）。
因此這約中人的責任是听從并遵守神的話。律法已經賜給他們，包括在十誡和摩西的制度中。歷史證明他們完全沒有遵行律法。這种失敗一直持續不已，有記錄可查。固然有一些是神所揀選的忠信之人，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看，他們自始至終都未能守住這約。最初他們求一個王，神答應他們的要求，讓他們自食其果。他們最終極的失敗，則是駭人听聞的--他們竟殺了神的儿子。但我們要謹慎地記住，在他們殺圣子之前，他已經藉他的全權，將他們從原先被指派的地位上革除了。他說：「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太21:43）。
我們因此看到，神立了約，卻被人破坏了。本卷書作者清楚聲明，如果那約未曾被破坏，就不必有新約。耶利米從遙遠的距离，用先知的眼光看見，即使在那時候，神也不會失敗，因此最後必然會有一個新約，比舊的更美好，可以完成神的心意。我們來听听先知論到這新約的全文：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里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
說，你該認識耶和華。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耶31:33-34）。
這段引文的末尾有一項啟示，成為應許的基礎。這兩句話道出最深刻的事實：「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前一句話--「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則是這應許所立即產生的結果。在結尾兩句話以前的一切應許，和從那些事實所產生的一切後果，都明白宣告出來了。也就是說，新約的開始是洁淨人的道德，使人能在此約中与神相交。
當然，這也是基督教最中心的事實。整本新約圣經就是在教導這事實。耶穌自己作見證說，這正是他來到世上的目的。天使向約瑟顯現時曾對他宣告：「你要給衪起名叫耶穌，因衪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里救出來」（太1:21）。
這類事在舊約里找不到。如今人可以因著罪得洁淨，而与神建立關系。洁淨的結果是，人得以認識神，而這种「認識」遠超過對神在知識方面的理解。
這一切結果，可以從新約的設立和舊約的經歷兩者的對比中看出來。在新約里，神的律法是內在的，屬靈的。舊約的律法則是外在的。新約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廢除舊約的標准。十誡永垂不朽，恒為律法的啟示，但是如今這些要求都將寫在心上，就是情感的樞紐；寫在心思中（注：該段經文中文將mind譯為「里面」），就是知識和悟性的中心。再說一次，現今的律法是內在的，屬靈的，是從圣子的中保工作產生的結果，他洁淨人的道德本性，將我們帶入与父相交的關系中，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地、個人地認識神的旨意。
耶利米的那段宣告中進一步強調這一點，他說在新約之下，「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一個人既都与神相交，便都能明白神的旨意。約翰在他的第一封信中也強調這個真理：「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里，并不用人教訓你們」（約一2:27）。
因此新約的意思就是，查考到最後，我們尋求引導時，不應求人的指引，而當向內住的圣靈求；圣靈住在我們里面，是我們本性被洁淨的後果；他會將神的旨意向我們顯明。
舊約是神圣的，新約也是神圣的、最終的，而兩者的區別乃在於字句与圣靈的區別。保羅寫給哥林多人的書信中提到這件事：「衪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注：即「圣靈」）；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圣靈）是叫人活」（林後3:6）。
值得注意的是，「字句」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投人所好。人喜愛法則，規條。他們覺得遵守規則是一件易事。現今整個人類的歷史證明并非如此。摩西定下的是字句的律法，它之難以遵守，可以從歷代以來人們千方百計企圖加以解釋的事實上看出來。饒富深意的是，我們的主在教訓里多次指責那些添加的遺傳，并且不斷指出其失敗之處，說人其實是用遺傳取代了神的命令。因此字句之約既不易守，也不安全。
另一方面，「圣靈」的律法看來似乎既不安全，也不易遵守，但從最終的經驗來看，那是惟一既容易而又穩妥的律法。一個人的生命若与神建立了活生生的關系，第一手的關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遵行，就非難事了。當然，這一切若要成為可能，必須人完全降服於圣子，這樣，生命便會得到洁淨。藉著我們所順服的圣子，我們得以洁淨，与神相交日益親密，以致得著能力，可以實現這約中我們當盡的本分。
我們若仔細而嚴肅地思考這事，就必然會意識到自己常常失敗、退後。然而我們也知道，這种失敗是導因於我們在某方面的不順服。我們若明白這約所帶來的一切丰盛祝福，就必然會竭力去尋求圣靈的指引--這是我們必能獲得的；一旦尋著，也就會立即順服了。
圣子——更美的敬拜
「因為基督并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這不過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來9:24）。
探討了新約的优越性之後，作者現在開始討論更美的敬拜，那是人透過圣子得以作到的。在本章中我們發現「禮拜的人」一詞（9:9）。它在10:2中再度出現，但是為复數。這詞一共只出現這兩次，但它的動詞出現在9:14，我們譯作「事奉」。此點令人注意，顯示出敬拜与事奉有關。記得我們的主受試探時，曾對他的仇敵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衪」（太4:10）。總而言之，敬拜是事奉的秘訣，事奉是敬拜的表達。
提到敬拜，我們首先會想到在神面前表達臣服和尊崇，無論是一個人，或一群人在一起的神圣活動，事奉的結果必然是敬拜。不過，目前我們主要思想敬拜為尊崇的這方面。
研究希伯來書時，我們已一再看到本書信的背景是希伯來人，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宗教儀文。本章亦同。為了顯明透過耶穌基督而有的敬拜是如何美好，作者重新回到希伯來人的敬拜；所以我們最好复習一下此處的背景，即會幕的儀式，它的敬拜和事奉，以更清楚了解前景的狀況，就是天上會幕的敬拜和事奉。
在探討背景時必須記住，作者并不是回到圣殿，而是回顧會幕本身。這點別具意義。他寫作的時候，耶路撒冷尚未被敵人圍困，圣殿還未被毀，所以實際的背景是那座花了六十年建的希律的圣殿。但是本書作者并不是指那圣殿，也不是指舊約所充分描述的所羅門之圣殿。毫無疑問的，會幕是從神那里得來的真正樣式。圣殿是為了順應人的軟弱而造，正如祭司制度和君王的設立一樣。我們不妨概略回顧以色列人扎營時的會幕。各支派環繞著敬拜的中心地點安營。在他們和實際的會幕中間有外院。希伯來書作者未提及外院。他主要是觀察會幕本身，所以只提到兩部分，一是外面的圣所，一是里面的至圣所。在圣所，也就是進入敬拜中心的位置，他說有燈台，桌子，和陳設餅，這些都是根据神在西乃山上所規定的表樣作的。「表樣」一詞意指為已存東西的模型。因此他說，會幕是用物質來表彰屬靈的事實。在那個時代，神透過圖樣來傳達他的教訓。圣所里有燈台，象徵這個國家的職分。它對面的桌子和陳設餅，則象徵人与神的交通。
幔子前面是金香壇。這段經文讀起來似乎壇在幔子里面，但請注意作者是說「有金香壇」，強調它是接近神的途徑。看出埃及記可以知道它正确的位置。從某方面說，它可以是屬於內面的范圍，但它是外面的最後一個物件。實際上幔子後面除了約柜，別無其它東西。約柜是用皂莢木作的，上面有「施恩座」，意思是「和解之處」，被兩個????■的翅膀遮掩著。????■代表著最高的受造物。舊制度中，在????■的眼睛注視、翅膀遮掩之下，有一盞神秘的燈照耀著施恩座，被稱作舍吉拿（Shekinah），象徵神的同在。本書卷作者描述的，就是這個會幕。如果他是提到希律的圣殿，那里沒有約柜。當龐培（Pompey）率軍攻陷耶路撒冷，掠劫圣殿時，曾進入至圣所，他宣稱那儿空無一物。
我們已看過會幕里有那些東西。整個畫面是描述一個國家圍繞著敬拜之處，那儿是全國生活的中心，是最高層次的活動之處，即在神面前敬拜。回顧古代的會幕，一年有三百六十四天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至圣所。百姓在會幕外面扎營，由祭司代表他們-天進入圣所，點上象徵見證的燈，擺上象徵交通的陳設餅。-年一次，在贖罪日那天，由一位祭司進入至圣所。他單獨進去，帶著火和血。他要帶血，首先表明他自己需要被洁淨，其次是表明外面的眾人也需要被洁淨。日落時他离開至圣所，接下去的三百六十四天，至圣所都是一片肅靜。我們看這個畫面時，彷佛也看到了外面廣大的群眾，他們就是祭司所代表的對象。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的良心已得著洁淨。此處強調出，人的良心需要被洁淨，也顯明一個事實：人只能藉著某种使他得洁淨的祭物，才能進到神面前，向他獻上蒙悅納的敬拜。
根据這個背景，作者作了一個偉大的宣告：「基督并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這不過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來9:24）。
這個「如今」具有永恒的价值，不是短暫的。真正的敬拜之處是在天堂。這樣說，是承認我們目前對於空間的觀念有難處。想到宇宙，我們不得不相信：神至高的彰顯是在其中某個地方。我并不是說神在那里，因為他是在諸天之中。但一切敬拜的中心是在神面前，不管我們對那個地方存怎樣的觀念，那儿就是他至高的顯現之處。作者說，圣子如今已進了「天堂」。在記載耶穌升天的經文中說到，耶穌領他的門徒出去，舉手為他們祝福，就离開他們，他們看見他升到天上，失去了蹤影。諸天接受了他。此處作者是用單數形式--他進入了「天堂」。那儿是真正敬拜之所。我們若聚集在某個建筑物里面，卻找不到通向那屬靈之地的路徑，我們的敬拜就失去价值了。
進一步說，圣子進入天堂以後，他就留在那里。在進去之前，他已經「把自己獻為祭」（9:26），這是指加略山的奧秘，正如第10章所說的，「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衪的身體」（10:10）。
他獻上了自己，就進入天堂，「為我們顯在神面前。」這本身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宣告，若和出埃及記的故事（出33章）相較，尤其顯得突出。那里記載摩西想要看神，但神告訴他：「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2）。他只蒙允許見神的背。如今圣子進入天堂，為我們顯在神的面前。因著圣子獻上自己，最終的敬拜成為可能，人得以來到神面前。
如此，我們可以總結本書信對這方面教訓的价值。人敬拜的真正地點不是在世上的建筑物里面。這些建筑物确實是美好的，但它們只是大門，為人提供物質上的便利，是為了人的聚集而建造的；好使他們超越所處的位置，找到通往天堂之路。
總而言之，會幕為表樣性的結构，它意味著排拒。人不得進入神榮光照耀之處。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去，但他也不得停留在那里。幔子尤其象徵排拒。耶穌死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這是一個象徵性的、超自然的行動，啟示一個事實：如今通往神面前的道路敞開了，任何人只要藉著耶穌都可以到神那里去，因為他已經憑著最終的祭司權柄進入幔子。主自己曾將這個可能性預先告知人，他不是對猶太人說，也沒有對祭司說，而是告訴一個撒瑪利亞婦人。他向她如此說：「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試實拜衪」（約4:21-23）。
因此我們可以在家中，在教會，在任何地方敬拜。這些世上的處所不是敬拜的最終地點，但我們可以在那里進到神面前，并且發現神子「為我們顯在神面前」。最高、最神圣的敬拜，就是藉著他在神面前所獻上的敬拜。
儿子——權利和責任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圣所，是藉著衪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衪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洒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10:19-25）。
我們現在要探討的，是這一整段經文，因它啟示出權利和責任。神透過他儿子向人說話，是最終極性的，由這事實便產生這些結果。
必須記住，希伯來書信的目的不在解釋圣子的話語，而在強調他話語的權柄。前面已討論過，圣子是超越天使，摩西，約書亞，和亞倫的。我們也思考過一個事實：神為人立了一個新約，這約是藉著圣子那更美好的位格和職責而立的，要寫在人的心上，因人已能直接与神交通。更美之約的設立，促成了一個更美好的敬拜系統。我們有了進場的權利，不是進入世上的會幕，而是透過世上的會幕進入天堂，進入至圣所，以至我們可以敬拜神，除了那一位大祭司之外，不再需要其他中保。
這卷書談到這一點之後，就寫下了本段經文。這一切既然都是特權，那么無可避免地，必然也會帶來責任。正如前面我們已看過的，作者不時暫停下來，說出一番嚴肅的勸勉和警告之語。此處是從第19節開始，一直到第37節為止；後半段主要是警告。我們不打算研討後半段，只集中來看論及我們責任的這段，而這些責任都是由於我們藉主耶穌基督得著特權而產生的。
作者兩次用「有」（中文圣經第一次譯作「得以」）來顯示我們的權利，三次用「就當」（中文圣經又譯作「也要」，「就要」）來標明我們的責任。我們不妨先從他提到的權利開始探討。
我們應該已經熟悉前面所言有關圣子的嚴正論述。我們看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高過天使；他是儿子，又是神家的主人，所以高過摩西；他領百姓進入安息，所以高過約書亞；他是按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作祭司，所以高過亞倫。我們也看到新的敬拜中心已經建立，人根据新的屬靈之約可以前來親近神。
現在作者不再提到摩西，約書亞，亞倫；他只提出一個偉大的事實：透過我們的中保和大祭司主基督，我們可以進入至圣所。「弟兄們，我們既得以坦然進入。」這是第一次用到「既得以」（having），指我們憑著前面所述有關神儿子的事實，而得享親近神的權利。他提及的地方，在會幕的表樣為至圣所，在幔子之後；在舊制度中，其內有施恩座，????■，和神臨在的榮光。我們的特權是可以越過幔子，進入至圣所。
作者也提醒我們進去的方法：「因耶穌的血從幔子經過，這皮子就是衪的身體。」「身體」一詞的价值，可以從約翰福音的序言中看出，在那里約翰說到我們的主，「道成了肉身。」我們得以進去，是藉著他的身體，但必須銘記於心：那是撕裂的幔子；因此，我們進入這敬拜之所的權利，不是因道成肉身而來，也不是因神顯現在肉身中，乃是因著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經過死和复活而帶來的。
作者接著描述，這是「一條又新又活的路」。我愿意在這里暫停一會儿，因為「新」這個詞，希腊文字面的解釋是「新宰的」。這句話正确的翻譯應該是「一條新宰的活路」。這使我們聯想到啟示錄中，約翰說他看見「寶座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啟5:6）。這就是我們進入至圣所的路，除此之外我們別無權利可以進去。人因犯罪，已喪失与神相交的權利，但藉著我們的大祭司，這權利被恢复了。
這整個真理，從亞歷山大夫人（Mrs. Alexander）為儿童寫的一首詩歌中，簡明地表達了出來；但它比同類詩歌將這真理說得更完整：
一
遠山迢迢，其色青青，

在一古城之旁；

親愛的主在彼被釘，

為救我們而亡。
二
除衪以外，再無甚么，

足以清償人罪！

惟衪能開天門的鎖，

并且引我進內。

（錄自《圣徒詩歌》）
主是藉著斷裂他肉身的幔子，就是他奧秘的代死，使我們得以進入天門。如今我們欣然面對一個最基本的真理，即我們有權進到神面前。
在討論這第一個「既得以」（having）時，我們再度暫停一下，來看另一個翻譯上的問題。作者所用的「坦然」一詞，直譯應該是「大膽講論」。使徒行傳中也用同一個詞，來描述彼得和其他使徒大膽講論，使公會的人為之矚目、惊訝。
我們在至圣所中可以坦然而言，意思是我們在神面前可以自由自在地說話。我們能夠在圣所站立，与神面對面談話，這個想法、說法實在太偉大，几乎令人無法領會！吉普林（Kipling）在他一本書的前言中，曾提到他所認識并敬重的一些人，稱他們是「大無畏的紳士」。這句話用來描述我們的權利再恰當不過了。
我們必須暫停，一方面也是因為神的尊榮如此浩大，我們很難明白這事怎么可能成就。惟有等我們來看第二個「又有」（having），才能明白其究竟：「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此處強調的詞是「治理」，意思是我們的大祭司滿有完全的權柄；我們站在那里，不單是因著他所完成的工而得以進去，并且也是因我們与他相交。
由於這些權利，作者指出相對而產生的責任。我們首先將這些責任依照次序排列，它們都以「當」或「要」作開頭。「就當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又要彼此相顧」。仔細觀察這三個句子，會發現-一個句子里的動詞形式并不是指一次的行動，而是指持續的行為。「就當來到神面前」指不斷地來到。「守」指堅定守住。「又要彼此相顧」指持續如此作。
再來觀察，「就當存著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這里立刻突顯出三個字來：信，望，愛。頭二項是個人的責任，雖然那里的代名詞是复數形式。第三項是團體的，指彼此的交通。
我們分別來看這些責任。先討論第一項。我們當來到神面前。那條路已為我們敞開，我們有權利進入至圣所。我們的責任乃是使用這權利。只有去運用，特權才能發揮力量。藉著基督，偉大的時代已經來到，不必在耶路撒冷或基利心山上敬拜，何處有人的靈魂，何處就有通向神的道路。單單知道這些還不夠，我們必須進去。此外還必須「存著充足的信心」，這信心就是仰望大祭司和他大能的救贖工作。我們進去的時候，不是帶著疑惑搖擺不定，因為天父永遠的慈愛已照耀在他的施恩座上。我們進去之前必須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在進入敬拜之所以前，必先作預備，要認罪，除去我們所沾染的一切惡習和污穢。這樣，我們就可以藉著大祭司來到神面前，与他自由交談，毫無畏懼戰兢。
此外我們還有責任，就是「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我們得救就是憑著這指望，得救之後我們仍不斷盼望主救贖的大工完全成就在我們身上。「凡向衪有這指望的，就洁淨自己，像衪洁淨一樣」（約一3:3）。所以我們的盼望，就是到了末後，神的旨意必能終極的、完全的、充分的實現。信与望永遠是牢不可分的。我們進到神面前，就必須堅守所承認的盼望。我們信心的依据是下面一句經文所說的，「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正如一首詩歌所唱的「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於基督公義寶血」。我們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也不是倚賴個人的努力，而是建立於一個信念：神永不失信。盼望如明光閃耀，它在最黑暗的日子仍引吭高歌，在最崎嶇的道路上仍吟唱不絕。所以我們進入至圣所時可以坦然無懼，滿怀信心，歡喜快樂，堅守所應許的盼望。
但是基督徒的經歷，沒有一件最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旦流於自信自足，那經歷就開始敗坏了。因此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又要彼此相顧。」這話奠定了一個有關責任的重要原則。真正認識神，知道站在神面前之意義的人，不可能對別人漠不關心。作者表達這方面的責任時說，我們應當「激發愛心，勉勵行善」。這句話的說法很特別。首先，「激發」和「愛心」兩詞似乎有些触。「激發」一詞的希腊文，正是我們paroxysm（發作）一字的字源；有趣的是，我們通常用「發作」，都是指爆發怒气。同樣一詞描述了保羅在雅典的情緒，他看到城內偶像充斥，里面的靈就被激動。本書卷作者在這里則說到被愛心激動。愛不只是輕柔的，它本身是可燃燒的火，為了別人而點燃。
作者接下去指出激發愛心的方法，他先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也就是說，我們個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都當与別人分享。舊約末了的瑪拉基書里，提到在世風日落之時，有一群余民，「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3:16），那就是交通。瑪拉基寫道，這些人「耶和華側耳而听。」如果正确了解此處用的希伯來文，會發現這是一個相當醒目的宣告。「側耳」的意思，直譯是立刻豎起耳朵，凝神而听，形容听的人非常專注、用心。先知大膽地說，當神的百姓彼此談論時，神為之側耳。第二個「听」意思相近，但強調另一方面，指身子前傾，細心聆听。
因此我們進入至圣所時有一個責任，就是与別人交通。我們帶著相互的關怀前來親近神。
我們的主當日在樓上房間，最後与門徒的談話中，曾重复提到的話，可以簡單地替此處的教訓作一總結。他那番話和洗門徒腳的象徵性行動有密切關系。他對他們說：「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約13:17）。
本卷書信的作者所要表達的正是此意。這一整段經文都是在標明「知」与「行」的關系。知道有那些權利，卻不去享用，權利就形同虛設。我們既擁有進去的權利，和与大祭司交通的權利，就當有所回應，去完成我們的責任。生命當受信心主宰，而不是被疑惑控制；當被盼望照亮，而不是被絕望籠罩；它的活動當以愛心的交通為主。這些都是至圣所的權利，但除非先履行責任，我們便無法全然享受這些權利。
信心的見證人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云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12:1）。
希伯來書最後三章，是根据前面提出的一切論證所發的呼吁。這几章的主題是以很特殊的方式論及信心，即對神的信心；以信心為人生至高的需要。因此本書信最後這部分，是將這項生命哲學清楚地啟示出來。
希伯來書一開始，作者就宣告神曾對人說話；他把人類的時代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神藉著眾先知對列祖說話；
第二階段，他藉著他儿子對世人說話。
他論證的重點是在顯明圣子的信息如何超越，以及他所傳神的話是最終極的。
不論是過去或現在，神對人說話的目的都是為了使人能對他運用信心。不論是藉著天使，領袖--摩西，約書亞，或祭司，先知，或他的儿子說話，他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人能尋到他，并且在尋到之後對他產生信心。
啟示這件事，便是神主動接近人，以啟發人對他的信心。這也就是為甚么作者在反覆指出圣子話語的优越性，以及它為神啟示的最終話語之後，在本書結尾部分論到「信心」這個重大的主題。
雖然我說「最後三章」，其實這段整段是從第10章結尾部分開始的，在那里作者引用了希伯來人的圣經，「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或譯成「義人必因信得生」（10:38）。
請記住，這句話是神對他的使者哈巴谷的回答；哈巴谷是神藉以向他百姓說話的眾先知之一。當時哈巴谷環顧四周的難處，不禁大感困惑，不明白神的管理。他用自己的眼光看艱苦的環境，不禁問道，為甚么神不采取行動呢？就在那時，神對他說，他是在行事，只是如果他告訴他的仆人他正在作的事，他不會相信。然而神還是告訴了他，他正在興起迦勒底人。這話在先知心里引起了更大的困惑，因為他不明白神怎么會使用像迦勒底人這樣不堪的百姓。於是神賜給他一段偉大的信息，是一切生命的奧秘：「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希伯來書作者在本書末了要作重大呼吁時，就引用了這句中心之言。
我們讀這句話時，往往把重點放在「義」這個字上，從某方面而言這是正确的。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重點該放在「得生」一詞。也就是說，它宣告：真正的生命是靠信心維持的。換一個角度說，信心最終的結局就是圓滿的生命。
第11章充滿了美麗的故事，作者從圣經鳥瞰人類歷史，舉例說明信心的大能，指明信心在歷史上一連串的得胜。由此他引出第12:1的呼吁。我們要仔細探討這呼吁的含義，這是極其重要的。或許我可以拿自己為例。小時候我就常常听到有關這節經文的講道，-一篇都很精采，但卻都不是以真正的解經為依据。它們的觀點是，作者將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視作一場賽跑，目標是天堂，那些已經到達天堂的人都在觀望我們賽跑。那是對於「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云彩圍著我們」一節經文的解釋。事實上，那并不是這呼吁完整的含義。這里描述那些如云彩的見證人，不是在觀望我們，而是在對我們說話，向我們作見證。我不是在辯論到底那些已去天堂的人是否在觀望我們，我想，正如比克斯帖特主教（Bickersteth）那首無与倫比的詩歌「昨日，今日，直到永遠」所說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或許得著許可觀看我們，甚至探訪我們。不過在此我們不討論這個題目，而將注意力集中在作者實際的意思上，那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他們的一生都是在向我們作見證。
我們不妨用最簡要的方式，略略看過所提及的見證人，他們都是在向我們述說信心的价值和大能。然後，我們就可以探討作者提出的呼吁。
作者提到信心的大能時，首先作了一個惊人的宣告，那确實是一個普世通用的宣告。他說，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据。藉著信心，他們領受了從神來的啟示。然後他又宣告，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11:3）。我忍不住要說，這句話譯得有欠妥當。「諸世界」一詞的希腊文原意是諸時代。正如作者在本卷書開頭聲明的，神曾藉著圣子塑造各時代（譯者注：中文圣經譯作「諸世界」），如今作者再度強調，我們因著信就知道各時代都是藉神話語塑造成的。這個事實可以從修正譯本（Revised Version）的旁注看出來。今日我們論及各時代，常常用礦物來區分，例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還有黃金時代。作者宣稱，這些時代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因著信，我們就能明白這一點，此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證實。意思就是說，正如作者進一步指出的，這些可看見的事并不是由可見的東西造成的。憑著信心，我們可以把握眼見之事後面的實底。憑著信心，我們可以明白現象後面的實體。
作了這個宇宙性的宣告之後，作者從歷史中舉出許多例證。有趣的是，他是從神過去對人說話的方法來選擇例子：天使；領袖，摩西，約書亞；眾祭司和先知。他透過天使對人說話的時代遠自亞伯起，直到約瑟。作者所舉的例證，都是因著這類信息對神怀著信心的人。亞伯敬拜，以諾与神同行，挪亞同行并作工，這一切都出於他們對神的信心。
然後作者來到希伯來的歷史人物中，他最先提到一個杰出的人物，亞伯拉罕，顯示他一生所有的行動都是依据對神的信心。他順服神，离開一個古老的文明；以後他奉獻自己的儿子；最後他得著應許，那應許當時并未應驗，但他确知以後必要應驗。對亞伯拉罕而言，因著對神的信心，困境轉變成胜利。然後作者又提出以撒，雅各，約瑟，他們都是望向未來的人，并對未來道出信心之語。
至於百姓的領袖，作者首先提到摩西父母的信心，他們因著信，把摩西藏了三個月。然後是摩西本人的信心，他在一生最關鍵的時刻作了偉大的選擇。他憑信心一生服事神，「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11:27）。
約書亞的例子中，我們看到耶利哥城因著以色列人的信而傾倒。在這時候作者提到了妓女喇合，一定使希伯來讀者大吃一惊，但這也是一個例證，說明信心的原則如何產生功用。
作者這時發現，他的題目涵蓋太廣了，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等人的事跡，時間就不夠了。這不是根据年代先後列出的名單，只是收集一些突顯的人物，其中四人是士師，一人為君王（大衛），然後是最偉大的士師撒母耳。最後的「眾先知」則是指那整個啟示的階段。
作者提出這些人物之後，接著說到信心所成就的大功：「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然後是一小段話，「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11:33-35）。
接下去作者揭露，這些信心偉人的懿行是因堅忍而得竟全功，他們常常必須藏身於山洞、地穴中；作者用一段插進去的話為他們下了一個貼切的按語：「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11:38）。
從這一整段充滿例證的經文中，我們看見信心的原則如何實現，那种信心是一切事物的實體。
然後就是一段惊人的結論：「這些人都是因著得了美好的證据，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豫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与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11:39-40）。
宣信博士（Dr. Simpson）曾講過一篇道，題目是「所有人都將一同見到主的榮耀」。在那篇講道中，他清楚指出，主完全的榮耀只有在人們一同看到時才顯露出來。我們正邁向那目標。我們正接續祖先所留下的未竟之路。我們的目標是神所建立的那城。因此我們蒙召去跑的路程，是朝向人類歷史的最終點--神的城，那時主教導我們的禱告就蒙了應允：「愿你的國降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路程。
這段呼吁於此出現，其重要性可從兩次重复的「就當」可以看出來。第一段呼吁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第二部分呼吁：「就當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第一個呼吁与先決條件有關，第二個則与結局有關。
論到先決條件，作者說我們當有所割舍，為的是完成那最終的事。他提到「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我們很自然會問：當放下的重擔究竟是甚么？答案很簡單，就是一切足以妨礙我們賽跑的擔子。必須記住，我們無法替別人列出重擔的清單。妨礙我奔跑的事物，可能對我的弟兄不构成任何妨礙；而妨礙他的事，可能一點也不困擾我。我姑且提出一种重擔，那就是企圖找出我弟兄的重擔。一味吹毛求疵地批評弟兄，可能會妨礙我專心賽跑。的确，很多時候我們因努力要挪去弟兄眼中的剌，而耽誤了行程，卻忘了自己眼中有一根梁木。彼得在提比哩亞海邊就犯了這項錯誤，他望著約翰，問耶穌說：「主阿，這人將來如何？」主的回答相當直率，坦白說就等於叫彼得少管閑事：「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与你何干？你跟從我吧！」（約21:21-22）。
另外我們也要「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恐怕這是新約中最為人熟悉、卻又最容易被誤解的一節經文，修正譯本的旁注很值得注意，那里說，「放下令許多人羡慕的罪。」我敢說這不是翻譯，但它是正确的解釋。本書作者在這里使用的希腊字是enperistaton。若仔細分析，會發現它的意思是「地位相當不錯的罪」。或許這話很難解說得明白。有人認為它是指賽跑時妨礙行動的長袍。但是修正譯本卻暗示，那是一种較被人羡慕的罪，我相信這种說法已接近作者的原意。不信的罪常常不被視為邪惡，反而被人認為是不錯的罪。有些人似乎以為，知識分子就應該存著某种程度的不信。事實上，這种不信會麻痹人努力的勇气。不信神，必定會導致不信任人，以至最後對未來沒有信心。這個纏累我們的罪應該放下。
在結尾時我要強調，我們所思考的這段經文并不完整。若看修正譯本，會發現它最後是以逗點結束，下面緊接著的另一段話，必須放在一超解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衪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討論這段經文。
在此暫時作一摘要：我們已看過信心偉人的名字，他們為信心的大能作了美好的見證，然而，他們中間除了少數例外，都會有過失敗；但是因著信，他們對神旨意的最終實現都有所貢獻。
此外，我們讀這一章時，會感到有些意外。有些人名竟然付之闕如。這一點當然不必過分強調，因為作者并未聲稱他列出了所有的人名；但是至少有一點值得思想，那就是所有人當中，沒有任何祭司的名字。我們也很惊奇作者列入了某些人，例如參孫，耶弗他，和喇合。
不論如何，本章的結論指出，雖然他們見證了信心的大能，但是尚未達到最後的目標；因此我們蒙召，要繼續他們的路徑，朝向目標邁進，遲早必會達到那目標的。
惟一的證人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衪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12:2）。
前一講中我們已討論過12:1，作者在這一節中回顧歷史，從亞伯開始，列出一些信心的偉人。這确實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奇妙的偉人名單。世界并未意識到他們的偉大。作者說他們「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然而他們卻是憑著信心而活，工作，受苦，得胜。
從歷史的亮光中，作者鼓勵他的讀者繼續加入這偉大的行列。他呼吁我們，不要讓過去因我們的行動而遭到破坏。「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云彩圍著我們」，就是那些向我們見證信心之价值的人。作者呼吁我們放下重擔，脫去容易被人稱羡的罪，專心向前奔跑。這是一個重要的呼吁。正如前面說過的，我們要繼續下去，不能讓神在這世上的大業受虧損，所以要面向目標，以同樣的原則，同樣的勤奮，奔跑前面的路程。
現在要思考的經文和前一講中所探討的有密切關系。前面所思想的似乎還不完整。作者提出了呼吁，但他似乎還有話要說，他要論及一項最終極的事。
本節經文最開頭用的字，顯示目前要說的和前面已說過的事之間有密切關系。「仰望」是一個分詞，表示語气的持續性。
本書作者的整個負擔，在於論到神儿子的超越性和他的權柄。他不曾片刻偏离這個觀念。此處他的用詞則將圣子放在常人的生活層次上。他使用了主為人時的名字--「仰望耶穌」--這點饒富意義。固然他在全書信中不斷使用這個名字，但此處則別具意義。縱觀第\cs311章，作者列出了許多人名：亞伯，以諾，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及其他人，最後是耶穌。他被列在同一行伍，同一承繼，同一人性，同一族類中。藉此种巧妙的文字運用，作者實際上是在說，這位至高、最終的神子，也曾在同一層次上過著人的生活，按神呼召人的同樣原則去生活。
我相信讀希腊文新約的人，必然會被「仰望」一詞所吸引。英文圣經的讀者不會特別留意這詞，我想主要是因翻譯上的差錯。韋慕特（Weymouth）的譯本則注意到這個希腊宇，他譯成「轉眼仰望耶穌」。我們讀新約有關耶穌生平的記載，使徒行傳及各卷書信，會不斷發現作者常常提到人眼睛的運用；英文和希腊文一樣，有不同的字來形容眼睛的不同用法。希腊文中有一字只是表達普通的觀看。另有一字意思是指用理解、體會的心去看。還有一字是指以熱切審查的態度去看。還有一個字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這只是舉几個例子，還可以找出更多的字。這些是在強調一個事實：作者此處所采用的字，在新約圣經其它地方從未出現過。它的字根顯示，這种「仰望」是盯著看；那不是掉以輕心的一瞥，不是帶著完全理解之心的觀看，不是審查的眼光，不是批判地觀察；這种「望」暗示著惊訝之情，所看見的東西完全吸引住人的心。這字的字根含義，因一個接頭詞apo而更加強化，它指不單單睜大眼睛看，而且完全被所看到的事物吸引住，以致對四周的東西視而不見。我們要轉眼仰望。此處所看之物的重大价值，可由它和上一段的對比顯明出來。我們固然要注視見證人，但另有一個對象會令我們的視線轉离他們，和其它一切事物。「仰望」一詞首先指出惊訝的成分，其次暗示這對象是如此吸引人，以致使我們對周遭的事物混然不覺。
這就是奔跑前面路程的秘訣。見證人有其价值。他們為信心的大能作了美好的見證，但是最終吸引我們、鼓勵我們繼續奔跑的，卻不是理性的，我應該說，這絕對是感性的經驗，而又揉合著理性的因素。作者用「仰望」一詞，說明我們一旦見到耶穌，就會被他深深吸引，以致忘記其它事物；我可以說，這么一來自然會使奔跑的人放下妨礙跑路的重擔--脫去不信的罪。
那么我們仰望耶穌時，會看見甚么呢？作者接下去的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用「衪」這個字，將下面的敘述和前面提到的名字「耶穌」相連。「衪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這几句話讓我們看到主當日在世的情景，短短數言，-一句都閃耀著榮美和亮光。首先我們可以提綱挈領地說，作者為我們呈現了一幅理想生命的畫面：他是信心的創始者和成終者。然後作者又指出，他熱愛見到神的得胜：「那擺在前面的喜樂」；接著揭露他行過的路徑：「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最後描述他得到絕對的胜利：「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我們可以換一种方式來作歸納。我們仰望耶穌時，看見了甚么？看見的是一個掌管生命的原則，就是信心；一個充滿熱愛、活力的生命，就是他前面的喜樂；一個回應原則的過程，也是順服所愛的過程，就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難；也看見一個卓越的結果，就是因著上述原則、熱愛，和過程而產生的：他坐在神寶座的右邊。讓我們簡短地思想這几件事。
首先我們看到，信心是一個主要的原則。為了明白作者的本意，我們必須暫停下來，思考一些詞匯問題。修正譯本的翻譯是，「仰望為我們的信心創始和成全的耶穌。」「我們」一詞是斜體字（譯注：表示原文無此字），它混淆了真正的含義。作者并不是說，耶穌是我們信心的起始者和完成者。他當然是，但這并非作者此處的意思。在「創始」下有一個旁注，建議譯為「首領」。我敢說這個旁注并不能提供幫助。此處所用的希腊文，直譯應該是隊長。隊長是走在行列最前面的，他有卓越的地位。作者回顧歷史時是從亞伯開始，一直到耶穌為止。他宣告說，從歷史的角度看，耶穌是最後一位，但從他与信心的關系而言，他超越了前面所有的人。他是信心至高的詮釋者，向人類充分說明其含義和功用。
另外「成全者」一詞，在此最好譯成「辯護者」。我們的主不僅僅是信心最完整、最終的詮釋者，說明了它的价值，并且也用自己的生活和事工完全辯證了信心有理。經過歷世歷代的艱辛，在許多靠信心而活的人當中，有一位卓然特立，他也是啟示者。他是隊長，是信心的辯護者。如果我們的信心軟弱，雙腳疲乏，奔跑無力，就當仰望那至高的主耶穌。
我們若略略一瞥四福音書作者所記載的耶穌生平，會發現其中最突顯，最吸引人，最不證自明的事實，就是耶穌靠信心而活。他的信心首先是對神，因此就產生對人的信心，最後是對未來的信心。
他不斷与神交通，不斷順服神的旨意，這些都是他對神信心的明證。他如何行動？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5:17）。他如何教導？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我所講的話，正是照著父對我所說的（約12:49-50）。因此他是人類歷史上一切相信神之人的隊長。
他對人的信心也同樣明顯。他生平事跡的記載，充分顯露他始終相信人的可能性，盡管人有各樣的罪和敗坏。當他面對一個人時，不論這人如何被人視為無可救藥，他都相信有恢复的可能。在此必定要聲明的是：不管別人對於人性的看法怎樣，他都認為值得為之舍命。
此外，我們觀察他，聆听他，會發現他對未來有惊人的信心。我們若探討他的倫理教訓，或天國奧秘的教導，以及他對門徒、對眾人的教訓，會發現他對未來從未絲毫表示失望。他爭戰是為了得胜，受苦是為了拯救。他死，是為了生。
從-一方面看，他在信心的事上都和他前面的那些信心偉人差异極大。亞伯拉罕的信心是偉大的，但是他曾說謊。挪亞的信心惊人，但他也失敗了。作者提到的-一個人都是如此。但有一個人從未失敗。我若在奔跑途中需要信心的啟發，我會看看過去的見證人，然後將眼光集中在耶穌身上，「轉眼仰望耶穌。」
如果那是他一生的原則，那么下一句話則徹底表達出他的所愛：「那擺在前面的喜樂。」我們若以為擺在他前面的喜樂，是指他重返以前舍下的榮華，就錯失了這句話最終的价值。那不是耶穌心中所充滿的喜樂。那不是支持他下去的熱情。那也不是他能夠對門徒說：「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里」的秘訣。
那么，他的喜樂是甚么呢？在回答這問題時，我們不妨回憶一下那句預言性質的話，「我的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他個人的喜樂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一切倫理的理想都是在解釋神的旨意。他心中的熱望就是帶領人順服那旨意。他的禱告也尋求這一點，他教我們禱告：「愿你的國降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經過谷底一切的幽暗陰霾，經過十字架那深不可測的黑暗，他仍然見到一線曙光，就是神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日子。由於他看到了結局，所以他總是把永恒的事物放在暫時的事物之上，以屬天的來衡量屬性的；那支持他的喜樂就是：他确知有一天可以達到最終的目標。使徒描寫他的話實在最真确不過了，「他以在神榮耀里的盼望為喜樂。」
如果他的原則是信心，他熱愛之力的源頭是因看見最終的結局而來的喜樂，那么我們要問，在這些情形之下，他如何采取行動？答案在這句宣告中：「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我們要以虔敬的心默想這事。在這個不喜愛神旨意，存心悖逆神旨意的世界上，要違反潮流，去追尋神旨意的完成，受苦是不可避免的必經過程。作者說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下文中他再度使用了「忍受」一詞：「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英文欽定本是，「罪人這樣針對他頂撞的」，修正譯本則作，「罪人這樣敵對他們自己的」。順便一提的是，美國修正譯本恢复了欽定本的譯法。兩种翻譯的差別主要是導因於古抄本的區別。或許面對這個事實，無人敢斷然下判斷。然而整個論證似乎需要使用修正譯本的解釋。他并不是忍受罪人對他的頂撞。他曾對那些跟著他，為他上十字架而悲傷的耶路撒冷女子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23:28）。固然他那世代的人曾頂撞他，但他看見的是他們在敵對自己。這實在是十字架的中心。我們留意到，盡管在人的眼中十字架是可恥的，羞辱的，但他卻輕看這些。
這正是激發我們奔跑的最大動力。論到最終的目標，對耶穌而言，是坐在神寶座的右邊；而再沒有任何言語比這句話更能恰當地描述最終目標的實現了。
重大的呼吁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來12:25）。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這句話啟示了作者寫這卷書信的最終目的。
這書信的對象--希伯來信徒--當時正面臨喪失信心的危險，并且對基督完全而最終的權柄產生理性上的猶豫。這种怀疑主要是導因於他們沒有徹底試過基督。他們是基督徒，是信徒。他們已离棄希伯來人的宗教窠臼；而轉向耶穌基督；但是他們不夠穩定。他們還記得舊制度的庄嚴榮美：它有天使的管理，摩西、約書亞、亞倫的引導。毫無疑問的，這些希伯來信徒被基督的單純所困惑。圣殿廢棄了，儀式成為過去了。他們所熟悉的輝煌事物都已付之闕如。他們回顧過去，卻沒有充分思想到主，以致有背棄信仰的危險。正如前面說過的，他們沒有試他到底，所以作者說：「你們与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12:4）。他們多半是在知識的層次上探討這整件事，對基督完整的意義并未真正把握住，因為他們沒有向他完全效忠。
我們在這點上也要提醒自己：這兩者是一體的兩面，牢不可分。已經認識耶穌基督的人，若對他還有理性上的猶豫，都是起因於在某方面未能按邏輯實現他的信仰告白。主自己的話清楚表達了這個重要的觀念：「人若立志連著衪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約7:17）。要試驗基督教信息的神圣本質，乃是「愿意」將這信息放在試驗中。凡是將自己順服在基督的呼召之下，在必要時宁可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也不辭的人，終必發現這教訓是從神來的。
這正是本書從頭至尾所秉持的理念。在第一講中我們看見，本書信的目的在藉著解釋他這個「人」，來說明主最終的、完全的權柄。從圣子的話語中，我們領受了神對人所說的最後之言。我們可以說，根据通用的歷法，神最後對人所說的這一番話是發生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我們或者要問，從那時起神就未再說話嗎？答案很明顯：确是如此。那不表示人已經明白了他所說的。神的教會并未充分理解他教訓的深度和廣度。一千九百多年來，人們已花了許多心思去認識它，雖然那些潛心研討的人已得著許多亮光，但套用羅濱孫（Robinson）的話：「還有更多的亮光和真理，有待從神的話語中釋放出來。」
因此本書信末了的這個呼吁，「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應該和卷首的話并在一起讀：「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著衪儿子曉諭我們。」這樣就把開端和結尾連在一起，我們可以用短句表達：
「神藉著衪儿子曉諭我們。」
「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
顯然作者是在鼓勵我們注意耶穌的信息，但我們必須了解，那信息是神給人的信息。接下去的一段話在強調這真理：「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尚且不能逃罪，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這里再度提到神啟示的兩個階段。首先神從地上的層次警告人。最後他直接從天上對人說話。
至於過去，神所用的-一個方法都有一些重要原則，其啟示也都有一些重要价值。這些分開的部分，如今都在圣子的信息里融合起來了。在耶穌來之前神對人說的話，如今并沒有一句遭到触、否認、或廢除。在耶穌基督里，-方面都再重述過，但都有了新的意義，新的价值，和添增的重點。約翰在啟示錄描述他在拔摩島看見的异象時說：「衪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這是至極的詩句，卻啟示出更清楚的亮光，更确切的解釋。
我始終未能把握這句話的含義，直到有一天我站在尼加拉瓜大瀑布旁邊，傾听水聲時才恍然大悟。當時我站在那里，思想那些水是從何處來的。我記起後面有許多山，所有小川細流沿著山側奔流而下，匯集成一條大河，其它的小川，河流，眾水最後也以雷霆万鈞之勢奔馳，注入這聲勢惊人的瀑布中。這就是眾水的聲音。於是我听見了圣子的聲音，在那里面，舊約一切的旋律音符都融入神藉著他儿子對人所說的最完整、最終極的話語里。
研討這卷書信時，我們首先听見神藉著天使的事工說話。當然我們不可能探知這方面啟示之細節，但歸納神透過天使傳達的一切信息，我們可以下斷言說，這些信息都与全能神的寶座和管理有關。從伊甸園門口出現的????■，一直到啟示錄作證的天使，其所傳達的信息都与神的治理相關。他們對這崇高主題所說的一切話，最後都在圣子所傳的信息里得到了完整的解釋。
其次是摩西，他是以色列家忠心的仆人。我們可以同樣簡洁、准确地說，藉他傳的信息都是關乎律法的重要性，律法就是神向人應用他治理的權柄。神透過摩西所說的話，就是他如何透過律法治理人生活和行為的細節，如今都在圣子的倫理教訓中得到了完美的、最終的解說。
然後是約書亞，我們很容易將他視作一名戰士，但他絕非僅僅如此而已，他乃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在神的制度里，這些軍隊蒙召去鏟除敗坏世界的毒瘤，并建立一個醫治的、賜福的中心。神藉約書亞向人啟示組織的必要性。在那一小片被大海沖激而成的土地上，這群百姓若要完成他們的使命，就必須有這樣的領袖和組織。圣子在他所說有關教會生活和行動之律法的話語里，對組織的必要性作了最終的、崇高的啟示。
此外神也藉祭司說話，其中亞倫是最中心的人物。沿著歷史的軌跡，我們來到一個亟需人性的世代。他們悖逆神的治理，罔顧神的律法，以自己為中心，不顧与他人之間的關系，因此他們迫切需要中保，需要一條通往神的道路。神給他們一個具啟示性的儀式，其价值不在儀式本身，而在儀式所象徵的事。
過去神向人說話的歷史，清楚顯明了以上所說的諸事。我們若注視執筆的歷史家，聆听詩人的吟詠，留心先知的話，就知道神一直在說話，他必須對人說的話都是關乎他的治理，律法的必要性，真組織的必要性，以及通過中保以接近他的必要性。
有了概括的認識，我們現在可以宣稱：神透過圣子所說的事沒有一樣是新的。他所說的，沒有一件以前未曾說過。神曾在不同時代，用各种方法說過話，如今透過圣子說出同樣有關人生活的重要事情。可能有些人對這种說法感到不服，但它經得起挑戰。只要仔細思考，便會發現它是絕對正确的。許多人告訴我們，透過耶穌，人得以知道有關神的一件新事，就是神的父性。但請記住一位希伯來詩人的宣告：「父親怎樣怜恤他的儿女，耶和華也怎樣怜恤敬畏衪的人」（詩103:13）。我們常常使用主禱文，卻不知道其中-一句話都是引自他勒目文學（注：猶太人所接受的古代律法及遺傳之法典），充滿著以前圣經里的文字。
然而在這樣說了之後，我們還要對圣子的話語作更進一步的宣稱：他所說的-一件事都是新的。他述說神歷代以來說過的話，但他所說的方式使人們發現，他們現在才明白神透過他儿子所作的啟示。天使的信息所啟示神的主權，如今由人子說出，就成了一個嶄新的觀念。雖然它一直是永恒的真理。圣子強調神的主權，他說：「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太6:33），他如此解釋神的主權：「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約3:16）。
至於律法，圣子清楚宣告：「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是要成」，（太5:17）。有一次，一個律法師前來問他，摩西的律法中那一條誡命最大？我們的主引用摩西的話來作摩西律法的摘要，并且在那句雙重引言上添加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引用摩西的話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神。」他聲稱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就是說，神若要和人有正确的關系，必須先扎根於人和神能有正确的關系。接著他說出第二大誡命：「要愛人如己。」最後再加上那一句重要的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22:37-40）。當然，律法最終的解釋是存在於耶穌的倫理宣告里。透過他，神將舊的事物用新的形式和方法說出來，以強調律法的必要性，并解釋律法所要求的事。
至於約書亞和他所傳達的組織，我們也听到圣子的聲音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是「我的」教會，「我的」神權統治處；「陰間的權柄不能胜過他」（太16:18）。因此，由神藉圣子所說的話，我們看見神那施王權治理的惟一組織，以及他的律法得以實行在人類生活中。
神曾藉著祭司說到關於中保的事，其中以亞倫為中心人物。如今他藉那位按著麥基洗德作祭司的圣子，說到同樣基本、必要的事。這位大祭司曾說：「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約14:6）。換句話說，所有人都可以藉著他，到父那里去。
因此，過去曾用各种不同方式，分成几個部分說出，但未被完全明白的事，如今由神儿子說出來了，就好像眾水的聲音匯集為一個聲音。
看見這事實，希伯來書作者的呼吁：「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就顯出它充分的力量來了。這呼吁是針對希伯來信徒的，也成了給教會的信息。還不止如此，因為作者的眼光和神對人說的話，不論是在意圖和目的上，都是擴及全世界的。
如果人棄絕神的話，會造成甚么結果？其實不用回答，只要放眼看看今日世界的光景即一目了然。今天世界的問題何在？神的主權被忽略，神的律法被輕忽，神的方法為人鄙視，人們拒絕思考、默想神。
結果是，我們只有人的眼光，仍然追求個人、社會、國家生活的實現，卻永遠達不到目的。這一切都是因為人無法找到一個足以管理人類事物的權威。君主政體失敗了，民主政治破產了，現今又面對許多獨裁者，顯而易見的，他們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結果是，律法蕩然無存。我們若拒絕圣子的信息對律法的解釋，就只有失敗一途。人類訂立的律法是根据當時的情況，但是情況是會改變的。神的律法是針對「源頭」，治本而非治標，因此必然可以實現。
再想到過去，以及組織方面，就是思想神所設立的教會。當然，教會中有許多事常引起我們心痛，然而能夠為人類生命帶來有价值的組織，還是非教會莫屬。雖然現今似乎人們在拒絕教會，但仔細思考之後會發現，他們不是拒絕神的教會，而是拒絕組成教會的基督徒，因為許多信徒自己失敗跌倒了。然而教會內在的、屬靈的實際仍然存留，作為世界的光。
因此本卷書最後的話就是這項呼吁。因為我們若棄絕圣子，這世上就再也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這話是出於彼得之口，是他對初代教會說的，當時教會受到一個純理性宗教的質詢和審問。撒都該人同教會提出挑戰，彼得就作了這宣告：「衪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除衪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4:11-12）。
這是一個超越國家、种族，而關乎全人類的聲明。它确實是惊人的宣告，因為其中說到，這一位救主是被匠人，也就是專家所丟棄的。他們認為他是廢物，一文不值。彼得卻宣稱，他是頭塊的房角石。當然他指的建筑物是角錐形的。若仔細研究角錐體的結构，會明白一個事實：房角石是整個建筑的關鍵，你可以從這塊石頭看出它的高度，寬度和面積。人類生命的得救和實現，是靠圣子這塊房角石。除非依照他所啟示的線條規模去建造，我們永遠達不到胜利的頂點，永遠作不成一個完美的結构。雖然成千上万的其他聲音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重新聆听神的聲音：「不可棄絕那說話的。」
不改變的圣子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13:8）。
希伯來書最後一章為命令和指示，是根据前面一切的教導而產生的。生命的秘訣在於：藉順服神的啟示表彰對他的信心。神曾說話，人也听見了。他們若相信神說的話，不管是過去的世代他分几個部分、用不同的方法藉著先知說的，或者現今藉著他儿子最後向人說的，只要人信而順服，就找到了生命的秘訣。
我不打算討論結尾的這些命令和指示，但其中作者提出一個重要的宣告：「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或者稍作修改：「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世世代代都是一樣的。」
這是本書最主要的敘述，論及神藉他儿子對人說話的最終性。他的話不會改變，因為他是不改變的。作者雖是提到「今日」的他，也把過去的「昨日」，以及未來的「世世代代」都相連在一起。「昨日」不單單指神向人說話的時期，也包括遙遠、神秘、我們對其一無所知的過去世代。作者提到未來，表示一切生命都靠他而立，不僅是現在，也不僅是這個地方而已，乃是包括了未來奧秘的「世世代代」。
我們不妨用這几個短句：「耶穌基督昨日」「耶穌基督今日」「耶穌基督永遠」，將這句話分作几個簡單的概念，來加以討論。
首先我們暫停一下，來留意作者在這里如何提到神的儿子。他說他是「耶穌基督」。新約作者不會隨便使用一個名稱或頭銜。此處作者所提神的名字深具用意，就如舊約一樣。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發現作者用不同的方法提到神的儿子。他被稱為「儿子」，那是一個重要的引介詞，作者宣告神藉著他「儿子」曉諭我們。全書中一共有八次這樣提到他。另外有四次作者特意稱他為「神的儿子」。有三次稱呼他「主」，八次使用他為人的名字「耶穌」。有一次作者將這名字和他的頭銜連在一起，稱他「主耶穌」。八次引用彌賽亞的頭銜「基督」。三次將他的名字与這頭銜相連，「耶穌基督」。四次提到「神的道」。不論名稱是甚么，作者想到的都是那「一位」，只是-一次所用的名稱，各有不同的价值。
此處他把名字和頭銜放在一起。同樣的稱呼也在其它兩處出現過，一次是他宣稱神要我們成圣的旨意藉著圣子實現，一次是他宣稱主治理他自己的家。這里我們看見主的這种綜合稱呼又出現一次。耶穌，這個圣洁而為人熟知的名字，在此出現。
這本來是世上一個普通的人名，但卻意味深長。根据記錄，這名字第一次出現，是摩西為他的繼承人所取的，采用神名字--耶畏（Yahweh）的一部分，和這人最初的名字何西阿（Hoshea）的一部分，湊合而成的，其意義是耶和華的拯救。天使曾說，「你要給衪起名叫『耶穌』，因衪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里救出來」（太1:21）。
我們用這個名字時，難免會將注意力集中在人的部分。本卷書信里，這個名字一直到2:9才出現。第1章的引言部分是將焦點集中在圣子的榮耀上。然後作者說：「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
至於「基督」的頭銜，作者到了3:6才采用：「但基督為儿子，治理神的家。」
這里作者說：「耶穌基督，咋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這「人」的名字使他和我們人類的本性產生最密切的關系，那是他肉身在世上時使用的名字，卻富含深厚的道成肉身之意義。--「你要給衪取名叫耶穌。」
此外他還有一個頭銜--「基督」，就是彌賽亞，是君王和祭司，他的王冠就是祭司的冠冕，他的以弗得是君王的紫色。作者稱這樣的一位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根据本卷書的開頭部分所介紹，這一位是儿子，承受万有，神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又洗淨了人的罪。這就是耶穌，世人可以看見他，听到他的聲音；而他也是基督。
如果我們領悟本講所探討的這個偉大宣告，就會知道這個啟示的焦點，是在我們所看見「昨日」的他。神的真像和我們自己的本性，原是遠超過我們所能理解、明白的。這正是道成肉身的重要性。約翰寫以下這段話時，心中即存著這种想法：「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我們也見過」（約1:14）。永恒存在於耶穌暫時的顯現中。那無限的道來到一個層次里，使有限的眼睛能看到他，并且藉著他，得以看見無限的事物。
我們不妨從他顯現的那段時期，也就是他肉身在世上的那段日子來看他。這樣作，必然得參考記錄。回到福音書的記載，我們要問，我們究竟如何看見他？這個問題問起來容易，但要充分回答卻不太可能。不過有几件突出的事實，特別值得注意。
我們看他的時候，他的外表与常人無异，并不屬於某一個社會階層，或特權，也沒有甚么缺陷或限制。有一個古老的例證可作貼切的說明。許多年前倫敦曾展覽提索特（Tissot）的畫，大約有二百七十幅，都是描繪耶穌在世上的生活。其中許多并不引人注意，但有一個事實頗突出，那就是這位藝術家忠實地畫出耶穌生平故事的背景，當時的習俗，所以我們很容易分辨出那一個是羅馬貴族，或庶民，或有教養的希腊人，或化外人，以及猶太人，但他卻從不畫出耶穌的臉，好讓我們可以把耶穌放在任何一群人中間。按事實說，他可能錯了。我們的主很可能具有猶太人臉部的特徵，雖然我們無法證明這一點。但是按屬靈的意義說，他是對的。保羅寫出下列這句話時也深深明白這個真理，他說：「并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加3:28）。我們用來區分人的一切事，在耶穌里都付之闕如。正因如此，他能不斷向人發出呼吁，吸引人前來。吸引人的不是耶穌的教訓。他們拒絕他的教訓。他們知道那是真理，這正是他們拒絕的原因，因為真理責備他們。薩沃那柔拉（Savonarola）對佛羅倫斯（Florence）說「要自由」時，眾人為他鼓掌；但他說「要洁淨」時，眾人就棄絕他。耶穌說，從始至終都要洁淨。因此他的教訓并不吸引他們，但他的人性吸引了他們。他使人無可抗拒。讀福音書時，我們必然可以听到群眾跟隨他的步伐聲，他們都是平常人，這不是說他們都是中下階層的人，而是指他們來自各階層。人們發現他身上揉合了恩慈，真理，甜美，能力，溫柔，威嚴，亮光和愛。「昨日」的他以純淨的人性吸引著人們。這真理今日仍長存。
「基督」的頭銜指出他能滿足人的需要。我們可以說，人性的需要從兩個詞便足以顯示：罪和悲傷。悲傷是罪的後果。我們看見他在世時，四周充滿罪和悲傷。他從未須臾寬容罪。今天我們常說有所謂「必要的惡行」，這一類的話從未出自他的口，因為這類思想從未閃過他的腦際。對他而言，這話自相矛盾。必要的事不可能是惡的。邪惡的事不可能是必要的。
他雖然從不寬容罪，卻也從不撇棄罪人。我們常說一個人「無藥可救」。這話也從末出自他的口，因為他從未這樣想過。在他眼中，沒有一個人是無藥可救的。從他与人們交往的記載可以看出，面對人類一切的疏忽，他是存著如何尊嚴、樂觀的態度。不管一個男人如何邪惡，一個女人如何墮落，他都視他們為可救贖的人。
談到悲傷，他自己是一個懮傷的人，他常經懮患；与人交往時，他也從未輕忽人的悲慟。但他從不為自己，也不為別人，屈服於悲傷。他不認為悲傷就該帶來絕望。正如他离開門徒時，曾對他們說：「你們的懮愁要變為喜樂」（約16:20）。請留意這話，他不是說，你們的懮愁會得到喜樂為補償，他乃是說，你們的懮愁要轉變為喜樂。
如此我們看見昨日的他，以他自己的人性吸引著人；在面對罪和悲傷的光景時，他從不寬容罪，但也不撇棄罪人；他不輕忽懮傷，卻也不承認那是人最終的情況。
另外我們也看見，昨日的他在四周人的心中不斷帶來新的惊訝。他不時用某种行動或話語、態度使跟隨他的人惊奇，使他們摸不著頭腦。我們可以說，他是一步一步地用奇妙的事來訓練門徒。以上便是按人的能力，對昨日的他在世上的回顧，雖然很不完全，不充分。
作者的聲明中強調，他「今日」仍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在這些基本的事上，他仍然是一樣的。我們明白，「今日」和「昨日」是有差別。他肉身在世上時，受到時、空的限制。他知道這一點，所以在离開門徒時曾對他們說：「我去是与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里來」（約16:7）。他如今不再像從前与門徒同在時那樣，以他的肉身与我們同在，但他當日所彰顯的一切根本事實，仍然与我們同在。我們藉著留存下來的文字、作品認識他。這些記載只是具體而微地記錄了他，還需要加以推敲，應用，思考。但是福音書對他的記載不僅是雛型，而且是規范。也就是說，我們一切的思考必須受其啟示的制約。許多人解釋耶穌基督和他的信息時，都在這一點上失敗了。若能以自然哲學來解釋的「人」，就不是福音書所啟示的那一位。在福音書里我們發現的那一位，曾帶給這世界最終極的倫理，最獨一的福音。我們若改變那「人」，就是降低倫理，摧毀福音。
我們不妨簡短地將這几件事作一番應用。他仍然吸引著人。若耶穌清楚啟示出來，不与教會主義和世俗主義混為一談，他仍然會像從前肉身在世時一樣，對人性產生吸引。我們應當只簡單講述他的事跡，不論人听從与否，都可以看見他這「人」的美麗。
此外他對罪的態度也不改變。他從不寬容罪。假冒為善在他面前絕無立足之地。或許最主要、最光彩的榮耀，就是這個事實：如果我們犯罪，他仍然一樣不撇棄我們。他仍然對那些嚴厲的，冷酷無情的道德家說，你們誰未曾犯過罪，就可以拿石頭打這有罪的婦人。另外，他對悲傷的態度也一樣，從不輕忽。如果馬利亞在他腳前為死去的弟弟哭泣，他也和她一同掉淚，雖然他是掌管生死的主。
同樣的奧秘仍然存在。我們無法對他作最終的界定。人類一切的探討都無濟於事。然而-一個世代中，都有某一种從未出現的亮光，臨到某些虔誠的學者身上，使他們在詮釋基督時發現新的表達方法。
再來看看「永遠」或者「世世代代」一詞。我比較喜歡後者的譯法，因為它不含任何用數据衡量的意味。它的意向非常詩意。我們提到世世代代，思想可以任意馳騁，直到心存敬畏而停止。我認為新約中對「永恒」最強烈的表達法，是出自保羅的筆下，他寫道：「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弗3:21）。各世代相繼而來，又魚貫而去，-一個都有它自己的本質，時間的長短，和特殊的分量与价值。保羅似乎看見它們生生不息，一代接著一代誕生，而融合成一個世代。希伯來書作者望向未來，就是使用這詞，宣告耶穌基督是一樣的。他在本書開頭部分宣告，諸世代是藉他創造的。如今他再确認，歷經各世代，他仍是一樣的。不論未來如何，他永遠是真理的啟示者，是恩典的彰顯者。在他里面蘊藏著那深不可測的奧秘。
神藉著他對人說話，此外他再無話要說，也再無必要說了。我們需要對他藉著圣子所說的話了解得更完全，好在知識和經歷上更長大成熟。
我們個人都會意識到改變，「改變」就好像生命中的鹽和毒藥。鹽可以防止腐化。我們的經歷中若沒有任何改變，那簡直可怕。詩人有一次說到惡者「沒有更變」（詩55:19）。但是「改變」也是生命的毒藥，它似乎會妨礙我們的計划，攔阻我們進步。因著它會產生刺骨的傷痛，詩人吟誦道：「我見四周都是改變，腐敗。」然而請注意，這句話卻導致一個呼求：「哦！永不改變的神，請与我同住。」個人的生命都需要一個持久不變的中心，我們可以將生命依附它，知道它永遠長存。我們也需要一個不斷長新的秘訣。這兩者都可以在他里面尋到。我改變，他不改變。更進一步說，他是保持長新的秘訣。若住在他里面，-一天都會有新的榮光，新的美事臨到我們。
因此神對人最終的話，是在圣子基督耶穌里說出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世世代代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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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在新约二十七卷圣言中，希伯来书可算是最充满「神秘感」的一卷。其神秘意味来自书中的旧约背景与书中的预表学，再之书中的神秘意识亦因为作者与读者皆没有交代清楚，更且此书之文学性质并非故事或传记，而是神学论文的体裁，以致历代信徒对之讳莫如深，不少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极其量只在听道时与之稍有接触，结果便错过亲尝本书内伟大及丰富的属灵教训，是为至大惋惜。
    但此书确是早期与后期教父其一特爱之书卷，从他们热心详诠本书的数量，可观他们并未因书之「极高难度」而裹足不前，反接受挑战，孜力匪懈解释书中之神学意义，在注释本书之历史上留下极隹美的脚踪（注1），使现代学人获益匪浅。
    本书虽是新约时代的一卷深邃之圣言，然而其「时代信息」却异常切合每时代的需要。希腊文字源学家G.Milligan曾言：希伯来书是一本「时代书卷」，因只有它才强调基督现今在天上的职事；若现代人的囗号是「回到基督」，那需要回到「天上的基督」，非「历史的基督」，因天上的基督才是「完全了的基督」（注2），这样，本书确是充满「时代信息」的一卷了。
    笔者早年在美国德萨斯州达莱市牧会时曾在大学生团契讲授此书，那时深觉不易讲解之；后来曾先后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及美国加州百客里基督工人神学院教授本书的神学难题，遂渐增加对本书一种特别锺爱。此后在北美各地多次在华人教会的研经会中讲论本书，亦在香港之中华神学院与日课学员共同研究这书的神学意义，每次讲授完毕，仍深觉此书之神学思想浩瀚博深，实是时代的信息，遂决心将历年来的讲义编撰成书，盼求借此使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来10:22-24）。
    在释述马有藻时，荷蒙基道书楼王明理先生及总经理蔡桂球先生鼎力协助，他们的同工亦孜孜不倦地务使本诠释书早日面世，笔者衷心向他们致谢，愿神记念他们的劳苦；至于诠文的疏虞错误，祈望主内各先进加以斧正，免传讹愈深。
愿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信息，使我们「就当感恩」，「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来1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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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于美国加州柏城（Petaluma）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稿









 一九八九年六月脱稿
书目注明：
（注1）
有关中期及后期的教父代表人物，中古时代注解本书的学人及直至十九世纪时的经学家，参 B.F.Westcot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Eerdmans, 1889(, 1970, pp.vii-viii； F.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I. T. & T. Clark,  1871, Klock & Klock, 1978r, pp.22-35.

（注2）
George Milligan, The Theology o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T. & T. Clark,  1899, James Family Pub., 1978r, pp.217, 219.

1.背景导论
I. 序言
    希伯来书是一本不易明了的新约书卷，主要原因乃是书内遍布旧约背景，如宗教、礼仪、神学、词汇，与旧约的利未记极为接近。他泊神学院旧约教授C.Feinberg博士曾谓:「不明白利未记，希伯来书便更难明了」（注1），是以本书曾被称为「新约的利未记」。再且，本书引用旧约经文、事迹、教训特别丰富，可说是一本「旧约要道注解书」（注2），而全书的中心主题就是注释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前苏格兰圣经学者W.G.Scroggie言：当日主在以马仵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参路24:27），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所重蹈的路线，他亦从摩西起，走遍旧约，到处引经据典，凡有神的儿子脚踪之处，他都引用，并向读者加以阐释，务使阅读之士不要错过新旧约的中心乃是基督（注3）。正如英国新约学者M.Dods指出:希伯来书的中心象基督在山上变化形象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你们要听他」（太17:5）（注4）；亦如布道家O.B.Greene云:希伯来书的总结乃象主基督的宣称:「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约14:1）（注5）。    此外，本书的文学性质并非散文或历史传记，而是一篇论文，辩证护道，有命题，有辩证，有结论；神学思想澎湃充斥其间，构成另一困难明了的因缘，神学家P.E.Hughes指出，在新约各书卷中，本书的神学辩论是最繁博的一卷（注6），G.W.Buchanan亦谓此书是一本以诗110篇为据之犹太人证道集（注7）。事实上，书内引用旧约为据的辩论繁多，是以不谙熟旧约的读者便倍觉隐晦难明。牛津神学家B.F.Westcott谓本书共有三十九处直接引用旧约之经节（十二处来自五经，十一处从诗篇而出，四处由历史书而来）（注8），当中有二十四处经节与玛琐拉本或七十士本完全回异（注9），可能是因作者自译旧约。由此可知，本书是各界学者极喜爱钻研的，故明白本书的历史背景对全书的领会便有莫大裨益。
II. 作者与读者的研究
A.作者的问题
    希伯来书「作者是谁」与「读者是谁」同是一个谜。对这些问题，学者已有一千多年的研究经验（注10）。归纳起来，主要的作者有下面各人（为节省篇幅，笔者把各派代表放入论文内）：
    1.保罗说──此说源自亚历山大教父的写作，一直影响东方教会，至第四世纪时西方教会才改变。书内确有保罗的语味、字汇、神学等。此外，赞同保罗是作者的外证亦不少，如初期教父、希腊正典名单，拉丁正典名单、一些抄本等，但亦有很多非保罗手笔的证据（如2:3的暗示；旧约经文出自七十士译本，非保罗惯用的玛琐拉本，书内的希腊文有甚多地方不象保罗的文体等。此派代表有早期教父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此人亦接受路加为译者，见下文]；耶柔米；奥古斯丁[早期]；Hofmann；J. A. Bengel；Whitby；Stuart；Coneybeare & Howson；  A. W. Pink；E. W. Bullinger；J. N. Darby；J. S. Baxter；E. S. English；J. V. McGee；牛述光及不少天主教学者）。
    2.亚波罗说──从书之内容及徒18:24的提示，一些学者主张亚波罗为原著者。此说源自亚历山大一些不满意保罗为作者的人，他们从书内之「亚历山大哲学思想」找出证据，而从亚波罗身上找到支持，最早之代表有C. R. Gregory及小部分学人，至1537年才由马丁路德鼎力推行，此后不少人附和（如T. W. Manson； W. F. Howard； C. Spicq； Alford； Plumptre； F. W. Farrar； A. T. Robertson；  H. W. Montefiore；Lenski；E. G. Selwyn；F. C. Grant；J.Moulton；J. V. Bartlet； [后]H. A. W. Meyer；M. Dods）。
    3.巴拿巴说──第四世纪后，巴拿巴为本书作者之说在西方教会相当流行，基于巴拿巴为(1)利未人（徒4:36）；(2)他与保罗作伴良久，他亦是保罗与初期教会（具浓厚犹太教背景）的调和者（徒9:27）；(3)来13:22与巴拿巴的恩赐符合（徒4:36）。此外，抄本Codex Claremontanus（称之为「巴拿巴书信」）亦是此派人士所提出的证据。此说最早为教父特土良所提倡，甚多后人拥护（如G. Salmon；J. A. T. Robinson；F. Blass；J. V. Bartlet [早]；T. Zahn；Renan；B. F. Westcott； Keil； P. E. Hughes； Z. Hodges）。
但此说的论证若与「巴拿巴书」（Epistle of Barnabas）相比便完全粉碎（注11）。
    4.路加说──从书内精湛之希腊文体裁（类似使徒行传）及书的内容所示（如2:2表示作者非第一代直接跟从主的人），作者必是一位杰出的希腊信徒，文学与神学两相精深，又熟习旧约希腊文译本，深明基督救赎真理。此说表面看来虽颇有道理，然仍乏说服力，兼外证亦贫寡，致未为人重视，故赞成此说的代表人不多（如加尔文；奥利根虽有点倾向此说，但在他的正典名单内，希伯来书是与保罗书信同列）（注12）。
    5.罗马的革利免──因此书后来在罗马教会曾极流行一时，而首一引用此书为罗马之革利免（96A.D.），他的书信与希伯来书有不少相同之处，他后来又成为罗马教会的监督，而希伯来书又是致罗马教会的书卷，故不少学者便认定此人为作者（如加尔文的另一选择；奥利根「亦偏向此说」；Erasmus；  W. H. Bennet；W. F. Adeney）。
    6.双作者说──据此说，本书为二个作者之作品，但此说有不同作者的「配搭」：
    a.保罗与路加──此说以保罗先用希伯来文写成本书，后路加以优美之文笔将之译成希腊文（倡导此论者为亚历山大之革利免；后来亚奎那；Ebrard；Delitzsch等亦随和）。
    b.亚基拉与百居拉──此派实是「亚波罗说」的「修订版」，因主张者把「亚波罗说」之证据加以「改善」（改作者）而成（代表人有A. Harnack；J. R. Harris）。
    c.巴拿巴与路加──此说认为此书之语气乃巴拿巴的，书之文学则是路加的（如特土良；E. J. Badcock；但特土良只说书中的警告经文才是巴拿巴手笔，其它部分则属亚波罗）。
    d.保罗与路加修订说──此说以保罗为本书之主要作者，而路加则是他的副手（或路加为主，保罗为辅）。此说(1)能解释书内之「保罗部分」及「非保罗部分」，最明显属保罗部分的乃是书中的「基督论」（来1:3与西1:15-17；来2:14-17与腓2:7；来5:8与腓2:8；罗5:19）；「祭司论」（来9:28与林前5:7；弗5:2）；「圣约论」（来8:6与林后3:9）及「信心论」（来11与罗4:1；9:7；11:1；加3:6）；(2)也能除去13:23的难题；(3)更能解释书
内之绝美希腊文学修养（注13），因保罗书信内的希腊文学修养较为粗豪，象阔刀利斧式的向人发出挑战，而希伯来书中却较精致细腻；(4)又能解释本书之「半书信」的文体，包括缺乏作者惯用的启语问安（因双作者）；(5)从13:23与提后4:9，21之比较，可见作者与保罗的同工相熟；(6)最能配合历史背景。据合理的推测，保罗自首次从罗马释放后与路加同访士班雅（后来保罗再遭逮捕，还押罗马监狱，路加仍在他身旁；参提后4:11），那时（64A.D.秋），该撤尼罗开始血洗教会的暴行，诏告基督教为非法宗教，罗马教会之信徒因而大受逼迫，一些犹太信徒便陷在一个退回犹太教（合法宗教）的试探危机里，一些接近救恩边缘的却裹足不前，故他们二人合作，书就希伯来书，冕勉信徒为主受苦（笔者「倾向」此说）。
    7.其它人物──除上述人物外，被提名为本书作者的包括有彼得、腓利（W. Ramsay）、西拉（T. Hewitt，因本书与彼前多处相同，而西拉乃彼前的「手笔」）、马可、以巴弗 、亚居拉（Alford［后来］）、百基拉（Harnack［后期］）等。
    总括说来，首三世纪的西方教会皆拒认保罗为作者（东方教会则接受），至第四世纪时，在耶柔米与奥古斯丁的倡导下，保罗逐渐被接纳为本书的作者，甚至在397及419年的迦太基（Carthage）两次大会内宣布保罗是作者（注14）。此后，保罗为作者再没有人质疑。至改革时代，马丁路德及其它改革家提出保罗不是作者的论据，但天主教则接受（可能是为了反对改革运动），还在天特会议时再度公布保罗是作者。至于作者是保罗或否，这二大立场延至今日神学界中仍争论不休，但双作者论说逐渐被多人采纳。
B.读者的问题
    1.读者是谁──希伯来书的「读者是谁」又是圣经学家另一争论颇大之处，主要理论有四：
    a.外邦信徒说──此说之学者从六方面认为书的对象为外邦人：(1)本书之目的为向外邦信徒解释基督教超越犹太教；(2)书内经文（如12:18，22）指向外邦信徒；(3)书内缺乏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区别，故犹太信徒会籍者不会居多；(4)全无提及割礼之事情；(5)警告勿归向犹太教；(6)以外邦信徒惯用之七十士译本为应用旧约之经本；(7)这个时期犹太教不注重仪式等为理由，指出外邦信徒为本书之读者（如Harnack； Moffatt； Shurer； E. F. Scot； von Soden； G. Vos； G. E. Ladd； D. Guthrie等）。近年来欧洲不少学者提倡一种学说，认为本书的对象为诺斯底派的外邦信徒，这是据自书中论基督如何成为天上的大祭司，并书内有些部分的预表学与他们的见解相同之故（如E. Kasemann； R. M. Wilson）。
    b.犹太信徒说──从(1)书之风格语调及主题的发挥可见是针对犹太信徒；(2)书内经文（特别是1:1；2:16；3:9；11:13，18）尤合犹太信徒；(3)警告犹太信徒既已接受基督便勿重回犹太教或旧约；(4)大量引用旧约，尤多引用每日祭礼的惯例等说明本书的对象为犹太信徒；(5)罗马教会正典史集之外证辅证此对象；(6)一些古卷有「致犹太人书」的标题。此为传统学者之意见（如A. S. Peake； F. F. Bruce； L. Morris； F. V. Filson； G. B. Stevens； T. W. Manson）。
    c.特级犹太人说──此说可以分为数类：1爱辛尼派犹太人（Essene-Jews）──此说认为本书为爱辛尼犹太人信仰问题最隹之答复，故他们是受书人（如Y.Yadin； W.G.Kummel； Schmackenberg；  R.N.Longenecker）；2祭司派犹太人──此说据自本书之浓厚旧约祭祀色彩而定，此色彩尤受昆兰社团的敬虔犹太人士所喜爱，而徒6:7记有甚多祭司归向基督教更支持此说（如C.Spicq； J.Danielon）；3希利尼派犹太人──由于书内希腊与犹太两方面的字汇及思想均有出现，故有学者采此「妥协性」的意见（如J.W.Bow-man）。

d.先犹太信徒后外邦信徒说──此说据自(1)3:1； (2)13:24； (3)彼后3:15（以保罗为作者）； (4)徒11:22等处经文的指示而作出的推理，故倡说本书乃保罗写给耶路撒冷教会（徒11:22）或犹太众教会（徒9:31），后来教会把本书的副本送到各地教会去诵读，最终到达外邦信徒（教会）的手中（注15）。因此说建于无凭之论据，甚少学者附和。

结论:──归纳上文之引论，笔者认为本书主要对象为教会内之犹太人（信与不信，信者称犹太信徒，未信为犹太教徒），而犹太信徒却非正统犹太教（Normative Judaism）出身，反是从极度敬虔派犹太教（Nonconformist Judaism）背景而来（如F. F. Bruce； D. A. Hager之见）（注16），故此他们曾受爱辛尼派与祭司派所薰染。此外，从书的内容气氛看，似乎不少读者仍是尚未完全接受基督教的敬虔犹太人，故此书内的布道意识异常浓厚，此点不可忽略。
2.读者（收信人）在何处
    a.耶路撒冷说──此说主张收信人为耶路撒冷之信徒，因书内充满有关祭祀的事情，只有耶路撒冷的信徒才配合此背景（如G.Salmon； Theodoret； Chrysostom； A. B. Bruce； G. W. Buchanan； B. F. Westcott； P. E. Hughes； W. M. Ramsay； J. Moffatt； M. R. Vincent； Delitzsch； H. C. Thiessen； 牛述光等不赘），但作者只引述帐幕的祭祀，而非圣殿，故不能因此证实读者在耶路撒冷。而且，2:3说读者多是第二代直接听福音的人，似乎不太切合耶路撒冷教会的背景（注17），因他们甚多亦「直接」听闻主的神迹奇事。
    b.安提阿说──主张安提阿为收信地点者，据因该地乃是耶路撒冷之外犹太人集居最多之地点（如C. Spicq； V. Burch）。
    c.亚历山大说──一些学者从书内含有亚历山大哲学、字汇或文学修辞等方面鉴定读者旅居亚历山大（如J. Schmidt； S. Davidson； C.  J. Cadoux； S.  G.  F. Brandon； F.C. Grant 等）。
    d.歌罗西说──又有学者认为书内透露类似歌罗西教会之犹太诺斯底派异端，故以此处为收书终点（如T.W. Manson）。
    e.以弗所说──此说从书的字汇中想象收信人为富有及深受希腊思想薰陶之犹太人（如W.F. Howard； J. Bartlet； F.W. Farrar等）。
    f.哥林多说──近年来一些学者如H.W. Montefiore力主本书乃亚波罗自以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约52-54 A.D. ；当时保罗正在该撒利亚、安提阿、加拉太各地传道（徒18:20-23）， 故本书之内容与亚波罗在哥林多的工作吻合，而林前4章与希伯来书背景亦切合（注l8）。
    g.罗马说──从(1)13:24的指向； (2)收信人是犹太人； (3)历史的旁证等皆可指出罗马为读者最可能的所在地（此乃大部分学者之见，如F. F. Bruce； T. Zahn； T. Hewitt； E. F. Scott； J. Moffatt； H. Alford； C. C. Ryrie； D. Guthrie； E. F. Harrison； D. E. Hiebert； G. Milligan； S. J. Kistemaker； T. W. Manson； H. A. Kent； Lenski 等不赘，笔者赞同此说）。
    h.其它──其它地点如撒玛利亚（J. W. Bowman）；该撒利亚 （C. Spicq）；庇哩亚（Klostermann）；帖撒罗尼迦；歌罗西（T. W. Manson）； 加拉太（A. M. Dubarle）； 叙利亚（C. Rendall）；古利奈（Z. Hodges）；居比路（A. Snell），甚至西班牙等地均被选为读者的所在，但这些均缺乏论据，也不用赘述。
III. 日期与地点 

A.日期

书的写作日期与作者及读者的问题相连，故此又是一个悬谜，但从外内证中的提示，足能鉴定本书的写作日期约在一段日期内:

    1)罗马的革利免在其「致哥林多书」内引用希伯来书，那是95-96A.D.的作品，故希伯来书必在96A.D.前著成。
    2)书中部分读者是第二代的信徒（2:3），故不可能在主后第一世纪的首半期。
    3)13:23提及提摩太还活着，若他跟随保罗时（50A.D.，徒16:1-3）约二十岁，这样本书便约是主后第一世纪的下半期了。
    4)书内多处（7:8；8:4；10:1，2，8，11）引用旧约之献祭制度为例，指出基督的代死取代「前约」（8:13）的要求，而当中所用的动词皆现在式（非「历史现在式」， historical present，如H. A. Kent所证实（注19）），故此本书著成日期必在圣殿被毁前（70 A.D.）。
    5)8:4，13； 9:6-9； 10:32-34； 12:4等所提及的逼害可能与革老丢的命令（49 A.D.，徒18:2）或与该撒尼罗的逼迫信徒（64 A.D.）有关。前者背景可将书的作成日期放在50 A.D.年代内，后者则将之放在64 A.D.后；而10:32的「追念往日」及12:4的「与罪恶相争」均可指是在尼罗逼迫教会之时（64-68）。
    6)按13:23言，提摩太现已「获释」（背景不详，有学者将「释放」字意从好处着眼，译作「打发」、「差派」，如徒13:3； 15:30，33同字；若从坏处着眼，应译作「释放」[从囚困中]），这样提摩太赶及来到罗马，与保罗会上最后一面，而保罗殉道日期约在66-67A.D.年间（尼罗该撒于68年6月8日死亡），本书则在67 A.D.前写成。
    7)犹太人在66 A.D.年间爆发反罗马政权的革命运动，引起各处暴乱响应，罗马政府以武力镇压，并控制宗教，不少信徒因而惧怕，反悔信仰，尤是犹太信徒，面临退回犹太教（罗马政权承认的合法宗教）边缘，这是约在67年的事了（注20），此亦是本书著成最后的年日。
B.地点
    「来」书写作地点亦是隐晦不明。按13:23「从义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一语推测，作者当时可能在义大利某处，但该句亦可解为当时与作者在一起的有一群从义大利来的信徒，他们趁作者致信给「希伯来教会」之便顺带问安。按罗15:23言，保罗与其同伴早存到士班雅开荒的夙愿，在那处某地与一群从义大利来的志同道合者合作，忽闻罗马城的教会（尤是犹太信徒部分）因多受逼迫而意图离开基督教，归回犹太教，于是立刻挥毫，书就这本「神学巨信」，力劝他们坚守主道，矢志不渝，并以信心伟人为范本，鼓舞他们，追随主到底。
    另一可能性的写作地点则视作者是谁而定，若以双作者说为能接受的定论，写作地点便限于这两人同时出现的场合，如以弗所、哥林多等地，但来13:23却提及提摩太经已释放，故最合适给他暂时憩息之处乃是他以前牧养教会之所在地以弗所，而这处亦正是甚多「从义大利来的人」之集居地（注21）。
IV.目的与主旨
A.目的
    按13:22言，作者宣称他的书信是「劝勉的话」（               ），此字与徒13:15的「劝勉」字相同，但徒13:15的文语似视「劝勉的话」为「讲道的话」。据此，本书的前身可能是一些系统性的查经记录，象犹太人之Midrash形式及遗训形式（Didache）的讲道记录（注22），经整理后编撰成为本书。此推测亦颇合理，尤是书中的「劝勉部分」（警诫，参4:3）确是作者欲达至之目的。
此外，本书之目的与书的对象联成一个分不开的关系。从书内
的词汇及旧约的引用可鉴本书主要对象为犹太人，他们从小浸淫在犹太教的风味内，要他们（如保罗）脱离这种背景虽换取更美的赏赐，亦非易举，故作者费尽心血，殚智竭力，引经据典，条理分明缕述基督的超越，意图说服当时读者「出到营外，就近基督」。
    再且，希伯来书的撰成为了应付一个教会的危机，那是教会内的犹太信徒因遭受政府之逼迫，或受非信基督的犹太友侪所排挤而意欲改回附从犹太教（此点从书内五大警告经文可鉴定）（注23），因为犹太教是当时罗马政府认可给犹太人的合法宗教，在犹太教内，信徒便安全而有保障，故不少犹太信徒便转回旧教，接近接受基督教的犹太教徒遂也裹足不前，不敢再进一步而获得「完全」，本书之撰著乃为此因由。
    综言之，希伯来书之目的有三:

    1.护教性──指出基督确是神的儿子，他所作的一切乃为了成全犹太教的愿望。基督卓越无俦，整个犹太教的神学核心在基督的工作上得到完满的成全。凡是在基督里一切皆更美:更美的帐幕、更美的祭司职任、更美的祭、更美的血、更美的约，信者只管安心确信到底，不必坚守犹太教，更不用因逼迫而转回犹太教（9:14；10:18）。据J. Moffatt之考究，在巴拿巴书信中（3:6）便有类同的话，警诫基督徒勿回去犹太教内（注24），这正是当时一个史例。此说以8:1为钥节。
    2.布道性──指出基督的超越性，他是神的儿子，降世为要成全犹太教的愿望，凡信他的，必不至羞愧。此点特征在书内数段的警告经文中尤其显著。德国圣经学家W. G. Kummel谓这些特别的插话正是解释全书的重要关键（注25）。这布道性的重点在本书内对犹太教徒的历史背景尤其适合，因作者正是证出基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至于那些慕道的外邦人（小部分），他们接触犹太教的日子亦不浅（也许是「门外进教者」， Proslytes of the Gate），所以他们对旧约背景不算陌生，如今他们也受鼓舞，接受基督为全人类的救主。l899年爱丁堡神学家A. B. Bruce就以此布道主题书作巨著《希伯来书──基督教首本护教学》（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the First Apology for Christianity），旨在证实本书确以布道为目的。「犹太人归主协会」（Jews for Jesus）机构创办人Moishe Rosen谓他亦以希伯来书之辩证法向其同胞传福音（注26）。
    牛津新约学者B. F. Westcott在其杰作之希伯来书注释内虽不强调此特质，然而亦花了不少篇幅证述本书之布道目的，当中力证基督教应验犹太教的期望，盼读者能「弃旧迎新」（注27）。前慕迪圣经学院名教授K. S. Wuest谓此点是全书最主要之目的。他据自13:22之「劝勉的话」一词，从书中的内容力主全书主要是一本布道论文，力劝未信的犹太读者勿徘徊在犹太教（旧约）边缘，当竭力用信心进入新约的恩典内。Wuest氏谓甚至信徒耳熟能详的来11章及12章亦极富布道的含意（注28）。此布道目的可以7:28或10:14或13:13为钥节。
    3.劝慰性──按形式结构言，来13章才开始「生活部分」（固然在神学部分内亦有甚多醒世格言），故劝慰性部分按篇幅范围言虽不算是主要目的，然而此心意亦不能否认是作者撰著本书之其一动机。在书内作者极力鼓励与坚固已信的人脱离生活的重担，包括宗教上的逼迫，决心追随基督，离开道理的开端，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效法古时信心伟人，存心忍耐，凭着信望爱之力，仰望基督，竭力奔跑天路。新约学者F. Filson以13:22的「劝勉的话」为题，强调劝慰这方面的重要，谓既已归顺基督，就不要放弃，否则损失不堪设想（注29）。此点可以12:1-2或12:13为钥节。
B.主旨
    无可否认，「超越」、「更美」是本书的钥字或主旨。书内共有十二个更美的表达(1)更美的名（1:4）；(2)更美的盼望（7:19）；(3)更美的约（7:22；8:6）；(4)更美的职任（8:6）；(5)更美的应许（8:6）；(6)更美的帐幕（9:10）；(7)更美的祭物（9:23）；(8)更美的家业（10:34）；(9)更美的家乡（11:16）；(10)更美的复活（11:35）；(11)更美的事（11:40）；(12)更美的血（12:14）。
    作者以基督为超越或更美的高峰，指出他是神的弥赛亚、新约的完成者、救赎的成全者，他带来的恩典与能力给人新的道路，新的盼望，新的力量。就这主旨，本书书名副其实，因「希伯来」一字意从「那边到这边」之意（「从米所波大米跨越大平原而至迦南」），故书的主旨就是论及从旧约（渐衰的约，8:13）转到新约（更美的约，8:6）的含意了（注30）。
V. 神学与特征
A.神学
    希伯来书的神学论题异常丰富，主要有下列各项:

1.神论
    神是永活的（2:12；9:14；10:31；12:22）；创造的主宰（1:2；3:4；4:3，4；11:3）；他是至尊至荣的（1:3；7:1；8:1）；圣洁公义的（12:14，29；4:12，13）；赏善罚恶（2:2；6:7，10）；信实可靠（10:23；11:11）；充满恩慈怜爱（2:9；12:5，15，29）；赐平安及恩惠与人（13:20，21）；但又是审判恶人的（12:23）。
2.圣灵论
    圣灵称为神（4:4）；永远的灵（9:14）；其作为与神无异（3:7；9:8；10:15）；住在信徒当中（6:4）。圣灵具有位格，会被亵渎（10:29）；他的工作主要有四：(1)将属灵恩赐分给人（2:4）；(2)是圣言的作者（3:7；9:8；10:15）；(3)感动人归附基督（6:4）；(4)将神的恩典赐与人（10:29）。
3.基督论
    这是全书的中心钥题。基督是永恒的神（1:3，12；13:8），他分享神的特质与属灵性（1:3，13；4:15；7:26；10:5-7）。他不只是全神，亦是无罪的全人（2:14，17；7:14；5:7；13:12）；来自犹大支派（7:14）；忍受人间的苦患（5:8；12:3；13:12）；经历人间的试探（2:18；4:15）；又完全无罪（4:15；7:26），事实上，基督的人性在本书上的强调（「耶稣」字出现10次）较神性尤多（「基督」字有9次）（注31）。他降生（2:14），复活（7:23；13:20）及升天（1:2-3；4:14；7:26），这一切皆指出基督的超越性，因他是神的儿子，满有父神的荣耀（2:9），坐在神的右边（1:3，13；12:2）。
    此外，基督的工作亦显出他的超越性，他超越旧约的先知（1:1-3），天使（1:4；2:7，8），摩西（8:1；4:13），亚伦（4:14；7:28），献祭制度（8:1；10:18），因他成就更伟大的约（8:6），他是更美的中保（8:6）、更伟大的祭司（6:20）、更美的祭（7:27；9:12，26；10:10）。
    W. G. Scroggie谓整个基督生平之蛛丝马迹亦在此书内出现(1)降生（1:2；2:16，17）；(2)事奉（5:7-9）；(3)十字架（6:6；7:27；9:12，14，28；10:10，12，14，19，29；13:12，20）；4复活（13:20）；5升天（4:14；6:20）；6现在的事奉（2:9；7:25；8:1；9:12，24；10:12，13）；7再来（9:28）（注32）。
    「基督论」与「基督大祭司职任论」是书内一项分不开的教义，除此书外，基督是祭司这名衔在新约全无出现。基督是按麦基洗德等次而为大祭司（5:10；7:11），故他的祭司职与旧约的颖然有异，他被召成祭司全照神生命的大能（7:16），他的祭司职是君王式的，不受时限的（7:20-28），超越亚伦祭司职式的（7:23，24；8:6，7），是现今的（8:1），天天的（5:16），在天上的，永远的（5:6；6:20；7:25），能使人完全的（10:14）。
4.救赎论
    希伯来书的救赎论异常显著，先是基督为人类的救主，他的身分乃洗净人罪的祭司（1:3），又是救恩的元帅（2:17），为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5:9）。此外，作者以极细腻的手笔写出旧约献祭制度不能使人得完全（10:1「完全」即指救恩），是以基督才一次将己献上作了完全的祭物（挽回祭，2:17），担当多人的罪（9:26，28），成了永远赎罪的事（9:12），完成旧约不能完成的（7:27；10:10），于是坐在神的右边（10:12），表示工作完成，从今以后为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10:19），人只需靠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便可获得全不费工夫的救赎（10:22）。
5.天使论
    天使为服役的灵，为人的救恩而效力（1:14）。他们曾将律法传给摩西（2:2），那亦是一种服役。现今的世界他们有权管辖，将来的却是属基督的（2:5）。人犯罪，基督为他死，天使犯罪就永远无望（2:16）。天使虽伟大，仍不及人（2:7），更不及基督（2:9）。
6.圣言论
    作者说旧约确是神的话，旧约中是人的话，作者也呼之为神的话或是圣灵的话（2:11，12；3:7；10:15）。作者形容神的圣言乃借着先知传递世人的（1:1），而神的道象两刃利剑，剌透人内心肺腑的动机存心（4:12）。这圣言是犹太人的信仰依归（5:12），但只是有关弥赛亚道理的开端（6:1a），读者应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6:1b）。
    「来」书视旧约数段经文尤其重要：诗8篇，诗110篇，耶31章，然他引用「摩西五经」及「诗篇」的经文最多（在二十九处直接引用经文中，二十三处来自五经及诗篇）（注33）。总言之，作者认为旧约是朝着基督前进的，而基督是旧约预言及预表的应验。
    再且，作者视人的话如圣灵的话（3:7本是旧约大卫之言，作者以他所言为圣灵之语；10:15本是耶利米说的，今「来」书作者认为是圣灵说的），人的话如神的话（6:5），这正是作者论圣言时的一项属灵的透视。
7.信徒生活论
    信徒的生命是以信为主的生活（11:1-40），又是长进的（忘记背后，6:1-3），努力面前（5:11-14），没有后退（6:4-6）；他的一生是受训的（12:3-13），成圣的（12:1；12:14-17），顺服的（5:9），事奉的（9:14；11:2；12:28）；他的一生是团契式（10:25；13:7，17），相爱性的（13:1），不是独立的，而是团队式向前迈进，而信徒成长的动力有五：(1)历代信徒的见证（12:1）；(2)基督的榜样（12:2）；(3)可靠的盼望（3:6；6:19；10:23，34）；(4)基督的复临（10:37）；(5)基督在天上的职事（8:1，2）；这些都是维持信徒长久爱神事主的燃料；此外，基于「那日子的临近」，故信徒更不能停止聚会（10:25），反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10:24），兼顺服引导者（13:17）。
8.末世论
本书虽不是启示文献的一卷，然而书中的论末世重点亦相当丰富。在书内作者强调基督的国权是永远的（1:8），在「将来的世界」内便实施出来（2:5），而亚当所失落的王国在基督里必恢复过来（2:9，10）；这时基督的仇敌都成了他的脚凳（1:13；10:13），国度也实现在人间。此外，基督带救恩给全地（2:10），救恩是旧约献祭制度所期待的「完全」（7:11；9:9；10:1，14），是「天堂」（9:24），是「天上的耶路撒冷」（12:22），是「永城」（13:14），是「更美的家乡」（11:16）；是「安息日的安息」（4:9）。这位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现在父神右边（1:3；10:12），将来必复临地上，拯救那些等候他的人（9:28；10:25）及审判那些悖逆及干犯神恩言之人（10:37；12:25-29），在那时，神再次震动天地，使不能震动之国能永存人世（12:26，27）。
B.特征
    1.为新约书卷中在作者、读者、著作地点、日期等问题上最隐晦不明的一卷。
    2.为新约书卷中文学最深奥与优美之一。B. F. Westcott谓由此可观作者必是一名深明犹太文学的学者（注34）。
    3.全书布满旧约的气氛。每章皆有引用旧约（1章七次；2章四次；3章二次；4章四次；5章二次；6章一次；7章二次；8章三次；9章一次；10章六次；11章十二次；12章四次；13章二次，共三十九次；其中以五经[十二次]及诗篇[十一次]被引用最多[共二十三次]）。此外，除直接引用旧约之余，作者所辩证的各要题甚多均是采摘旧约的事迹和教训，估约有八十六处之多。
    4.引用旧约时没将书名提出，反说是「圣灵所说」的，这是本书「默示论」特色之一。
    5.全书为一本「基督论」，彰显耶稣基督的本性与救赎工作，特别是他的神人二性。
    6.除罗8:34外，只有本书介绍基督现今在天上的工作（4:16；6:20；8:2；9:25；10:12）。
    7.在丰富的教义中穿插五篇「警告短文」（2:1-4；3:7-4:13；5:11-6:20；10:26-39；12:14-29）；七段「恐怕的话」（或译作「免得的话」）（2:1；3:12，13；4:11；12:3，13，15）；十三次「让我们」勉励性的劝告话（4:1，11，14，16；6:1；10:22，23，24；12:1[二次]，28；13:13，15）（注35）。
    8.新约数卷特为犹太人而作的书卷，其它有马太福音、雅各书、彼前后书（注36），或另有罗马书。
    9.全书以「靠近神」（10:22）与「事奉神」（6:1）为中心。
    10.记有在新约内最伟大的数篇章（1，6，7，8，9，10，11）。
    11.本书引用一类犹太人释经法称Pesher式释法，此法将旧约事迹尤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应用在基督身上（亦称Christocentric释法），释明旧约应许的主旨现今在基督里得以成全（参林后1:20）（注37）。
    12.钥字包括有「更美」（17次）、「圣洁」、「罪」、「祭司」、「大祭司」（10次）、「血」（25次）、「约」（21次）、「完全」（11次，中文译本因译文原则，共现8次）、「永远」（17次）、「一次」（8次）等。
    13.书内甚多地方与昆兰社团及亚历山大派的解经形式颇接近（如涉及麦基洗德部分）。
    14.虽本书没有注明是保罗手笔，但书内的神学、文学、字汇、思潮与保罗极大雷同，兹列表代述（注38）:

希伯来书




保罗书信
  1:1-3





西1:15-17

  1:3





林后4:4

  2:4





林前12:4，11

  2:6-9





林前15:27（诗8）
  2:14-17





腓2:7

  5:8





罗5:19；腓2:8

  7:1-10





罗4:1；9:7；11:1；
                              林后11:22；加3:6；4:22

  8:6





林后3:9；西2:17

  9:28





林前5:7；弗5:2

  10:25





罗15:7

  10:30





罗12:19（申32:35）
  10:38





罗一17；加3:11（哈2:4）
    15.本书文字特色之一，乃是作者曾选用一些字汇在新约全书内仅在此书内出现一次，有些可能是作者「创新」的字词，主要的「一次出现文字」（hapex legomena）有下列各例（注39）:

1:1    = 多次，多方
1:3    = 光辉，本体
2:1    = 随流失去
2:4    = 见证
2:14   = 照样
2:17   = 大祭司
3:5    = 仆人
3:17   = 惹怒
4:9    = 安息日之安息
4:12   = 骨节，骨髓
4:13   = 赤露敞开
5:2    = 体谅
5:7    = 恳求
5:9    = 根源
5:10   = 称为
5:11   = 难以解明
5:13   = 没尝试，不熟练
5:14   = 习练通达
6:6    = 重新懊悔，重钉十架
6:7    = 菜蔬，耕种
6:17   = 为证
6:19   = 灵魂的锚
6:20   = 先锋
7:3    = 无父母，无族谱，相似
7:16   = 无穷，不能毁坏
7:22   = 中保
8:13   = 不义
9:5    = 基路伯
9:7    = 过错
9:10   = 振兴的时候
9:13   = 母牛犊
9:22   = 流血
9:26   = 末世
10:3   = 想起
10:20  = 新
10:22  = 心中天良
10:23  = 不至摇动
10:27  = 等候
10:29  = 刑罚，亵慢
10:32  = 争战
10:33  = 戏景，一面……一面
11:15  = 离开
11:23  = 王命
11:26  = 受凌辱，想望
11:27  = 恒心忍耐
11:28  = 洒
11:35  = 严刑
11:40  = 预备
12:2   = 重担，仰望
12:3   = 回想
12:4   = 相争
12:5   = 忘了，说
12:7   = 待
12:14  = 圣洁
12:16  = 长子名分
12:21  = 所见
12:23  = 总会
12:28  = 神（Deos）
13:2   = 不知不觉
13:5   = 存心
13:16  = 行善
13:17  = 依从，无益
VI.正典与版本
A.正典

本书被认许纳为正典的外证良多，最早的出自罗马的革利免的手笔，在他「致哥林多教会前书」中（约95-96A.D.），他多次使用希伯来书为神的圣言（Apostolic Fathers， 1:71）。在致哥林多后书内，他同样以希伯来书为圣言，力证其理（注40）。此外其它的东方教父诸如波利甲、游斯丁（曾居罗马）、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提阿非罗、潘诺斯（175A.D.）、奥利根、特土良、优西比乌（260-340A.D.）、黑马的牧人书等皆接纳本书为正典（注41）。再且，叙利亚众教父（如Ephrem，300-373）从开始就接受本书的地位，他们的叙利亚文新约早有希伯来书，处在教牧书信之后。

虽然罗马的该犹，里昂的爱任纽（185A.D.），希律坡陀等否认本书的正典地位，又在穆拉多利（170-210A.D.）与马古安的正典名单内亦缺少此书，抄本P46（第三世纪）却将之夹在保罗书信之中，紧随罗马书之后（罗马书为首）。后来第二次在希坡（393）及第三次在迦太基举行的教会大会（397）便裁定新约正典的范围，内中就有希伯来书。

在西方教父中最早接受本书为正典的算是Hilary，其它如亚他拿修（298-373），耶柔米（346-420），奥古斯丁（354-430），特土良（225）皆无疑问承认本书的正典地位，其中奥古斯丁与耶柔米因视保罗为本书作者，所以正典地位甚易奠定（注42）。

质言之，由起初至中世纪时，东西两方的教会皆承认及接纳希伯来书确是正典一部分，虽然他们对谁是作者还喋论不休。在古东方教会看来，希伯来书的正典地位似乎与保罗是作者这回事甚难分体，直至改革时期后，两者之关系似乎可「独立」接受，但西方教会则从开始便可将「作者」与「正典」分开（注43）。

至改革时期，天主教红衣主教兼学者Cajetan （因反对保罗是作者）与经文编辑家Erasmus联手反对希伯来书之正典性，引致连改革家路德也只给希伯来书一个次等（与旁经并列）的地位（deutero-canonical），非因他不接受是保罗的手笔，而是他觉得本书的内质不及其它正典书卷；但另一改革家加尔文则毫无困难接受之（注44）:可是不少改革家如黑兰顿，Beza等因不接受保罗为作者，故亦不承认其正典地位。自天特会议后（反改革运动之议会），天主教对本书的态度仍抱以前坚定接受的立场。此后希伯来书的正典权威不再受质疑。至于非天主教学界方面，基因希伯来书的神学内容极其纯正，故各国学者皆以囗传笔伐书定其正典基础。
B.版本

希伯来书早为初期教父熟识（尤是罗马的革利免，96A.D.；及罗马的黑马98A.D.）在他们两人的著作中有提及希伯来书是致希伯来人的，故名之。但直至第二世纪末时才有抄本草上标题「致希伯来人」一语（见P46是本书最早古本）。但在180A.D.时，从亚历山大之革利免的作品内已显出他早认识有古抄本写上「致希伯来人」的标题，其同时代人物特土良（225A.D.）亦曾表示此书乃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最早的古抄本（如Aleph， A，B，C，H）皆有「致希伯来人」的标题，而后来的希腊文抄本竟然在标题上附加「保罗致希伯来人」字样，至于那标题「致希伯来人」如何成为后来各抄本沿用抄写上去的「标本」，那则无从知晓了（注45）。

牛津新约原文及抄本学者B.F. Westcott 谓本书之古本迄今仍存有三百多款（如大楷，小楷，草楷等），而古译本亦无数（如古拉丁本的D，G，F各本、叙利亚本、埃及本等）（注46）。
VII.
著成的时机
A.远因

新约教会的成员往往是犹太人与外邦人混集在一起，除少数教会外，大部分的教会皆以外邦人为主，希伯来书可能是少数的例外。在第一世纪中叶，自基督教开始传至当时的地中海犹太世界，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为数不多，那些接近基督教遗缘的犹太人，因为政治与宗教的因素，他们在救恩门外徘徊，他们的信仰也摇摇欲坠；再者，他们更受其它压力的影响，使他们的信心更不易萌芽茁壮。恩典神学院H.A. Kent博士分析当时的犹太教面对七方面的困难：(1)历史的基督与旧约的关系如何解释、如何协调；(2)犹太教在献祭制度上与基督教的敬拜形式如何调和；(3)旧约的耶利米约（亦称新约）与基督的关系如何；(4)犹太信徒（及犹太教徒）受自己同胞的逼害，使不少信徒离弃神，意欲返回犹太教，亦使不少接近相信的裹足不前，呈后退的现象；(5)旧约的献祭制度能否除去人罪；(6)外邦信徒如何与犹太信徒相处相交；(7)外邦信徒对犹太教的信仰与礼仪又如何处置（注47）；这些困难构成本书著成的历史前提，在书中甚多亦获得完满的解答。
B.近因

据作者可能为保罗与路加，一个历史背景故事至引起著书时机可重建起来（实则下文所述之虚构历史重建与作者是谁没大关系）:


保罗自罗马监狱释放出来后，他先处理一些他与教会有关的事务（参教牧书信内之历史重建），各事办理完毕他便往士班雅去，满足多年的夙愿（罗15:28）。此时约是六四年春，在那里他逗留约二年之久。六四年夏（7月19-24日）罗马城大火，十月间罗马皇尼罗嫁祸基督徒，并敕令基督教为非法宗教，当时基督徒广受逼迫，特别在罗马城的教会，他们的处境大可意料（10:32；12:4）。教会内之犹太慕道者（及信徒）在此情形下便产生一个趋势，遵守犹太教（合法宗教）的信仰及各类祭祀之仪式。他们躲在犹太教后暂时苟且偷生。作者有鉴于此，便就此封「教牧书信」，警诫他们（2:1-4），劝慰他们（13:22，坚固他们（12:1-13）。
VIII.纲要
A.简纲
  一.引言（一1-3）
    A.古时的晓谕=1:l

    B.末世的晓谕=1:2，3

  二.基督的超越（1:4-10:18）（教义）
A. 身分上的超越=1:4-2:18

      1.远超天使（神子的身分）=1:4-14

      2.第一插段警诫=2:1-4

      3.远超天使（人子的身分）=2:5-18

    B.治理上的超越=3:1-4:13

      1.远超摩西=3:1-6

      2.第二插段警诫=3:7-4:13

        a.古时的鉴戒=3:7-19

        b.现今的警诫=4:1-13

    C.职分上的超越=4:14-7:28

      1.远超亚伦（天地祭司的比较）=4:14-5:10

      2.第三插段警诫=5:11-6:20

      3.远超亚伦（麦基洗德的等次）=7:1-28

    D.功效上的超越=8:1-10:18

      1.更美的新约=8:1-13

      2.更美的帐幕=9:1-22

      3.更美的祭物=9:23-10:18

  三.基督徒的超越（10:19-13:17）
    A.信心的新路=10:19-11:40

      1.信心的要求=10:19-25

      2.第四插段警诫=10:26-39

      3.信心的描述=11:1-40

    B.盼望的试炼=12:1-29

      1.仰望十架=12:1-4

      2.忍受管教=12:5-13

      3.第五插段警诫=12:14-29

    C.爱心的实在=12:1-17

      1.社交生活=13:1-6

      2.宗教生活=13:7-17

  四.结语（13:18-25）
    A.请求=13:18-29

    B.祝颂=13:20，21

    C.计划=13:22，23

    D.问安=13:24，25

B.详纲
基督的超越（一）──基督是神最后的启示（1:1-3）
A.神在古时的晓谕（1:1）
B.神在末世的晓谕（1:2，3）
1.儿子的晓谕（1:2a）
2.儿子的介绍（1:2b，3）
基督的超越（二）──基督超越天使（1:4-2:18）
A.以神子身分超越天使（1:4-2:4）
1.神子身分尊贵伟大的明证（1:4-14）
2.第一警诫：郑重所听之道，切勿忽略救恩（2:1-4）
  a.警诫之目的（2:1）
  b.警诫之原因（2:2-4）
B.以人子身分及工作超越天使（2:5-18）
l.人子的尊荣（2:5-9）
2.人子的代死（2:10-18）
  a.基督的死是合宜的（2:10）
  b.基督的死使人成圣（2:11a）
  c.基督的死使人为神的儿女（2:11b-13）
  d.基督的死败坏掌死权的（2:14）
  e.基督的死释放怕死的人（2:15）
  f.基督的死成为慈悲忠信大祭司（2:16，17）
  g.基督的死能搭救被试探的人（2:18）
基督的超越（三）──基督超越摩西（3:1-19）
A.基督与摩西的比较（3:1-6）
1.思想耶稣（3:1）
2.比较耶稣（3:2-6）
  a.以建造房屋为喻（3:2-4）
  b.以屋中成员为喻（3:5）
  c.以家中职责为喻（3:6）
B.第二警诫:不要硬心（3:7-19）
1.历史之鉴
  a.现今机会，不要错过（3:7）
  b.试探惹怒，不要重复（3:8，9）
  c.世代受罚，不要效法（3:10，11）
2.警告不信（3:12-19）
  a.勿存不信的恶心，离弃永生的神（3:12）
  b.趁着现今机会，天天彼此相劝（3:13a）
  c.勿被罪迷惑，以致心里刚硬（3:13b）
  d.起初的信心，务必坚待到底（3:14）
  e.勿重蹈史履，惹神发怒（3:15-19）
基督的超越（四）──基督超越约书亚（4:1-13）
A.第一回合的劝勉:安息的意义（4:1-10）
1.安息的应许（4:1）
2.安息的条件（4:2，3）
3.安息的种类（4:4，5）
4.安息的盼望（4:6，7）
5.安息的性质（4:8-10）
  a.安息是属灵的（4:9）
  b.安息在右时是为以色列的（4:9b）
  c.安息是靠相信，非靠行为而得的（4:10）
B.第二回合的劝勉:安息的急需（4:11-13）
1.急需进安息的劝告（4:11）
2.急需进安息的警告（4:12，13）
基督的超越（五）──基督超越亚伦（4:14-7:28）
A.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辩证一（4:14-5:10）
  （基督在工作上超越亚伦）
1.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4:14-16）
  a.基督是在天尊荣的大祭司（4:14a）
  b.基督是神的儿子名耶稣（4:14b）
  c.基督能体恤人的软弱（4:15a）
  d.基督在试探中没有犯罪（4:15b）
  e.基督能给人随时的帮助（4:16）
2.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5:1-10）
a.作大祭司需具有之条件（5:1-4）
  （1）从人间被选派（5:1）
  （2）能体谅愚蒙失迷的人（5:2）
  （3）能为百姓献祭赎罪（5:3，4）
b.基督具有更优胜之条件（5:5-10）
  （1）基督是按另一等次被选召的（5:5，6）
  （2）基督是绝对顺服的大祭司（5:7，8）
  （3）基督是使人永远得救的大祭司（5:9）
  （4）基督称为永远的大祭司（5:10）
B.第三警诫:进入完全（5:11-6:20）
1.对未信的警诫（5:11-6:8）
  a.勿续作小孩（5:11-14）
    （1）他们的现况（5:11）
    （2）他们的本该（5:12）
    （3）他们的需要（5:13，14）
  b.反要进到完全的地步（6:1-8）
    （1）他们的根基（6:1-3）
    （2）他们的背景（6:4，5）
    （3）他们的危机（6:6-8）
2.对已信的警诫（6:9-12）
  a.显出得救的行为（6:9，10）
  b.显出满足的指望（6:11，12）
3.对众人的警诫（6:13-20）
  a.神的位格（6:13-15）
  b.神的旨意（6:16，17）
  c.神的避难所（6:18）
  d.神的大祭司（6:19，20）
C.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辩证二（7:1-28）
  （基督在等次上超越亚伦）
1.麦基洗德等次的超越（7:1-10）
  a.事实（7:1-3）
  b.证明（7:4-10）
    （1）麦基洗德接受亚伯拉罕的献物（7:4，5）
    （2）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7:6，7）
    （3）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长远的（7:8）
    （4）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非源自利未制法（7:9，10）
2.麦基洗德职任的超越（7:11-28）
  a.两约祭司职任的比较（7:11-19）
    （1）旧约祭司职任的不完全（7:11-14）
    （2）新约祭司职任的完全（7:15-19）
  b.新约祭司职任的优超（7:20-28）
    （1）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7:20-22）
    （2）基督是永远常存的救主（7:23-25）
    （3）基督是圣洁无罪的祭司（7:26-28）
基督的超越（六）──基督超越旧约（8:1-10:18）
A.基督是新约的大祭司（8:1-13）
1.新大祭司的描述（8:1-5）
  a.他是在神宝座右边的大祭司（8:1）
  b.他是在圣所里的执事（8:2）
  c.他是在天上仍供奉的大祭司（8:3-5）
2.新约的描述（8:6-13）
  a.新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8:6）
  b.新约是取代旧约的（8:7）
  c.新约是将来的（8:8a）
  d.新约是神主动订立的（8:8b）
  e.新约是神与选民立的（8:8c）
  f.新约是簇新的（8:8d，9）
  g.新约是内在的（8:10）
  h.新约是人人的（8:11）
  i.新约是成就救赎的（8:12）
  j.新约是现在的（8:13）
B.基督是更美的祭物（9:1-10:18）
1.旧约的礼拜（9:1-10）
  a.礼拜的地点（9:1-5）
  b.礼拜的条例（9:6，7）
  c.礼拜的时限（9:8-10）
2.新约的功效（9:11-28）
  a.基督的身分（9:11-15）
    （1）他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9:11）
    （2）他是永远赎罪的作成者（9:12-14）
    （3）他是新约的中保（9:15）
  b.基督的工作（9:16-10:18）
    （1）遗命的成立（9:16，17）
    （2）赦罪需流血（9:18-22）
    （3）除罪需献己（9:23-26）
    （4）审判在死后（9:27，28）
    （5）律法不完全（10:1-9）
    （6）靠主得成圣（10:10-18）
劝勉的话（一）──信心的新路（10:19-11:40）
A.劝勉主题的核心（10:19-25）
  1.劝勉的原因（10:19-22a）
    a.因耶稣的血（10:19，20）
    b.因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10:21）
    c.因心中天良亏欠已洒去（10:22a）
    d.因身体用清水洗净了（10:22b）
  2.劝勉的范围（10:22b-25）
    a.当存充足的信心（10:22b）
    b.当坚守所承认的指望（10:23）
    c.当彼此激发爱心（10:24，25）
B.第四警诫：反叛的结局（10:26-31）
  1.第一原因：加重的刑罚（10:26-29）
  2.第二原因：主必报应（10:30，31）
C.劝勉主题之一：信心的新路（10:32-11:40）
  1.信心生活的挑战（10:32-39）
    a.追念往日（10:32-34）
    b.等侯赏赐（10:35-39）
  2.信心生活的榜样（11:1-40）
    a.信心的定义（11:1-3）
    b.信心的表现（11:4-40）
    （1）先祖前的信心人物（11:4-7）
        亚伯（11:4）
        以诺（11:5，6）
        挪亚（11:7）
    （2）先祖时代的信心人物（11:8-22）
        亚伯拉罕（11:8-19）
        以撒（11:20）
        雅各（11:21）
        约瑟（11:22）
    （3）出埃及前后的信心人物（11:23-31）
        摩西的父母（11:23）
        摩西（11:24-28）
        以色列人（11:29-30）
        喇合（11:31）
    （4）不同时代的信心人物（11:32-40）
劝勉的话（二）──盼望的路程（12:1-29）
A.劝勉主题之二：盼望生忍耐（12:1-17）
1.忍耐奔跑（12:1-3）
2.忍受管教（12:4-11）
  a.管教的教训（12:4-8）
    （1）主的管教，不要轻看（12:4-5a）
    （2）受责备时，不要灰心（12:5b）
    （3）非真爱护，主不管教（12:6）
    （4）非真儿子，主不鞭打（12:7，8）
  b.管教的结果（12:9-11）
    （1）顺服得生（12:9）
    （2）有分圣洁（12:10）
    （3）结平安果（12:11）
3.忍耐到底（12:12-17）
  a.挺直手脚（12:12，13）
  b.追求和睦（12:14a）
  c.追求圣洁（12:14b）
  d.谨慎神恩（12:15-17）
B.第五警诫（12:18-29）
1.旧新约的比较（12:18-24）
  a.旧约：西乃山的情景（12:18-21）
  b.新约：锡安山的情景（12:22-24）
2.勿弃绝神的诰诫（12:25-29）
劝勉的话（三）──爱心的生活（13:1-25）
A.爱的表显（13:1-6）
l.爱在社会生活上的表现（13:1-3）
  a.常存相爱的心（13:1）
  b.勿忘接待客旅（13:2）
  c.记念被囚的人（13:3）
2.爱在个人生活上的表现（13:4-6）
  a.婚姻当圣洁（13:4）
  b.勿贪爱钱财（13:5，6）
B.最后邀请（13:7-17）
1.效法前人（13:7，8）
2.小心异端（13:9）
3.忍受凌辱（13:10-13）
4.寻求永城（13:14）
5.靠主颂赞（13:15）
6.勿忘行善（13:16）
7.顺服引导（13:17）
C.临别结语（13:18-25）
1.代祷（13:18，19）
2.祝福（13:20，21）
3.预告（13:22，23）
4.问安（1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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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的超越（一）
──基督是神最后的启示  

（1:1-3）
I.序言

浸信会希腊文大宗师A. T. Robertson谓本书的开始，读起来象论文，后来又似讲道，结束时却象书信（注1），可是主旨则无异，前后天衣无缝似的，指出基督的超凡卓越。基督是犹太教盼望的中心，作者深明犹太教日夕的期待，他逐步辩证基督的超越，如擎天一柱，超越犹太教一切所尊崇的对象:天使、摩西、约书亚、亚伦、旧约，这些都是犹太教信条中重要的课题，现今在基督的超越下，他们全黯然失色，基督确是满足犹太教的心愿，于是作者下笔时便开宗明义，不费唇舌，不多客套，立刻引证基督的超越。

全书首三节确是一篇极精彩的辩证，不单文笔优美，思路清晰，丝丝入扣，辩力强劲，更显出作者的神学造诣渊博及对旧约具有独特的透视力。作者脱离其它书信的启语形式（诸如自称、问安、介绍同工、指定收信人等），而进入其主题──基督确是超越一切，可见首三节实是一篇功力高卓的序言，感人至深，说明力强。D. A. Black谓本书的启语不只是全书主题的阁释，亦是一个邀请（注2），诚邀读者考虑耶稣基督的卓越，传说教父亚他拿修亦以此段经文力驳亚流的异端谬论（注3）。
II.神在古时的晓谕（1:1）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作者开始下笔时，立即指出五件重要的宣告:


1.神是启示的神──没有启示，神根本不需要存在；神需要启示因人的心被撒但封闭与蒙蔽（参林后4:3，4），亦因神喜悦人明白他的心意。神的启示分为二类，一是普通的或间接的，一是特殊的或直接的；间接是靠自然（天然），称为自然启示（natural/general revelation），直接的或特殊的乃是靠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称超自然的启示（supernatural/specific revelation）；普通启示是神靠宇宙万物彰显他的存在（参罗1:20），特殊或直接启示是神直接说话（如向亚当、夏娃、挪亚、摩西）或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参王下17:13）、使徒或其独生子显明他的存在与教导（参约1:18）。

2.神依靠媒介传达他的启示──神是全能伟大无匹的，他本不需靠媒体传达他的启示，然而他却使用媒介揭露其启示给人知晓，旨在叫媒体成为启示的见证人。在不少神曾使用的传媒中（诸如异象、异梦、自然现象、天使、乌陵、土明），作者强调其中之一法，乃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作传话的出囗（参王下17:13；诗105:15；太5:12）。先知是传达神启示的一类最重要的媒介，他们便赋有受托之权威，宣告神的启示（参彼后1:21）。这个依靠（借）亦可说是「在」（    ）媒介内（如「在先知内」，「在基督里」），故此媒介亦有其赋给之权柄。

3.神的启示乃多次多方的──「多次」与「多方」在原文内本是此节的首二字，可见这是作者特别强调的。「多次」（            ）意「多部分」，表示神的启示是「分期付出式」的，循序渐进的，借着上文所说的媒介（诸如亚伯拉罕、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分部分让世人明白他的心意，此点构成圣经的「启示递进论」（参赛28:10；林前13:9）。「多方」（            ）意「多款式」，表示神的启示是「按部就班式」的，由浅入深，由寡而多，由简而博，让世人逐步明了他的启示。「多次」强调「量」方面的启示，「多方」的重点则在「质」方面的启示，但神的启示虽多次多方，仍欠缺完全，直至基督降世，神给世人的启示才算完满（指救恩启示方面）。

来11:39指出旧约的圣徒还未得着他们的应许，表示旧约的启示还未完全，非说神的启示不完善，只是在时间上还未达到完成（整套）的阶段。

4.神的启示从古时便开始──「古时」（       ）意表示神的启示是按时前进的，主要分二个时代，一是在旧约，一是在新约；在旧约靠其先知，在新约靠其儿子；先知是神的「播音器」，儿子是神的「播音员」。「播音器」此字广义包括亚伯拉罕（创20:7）；摩西（申34:10）；大卫（徒2:20）或所有蒙默示的人（诗105:15）；狭义指说预言的人。犹太拉比传谓先知只是预告弥赛亚时代的人（Sabb. 63a）（注4），故此节亦指出神的启示由古而今，由远而近，亦由今而至完全，这启示是承先（旧约）启后（新约）的，因神是前后启示的唯一启示者（注5）。

5.神的启示直接交给列祖──「列祖」一词惯指犹太人（非如L. Morris说是所有旧约圣徒）（注6），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主权所拣选的人（参约7:22；罗9:5），他们是以色列人肉身的先祖，是外邦人属灵的祖先（参罗9:5）。
III.神在末世的晓谕（1:2，3）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象，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A.儿子的晓谕（2:2a）

神在古时的晓谕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在末世时却借着他的儿子完成，所以神最后的启示称为「儿子的启示」。R. Earle谓，先前的启示是间接的、非个人的、片段的；最后的启示是直接的、个人的、完全的（注7），神的儿子是启示最后的媒介，这与主耶稣在「凶恶葡萄园户」的比喻中亦有说明（参太21:33-41）。

「末世」是犹太人将时间分作两段时间的后半期，前半称「今世」（present age），亦即1:1的「古时」；后半名「末世」（last age），亦称为「弥赛亚之时代」（Messianic age）（参民24:14；珥3:1；赛2:2；但10:14；结38:16；徒2:16，17；雅5:3；彼前1:20；彼后3:3；约壹2:18；犹18）（注8）。基督的降生就开始这个时代，也是说开始了「末世时代」（inaugurated eschatology）（注9）。

「末世」一词在犹太人耳中听闻久了，每次聆听都能引起内心共呜，那是唤醒他们对弥赛亚来临的盼望。他们的思念立即联想到很多有关弥赛亚时代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们日夕期待此日早日临到（参耶33:14-16；弥5:1-4；亚9:9，16），故末世就是应验旧约有关弥赛亚预言之时（注l0）。

神的启示按照一个特别的时间表进行（从「古时」到「末世」）及一个特殊的方法（从「众先知」至「他儿子」），可见神管理世界早有蓝图。「儿子」一字虽无「定冠词」（article），这非如某些异端说基督只是人而非神，因这是希腊文的特色，无定冠词的名词乃强调该名字所代表之性质和特征。神的儿子是神启示的高峰，因在古时众先知所传的启示只属「古时」之「急」，而「儿子」所传的却合「现时」（读者之时）之「需」。儿子所传的固然胜过先前的，因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才能将父显明出来（参约1：18）。
B.儿子的介绍（1:2b，3）

神在末世晓谕人的「传道者」乃是「儿子」，究竟他是怎样的？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即下文1:5-14）？他与人又如何（即下文2:5-18）？作者在此详细描述之，共分七点（此处作者描绘基督之七层身分与保罗致歌罗西教会[1:15-18]所提的有关基督另一七层身分先后晖映）:


1.他是承受万有的（1:2a）──此处非指万有本不属基督的，而是说万有在开始时就已归属他了，故称他为承受万有的。据犹太文化言，「承受」是「儿子」的本分，基督是「长子」（罗8:29；加4:17），所以本节便指出基督拥有儿子的名分（sonship）及嗣子名分（heirship）。犹太人视「儿子名分」与「嗣子名分」为相通之意义（诗89:28）（注11），而这两个名分只基督才同时拥有，众先知、摩西、天使只能「望洋兴叹」。基督承受神的拥有在旧约里多处早有预告（诗2:8；89:27；但7:13，14；另参太11:27；28:18等），但如今便应验于历史时间内。

2.他是创造万有的（1:2b）──基督是创造主在新约多处早已说明（参约1:3；西1:16；启3:14），此点亦是新约基督论的一个要题。「万有」（          ，意「万代」）此字有时与「世界」      （               ）为同义词，如来11:3；出11:3（注12）一词带出一个观念表示这是个「有始有终」、受时间囿限、按历史时序前进的世界（注13），而这世界是从创造万有主宰之能力造成的。

3.他是神荣耀的光辉（1:3a）──「基督是神的光辉」之意义在新约多处同指出（参约1:14；太17:2；彼后1:17）。「光辉」（          ）意「内蕴之光」非「反射之光」，是与光源同质的一种光辉。初期教父以这字作为「道」的一个代名词（注14），此字在新约仅在这里出现，而这光辉则反照神的荣耀，那是神属性的一部分（参出24:17；33:18-23；34:5-7；利9:23；民14:10；15:19，42；申5:24；结10:4等），可见基督确是神之荣耀的化身。

4.他是神本体的真象（1:3b）──「真象」（          ，此字在新约仅此出现，意「印鉴」、「印象」、「印记」；动词则意「雕刻」）指神的样式，「本体」（            ，意「质地」、「质素」，语意「在下面站立」，即根基；在哲理上言，即指同等性质之物体（注15））指神的实质，这样，「基督是神」是作者所强调的（参西1:15；约14:9）。

5.他是托住万有的（1:3c）──基督以其「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命令」（原文        ）是「发出的话」与「道」（        ）的字意「观念的话」有别（注16）。基督本以「道」（话）创造万有（约1:1-3），现今他以命令「托住」（       ）意「背负」，抽象之意指「负责」，如民11:14（注17）。在希腊文神话中，大力士神Atlas镇日背负地球，使之不至堕下（注18），表示地之永在全赖此神之「负工」， Philo曾说「道」（Logos）是万有的维系者（bond）（注19）；现今作者称谓万有靠基督而立，因为他能维持万有的进行（参西1:16，17；来11:3；西3:16）。

6.他是洗净人罪的（1:3d）──伟大全能的基督不只能创造与托住万有，又能洗净人的罪污；他是伟大，又能体恤人的软弱，深知人的困难，并充满怜爱，主动代人死，以此洗净人的罪，为人开了救赎的恩泉。乍听「洗净」（            是一个祭司专用的字汇（注20），原文是「一次过去式词」[aorist tense]，意一旦完成，永远完成，不用重复再作）一词，读者定必联想到赎罪日及整个献祭制度之繁文褥礼的赦罪法门，想不到现今作者竟说这位伟大的基督能洗净人罪，读者那能不惊奇啧羡!


7.他是掌管万有的（1:3e）──基督完成救赎升天后归回父神那里，「坐在」（          ，是「过去式」动词，有完成的含意指完成了一项任务，（注21）神的右边（诗110:1；路22:69）；「右边」是执掌权能之处，此句词汇喻指基督远超一切之意。这里之思想与保罗的神学异常相似（如弗1:20；4:10；腓2:9）。英国神学家D.Guthrie正确指出，基督的升天，坐在父神右边，是本书中一项极显著的神学课题，由此辅证他得胜为王的资格与身分（注22）。

诗110篇本是向大卫的后裔发出，只有属大卫家的人才有这个基本资格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最后一点也是暗中指出基督确是超越一切，如摩西、约书亚、亚伦或其它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着实有更大的意义。按圣经指出，基督在神右边的工作有四：(1)享受尊荣，因右边是尊荣之处（腓2:11）；(2)执掌权柄（彼前3:22）（古帝王之宰相坐在王之右边）；(3)完成救赎（来10:12）；(4)为人代求（罗8:34）。

P. E. Hughes言，由上文所提出的各点，作者印证基督是先知中的先知，他将神最后的启示交给人；他是祭司中的祭司，因为他洗涤人的罪；他是王中之王，因他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弥赛亚的三个不可摇动的位分:先知、祭司、君王（注23）。于是在三节精简的启语序言内，作者将基督的伟大与卓越书写刻划入微，淋漓尽致。
书目注明：
（注1）
A. T. Robertson, “Hebrews,”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V, Broadman, 1932, p.328.

（注2）
D. A. Black, “The Problem of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Hebrews: An Evaluation and a Proposal,” Grace Theological Journal, Vol. 7, no. 2, Fall, 1986, p.177.

（注3）
A. T. Robertson, p.336.

（注4）
B. F. Westcot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Eerdmans, 1889, 1970r, p.6.

（注5）
同上书第七页。
（注6）
L. Morris, “Hebrews,”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12, Zondervan, 1981, p.12.

（注7）
Ralph Earle, “Hebrews-Revelation,” Word Meanings in the New Testament, vol. 6, Beacon Hill Press, 1984, p.12.

（注8）
B. F. Westcott, p.6； H. A. Ken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Baker, 1974, p.35； F. F. Bruce, “Hebrew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Eerdmans, 1972, p.3； D. Guthrie, “Hebrews,” New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IVP, 1983, p.63； M. Dods, “Hebrews,”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Eerdmans, 1974, p.248； G.E.Ladd. 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Eerdmans, 1974, p.575； G. L. Arch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Zondervan, 1982, p.15等不赘。
（注9）
F. F. Bruce, p.3.

（注10）
J. F. MacArthur, Hebrews, Moody, 1983, pp.6,10.

（注11）
M. R. Vincent,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AP & A, 1972, p.1091.

（注12）
H. A. Kent, p.36； F. F. Bruce, p.4.

（注13）
P. E. Hughes,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Eerdmans, 1977, p.40.

（注14）
F. F. Bruce, p.5.

（注15）
M. R. Vincent, p.1093.

（注16）
H. A. Kent, p.37.

（注17）
M. Dods, p.251.

（注18）
F. F. Bruce, p.6； P.E.Hughes, p.45； L.Morris, p.14.

（注19）
M. R.Vincent, p.1093； K.S.Wuest,p.39.

（注20）
F. Delitzsch,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vol.I, Klock & Klock, 1871(, 1978r, p.54.

（注21）
D. Guthrie, p.69.

（注22）
D. Guthrie, New Testament Theology, IVP, 1981, p.397.

（注23）
P.E.Hughes, p.49； 另参D.A.Hagner, “Hebrews,” Good News Commentary, Harper & Row, 1983, p.6。

3.基督的超越（二）
 ──基督超越天使
（1:4-2:18）
I. 序言

作者在全书的序言中（1:1-3），介绍基督耶稣是神给世人最大与最终的启示，此亦表示耶稣确是超越一切；这「一切」包括天使、摩西、约书亚、亚伦及整个旧约制度。于是由1:4起，作者??智竭力，从各点力证神的儿子基督之超越性，现今他先辩证基督超越天使。

现代人对天使的敏锐不及古犹太人，天使乃犹太人崇尚的一门敬拜（参西2:18）。昆兰社团的犹太圣徒亦热烈敬奉天使（注1）。他们甚至认为天使是神之议会中的成员；当神造人时，他们也参与会议表达意见（参创1:26的「我们」）。第一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只将耶稣基督作为一位天使（注2）。昆兰社团（反照当代犹太人的思想）认为在末日将有二位弥赛亚出现，一是弥赛亚王，一是弥赛亚祭司；弥赛亚王将受弥赛亚祭司所管辖，而二位弥赛亚皆受天使长米迦勒统管（注3），故此犹太人极其崇尚天使。

犹太人认为他们对天使特别崇敬非无缘故，主因有七：(1)天使在人之前被造（伯38:4-7）；(2)天使的能力远超世人（但8:10-18）；(3)天使不会死亡；(4)天使可随意变形，甚至变成人象（参创18:1，2；来13:2）；(5)天使活动在神的宝座四周（但7:10；启5:11）；(6)天使将律法传给以色列人（申33:1，2；诗68:17；徒7:51-53；加3:19）；(7)天使是神人间的中保，是传达信息者（路1:26）。天使既有这般的优越，作者若要叙说基督的超越时，他必需说服犹太读者（外邦读者对此则不够贴切），基督确是远胜天使。
II.以神子身分超越天使（1:4-2:4）
A.神子身分尊贵伟大的明证（1:4-14）

1:4的原文与首三节联成一句子，在语法结构上虽连接上文，在思路上却开始下文的辩证，故可将之归属下文（注4）。在此作者小心翼翼，引经据典，逐步证明基督远胜天使。他的辩明共分七点，每点引用旧约经文辅证，蔚为文学奇观，这高峰基督超越天使的七大点，与上文（1:2，3）又前后呼应。
1.基督有更尊贵的名（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名字」对犹太人异常重要，因为名字是代表父母对神的信念或对国家前途的一个冀；再者，「名字」是代表「全人」，这些观念在别的国家文化却不多见，惟犹太人视此为无上的尊荣。作者说基督的名是「承受」来的，即由父子间之关系才有这「承受的名」，这是指「儿子的名」（参1:5）。「儿子的名」是指基督道成肉身的名字，那是永恒的神进入时间内的名称；如J. MacArthur称:基督是神，在时间内时（1:5的「今日」）他却称为「神的儿子」（注5）。

按犹太人文化背景言，天使确有极尊贵的名。他们虽是尊贵，却无儿子之名，与神无这般父子的亲密关系，故此他们与基督比较便稍逊一筹，不见得更尊贵了。「尊贵」（              ，意「不同」）是个比较式之形容词，引伸意义即「尊贵」、「超值」、「超美」（注6），而「更」字（          ）在本书出现共十三次，每次皆显出基督在某方面是优胜的。此字不只是全书钥字之一，亦是全书的主题代表词汇。由此「尊贵的名」之意义便证出基督确实超胜天使。
2.基督与神是父子之关系（1:5）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在本节开始，作者一连引用七处旧约经文，旨在引经据典，力证基督的超越（作者引用的经文皆出自七十士译本，此点与保罗在其书信内多引自玛琐拉本的习惯有别）（注7）。G. W. Buchanan谓这种将散布在旧约各处的经文汇集起来去证实一个神学主题是犹太文学的一个特色，名为Florilegia，此法在本书及新约多处出现（注8）。在此处，作者同时引用两节犹太人承认为弥赛亚预言之经文，诗2:7及撒下7:14旨在证实基督与神乃父子之关系。据死海古卷学者J. M. Allegro之考究，昆兰社团之敬虔犹太人士早已将诗2:7及撒下7:14两节编在一起，显出初期犹太教人士异常重视本段作者所引用的七处经文中之二句（注9）。T. K. Oberholtzer释称，这七句旧约经文内每句所预指的皆在弥赛亚国内应验，而基督的降生正是每句将要应验的保证（注10）。同作者谓此处之两句旧约经文，首句证出基督拥有为王的身分，次句证出凡大卫的后裔均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子」，而基督这儿子便是撒下7:14最后的应验（注11）。

在旧约，神呼弥赛亚为其儿子，这便指出神与基督是父子之关系；此点基督确是胜过天使；虽然天使全体来说（collectively）曾被称「神的儿子」（诗29:1；89:6），这正指出天使亦需倚赖神，他们在功用上亦需反照神的权能（注12）；但个别来说，天使则没此雅号（注13）。神与基督是父子之关系，是一个极亲密之关系（「今日生你」），神与天使之间却是主仆之关系，因他们只是服役之灵。「今日生你」的「生」字（           ）在圣经神学上是耶稣与神的父子关系，「今日」有学者解作基督的降生（注14），或基督的复活（参徒13:33；罗1:4；西1:18；启1:5）（注15），甚至两方意义皆有（注16），无论何是确实之意，本节所证明的主题，基督远超天使是不在话下的了。
3.基督接受天使的敬拜（1:6）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据诗97:7言，天使乃要敬拜神的弥赛亚的（参申32:43记天使敬拜神），故此犹太人一直等候神的弥赛亚来临，如今作者暗示，基督耶稣就是诗97:7的弥赛亚。作者说，「神的长子来世时，天使都要敬拜他」。「长子」 （             ，意「主要的」；「超越的」）一词是身分地位的尊称，非指时间上言（注17）。按诗89:27记，「长子」是「弥赛亚」的尊号（参罗8:29；西1:15，18亦以「长子」之名证实基督的神性）。犹太拉比常以「长子」一词指弥赛亚（Shemoth 19）或甚至指神，而Philo亦称「道」为「长子」（注18）。基督是神的长子，他以长子的身分进入世人中，此道成肉身、纡尊降贵之举更显出基督原本的伟大并胜过一切。

基督配受天使的敬拜在其生平中有多处举例:在受试探时，魔鬼也承认基督有超常能的权柄，可吩咐天使保护他性命（参太4:5-7）；试探后，天使来伺候他（参太4:11）；在客西马尼园中，他表示可以呼唤天使来保护他（参太26:53）。此外，「都要」（          是假定式动词，因其假定是肯定的，可作将来式译出）指出此敬拜是将来的事，亦即主再来时，到那时全宇宙都要向他下拜（参太13:41；16:27；25:31；帖后1:7）（注19）。
4.基督是君主，天使是仆役（1:7，8）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作者在此引用二节旧约经文，是为第4及5节，分别指出天使与儿子各有不同的工作。1:7引自诗104:4的七十士译本（因玛琐拉本缺乏「天使」字）；1:8则取自诗45:6，7。据七十士译本诗104:4言，如1:7般，原文之意乃是「谁造成是灵的天使，就是（   ）火焰的仆役」（和合本没有译出「造」字，亦将「灵」字译成「风」，为了配合下句的「火焰」字）。这里说明天使是神所造成的（参西1:16），神以他们为「仆役」（             ，意在殿中协助敬拜的仆役），他们称为「火焰的仆役」，象征专司审判之工职；而作者在论儿子时却指出子的权能功用是登上宝座执掌王权的（按诗45:6，7言），故基督又是高「天使」一等了。

质言之，天使为仆，儿子为主为王，此分别是天地之异；再者，
天使是被「造」的，而儿子是「生」来的（注20），故两者间的差异不言而喻了。

有学者照「风」「火」的译法有如下的解释:「风」与「火」皆为自然界的情况（参诗18:10；35:5），作者在此点旨在指出风与火都是神之仆，如同天使般。此见解亦有可取之处，只是没有将七十士译本的出处放在解释内。
5.基督蒙神以喜乐油加封悦纳（1:9）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基督以永远之王的身分执掌王权，其国权是以公义为基础的，这公义是恨恶罪恶的公义（如洁净圣殿、十字架上的受苦），因为基督能显出神所喜的公义，所以神就膏抹他（在旧约时，凡人负责某职任接受膏抹时，那是一个快乐的场合，那膏油称为「喜乐油」（注21）；又当君王大捷班师回京后，必犒赏三军，在盛庆席中以油膏抹将领之头，以示荣耀之嘉奖（如诗23:5），那油亦犹胜膏抹其它的「同伴」。按此节的旧约出处诗89:27言，「其它同伴」指其它在各地的王；在此处的应用学者亦有不同意见，有说「同伴」指今日与基督同作王的信徒，因天使是仆役非同伴（注22）（但此见解似忽略了作者之「比较目的」）；亦有将之解作天使，因此处的比较非与「人」作比，而是以天使为对象。作者在此的主旨，乃要指出基督蒙神以喜乐油膏抹，而天使则无此「优待」。G. W. Buchanan谓作者以一个借喻衬托基督比天使更伟大:如旧约经文所论，大卫远胜其它君王，基督（类似大卫）则远胜天使；这种以「较小的已稳操胜券为前提作暗示更伟大的必更无法可拟的伟大了」的辩证法，犹太人异常喜用（参太23:18-22的「起誓论」，太23:23，24的「轻重论」等不赘），与今日文学界之a fortiori法异曲同工（注23）。
6.基督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的创造主（1:10-12）

「又说，『主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象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象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在此处，作者以诗102:25-27指出，神是永远不变的创造主，如耶稣基督般（基督是创造主本在1:2早已叙述，今却以经文指出），基督不只是创造主，他亦要将天地带至最后的境地去（Consummation），（「象衣服卷起来」）。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盛行一个传说，乃是世界是永不毁灭的（注24），如今作者声称，只有基督才是永不改变，永不衰残（连天地也不及基督）。
7.基督是分享神得胜权能之王（1:13，14）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

第七段旧约经文引自诗110:1。此篇诗是犹太人耳熟能详的弥赛亚诗，基督在世时亦曾运用（参太22:43-45）。作者以基督现今及将来的荣耀和国权与天使的作一对比，基督的是荣耀的（神的右边），得胜的（将仇敌作脚凳）。质言之，基督的权能与神同等，基督是得胜的王，而天使只是奉差遣服役的灵，尤服侍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                                   ，指救恩的「尾声」，救恩的最后阶段，如罗13:11所言）（注25）。这最后之阶段亦是基督在弥赛亚国度内彰显其王权之时（注26）。在此清楚可见，天使是服役的灵，供神差使，保护圣徒，供应圣徒（如以利亚），拯救圣徒（如罗得），助人得救，他们的地位定在基督之下。
小结：

天使在犹太人的风俗文化思潮中是超人一等的，他们在旧约内皆有美好表现，是故犹太人对他们异常尊崇，如B. F. Westcott称，在拉比的著作中（如Jalkut Sim 2； Jalkut Chadash， 44， 2），弥赛亚的身分与权能均无与伦比，天使那能相提并论（注27）。此外，埃及希腊哲学家的犹太人裴罗对天象特别崇尚（On Dreams 1:22）。旧约伪经以诺书（89:59）还说神创造了七十位保守天使，管理地上七十国度（参申32:8；但10:20，21）（注28），但如今作者在七方面证出，天使虽强，但与基督相比，他们显然要「甘拜下风」了。
B.第一警诫：郑重所听之道，切勿忽略救恩（2:1-4）

希伯来书特征之一，就是书内辩证某段主题后，作者随即引用上文所论的话对读者作出一个警诫。这类的警诫插段在全书中共有五次出现（有说七段，4:1-3又为一段，与本文所分的第五段再分为二，其它相同）（注29）。这些插段负起双重目的：(1)应用上文的训诲及引介下文的教义；(2)借着警诫的话，引导犹太教徒接受基督的救赎，故五段插话皆布道性质；因为本书主要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今日读者在这五段的警诫经文内若不加以小心分析，定必引起误会及错解经文的意义。J. A. Sproul正确地指出，虽然本书主要对象为犹太信徒，但在警告经段内，作者却以未信的人为主（注30），这点亦符合本书之布道性宗旨。
1.警诫之目的（2:1）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上文作者论基督超越天使最后一点，乃是天使为奉差遣的灵、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1:14），当他提及救恩时立刻以救恩为题，警诫读者不要悖逆干犯神，至救恩失落，如有些天使忽略了他们的本分而干犯悖逆了神一般。

作者以启语字「所以」（           ，意「为这个缘故」、「为此」）连接上文的辩证，继续他的劝告，他以「我们」表白，将自己比作读者般，认同读者的需要，这是当时流行劝告别人的方式（参雅3:9），非说作者本身也在受警诫的行列中（如今日传道人在布道会时呼吁说「我们要信主，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注31），此格式在下文多次出现（如6:1；10:26；12:25；13:13），故当注意其用意，免误解经文。他说我们「应当」（     ，中译「越发」，6:17同字译作「格外」）「郑重」（           ，意「泊岸」，指「安全抵达」或「成功达到目的地」）所听过的道理（即有关基督是神的弥赛亚，他降世为要成全旧约的期），若不郑重所听过之道（将所听的如船泊岸般安全驶达目的海港地）。就会容易（恐怕）随流失去（「恐怕」        亦可译作「免得」，表示作者警诫读者；「随流失去」           在古典希腊文里意是「脱落」，如指环从手上丢落，如食物噎梗喉管，如箭从鞘套里跌下来，后来此字成为流行俚语，意「忽略」，「粗陋」，柏拉图用此字形容「失忆」）（注32）。
2.警诫之原因（2:2-4）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上文（2:1）强调警诫的作用，本段着重警诫的原因。作者严重警告读者不要忽略神的救恩，主因有四:


a.旧约的圣言是确定的（2:2a）──「天使所传的话」狭指摩西的律法，广指整个旧约；可是旧约没有明说摩西的律法是借天使传的，这只是初期教会的传统，可是此意见是无庸置疑（参徒7:53；加3:19）；约瑟夫（犹太史，15:156）亦承认此点（注33）；旧约最「明显」的经文记在申33:2及诗68:17；七十士译本乾脆将申命记之「千万圣者」译作「天使」（注34）。旧约「明确」（         ，意「证实」，参太5:18）指出，凡触犯摩西诫命者必受审判，受审判即失落救恩。

b.凡干犯悖逆的都该受报应（2:2b）──「报应」（              ，亦意「报酬」、「赏赐」、「工钱」，视望上下文之意而定，在此处译作「报应」或「刑罚」是恰当的，如NIV）是为「干犯」（          ，指违反明显之诫条）及「悖逆」（        ，指无意之错失）之人而定的。作者强调干犯旧约圣言的人已受了「该受」（        ，字根「公义」「公道」，参罗3:8）的报应（如在旷野之年日），那么这件「前车之鉴」该是后人莫大的警惕。

c.忽略救恩怎能逃罪（2:3a）──神的救恩是「大」的           ，意「庞大」），怎能「忽略」（            ，意「不管」；太22:5同字译作「不理」）!这是说神的救恩是那么清楚明确，不应错过；若错过了，那怎能逃罪。H. A. Kent谓作者在下文从三方面说明救恩的清楚与佐证资料的丰富（即「这么大」；主亲自宣讲，听见的人证实了，神用百般异能同证），这样人还悖逆神恩；他的报应定必严重，故不可忽略之（注35）。

d.救恩确实证据良多，不能推诿（2:3b，4）──救恩确实，因证据良多。作者（将已作第二代非直接领受福音的人）列出多种证据，力证救恩确已赐给世人:「神迹」（         ）指超常的事、有标记的事件，象路标般指向神及行神迹者背后的能力；「奇事」（              ）指超越常规的行径；「异能」（          ）意神能力的彰显、是神属性的施展；圣灵的「恩赐」（          ，意「分给」、「分予」，非惯用之          ；此字重点在给恩赐者身上，而                 则在恩赐的特色方面）是一类特别的「证据」，按神自己的「旨意」（         ，这字在新约只此出现，特指神行动的旨意，与惯用之字            [如10:7，9，30]有别；后者指神决定的旨意（注36）向人证明神的可靠，救恩的已成。

在本段作者以七大证据强调读者处在负责的地位，故不可疏忽此方面已领受的亮光，以免刑罚加重。这七大明证分二大范畴:前三属人方面的，后四属神方面的证明──(1)主的生平（讲道的人）；(2)听道的人；(3)第二代的「我们」；(4)奇事；(5)神迹；(6)异能；(7)圣灵的恩赐；使人无可推诿福音的真确。
III.以人子身分及工作超越天使（2:5-18）
    基督是神子，其身分必超越天使，此点读者必口服心服，不容置辩；但基督曾降世为人，为人尝了死味，这样他能否仍超越天使，这是读者必质疑的，于是作者遂逐一辩证，基督虽道成肉身披戴属人的性质，却仍能胜越天使。
A.人子的尊荣（2:5-9）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基督以人子的身分「现世」仍能比天使优越，理由有三:

1.人子有权承受将来的世界（2:5）

在现今的世界中，天使确有管辖之权柄（参但10:13，20，21；约12:31；14:30；弗6:12）。「将来的世界」乃是基督再回来作王的时代，那时得胜的信徒与他同时作王管理世界（注37）（参启3:21；20:6）并辖管天使（林前6:1-3；弗1:20）。「管辖」（         ）本是军事词汇，意指军官调动士兵行军的队伍，或安排部队的阵势（注38），在此则用作基督为王之管理方面。作者引述天使有权责服役及管理现今的世界（参申32:8），将来的世界却是属人子基督管辖的范围。
2.人子恢复世人的尊荣（2:6-9a）

为了要证实人子必会管辖将来的世界，作者引用诗第8篇的话，那是一篇弥赛亚诗篇，内中记述神造人的尊荣，并应许以世界给人管理，这应许与现实（2:8）有一个不可跨越的距离，但在基督身上，人的尊荣遂变成失而复得了。按诗8:6言，人虽有神的眷顾，人还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人虽复有神的荣耀和尊贵的应许赐与他，并命万物服在他脚下，这是人独有之尊荣，但今日事与愿违，万物都未归降人，这是人的难题。人虽有荣耀尊贵，又万物本要服在他脚下，却有两个难结，一是人如何比天使微小一点，二是万物仍没一点服在他脚下，那怎么办？

人的难题变成基督的难题，他降世为人，便承担了属人的羞辱与失败，但因他的得胜，人便寻回他所失落的尊荣，故此人的难处便在基督身上获得完善的解决，因为他甘愿背负人的罪，受了代死的苦，所以神将尊贵荣耀赐与他，而世人因他的救恩可以寻回失落了的尊贵与荣耀。

为了解释这个失而复得的过程，作者又再呕心沥血力证如下，他先释明人的失败，再述人子的得胜:


a.人如何比天使微小一点──「天使」一词在希伯来文（诗8:5）是elohim，此字意「神」（如创1:1）或「天使」（诗97:7）或「人」（诗82:6），确定之意义要视乎上下文的涵义。七十士译本将诗8:5译作「天使」，希伯来书作者视之为合理之翻译，故引自该处证实其立论（注39）。此外，犹太人的他尔根，古犹太经学家，叙利亚译本，拉丁通俗本等亦译成「天使」（注40），可见古代圣徒的意见对此点颇一致。「微小一点」（          可指空间、时间或程度的任何一面范畴）在此处有二个意义，一指人在肉身物体及地理环境方面较天使微小言，但这是人的规限，人总不及灵体的多能多才，故此意似不能成立；另一是指时间方面言（如赛57:17）（注41），那是说今日人没有该有的尊荣，以致比天使微小，溯因人犯罪丧失了治理万物之权柄（创3:17-19），导致今日天灾横祸，动植物皆不易为人效力。人以昌明的科技竭力叫地服在脚下，始终不能成功，全因人类始祖亚当犯罪之故（参罗8:19-22）。这情况将持久下去，直至弥赛亚再来在地上建立太平盛世之国度时才恢复过来。旧约学者D. R. Glenn谓诗第8篇有浓厚弥赛亚预言成分，故希伯来书作者并不反对七十士译本，他只将诗第8篇的弥赛亚预言成分用在基督身上（注42）。

b.基督如何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了要成就救恩，基督便要降世为人，成为真人，就是人子，名叫耶稣（此名强调他的人生）。基督既成了人，就有人的软弱，但那只是暂时的（如「人如何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辩证），约三十多年之久，为了代人负起因罪而来的刑罚，尝了死味，使人能进入荣耀里去（注43）。

诗第8篇本是颂赞人的尊荣，但希伯来书作者仿照敬虔犹太人士的Midrash式释经法，视该篇诗具有双指性，一指人类，二指基督。原初所指是第一亚当（代表人类），其失落之尊荣在末世的末后的亚当身上便即复得（即基督），这正是基督降世之目的了（注44）。
3.人子成就人的救恩（2:9b）

犹太人最难理解的是神的弥赛亚怎可以比天使微小？耶稣若是基督，怎能超越天使？作者在上文证出人子回复世人的尊荣，此点天使无能办妥。他指出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是弥赛亚代赎的功劳（回答结18:4；罗6:23的难题），天使不可死，故不能成就代死的赎价。

基督的死乃是因神对人的恩典之故，使世人因此获得不费之惠、不劳而获的救赎，就因他的代死，神就以此为荣，并将尊贵荣耀冕于他。
B.人子的代死（2:10-18）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上段指出人子能恢复人被造之荣，本段论人子的代死所产生的果效。作者在下文内详细阐释，基督的死带来极大的果效，远超天使所为，共分七点:

1.基督的死是合宜的（2:10）

本节所指乃是在父神的计划中，基督的死并没有与其属性冲突。「万物所属」、「万物所本」是指神；「领许多人进荣耀去」、「救他们的元帅」、「受苦难得以完全」是指基督。十架是父神伟大智慧的彰额，基督的死是合乎神的慈爱与智慧，亦合乎他降生之目的。

「合宜」（          ，意「合适」）是一个带目的词汇，故可意译作「达到目的」。此目的是将许多儿子带进荣耀去（代表救赎，或说救恩的第三部曲得荣耀），为了要将许多儿子带进荣耀去，基督就要多受苦难，成为救恩的「元帅」（            指「开荒者」、「领袖」，徒3:15；5:31同字译作「主」、「君王」，但皆指基督，七十士译本以此字译民14:4的「首领」字（注45））。基督开启救恩之门，使多人跟随兼进入，他的救赎方法与众不同，乃是靠自己受苦，使服从的人得以「完全」（             ，在此处意「得救」，参7:11；9:9；10:1，14；非指成熟或成长），因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元帅」。

「完全」一字在本书共出现二十次（注16），动词十四次，名词三次，形动词二次，形容词一次；这字原意广指「达至善境」；在属世方面言可指「身体成熟」，成为成年人（如Plato，Xenophon， 蒲草文献的用法）。死海古卷文献将此字形容「瓜熟蒂落」的结婚年龄；在社交用途上，此字形容债务的「还清」；在宗教用途上，此字则指罪蒙「赦免」或被「接纳」进入恩约社团内（注47）。由这三方面的用途（成长的过程，手续上的结算清楚，完全蒙悦纳）可归纳一个共同点，乃是此字可指达到人生之目的，而得救、天堂、象神，正是信徒最终目的（注48）。C. Carlston谓，来12:23的「成全」是全书所有「tel-」字恨的字义，而天堂领域才是真正的完全领域（注49）。
2.基督的死使人成圣（2:11a）

基督不单称为信徒的「救恩之元帅」，他亦称为「使人成圣者」，故此他是信徒之生活成圣者，人不可以生活成圣是因罪在其中加以破坏，但此处所指的成圣是「地位的成圣」（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参林后5:21；西2:10）。信徒站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成圣的，虽然他的生命并非完然成圣。生命的成圣是一生之久的工夫，而成圣至得荣的道路可称为「完全」之路。
3.基督的死使人为神的儿子（2:11b-13）

使人成圣的是神，得以成圣的是人；现今因基督的代死，神人「得以合一」，故此神人生命相同（参来2:17；彼后1:4；中译「都是出于一」；英译「出于一神」）。神不以信徒称为基督的弟兄为耻，生命既然相同，信徒因信成为神的儿女（约1:12）。

「出于一」的「一」字    可作男性名词（如Chrysostom； P. Lombard； Aquinas； Delitzsch； Westcott； Moffatt； Spicq； F. F. Bruce； Montefiore及甚多英译本等）或作中姓字（如P. E. Hughes）；若作男性字，「出于一」便解作「万物源归一神，连天使在内」；若作中性意思，这句便指基督在诞生之事上取了人的性情，认同世人的生命（注50），人能称为圣者，那全是神的工作。

作者以三段旧约经文辅证他的论据，就是信徒与基督同作弟兄及称为神的儿女：(1)诗22:22（2:12）--这篇弥赛亚诗篇预告将来弥赛亚必会将父神启示给那些他称为弟兄的人（参约5:17-23；17:6）；(2)撒下22:3或赛8:17（2:13a）--以赛亚先知视自己为余民中的一分子称颂神，现今作者将以赛亚的话放在基督的囗中，使弥赛亚成为旧约经文的说话人；(3)赛8:18（2:13b）--本段旧约经文背景说以赛亚与自己骨肉儿女同心服侍神，如同基督与其「属灵的儿女」（信徒）同心服侍神一般（注51）。
4.基督的死败坏掌死权的（2:14）

接读上文，信徒「同有」（                 ，意「契通」，「分享」，「参与」；罗12:13同字译作「帮补」）血肉之体，所以基督就「取了」（             ，中译「成了」）同样的身体，以死（有死才有复活）「破坏」（              ，意「使无效」，「使停顿」同字在罗3:3译作「废掉」，路13:7作「砍了」；林前15:26作「毁灭」）掌死权之魔鬼。基督的死是复活的前奏，复活是败坏魔鬼权柄的武器，所以「死与复活」在基督生平内是分不开的整体。
5.基督的死释放怕死的人（2:15）

人因怕死，以致被死的阴影牢笼，失去人生乐趣，没有人生自由，如同奴仆般。「释放」（         ）意「松绑」，「解开」，是蒲草文献中的一个常用字汇，指夫妻关系的「休掉」、「断绝」；商贸合约的「解散」或宣布「无效」，故在此处作者所用的字极富描绘性。基督的死使人不惧怕死亡的来临，因为死后的复活与复活后的归宿都是光明幸福的。
6.基督的死成为慈悲忠信大祭司（2:16，17）

天使犯罪就全无挽回的余地，然而人犯罪，基督却为他们死，为他们开了救恩的门，尤是「救拔」（              ，有两方面用途，正面指「紧握」，「协助」，「攫取」，如提前6:12，19；反面指「缠绕」，「羁囚」，如可8:23；路20:20，26；徒8:9；23:19；此外应作正面解）（注52）自己的同胞（亚伯拉罕的后裔，此言给读者带来莫大的安慰），这是基督降世的主旨与任务，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自己的同胞）完全相同（如诞生、成长、受诱等），使他在神的事上（指属神的事上，尤是祭司之工）能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此字在新约仅于这处出现，是本书钥字之一），为百姓献上「挽回祭」（           ，此字将希伯来文「遮盖」字译出；不少学者对此字之含义采二极端，一是视此字意「解除」[如C. H. Dodd， RSV， NEB]， 另一是「遮挡」[如L. Morris， KJV， NIV]；近期学者却将之作「和好」或「代赎」[如D. A. Hagner]；此译法较为可取，亦是二极端中之中立解释）。

作者称基督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非象第一世纪时的该亚法与亚拿，或是不少的撒都该人（祭司多是撒都该人）；他们的劣行都是恶名昭彰的，故此言对读者实受惠不浅（注53）。
7.基督的死能搭救被试探的人（2:18）

基督的死如何能搭救受试探的人？经学家对「试探受苦」一词解作基督所受的苦是为了执行弥赛亚身分而受的（注54），非自招的或从惧怕、悲哀、疾病而来，所以基督「被试探受苦」的试探，即十架苦杯的试探（注55），是为要显出自己是神的弥赛亚而受的。若他能胜过这方面的试探，他便能胜过其它的试探（参4:15），他就能帮助那些在试探中受苦的人。D. Guthrie正确地指出:「本节的比较不是将基督所受的试探与人所受的相比，而是作者意欲指出基督有能力去搭救那些在试探中的人」（注56）。「搭救」（              ）是由二字组成，一是「哭叫」（      ），一是「飞跑」（   ），这字多描述母亲骤听到婴儿哭啼时便立刻飞步前往呵护之，如此描述基督的「搭救」在试探中的人，作者又一招生花妙笔，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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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督的超越（三）
──基督超越摩西
（3:1-19）
I.序言

基督超越天使是无庸置辩的，信犹太教人士不单尊崇天使，他们对摩西亦抱着极尊敬的态度，他们视摩西为神之律法的颁布者，为人忠耿无邪，大公无私，是以色列国的国魂。他不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曾面对神，脸上反照神的荣光，他的一生是神迹上加神迹，犹太人甚至视摩西比天使更重要（参Sifre 103）（注1），因摩西的律法是以色列人的「国宝」。他们视基督在表现与贡献上尤不及摩西，所以作者一则在此答辩读者心中的疑惑，再度高举基督的超越，二则又借此机会指出古人对摩西没有信心已招惹神怒，那么今日对基督没有信心时更招惹神的审判（注2）。
II.基督与摩西的比较（3:1-6）
A.思想耶稣（3:1）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阿，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本节首字为一个连接词（     ，意「故此」或「所以」），将上文引入本段内。上文证出基督代死的伟大，他是信徒的大祭司（2:17），此段指出基督尤胜犹太人的拯救者摩西。

作者以二个形容词称呼读者：(1)「同蒙天召」──意义与「同享救恩」相同，如下文3:14的「与基督有分」（「同蒙」        此字的原意在下文6:4另有详述）；(2)圣洁的弟兄──此合词（圣洁的人，弟兄）虽在新约中首次出现，分开来用却是保罗惯用的词汇，这二个称唤极象保罗的囗语。作者嘱咐他们应当「思想」（                      ，意「仔细研究」，「细心考虑」，「郑重思想」， 参10:24同字译作「相顾」）这位我们「共同所信的」

（             ；意「共同之话」，即「公认之信仰」；4:14同字译作「承认真道」，和合本将之作动词译为「认为」）就是耶稣基督（和合本没有译出「基督」字）；他是「使者」（                     ，意「被差遣者」，在新约只此处用在耶稣身上；参约17:18）及大祭司。这二个职分皆是神所设立的（参下节），前者指出基督的人性，后者指他的神性；前者强调他代表神将神的信息交给人；后者则代表他将人的需要告诉神。在此，作者将摩西与亚伦二人的工作结合在基督一人身上，因摩西主要是传达神旨给人，而亚伦却将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注3）。
B.比较耶稣（3:2-6）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象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耶稣为神的使徒及大祭司，但他与摩西又有如何相比，因摩西亦是神的使徒，虽然他无大祭司的职分，但也曾作大祭司的工作（如代求，出32:11-13，31，32）；作者于是将他们二人作一对比，在三方面他显出基督确比摩西优胜:

1.以建造房屋为喻（3:2-4）
    在对受托方面，基督与摩西皆忠于所托，基督向那「设立」（             ，意「塑造」，如艺术师的精心杰作）他的（指对神）尽忠。此点在基督生平中多处可以引证（参约7:18；8:29；10:37；17:4，5）。同样（             ）摩西亦在他的职守上尽忠（参民12:7）（「全家」指神的选民）。在忠心方面，两者不分轩轾，各自成为后世师表（虽然摩西在他的一生中固有不少瑕疵，但这并非作者要指责的，他只引述两人皆忠于所托，毫无错失；在受托所求的诚信上，他们二人皆完善无瑕（3:2）。
    作者进而宣告基督优胜之处:「配多得荣耀」，此言强调在荣耀非忠心方面，基督是胜面较大的，因荣耀是由本质而来。作者以建造房屋者与房屋作喻，建造者固然比被造物更优胜，这是显浅的道理，凡被造物的背后必显出有造物主的存在，而造万物的是神。这个比较指出基督是造物主（如工程师），摩西只是被造的（如工程）；基督是公布律法者（神在基督里），摩西只是领受律法的，基督的优胜处就显著了。
2.以屋中成员为喻（3:5）
    基督与摩西的分别，也在于他们与神的选民的关系上显露出来。摩西乃仆人的身分，而基督却是神的儿子。「仆人」（          这字在新约中仅在此处出现）是一个亲密的称号（参民12:7），其意特殊，尤指仆人甘心与忠于职守方面言（注4），故可译作「忠仆」（出35至40章共有四十处记摩西如何在神家中尽忠无伪（注5））。作者以此字（非惯用的         ）形容摩西，可见他亦甚尊崇摩西（表示作者是犹太人无疑）；然而基督却是神的儿子，儿子永久是家中的成员，仆人可能是暂时的，基督在世上也强调这类的话（参约8:35）。
    再者，摩西的工作乃「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指摩西的说话中有甚多部分预告基督的来临（如申18:15）。换言之，旧约（摩西、犹太教）所遥指的是基督的工作，表示摩西的话亦非完全，完全的乃在基督身上显明，所以基督乃完全了犹太教，也应验了摩西的预言（如来10:1）。在预表学上言，摩西是影子，基督是实底，实底固然比影子来得重要。在象征学上言，摩西代表犹太教，基督代表新约，新约成全旧约，也成全犹太教的愿望。
3.以家中职责为喻（3:6）
    摩西既是仆人，他的职守就是服役。基督是儿子，他在家中的权是治理，指挥奴仆如何服役，两者有极大的分别。
    在结束本段比较时，作者将信的人喻作神的家。他以拥有可夸的盼望、可夸的胆量和能坚持到底的决心形容拥有救恩的人，神的家就是充满这类的人。
「可夸的盼望」是一个真诚的盼望，是引以为荣，可夸耀的盼望。若所盼的不会出现，那人不必以那分盼望为荣。这样拥有「可夸的盼望」的人便如同拥有真诚信心的人。「胆量」（              ）可译作「信靠」、「信任」（confidence）。此字若与「盼望」放在一起便产生「真实信靠」的含义。若有人能「坚持到底」（                         

                          ，四个原文字，四个中文字）指「确实拥有」「盼望」与「信靠」，他就是神家里的人了， 「到底」（          ）就是达到完全的境界。
III. 第二警诫：不要硬心（3:7-19）
    第二警诫承接上文（3:7首字为      ，意「因此」，「故此」，和合本漏译）基督与摩西所作的比较，因读者中有人惧怕完全脱离犹太教，彻底跟从基督。作者遂以旧约摩西时代中一段历史，说明该时代亦有人在进入迦南地时，因为不信之故而折返旷野，遭受神的审判。作者挑选这段史事非但语重心长，亦是异常的切合当时读者的处境。
A.历史之鉴（3:7-11）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象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作者引诗95:7-11所记之历史作为劝诫的基础。这段经文是大卫写的（来4:7）。当时大卫亦以同段史事警诫同时代的人不要小信神，招惹神的忿怒。想不到一千年后，希伯来书作者照样以之警诫他那时代的人。这段经文明说是大卫作的，作者却说是圣灵说的（参2:12，作者引用诗22:22时说是耶稣说的，非用大卫说；同样4:7引用诗95:11时说是神非人说的），此点说明圣灵是圣经的真作者，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在此处就是一个明显例子，人所说的变成圣灵所说的。
    作者在此处引用古史之鉴，旨在强调三点:

    1.现今机会，不要错过（3:7b）──「今日」指目前的机会，「今日」（全书出现八次）是作者强调的字汇，处在句子的前头，他所题的虽是历史，然而他的心思却放在当时的读者身上；
    2.试探惹怒，不要重复（3:8b，9）──以色列人在庞大的证据下仍不信神的大能（「观看我的作为」）凡四十年之久（参出17:1，2，7；民14:22记十次试探），可见他们顽梗透了，以致惹起神审判的怒气来。「惹怒」（                    ），意「在痛苦之外」或「远超痛苦」，即「苦不堪言」（注6）。若读者不留意「前车」之鉴，历史可能重演，故作者借用历史的审判为警的基础，「功夫」异常「到家」了!

    3.世代受罚，不要效法（3:10，11）──以色列受罚是因硬心与试探神之故，所以神就「厌烦」（                    ，意「大怒」）他们。再且，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意「常错失」），也「不晓得」（               ，意「没承认」或「不接受」）神的「作为」（         ，意「道路」，指神的带领，如在加底斯差遣十二探子那段，参民14:11）。「心中迷糊」与「不晓得」是分不开的，前者重因，后者重果，以致神在怒中起誓，不容许他们进入他的「安息」（以抽象代表实体，「安息」代表「应许之地」，民14:28-30），在那里神应许给他们平安度日，全无仇敌侵侮，那是真安息（参申12:9，10；书21:44；22:4；23:1）。
B.警告不信（3:12-19）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象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么。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尸首倒在旷野的人么；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么。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因为上文的史鉴，作者遂即趁机警诫当时的读者。他呼他们为「弟兄们」，此字非象3:1的「圣洁的弟兄」，那处意指信徒，今处却与作者同种族背景的犹太人，如在使徒行传的用途（参2:29；13:26，38；22:1，5；28:17）（注7）。作者劝诫他们要谨慎，重点可分五方面:

1.勿存不信的恶心，离弃永生的神（3:12）
    世上最大的罪莫如不信的罪，不信的心作者称为恶心，结果就把永生神「离弃」了（                ，意从站立处离开，英文apostasy字源自此）。离弃永生神就是离弃对基督信仰，这是作者特别强调要谨慎的（参2:1的警诫），犹太教徒不会离弃神，他们是一神信仰之宗教。
2.趁着现今机会，天天彼此相劝（3:13a）
    本段首字（     ）中译「总要」，亦可译作「但要」。作者劝说，非但不要存不信的恶心以致离弃神，反要在现今之机会里天天彼此相劝（「反要」衔接「相助」，非接上「趁着机会」）。「相劝」（               与「安慰」是同字）是一个天天的吩咐，因为天天皆有机会接受或离弃神。
3.勿被罪迷惑，以致心里刚硬（3:13b）
天天相劝是需要的，因为罪的迷惑天天存在，而天天彼此相劝的效果得免被罪迷惑。「迷惑」（        ，意「欺骗」，如创3:13； 罗7:11；林后11:3；太13:2 ) 指若不多行相劝的事，人就容易被罪欺骗，致心里刚硬，不易转向神，所以作者在10:25亦劝他们不可停止聚会，以免心底刚硬起来。「刚硬」（             ）是过去假定式及被动式或自身式（aorist， subjunctive passive）动词，指自己习惯性使之形成这样的结果（注8），表示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而是多次的悖逆与顶撞神造成的。
4.起初的信心，务必坚持到底（3:14）
作者说起初的信心既已确实，就需坚持到底，因为坚持到底才是真正信心的证明，这样就证明在基督里有分了（「有分」                 

   在3:1译作「同蒙」；路5:7同字译「同伴」，参下文6:4的详述）。既有这种信心，作者遂劝告读者务必「坚持到底」（                 ，意「在底下站立」，即在极乏劲力之下仍站立得稳），不要放弃，免功亏一篑，前功尽废（类似既已来到迦南地门槛加底斯，就不要回头，该凭信勇往直前）。
5.勿重蹈史履，惹神发怒（3:15-19）
    在结束本段的警诫时，作者重复上文（3:7，8）已用的旧约经文（诗95:7-11）及以色列人在旷野不信、顶撞神的后果为戒，期望读者勿重蹈历史之鉴，惹神发怒，遭受审判，进不得「应许之地」（即「完全」）。在这段文字内，作者运用五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第二与第四是第一与第三的回答，然而在第五问题内，他自问自答），这类自问自答的文章形式在犹太教文献内颇流行，是为一种自我对辩式（diatribe）之教学法（参罗3:1-8的一连串五个问题），务使读者明白所指是何者，因自我作答表示这就是答案。
书目注明：
（注1）
H.W.Montefiore, “Hebrews,” Harper'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Hendrickson, 1964(,1987, p.71； L. Morris,  “Hebrews,” Bible Study Commentary, Zondervan, 1983,  p.35.

（注2）
Roy E.Gingrich, The Book of Hebrews, Riverside Press, 1983, p.17； K.S.Wuest, “Hebrews,” Word Studies i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II, Eerdmans, 1947 (, 1978r, p.72.

（注3）
R.G.Gromachi, Stand Bold in Grace, An Exposition of Hebrews, Baker, 1984, p.57.

（注4）
H.W.Beyer, “Therapon,” TDNT, IV, Eerdmans,1964, p.128.

（注5）
J.F.MacArthur, Hebrews, Moody, 1983, p.82.

（注6）
R.G.Gromachi, p.63.

（注7）
J.F.MacArhur, p.92； T.Hewitt, “Hebrews,”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IVP, 1960(, 1978（8th）, p.83； 陈终道著《希伯来书讲义》， 宣道书局1977年版第67页。
（注8）
J.Moffatt, “Hebrews,”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T & T Clark, 1924, p.47.

5. 基督的超越（四）
──基督超越约书亚
（4:1-13）
I.序言
    按文法结构言，3:19与4:1之间没有隔隙（注1），但在主题上则可将本段分成另一独立辩证。作者在此（4:1）承接上文的警告，再接再厉，给读者额外一击，冀望读者不要硬心，而失去进入「安息地」的机会，故按主题思路言，本段实是一篇精警的劝世言。
    上文论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因不信之故遂不能进入安息地。本段却论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虽然进入安息地，人仍不能得到应许的安息，因为那真正的安息只在基督里才有（参太11:28-30）。
    「安息」一词在圣经内有三方面之含义：(1)一周中的一日划分为安息日；(2)抵达应许之地是为得看「安息」；(3)永久性的安息，即永生（注2），亦即属灵之安息。本段共十次提到安息，可见「安息」是全章的中心。
    「安息」虽指工作止息，在属灵的领域上却意义深长，在救恩方面，安息消极上是指不需工作，白白领受（如太11:28），安躺在神之恩典内，这领域只有基督才能带进去（注3）。安息从积极角度言，是进取，是与神交通，享受神的同在。神设立安息日，目的是使人在工作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记神，反而积极地去享受神。
II. 第一回合的劝勉:安息的意义（4:1-10）
A.安息的应许（4:1）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4:1的原文次序为第二个字为「所以」（       ）连接上文的警世良言，因为进入安息的应许不只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亦给读者时代的人，表示应许之门仍然开启（「我们既有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自译；中译似有点不清楚），既有这「应许」（此字在本书出现共十四次；远超新约其它书卷）就当畏惧，免得有人「以为」（      ，可译作「似乎」或「认为」）落后而赶不及进入安息。作者以古鉴今，过去以色列人因不信而不得进入安息（应许）地，与读者现今的处境相若。若不更进一步靠信进入安息，他们便流离在安息地之外了。但既有能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借着信进入，免得在「你们（小字）中间或有人似乎不能进入了」（中译「赶不上」。原文，意「落伍」，「落第」，「不及」，「亏缺」；在宗教用途上指不能进入圣会内（注4），英文hysteria即「歇斯底里亚」由此而来）。因如F.F. Bruce言:进入迦南地的应许，就是进入属灵应许的一面镜（注5）。
B.安息的条件（4:2，3）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象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安息获得的条件或因素在乎信心，故作者在此强调信心与行动的配合，才能产生蒙恩得救的后果。
    得着安息最首要的条件就是信心，作者自说虽然福音曾传给「我们」如先前传给以色列人（「他们」）般，这「福音」可称为「安息的福音」（注6），只是他们对福音没有相信的心，结果与之无益。道已听了，可惜他们没有信心「调和」之（                              ，意「将两件事绑在一起」（注7），吕振中意译「打成一片」），所以生不出果效来。
作者在此处暗示，读者若只有犹太教却无进一步的信心，结果无济于事。犹太教见证基督（参约5:39），但他们没有信心，终不能得安息，只有「相信」（过去式，指决定性的经验）的人才能「进入」（现在式，指现在不断的过程（注8），非说待将来才能进入（注9））「那安息」（4:3a），正如神在怒中起誓时所说的:不信的不得进入「我的安息」（4:3b）（「我的安息」即上节的「那安息」），指属灵的安息，此安息只归给称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C.安息的种类（4:4，5）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论到安息，作者提出有二类：(1)工作的安息，即创造后的安息（「歇息」）（4:4）；神不再创造了，故他正在安息中；(2)属灵的安息，即救赎的安息（参「我的安息」及「那安息」；4:4，5），亦即下文「安息日的安息」（4:9）；第一类安息，人人可享之；第二类的安息只有信者才有分，正如作者引用诗95:11为诫，以佐证信者才有真安息。
D.安息的盼望（4:6，7）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作者强调，既有进入安息的人（得救的人，基督徒，非读者中犹太教徒），那末在旷野时代，那些不能进入安息地享安息者是因不信之故了（4:6）。但神恩浩瀚，多年后神透过大卫（诗95:7）向人宣告有一日，即「今日」（中译本漏译；全句应是:「又限定一日，今日，如以上所引」），人还可得安息，蒙悦纳。「限定」（             ，意「规定」，「指定」， 英文 horizon 从这字而出）一字表示给人得安息是神一直以来的定规，这是他心意所在。既然大卫在摩西后四百多年写上「今日」，这表示约书亚时代的人没有得著作者所指的安息（注10），但「今日」这应许仍存留在读者当中（参4:1），作者渴望读者不要错过这机会便好了。
E.安息的性质（4:8-10）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题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
    作者为防读者中可能有人反驳，摩西的时代虽然几乎全族不得进入迦南地，然而约书亚却能带领新的一代进入，这样岂不是显出约书亚犹胜摩西。既有约书亚，又何需要基督，因约书亚已成功地率领其百姓进入安息。因此作者遂要解释清楚神立安息的真意，而只有基督才能真正成功地给人这种安息。
1.安息是属灵的（4:8，9a）
    约书亚所带进的安息是属地的，非属灵的，故约书亚的成就是有限的，此点旧约多处明载（书21:44；22:4；23:1），亦未能完成诗95:11的含义，「所以」（      ，即中译的「这样看来」）神在后来才题别的日子（如诗95:11）。三一神学院旧约教授W.C. Kaiser据自诗95篇的末世意义解释本节之安息是属灵的安息，亦预告将来以色列及全地的信徒在千禧年内享受属灵的安息（注11）。
2.安息在古时是为以色列的（4:9b）
    作者所顾虑的对象是犹太人，故他以「神的子民」（旧约一贯指以色列人）一词指出，神特别为他们存留一个永远的安息，称为「安息的安息」（                 ，此字在全新约只有本处出现，是作者自创的字汇，为要表达这种安息的意义，使读者不会误会他的解释），叫读者注意神特殊之恩是优先地为他们存留（参太10:5，6；15:24；约4:22；罗1:16）。在教会时代，「神的子民」一词却包括任何属神的人（参彼前1:20）。
3.安息是靠相信，非靠行为而得的（4:10）
    关于「那进入安息的」是谁，经学家的意见有三:

    (1)指基督徒得着属灵的安息（即得救），不需靠行为蒙恩（歇了他的工）（注12）；
    (2)指信徒的离世（注13）；
    (3)指基督在地上工作完毕，回到天上去（注14）。
既然上文（4:9）所论的安息应许已为人存留，那么接续在下文内这位为人存留的必是约书亚的后表（单数名词），就是在十架完成救赎给人永远安息的耶稣基督，故第三说较为合理，可是在原则上言，真正得安息的人就不需要工作（安息是享受，是满足，如神歇了其创造之工般），暗示犹太教所强调的靠行为称义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安息。安息是歇工的，是靠信心，非行为的（参罗9:31-33），这是安息的真义，亦是摩西的「安息日」所遥望的，这「安息的日子」乃靠基督带给以色列民了。
III. 第二回合的劝勉：安息的急需（4:11-13）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次劝勉积极方面鼓舞读者务必得安息，消极方面劝诫勿效法不信者的榜样而灭亡。全段劝告可分二点:

1.急需进安息的劝告（4:11）
    「所以我们」是4:11的首语字，回应第一回合的启语格式（4:1）。因为作者在上文早已解释安息的意义及获得安息的条件，如今他再接再厉，极力劝告当时读者「务必竭力」（                ，带迫切性的含义，罗12:11同字译作「殷勤」）进入那安息（指在谈论中那「真安息」，亦代表「救恩」），免得有人象以前不信的以色列人的样子就跌倒了（「跌倒」喻「审判」）。
2.急需进安息的警告（4:12，13）
    此节表面看来似乎与上文脱节，其实这正因上文而引出来的警告（启语字是「因为」      ，中漏译）。作者谓读者若已接近安息而不多行一步去获得之（如在应许之地边缘的人退后转回旷野漂流），那不但太可借，反将遭受神的审判。
    谈到审判，作者以神的道为审判的准则（信之真伪在神的话前立即判明）。他在三方面描述神的道是「活泼」（     ，意译「有生命」），「有功效」的（            ，意译「有活力」），拥有「辨明」（           ，此字在古希腊文用作形容农夫簸麦子的动作（注15））人的心思意念的力量，如两刃利剑，甚至「魂灵骨髓」（喻最隐密的意念）都能分割（「刺入」与「剖开」皆喻神的道带透彻性的功用；4:12）。作者继续指出，人的意念在神面前没有「不显然」的（        ，意「不显明」或「不显露」），毫无隐藏的余地。再者，因为万物在神面前亦是「赤露敞开」（由                                                                                二字并成；前者意「赤身露体」；启3:17同字译成「赤身」，英文「体育」、「体操」gymnastics由此字来；后者由字根变出，意「颈项」，英文tracheotomy来自此字， 全字意「将颈项往后扳」，如在摔跤时的状态，至面孔朝天，无所遁形及毫无能力反抗）。Chrysostom以此字形容将动物之皮割脱（注16），所以万物向神负上交帐的责任（「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一句原文意「向神负上责任」（注17），是全句的末句，以示重点在此）。作者说读者无论如何也要向神负责，那么在「今日」的机会下趁早接受神所赐的安息是为上策了。
书目注明：
（注1）
Marcus Dods, “Hebrews,”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IV, Eerdmans, 1974r, p.278.

（注2）
S.D.Toussaint, “The Eschatology of the Warning Passages in the Book of Hebrews,” Grace Theological Journal, vol.3, no.1, Spring, 1982, p.71.

（注3）
J.F.MacArthur, Hebrews, Moody, 1983, p.96.

（注4）
G.W.Buchanan, “Hebrews,” Anchor Bible, Doubleday, 1972(, 1985（8th）, p.68.

（注5）
F.F.Bruce, “Hebrews,”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Eerdmans, 1964(, 1972, p.72.

（注6）
J.F.MacArthur, p.99.

（注7）
K.S.Wuest, “Hebrews,” Word Studies i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Eerdmans, 1947(, 1978r, p.84.

（注8）
如B. F. Westcott, Spicq, Montefiore, Hewitt等不赘书名页数。
（注9）
如F.F.Bruce, Delitzsch, Hughes 等不赘书名页数。
（注10）
G.W.Buchanan, p.73表同感。
（注11）
W.C.Kaiser, “The Promise Theme and the Theology of Rest,” Bibliotheca Sacra, 130:1973, pp.138-150.

（注12）
代表人有G.L.Archer,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Baker, 1957, p.32； L.Morris, “Hebrews,” Bible Study Commentary, Zondervan, 1983, pp.45-46。
（注13）
代表人有F.F.Bruce, pp.77-78； T.Hewitt, “Hebrews,”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IVP, 1960(, 1978, pp.88-89； R.C.H.Lenski, “Hebrews,”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ugsburg, 1946, pp.137-138。
（注14）
代表人有H.Alford，Alford Greek Testament, IV, Guardian Press, 1976r, p.1480； H.A.Hoyt, Christ, God 's Final Word to Man: An Exposition o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BMH, 1974, pp.26-27； A.W.Pink, An Exposition of Hebrews, Baker, 1954(, 1971, pp.210-211； J.Owens, An Exposition to the Hebrews, AP&A, n.d., pp.800-804。
（注15）
F.F.Bruce, p.83.

（注16）
M.Dods, p.282.

（注17）
H.A.Ken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Baker, 1972(, 1974, p.90.

6. 基督的超越（五）
──基督超越亚伦
（4:14-7:28）
I. 序言
    基督的超越是作者的主旨。他已证出基督超越摩西及约书亚。这两位伟大的领袖分别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但他们与基督相比还差甚远，如云泥之判。作者感受到读者还有一个顾虑，那是他们一直倚靠一位大祭司作神人间的中保，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献上礼物与各祭物」，为人赎罪（5:1，2）；既有大祭司与这个与神和好的献祭制度，他们以为安全，遂安躺在犹太教之保障内，不欲更进一步接受基督；所以作者另花一番唇舌，印证基督超越人间一切的大祭司，这样读者便较易接受基督；此后，作者将再证明基督超越整个旧约献祭系统，他们更能「死心塌地」信从基督了。
II. 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辩证一（4:14-5:10）
  （基督在工作上超越亚伦）
A.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4:14-16）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基督是伟大的祭司在上文早已宣告（1:3；2:17；3:1），只是没有明证之。如今作者逐点证述，基督不单是好祭司，且是最完全的，共分五点:

    1.基督是在天尊荣的大祭司（4:14a）──基督被称为「尊荣的大祭司」在此首次出现，他已升入「高天」（「高天」是复数字，可译「诸天」）。犹太传统他勒目（T. B. Hagigah，12b）说天有七层（注）1，保罗曾提及有三层天（林后12:2）。「诸天」是「神的至圣所」的所在，基督在那里，在神的右边坐下，接受人的服侍（来10:12），不象祭司天天要站着事奉（来10:11），故基督的尊荣与优胜是不可言喻的。
    2.基督是神的儿子名耶稣（4:14b）──基督在地为人时名叫「耶稣」，又称「神的儿子」（弥赛亚的别号），故基督的神（神的儿子）人（耶稣）二性是人间祭司绝对没有的，如此又再证出基督远胜亚伦。
    3.基督能体恤人的软弱（4:15a）──基督是人（耶稣），所以他明白人软弱的难处。试观他一生的经历，他曾目睹人间的生老病死、贫富贵贱，他忍受人对他的毁谤、辱骂，身心灵皆有人间（心理与生理）的苦痛，以致他具有宝贵的经验去同情世人的「软弱」（               ，指肉身方面的软弱，包括犯罪的行径），知道人一生中所经历的困难。地上的大祭司不一定人人都有体恤的心，更无象基督那般的经验，所以在怜恤人方面总不及他的。神学家Moffatt言，人之安慰与鼓舞由此而生，得知在自己失败时，有人在相同的经历上没有失败（注2）。
    当时在罗马帝国有二派人生哲学观盛行，一是「司多亚派」（Stoics），倡说神是无同情心的，因他不是人；另一「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则谓神是介乎灵与肉之间的神明（intermundia），不管世事，与人世隔绝，故亦无怜恤之心（注3）。这两派哲理深深影响京都罗马城人民的心态；但作者在此处暗中加以驳斥，基督曾是人，他不是司多亚派或伊壁鸠鲁派所论的神，而是大有怜恤的心肠，能作人随时的安慰者。若当时的读者处在广受逼迫的处境内，这段经文必带来无限的安慰。
    4.基督在试探中没有犯罪（4:15b）──有人说:基督的人性就是他在世上的战场（注4）。基督曾经历世人「七情六欲」之诱惑，他却能得胜，「没有犯罪」（                            ，意「与罪隔开」；正如一个大医生虽没有病人之症状，但他完全明白病人的痛苦与懂得怎样诊治病情），所以只有无罪的基督才能最彻底明白罪的实况，因为只有他才能超胜使人生病的撒但，这样他才能「体恤」（                 ，意「一同受苦」）人的软弱。耶稣所受的试探是实在的，与人相比还更困难（我们不能说他的容易应付），只是他没有向试探屈膝，他的胜利也经过一番挣扎的。R. G. Gromachi谓「凡事」相等人生三大试探的类别（约壹2:16），撒但向末后的亚当故技重施，只是今次他失败了（注5）。
    5.基督能给人随时的帮助（4:16）──基督因为是伟大（「尊荣」）的大祭司，又是神的儿子，又能体恤人的软弱，又在试探中没有犯罪，所以他就能成为人随时的帮助。「随时」一词正是上文「今日」的同类词，表示「天天都有」，人间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才能帮助人（赎罪日），而天上的大祭司却天天能体恤人，基督之伟大可见于斯!

    「所以我们」是本节的首字，故本节又是本段的一个结论。这结论承接开始时所说「既然这样」（和合本只译「既然」）「我们」有这位大祭司随时能给帮助，就当「持定」（               ，意「黏附」；此是现在假定式动词，应译作「当持守」）所承认的道（4:14c）及「只管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4:16a）便可。「（当）持守所承认的道」（「所承认的道」是名词，意「共信之道」）表示这些人是很接近基督教的犹太教徒，但在逼迫势力临近时，若不竭力持守更进一步、潜返犹太教便会全军尽墨、功亏一篑了。既有如此的大祭司，他们足可「坦然无惧」（                 ，可译作「满有信心」或「满有自信」）来到（「靠近」）神的施恩座前（隐喻文字代表「主的救赎」），便可得着恩典与怜恤了（即「被纳之恩」），不需如往时般（旧约时）害怕接近神。作者在简短数节之中语重心长的劝告当时读者，虽然处境困难，但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他必能体恤人的软弱（包括信心上），只要持守所听的道，不要退后，更要临近他施恩座（天上的；地上大祭司只临近地上的），便得恩惠了。
B.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5:1-10）
    基督不只是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更好的大祭司（与地上的祭司相比），作者先列出地上作大祭司的条件，再说明基督确是更好的大祭司。
1.作大祭司需具有之条件（5:1-4）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象亚伦一样。」
    为了要指出基督是一个更好的大祭司，作者遂先说明人间中作大祭司者所需具备的条件。作者列举三个基本条件:

    a.从人间被选派（5:1）──此节首字为「因为」（      ；编按:原文次序为第二个字，但在文法结构上应看为连接上句的启语词），承接上文论基督如何是最完全的大祭司。大祭司需具有人的性情才有资格认同人的软弱，故神没有委派天使作祭司。但人不只需有祭司的血统方可为大祭司，他还要「被选派」（             意「选立」，路12:14同字译作「立」；多1:5作「设立」）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参出28:1；摩西从亚伦众子中选派一人为大祭司，故不是人人有分，如拿答就不是被选上的人），如为人向神献上感恩祭或赎罪祭，献祭是属一句「目的句子」（hina clause），指出大祭司被选派之目的乃在替人向神献上祭物。「礼物」（       ）在此处可指「素祭」；「祭物」（         ）意「带血的祭物」，这二字可代表一切大祭司的工作（注6）。此处明显可见旧约大祭司的制度是将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又将神的恩典带给人，所以大祭司就是神人间的中保（注7）。
    b.能体谅愚蒙失迷的人（5:2）──从较官式的事奉（5:1），作者在本处将祭司的个人因素说明。作大祭司的需能「体谅」（                ，从「中间」及「同情」两字组成，在新约中仅在此处出现，意「以中庸之道处理之」，即不袒左右，甚至可以「完全投入」，此字似是作者发明的字汇（注8））愚蒙与迷失之人。这种属灵资格的大祭司必须拥有，不然他目睹百姓的罪而大发雷霆时便破坏神的工作了。「愚蒙」（               ，意「无知」）与「失迷」（                   ，意「错失」）分别指出人所犯的两项罪，一是指无意之失，无知之过；一是指迷途不返，执迷不悟，铁石心肠，刚愎固执，故意顶撞神的人（参民15:28）。旧约并无任何律例欢迎或接纳不悔悟的人（民15:30），因为旧约只欢纳有心认错的人。大祭司能体谅他们，因他本身也受此软弱所困；在性情与行为方面，大祭司也是罪人，故他便能明白人之困难。
    c.能为百姓献祭赎罪（5:3，4）──利未祭司主要工作乃是献祭，不只为百姓，也要为自己，因他与百姓同是罪人；不过，能为别人献祭固是一种荣誉，非人愿意就可，而是需经神吩咐的，因为大祭司为己为民献上的赎罪祭乃在赎罪日内进行（参利16:6-17），故非经神委派不可。亚伦是人间的大祭司，这个尊荣是因神选召他之故，非他自僭职位的（旧约记以色列人误会亚伦自取大祭司之尊荣，在可拉的煽动下，群起攻之，结果受神重重责罚（参民16，17）。亚伦不是先有尊荣才为大祭司，乃是成了大祭司才有尊荣。约瑟夫记从希律那时开始，大祭司的资格改由人决定之，故亚伦的子孙不一定能成为大祭司（Antiquites15:2；20:9），所以作者在此处便特别提及大祭司原来的资格是凭神选召，而非靠人决定这缘故（注9）。
2.基督具有更优胜之条件（5:5-10）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侯，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亚伦能为大祭司的条件清楚列出，如今作者要指出，基督是人间更好的大祭司，他与亚伦比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a.基督是按另一等次被选召的（5:5，6）──与亚伦一般，基督也是被选召作大祭司的，他有这个资格是基于他是神的儿子及他是按另外一种等次而成为祭司的。为了证明基督确有被召的资格，作者选用二段旧约经文：(1)诗2──指出基督这位大祭司与神的关系亲密异常，如父子般；不单他与神有父子之亲，他亦完全蒙神悦纳；(2)诗110:4──指出基督的祭司职任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        ，意「类别」、「班别」、「等别」，在蒲草文献内，此字指人囗登记的名单或职工人员名录（注10）），非按利未的传统等次，这是非传宗接代的方式，亦无世代相传，代代接续的条件；换言之，这等次不受时间所限，而是永远的。保罗在徒13:33同样引用诗2:7证实基督确是从死里复活而成为大祭司，这样的资格与经历非亚伦所有。Z. Hodges谓作者引用此二句旧约弥赛亚经文，旨在分别证实基督本来的资格是全地的王（诗2:7之下文），他又是祭司，这二职现今合在他一人身上，此期待亦是昆兰社团敬虔人士的心愿（参亚6:13）（注11）。
    b.基督是绝对顺服的大祭司（5:7，8）──在2:14，17内，作者已提及基督的人性，如今他再次以其人性（「在肉体的时候」亦可解作「在世上的时候」，如N.E.B.）指出基督是一个好祭司。作者述及基督在世的光景时，他以基督的祷告生活作其证点（客西马尼园的经历，福音书虽没有记载基督那时流泪哀哭，但这是极可能的，此额外资料必是由三门徒之囗传而来），那次基督向其父神「祷告」（            ，意「表达需要」）及「恳求」（              ，指「迫切或紧急的需要」），这样神因他的「虔诚」（             ， N.E.B.译作「卑微的顺服」， N.I.V. 作「敬虔的顺服」）而应允了他的祷告。作者用「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形容神，他并无意思说基督的祷告蒙应允后便不用上十字架。不少学者认为基督那次祷告是求神免去他在十架的死（注12）；亦有将之解作基督求神免他在客西马尼园死去（注13），但此等解释均不能完满解答基督之顺服的问题，真正的祷告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问题，而苦杯是十架时非在客西马尼园内的情况。至于「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一词可作形容词解释，意说基督相信神会使他死而复活（「免死」                可译作「从死中出来」）（注14），所以作者在此处以「那能救他免死」一词形容拥有复活大能的神（注15），故这处基督祷告所指的乃是求神使他能死里复活，因只有神才有这复活的大能（注16）。
    从基督对神完全的服从，可见他为大祭司的资格是超人一等的，因为通常来说，服从是从受罚而学成的，尤指奴仆方面，但基督虽是神心爱的儿子，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腓2:6），一生逐步逐日长大学习顺服父神的功课，至十架受苦那次，他的顺从便达到了高峰（此时赛50:4-6那段受苦仆人的经文必在作者思想中）（注17）。「学」（          ）字一面指出基督的人性，因「学」是人生必经的途径，一面则指出顺服的背后是一个犯罪机会的存在，然而基督在每次选择顺服或违背天父旨意上都能得胜（注18），故这是他特别优胜之处，地上其它祭司不能与他相比。F. F. Bruce云:因为基督至死的顺服，使他配备体谅人软弱的资格（注19），所以他确是更好的大祭司。
    c.基督是使人永远得救的大祭司（5:9）──基督因对神完全顺服，所以他就学成了完全顺服的功课（注20），因不信服就是不信的表现，基督的全然顺服使他不惧怕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为世人开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这字只此出现，意「原因」，「因由」或「源流」）。由此可见，信徒之救恩是永远的，因那是基督之死的缘故。
    d.基督称为永远的大祭司（5:10）──基督「被称为」（                   ，直意「在市场前」，译意「宣告」、「宣布」，带严肃的含义（注21））大祭司是基于另一等次，那等次不受传统赓续的规例所限，而是神特别认可的等次，不受时间、支派、宗族所囿限，这样基督的大祭司职位确比亚伦的优胜。至于这等次如何优越，作者留待下文方解释。
III. 第三警诫:进入完全（5:11-6:20）
    作者的文笔往往在比较完一个主题后便立刻给予读者切身劝诫，本段是全书中的第三次，主题是论进入「完全」，对象分未信及已信的读者。
    首段经文（5:11-14）及下段经文（6:l-8）的对象是谁（信或未信）是本书一般学者争论颇剧烈的「战地」，他们的意见分成三大派别：(1)对象为已信的（注22）；(2)第一段（5:11-14）指对象为已信的，但第二段（6:1-8）则是未信的（注23）；(3)对象为未信的人（注24）。笔者衡量三方之辩证，认为未信是对象较合全书之主题。固然劝勉信徒长进是新约书卷多处的特征，但据上文（4:14-5:10）下理（7至10章）的思路与字汇，作者是将旧约的祭司制度与基督耶稣是更美的祭司作一对比，他不会将明白麦基洗德这人物，作为信徒长进的激励点，与信徒该成为师傅的量度准绳，这样在每一个时代不知有多少信徒未臻水准了。再者，10:39所说的收场是给书内五段警告经文对象的（包括本段），而这结局是「沉沦」（          ），非生活堕落，所以对象必是非信的人（注25）。
    在此处，作者引用「小孩」与「成人」作一借喻，他不是比较两种信徒，而是比较犹太教与基督教，他将旧约比作「小孩」，新约比作「成人」，旧约是「圣言小学的开端」，新约是「师傅」；旧约是给「吃奶的婴孩」，新约是给「吃乾粮的成人」。「长大成人」原文是「完全」（            ），此字有时指信徒生命的纯熟成长（参太5:48），亦可指得着救恩（如来7:11；9:9；10:1，14的用法）（注26）。
A.对未信的警诫（5:11-6:8）
1.勿续作小孩（5:11-14）
    「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乾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a.他们的现况（5:11）
    作者在上文有两次提及麦基洗德（5:6，10），却没有机会讨论他是谁，他与基督的关系又怎样，基督亦如何按其等次成为大祭司这等话题，现今他便趁着提及麦基洗德这机会劝告读者（作者好象颇熟识读者的属灵景况）。他说有关麦基洗德（或基督是大祭司）这个「题目」（「论到麦基洗德」一词原文是「论到他 （它）」可作男性或中性。若    是男性「他」，则指麦基洗德；若是中性「它」，便指麦基洗德这件事或基督是大祭司这回事。和合本将之作男性，故译「麦基洗德」）实不能尽言（「好些话」），且不易「解明」（                    ，从「困难」与「解释」二字组成），非说他不能解释，却因读者「听不进去」（                          ，意「已变成不能推动」，古典希腊文以一字寓人有顽石般的性情，柏拉图亦以此字骂人「蠢材」!（注27））。
b.他们的本该（5:12）
    按他们听福音的时间（中译「学习的工夫」），他们「本应」（            ，意「责任上的应该」）作「师傅」的（               ，如约3:2，10，「师傅」指「完全的人」），那知他们还需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他们。
    「神圣言」（                        ）一词对犹太教徒说来乃指旧约（参徒7:38；罗3:1，2；彼前4:11）（注28）；「小学的开端」（                               ，指一种学问或技术最基本的原理）亦指旧约的启示（参加4:3，9；西2:8，10用在旧约基本启示上），作者现今说明一件事实，照理读者听了基督教（或基督）之超越已久（即「福音信息」），他们本该能教导别人，谁知他们连旧约基本的启示真理「还需重学」（                    ）一遍（讽剌之言）；再且（ Kai中译「并且」）他们变成吃奶的小孩般，不象能吃乾粮的成年人（另一种善意之讽刺词汇）。旧约如小学的「人之初」，新约是「完全」的信息。旧约是小学生的师傅，引带人到基督面前（参加3:23，24；4:1-3）。在新约时代，人不再需旧师傅了（注29），因实体（新约）代替影子（旧约），整篇文章（新约）代替字母（旧约），预表（旧约）遇见真表（新约）了。
c.他们的需要（5:13，14）
    读者仍处小孩阶段（只接受旧约），所以「不熟练」（          ，意「无知」、「愚昧」、「没尝试」，故不会熟练）「仁义的道理」（指福音（注30）或新约之基本信仰（注31））， 他们需要「长大成人」          ，意「完全」，在此处非指灵命的成熟，而意得救恩，如上文序言），是以成长的人（得基督教）才「心窍」（                 ，意「心智的本能」）习练「通达」（      ，意「经验」、「习惯」），才能分辨是非（暗指这样才能分辨清楚基督教远胜犹太教）（注32）。
    有关这段犹太教（旧约）与基督教（新约）的对比，可参下列图析:

	旧约（犹太教）
	新约（基督教会）

	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仁义的道理

	吃奶
	吃乾粮

	婴孩
	师傅、长大成人

	不熟练
	习练通达、能分辨好歹

	（离开）基督道理开端
旧根基（6:1，2）
	（进到）完全的地步


2.反要进到完全的地步（6:1-8） 

  a.他们的根基（6:1-3）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本段首字又是一个连接性的词汇:「所以我们」（参2:1用意）。作者说明，既然小孩不能分别是非，就应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道理」即5:12的「圣言」同字），指那些有关弥赛亚的初步教训，亦即旧约（注33）；此言非指信徒受劝当极力长进，因无论信徒灵命深浅如何也不应离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 况且「离开」（            ）一字原文意「放弃」、「除去」。保罗在林前7:11，12，13各节以同字说明休妻的原则（即断绝先前的关系）。此字亦用作「赦罪」方面（与罪脱离关系，参太9:2，5，6，22），故由这字的运用表示这「离弃」不是信徒该有的行径，反是作者劝告犹太教徒更进一步接受基督教，进入「完全的地步」（                 ，意「完全的境界」，亦即新约一贯所指的「救赎」）（注34）。Noel Weeks谓全段劝告全无基督徒的成分，反是警诫犹太教徒务要离开羁留他们的传统，而以信心进入基督教内（注35）。
    大部分学者认为「基督道理的开端」与「圣言小学的开端」（5:12）为同类词（只是解释6:1-8时略有差异）（注36），这些全是犹太教的根基，是作者要劝告读者放弃持守的，他们不必在「根基」（指旧约的犹太教信仰）（注37）建立下去。提到「根基」，作者以六方面详细阐释旧约的「根基」是向着新约的，故新约来到后便取代旧约了。这六点可分作三组，每组二个主题，分别为(1)悔改归向（信心方面）；(2)洗礼按手（仪式方面）；(3)复活审判（末世国度方面）。Delitzsch谓这六点全是「犹太会堂的基要信条」（注38）；J.C.Adams说这些要点全是「犹太人的信仰中心」（注39）。不少学者也承认这些皆犹太教的中心教训，但反将之用在信徒（非犹太教徒）身上（注40），这六点分别如下:

      1)懊悔死行──招致死的行为必要懊悔是为「懊悔死行」，这本是旧约真理之一，如施洗约翰的信息（参太3:7-12）。昆兰社团之敬虔人士自称为「以色列的懊悔死行者」（Damascus Document 4:2）（注41）。新约亦秉承此训，使懊悔死行成为圣经一贯的教训（参徒20:21）。据来9:13，14言，无尽的牛羊祭物虽每次能「遮盖」人的罪，惟有基督的血才能永远性的「除去」人的死行（参9:14）。
      2)信靠神──旧约之信重点在神身上（创15:6），新约则在基督身上（参约5:23；14:1）。读者是犹太教徒，他们只信神，但基督既已降世，他们该信神的基督（参约14:1）。在新约时代，单信神是不够的，因为除基督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人可靠别名得救（参约14:6；徒4:12）。
     3)各样洗礼──「洗礼」（               ，意「水之洁净」，是复数字，指多种洁净礼仪，非信徒多指的水礼）（注42）为旧约的一种洁净礼仪（出30:18；利6:27；13:54；民19:7；31:32；来9:10同字译作「洗濯」），每个犹太家庭必预备洗濯盆，以供洁净之用（参可7:3，4），这是犹太人每日的常规。在新约时代，这些都在基督代死的功劳下废除了。再者，旧约的洁净礼仪是影子，表征及暂时的，象征圣灵的洁净，圣灵的重生；而新约时，信徒的洗礼是属灵的、永远的，表征经已重生得救（参多3:5；赛44:3；结36:25，26），而只有圣灵的洗礼才能洁净人罪，促人进入天国（约3:5）。
    大部分认为本段是为信徒而写的经学家，因这复语词而极为困惑，于是「发明」了甚多惊人的释论：(1)很多人的洗礼（如五旬节日，如Theodoret； Owen； Moulton & Milligan）； (2)希伯来书作者用错字（如Hering）；(3)三一神圣名的洗礼仪式（如Theodorice）；(4)多种洗礼，如水洗，灵洗，血洗（如Aquinas，陈终道）；(5)洗濯礼及水礼两者兼之（如F. F. Bruce； P. E. Hughes； J. Moffatt； G. W. Buchanan）；(6)不同方法的洗礼（如洒法，滴法，浸法，如Augustine； Lombard）； (7)不同人受洗礼（如外邦人，犹太人，施洗约翰，耶稣，如M. Dods； Delitzsch； Z. Hodges； H. A. W. Meyer）。但这些均忽略了此字的犹太文化用途。D. Guthrie谓昆兰社会的犹太敬虔人士所习用的洗礼是多种洗濯之礼，而新约教会却没有实行多种洗礼的记录（注）43。
    4)按手之礼──此礼亦是犹太教所强调的教义，因这礼一面表示转运神的祝福下来，一面指旧约祭司按手在祭物头上，将百姓之罪转给祭物身上，献给神，祈悦纳使罪得赦赎（参利一4；3:8，13，14；16:21，非指使徒之按手礼），但献祭制度极其烦琐，基督便将自己献上，「一劳永逸」代人之罪作赎价，所以基督教远胜犹太教是显而易见。
    5)死人复活──旧约的复活观疏落散布（如创22:10与罗4:17；出3:6；伯19:26；但12:2；赛26:19；结37:10；诗16:10），但新约则遍处皆是。虽然旧约的复活观是较隐晦的，而新约的却较明显，但法利赛人正是复活论的有力支持者（徒23:6-8）；再者，基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他自称是生命与复活（参约11:25），这些宣称乃秉承旧约之犹太核心信仰而来的。
    6)永远审判──随着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是旧约多处的启示（参创18:25；赛33:22），尤在先知书内，故犹太教颇强调永远审判（参传12:14；但7:9；太3:12），但旧约的审判观主要是在「罚」而少在「赏」方面，后者在新约中反多强调（如启2至3章），所以新约给人较积极及开朗的心情。
    作者在六方面向读者作证，指出犹太教徒的根基能在基督教上得以完全（若这六点代表基督教的信仰根基，那么圣餐、使徒教训，圣灵之充满等便忽略了），故当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他并说「若」（「若」字为第三类假设句子，以示此事成就有望（注44））神许「我们」（作家囗吻，认同读者需要，暗意决定求神成全），我们必如此行（进入完全的地步；6:3）。
b.他们的背景（6:4，5）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来6:4，5（或6:4-8）一段是神学家意见纷纭的难解经文，他们的立场可分作五大理论:

1)救恩可失论（一次得救，非永远得救）
    此论认为本段所说的人是信徒，但他们后来因叛教而失去救恩。此说早在第二世纪的异端盂他努派（Montanism）的著作内出现。非洲教父特土良亦赞成这观点。后来倡盛此论说的乃是「亚米纽派」（Arminianism），可是支持此见的「正统」学者亦不少（注45），但此说不能与甚多救恩确定论的经文协调（如罗8:38，39；约6:39，40；10:28-30；17:12；来8:12；10:14等不赘）。
2)背道信徒论
此说接受本段所写之人为得救者，但他们后来离弃真道，致在受神管教的边缘。再者，据此论学人之解释，6:6的「离弃」是以西结书（七十士译本）责备神的选民离弃真神、敬拜偶像致肉身受苦的「离弃」，这离弃的结果只是肉身受苦，并不影响灵魂得救。赞同此说的学者亦大不乏人（注46）。但如H. A. Kent言，此说错解以色列民的「离弃」之意，因为他们并非全部都是敬奉耶和华的人，所以背道拜偶像的从起初就不能称为「信徒」（注47）。再者，此言亦不能妥善解释这等背道者的结局。本段所叙述的结局是永远失落，即是背道者又失去救恩了（注48）。有些学者见此困局，于是着手解困，将6:4，5喻作彼得式的「背道」，而6:6则喻作犹大式的「弃道」（注49），可见思辩之紊乱。
3)离道假设论
    据此见，作者并非针对一个事实，他只是作个假设，假设一个不能犯的罪（假设你们犯这样的罪，你们就永远失落了，所以切莫犯之），旨在警惕已信的人不要回归犹太教，因为若离弃真道，退返犹太教时，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主张此说的学者为数不少（注50），但此假设说对当时读者无大建设性的提醒，对读者之困境无补于事。此外，此罪是可犯上的，那么犯上之后又变成「非一次得救论」了。
4)信徒堕落论
    本段以读者为信徒言，作者警告他们既已相信接纳基督教就不要堕后，反要努力面前，免得不着奖赏（如林前9:27），即不能享受将来在禧年国内的荣耀（注51）。此说不以入迦南为「得救」的表征，而说「凡出埃及」的皆得救，故死在旷野的人只指没有领受信后的祝福，他们仍可得永生。明显地此论错解甚多经文，因此说认为所有警告经文的结果非指永死，而是不能享受天福；「焚烧」、「咒诅」等语非指永死，而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再者此说认为在旷野死的人不是因「不信」而是「小信」之故，这样亦与来3:10-12，4:2，3等主要经文前后矛盾!

5)警诫未信论
    上文四论皆认定本段读者为已信的。但此说则认为这里所论及的对象乃是未信基督教的犹太教徒，可是他们曾接触福音甚久，甚至异常接近得救，所以作者加以特别的警诫，愿他们不要前功尽废，反要更进一步，获得救恩。此说代表学者的数目亦不少（注52），笔者赞同此说。此论认为读者是未信的人，主要的理由有五：(1)本段所用的字汇亦可用作未信的人（正如有些字汇必确指是已信的人，如「重生」，「称义」，「灵洗」），圣经人物中多人颇合此种词汇（如犹大，巴兰，法利赛人，术士西门等）（注53）。(2)一些字汇（如蒙光照，尝天恩，有灵分，尝神道，悟权能等）并不相等于救恩（注54）。(3)作者在五段警告经文内的对象一律相同，这是「一贯释经学」（consistent hermeneutics）的准则。(4)警告经文对象之属灵归宿是「沉沦」（10:29），即永死，非属灵堕落。(5)6:1的「离开」是带有断绝性的含义（在救恩立场看）。
    这些犹太读者并非没有亲近过基督教的经历，只是他们仅有接近，并无实际进入，结果仍徘徊在救恩之门外。作者于此先指出他们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他们虽离救恩不远，却仍在得救之外，但他们在五方面已远胜别人了:

    6:4的是「因为」（       ；编按:原文为第二个字），表示接续上文的讨论。「那些」（        ）可译作「这些」，因本处没有代名词的转换（如「我们」变「他们」），表示下文的「人物」与上文相同（原文没有「论到」二字），作者逐点介绍他们:

    (1)已经蒙了光照──「已经」（        ）表示有肯定的经历；「光照」（                ）喻受了某些学说或教训（本处指犹太教）的亮光或指导（古希腊文有将光照译作「指导」（注55），是一种心智上的明白），不一定已经相信、接受（太4:16引用赛9:12，指出加利利的选民曾大蒙光照，但非人人接受；约1:5喻光来到世界，世人却不接受光）。蒙了光照的这些人较未蒙光照的还需更负责任（参彼后2:20，21）。R. Nicole谓圣经中多处记世人大蒙光照仍不转向真神（参约1:9-11；3:19；6:41-48；9:39-41；太4:16-17；林后4:4）（注56），亦正是本段经文的人。不少学者认为「蒙光照」是犹太人俚语意「受洗礼」（即已信了）（注57），但据G. W. Buchanan的考究，犹太人对「蒙光照」却有不同的解释。他说昆兰社团之人认为凡参加恩约社团的真理班者（即慕道课程）便称为「蒙光照的人」（仍未受水礼），至于受了水礼者则称为「光明之子」（如IQM，IQS）（注58）。再者，虽然在有些教父的著作中（如Justin， Apologies1:61）发现「蒙光照」是指那些受水礼的信徒（注59），但据其它学者之考究，「蒙光照」此词用在信徒身上只是在第二世纪时才开始使用，在希伯来书著成的年日似不见如此运用（注60）。
    (2)尝过天恩的滋昧──「尝过」（                一字意义甚广，包括「享受」，「感受」，「起初之快慰」（注61）；下文同字译「觉悟」），此字可有两方意义:「接受」（如太16:28；路14:24；约8:52；来2:4；彼前2:3；徒10:10；20:11）或「接触」（如太27:24；约2:9），视乎上下文之思路而确定其义，本处应指一种表面的经历（如约2:9；诗34:8）（注62）。加尔文称此字应解作部分尝试，非全然接受（注63），就算接受，亦非真信。G. W. Buchanan谓恩约社团人士的交往宴（fellowship meal）请新加入者品尝食物样本称「尝过」（注64）。约瑟夫以此字形容有些人「听过」（尝过）爱辛尼派学说，但不一定接受（注65），由此可见此字各方用途看重「尝试」方面，故此是指一种肯定的接触，意说读者曾清楚基督教之福音内容是怎样的（如2:3，4所言），只是还欠更进一步。
    「天恩」（            此字与          有别，后者意「属灵恩赐」，指得救后的恩典；前者意「恩物」，指得救所需之恩典）一字是喻意法用途，泛指神恩典实施的范围，在此狭指基督教内的属灵活动（注66）。不少学人对「天恩」有不同的解释：(1)天恩即耶稣基督（如陈终道）；(2)即圣餐（如Montefiore）；(3)即罪获赦（如Chrysostom； Lombard）；(4)即福音（如Aquinas）；(5)即恩典（如C. Spicq； F. F. Bruce）；但这些理论似忽略此词之基本用意。事实上，犹太人由小至成长常接触天恩，他们早就尝过天恩的滋味。在他们的历史上，神曾多次降下恩典予他们（如逾越节、过红海、吃吗哪、望铜蛇等），这些都是犹太教内的主要课题，旨在使犹太人世代勿忘神恩。在生活上他们亦活在弥赛亚降世为人之时代，他们当中亦有福音传至，故称他们委实尝过天恩不少，可惜他们只近福音，却没有福音（如在古时他们来到加底斯地，迦南地在望，却咫尺天涯了）。
    (3)又于圣灵有分──「有分」（            ）一字在新约内有两方面用途，可带神学意味，如分享神恩，拥有神恩，但此字亦可用在普通生活范畴内，即有分参加（如路5:7同字译作「伙伴」）（注67）。古典希腊文以此字作多款用途，有家庭用途（译作「妻子」），有商业用途（译作「同事」、「合股之人」）（注68）。在通俗希腊文（koine）方面，此字多作「同僚」、「同伴」之意（注69）；故此字可意外面的交往（经历是实在的；如路5:7；林前9:10；10:17，21，30），亦有完全的投入（如来2:14；3:1；5:13；7:13；12:8）。来1:9同字译作「同伴」，但显然这些同伴与基督没有相同生命，故此照这字的基本意义来说，「有分」可指拥有相同生命的身分，亦可指拥有相同生活的经历。C. Spicq指出，在旷野漂流时，摩西亦有甚多这样的同伴，内中有信与不信的，同时进行相同活动。Howell同样指出，在五饼二鱼神迹那役，甚多人「分享」基督的供应，但信的人不见太多；又如十个被基督使痊愈的麻疯病人，只有一个回头（代表信）（注70）。G. L. Archer谓这些读者曾受圣灵感动（圣灵有分），可是并未受圣灵拥有内住其中（注71）。他们曾有圣灵的责备，然而没有完全相信。如R. Nicole言，太7:22，23所说的正是希伯来书这段对象的代表（注72）。他们又象术士巴兰的经历，他虽有圣灵降在他身上，然而他的结局也是灭亡的（民24:2-4，15，16；书13:22；彼后2:12-17；犹11）。其它举例参太13:20-23，该亚法，术士西门及一些准门徒（约6:66）。
    (4)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读者只曾多次听过（尝过）神的善道，但还未到接受的地步（如徒24:24，25记腓力斯在保罗前尝过善道，战兢害怕，只是拒绝救恩；又如希律喜听施洗约翰的讲道，却不肯悔改，参可6:20）。陈终道云:这句话对那些早已熟悉神道的犹太人没有一点惊奇或困惑（注73）（心知肚明），作者于此只提醒他们果有实在的经历，但仍欠救赎之恩。
    (5)觉悟来世权能──「觉悟」在原文与「尝过」是同字，而「来世权能」是指神国度内的神迹奇事，如耶稣基督在世时所行的神迹（注74）；此等「来世的权能」，犹太人早司空见惯，只是不欲接受（如文士与法利赛人虽多见哑巴开囗，聋子听见，瞎子眼见等神国的权能仍不肯相信）。
    上列五种经验由五个分词（participle）串连看。据Granville Sharp氏之文法定律，这是指同样对象，故下文6:6「离弃真神道理」，「不能从新懊悔」便是这五点状态所产生的后果（注75）。总括说来，这些读者对基督教只有表面认识，没有完全接受。他们如在2:4所提及，曾听过使徒的信息及他们所行的神迹，但迄然未信；此等读者如犹大一般，与主相处三年之久，又曾受派各处传道，不少神迹奇事他曾亲历其境，来世权能也曾震撼其心，只是他仍不信，到后来仍离弃主。他们又象古代的以色列人，既已目睹各样神迹奇事，后抵达加底斯迦南地的门槛，于此时仍不信神的应许，妄听十个探子之报告，转回原路，结果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之久。这些读者，如K. S. Wuest言，身处逼害苦境（参10:32-34），不少已离开聚会（参10:25），其它仍犹疑不决（参10:23），未能决定退守犹太教或进前接受基督教，在犹疑不决境中，基督真理便溜掉了（参2:1），以致他们属灵心智迟钝（参5:11），未能分辨好歹（参5:14），他们处在悬而未决、归回犹太教或更进一步的空档中。作者遂以图贯彻，力劝他们，放弃「基督道理之开端」（犹太教）而进到「完全的地步」去（新约的救赎）（注76）。
c.他们的危机（6:6-8）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作者在两方面指出他们的处境，同样指出他们的危机：(1)他们的现况（6:6）；(2)可能的后果（6:7，8）。作者指出，读者本已异常接近救恩，就不要离弃，否则后果堪虞。「离弃」（               ，此字只在新约本处出现，意「偏离」、「转离」， 与太1:19的「体」字为同根字，参上文6:1的「离开」）。此字在蒲草文献内多意「毁约」（注77），是过去断定式分词（aorist participle），和合本、KJV 与 Dana & Mantey皆将之作为「假设性动词」（故补「若」字）；严格说来，此字是这段（6:1-8）中一连串分词之一（注78），故由这分词的时态显出读者中已有离弃的行动或起了离弃的心意，所以作者便用最严厉的可能后果警惕他们。
    作者释谓，读者若有这离弃的心意，就「不能」（            ，意「不能」非「困难」，参8:18；10:4；11:6，此字在6:4出现，但和合本6:6才译出）叫他们从新懊悔了。「从新」乃是「回复先前的光景」。读者的问题就是他们已极接近救恩的边缘（M. Rosen称他们为「信徒的前身」[proto-believers]，（注79）），但在此时放弃这最接近之阶段与程度，那末就永不可能再回到那先前这么接近懊悔的光景（得救）。换言之，在这样就近懊悔的边缘离弃时，那就永远不能回到现在这个接近的阶段或地步了，有时可能反进入神的「硬心审判」中了（judicial hardening，如法老），正如犹大随主多年，至自杀时的后悔亦不能产生作用，有点为时已晚，噬脐莫及之慨（注80），也如术士西门，虽已受洗，但因假信至终仍败亡（注81）。
    在6:7，8内，作者以一个农业操作的果效喻读者可能的后果。他说听了福音后，结出悔改果子的人，就如吃饱雨水的田地，长出合耕种人心意的果子来；反之若长出荆棘和蒺藜，就必被废弃，结果就是焚烧受咒诅。同地土、同雨量竟然产生两种后果，那是因为人的「心田」之故。为了要将信徒作为本段的对象，T. K. Oberholtzer不惜谓荆棘蒺藜虽被焚毁，但火不能毁灭地土，所以这农耕之例只说明没有长进的人必受神的管教（注82），如此释经偏差极了。S. D. Toussaint则据此耕种的例子而定论，本段之对象不可能是信徒，因为结束之词汇绝不可能用在信徒身上，无论这人如何属肉体，贪爱世界，不长进，他的永远仍不是受诅的（注83）。在读者当中，他们本是犹太教出身的人，如今甚多已脱离犹太教，更进一步接受了基督教，所以不信的读者可以效法，这些同伴同样摆脱旧礼仪，进入新约之恩典内。此举是一个极有分量而间接性地劝告不信读者之忠言。读者中信与不信的本有相同的背景，但可以长出不同的果子来（参廒子与麦子之比喻，太13:24-43）（注84）。不信读者的情况尤如那些犯了亵渎圣灵之罪的人（注85），那罪今世来世也不能赦免（太12:28，这警告是向不信基督是弥赛亚的法利赛人发出的）。在极大证据下（诸如目睹神迹、奇迹、蒙神光照、觉悟来世权能等），法利赛人仍拒绝耶稣，且后来将他钉死。他们的行径与本段的读者相若，意说「凡蒙光照等」仍不信的，就无异是重钉主于十架，公开羞辱神的儿子了（注86）（「羞辱」                         ，新约只在此出现，直意「公开暴露」，喻「诬蔑」）。
B.对已信的警诫（6:9-12）
1.显出得救的行为（6:9，10）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工，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作者在上文清楚并严重地警诫未信的读者，冀望他们勿功亏一篑，失落救恩。在本段他将笔锋转向已信的人，一面警诫他们勿作小孩，借着认识更深的真理，而进入更丰富的恩典内。此举亦间接提醒未信的读者，当效法他们当中已信的人及先前列祖中的伟人，使他们能借镜效尤。
    作者先介绍在收信人中那些已信的读者：(1)他呼叫他们为「亲爱的」（弟兄们是补字，6:9a），此词在圣经中从不用作称呼未信的人（注87），其原文（               ）形容一个极亲密之关系；(2)作者「深信」（                  ，指由经验而来的断定，参提后1:5，12）他们的行为强过这些（6:9b）；「这些」是指上文对未信者的情况（参5:11-6:8）。换言之，此等读者是胜过上文那种读者（在属灵情况上言）；(3)他们的行为「属乎得救」（                            ，意「那属乎得救的事」，中译「近乎得救」似不妥善）。作者承认这些读者确有能证明是属乎得救的行为（6:9），故盼望他们好自为之。
    作者续在两方面坚固已信的读者，他们的得救「安稳在天」：(1)神不会忘记信徒为他所作的工──信徒的工作是得救的确据，只有得救的人才愿意为神工作；(2)神不会忘记信徒对伺候圣徒的爱心（参约13:34，35），诸如接待客旅，周济穷人，努力行善（6:10）。
2.显出满足的指望（6:11，12）
    「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有些学者（如J. F. MacArthur）视本段的对象为未信的，是作者趁着劝诫信徒的机会，又向未信的人加倍鼓舞。但按结构言，6:11的「你们」与6:9的「你们」为平行句，应是指同样对象才合理。作者续劝读者，既已有不停的伺候圣徒的爱心，就不要终止此种殷勤（「显出」，               意「指出」、「表示」、「证实」，参罗3:25同字译作「显明」；罗9:17作「彰显」；腓1:28作「证明」），使他们之「满足的指望」（「满足」                ，指「满有确据」之意，全句意思是「满有确据的指望」）能维持到底，恒久不变（6:11）；再者，作者劝他们消极方面不要「懈怠」（          ，在5:11译作「不进去」、「推不动」），反要「效法」（             ）那些因信心和忍耐而能「承受应许的人」（                 为现在式分词，指正在承受中的人，即还活着的信徒）（注88），此等人就是读者中那些积极向神存伟大信心的人（如十一章所提的乃是旧约的信心伟人；6:12）。
C.对众人的警诫（6:13-20）
    本段的劝言对已信或未信的读者皆适合，因为作者于此的主旨是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及神的属性为劝告读者的基础，愿他们效法他们信心之父如何蒙神的应许。若未信之读者为本段之对象，下文的劝言会更贴切。作者在四方面指出神如何恩待人，这就是信靠神的四大明证:

1.神的位格（6:13-15）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神是可靠的，因宇宙间再没有一位比神更伟大，「所以」（6:13的首字）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时，就向自己起誓（自己是最伟大），使亚伯拉罕本身及他的子孙皆蒙福。后来，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指以撒诞生，非11:13所指的应许之地或应许之国）（注89）。这应许便成为以色列不灭的盼望（参诗105:6；路1:73）（注90）。
2.神的旨意（6:16，17）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
    普通誓言之目的有二：(1)了结各种纷争；(2)确立所说之事（注91）。人间各样纷争是因互不信任之故而起，但当双方皆立誓只说真言，纷争就了结。照样当神定意将应许交给承受的人时，他便以立誓为「实据」（                ，法律词汇，指一个合法的证据）。可见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据自神向自己立誓的应许）是无条件的，只在乎神自己成就那应许之福（参6:14）。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祝福亚伯拉罕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                    ，意「中保」，参8:6；9:15；12:24，原文是动词，可译作「证实之」，和合本译为名词）。神以自己的证言作为他与亚伯拉罕的「中间人」、「公证人」；以后，若神不按所应许的执行时，他的誓言便如公讼人促使神按其「旨意」（          ，意「承诺」，原文是一个颇强劲的字汇，是肯定性、决断性的立言）而行之。
3.神的避难所（6:18）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古时之例，一件事若要「合法化」便需有二个见证人证实之。神本已向亚伯拉罕作了应许，但仍需另一见证才能作实，只因没有别个见证可求，神就加上誓言，以之作第二见证的要求，遂成立向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以两件「不更改的事」（                    ，反语词，意「誓约」、「遗言」）即应许与立誓（注92），表示他决不能说谎，所以其誓言必然成就。神曾说「凡不硬心的就不会惹神的忿怒」（参3:15），这样神审判之怒气必会离开他。神既不说谎，人就能有避难所可去。「避难所」一词与「逃城」为同字（参七十士译本之申4:42；书20:9），那是给犯了误杀人罪者逃离律法制裁的地方。在那里他能享受安全、保障及接纳。作者以逃城为喻，暗示耶稣（6:20）就是这避难所，他是世人的指望，凡信或未信也可惜此大得勉励。
4.神的大祭司（6:19，20）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作者的词汇在6:19内异常灵活，他形容旨望为灵魂的锚，「坚固」（          ，「摇动」之反语词，意「不摇动」）兼「牢靠」（            ，此字在3:4译作「确实的信心」；3:6译作「胆量」，6:16作「实据」）。以锚喻牢靠的指望是希腊文学的一个惯用词汇，在古钱币上亦刻有此徽号（注93）。坚固与牢靠是指望，这指望且通入幔内（中文译法此句缺主词，读上来似是锚进入幔内，但按原文结构言，「指望」是「通入」的主词（注94），意说因这指望，「我们就靠之或随之进入幔内」。「幔」（                    ，意「内幔」）是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参太27:51），耶稣基督曾以大祭司之身分进入幔内，将自己献上，作永远的赎祭，他的死已将此幔子拆除，使人可直接到神面前，无庸畏惧，又不需中保便可直接亲近神（参来10:20）。这位耶稣，他是作「先锋」的（               ，此字在新约仅于此处出现乃军事词汇，指行军前之「召集」，队长的「号令」或「探子」、「哨兵」），为了世人之故，进入幔内（幔内是神人相交之点，那里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入内为全国百姓献祭代求，如今耶稣基督作开路先锋进去，使历世历代信的人能跟随进入亲近神），但耶稣基督进入幔内却非按利未的「等次」，而按麦基洗德的，所以他就成了永远的祭司。至于他如何因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就能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的论据或理由，作者在下文才详细论之。
IV. 基督是最完全的大祭司：辩证二（7:1-28）
（基督在等次上超越亚伦）
A.麦基洗德等次的超越（7:1-10）
1.事实（7:1-3）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来」书第七章是全书的中枢，内中所论的是犹太教的核心 ──献祭与祭司制度，若要脱离这制度进入基督教内，作者必须证明这制度欠完善之处，然后指出基督教却胜之。
    旧约之祭司制度有五大特色，每点都不及基督与他所能成就的，这些特点分别是（注95）：
    1)旧约祭司制度是民族性及国家性的──（Racial & National）只有犹太人才能作祭司，祭司之资格非世界性，而是只限于犹太民族，外邦人虽有信神的亦不能当此职任。
    2)旧约祭司制度是支派性的──（Tribal & Levitical）只有利未支派才有资格作祭司，可是并非位凡利未人便能当任，只是亚伦家族才能作，其余的利未人则可作献祭或崇拜时的助手（如献唱的，预备的祭物）。
    3)旧约祭司制度是服侍性的──（Spiritual & Non-royal）利未人只有服侍会幕的权利与荣耀（民8:14-16），故其职权是「属灵的」；他们除献祭之权外，其它之权责不能超过王，他们永不能登上王位为王。
    4)旧约祭司制度是暂时性的──（Non-permanent & Noneffi-cacious）利未人为祭司或办理会幕之事有年龄订限，不是久远，此外他们所献之祭物不能产生永久之功效，他们一次献上还要不断献上，每日每年如是，是以此制度与其服侍在将来（弥赛亚时代）必束结。
    5)旧约祭司制度是遗传性的──（Aaronical & Hereditary）这制度世代相沿，职责落在利未支派中的亚伦家庭内，非人本身有什么长处，只要他是亚伦后裔便可，故族谱证件是必须的（参尼7:63-65；拉2:62，63）。
    希伯来书的读者对祭司制度早耳熟能详，虽然一方面他们高举自己的献祭制度，另方面却为这繁琐之制度烦扰不堪，他们心中极度盼望有一大祭司出来，是神的弥赛亚，取缔这赎罪之方法，给他们永久的赦罪恩典。作者遂按照犹太教多年之传统心愿，介绍基督耶稣给他们，使他们能接受，成全他们多年的祷愿。在精简的三节经文中，他指出有一大祭司名麦基洗德，他的身分与资格正配合犹太教多年的夙愿，而基督耶稣正合此人的等次，是为犹太教期待的大祭司。
    关于麦基洗德这位神秘传奇的人物，他在犹太遗传中占一重要席位，据教父学兼犹太学权威R. N. Longenecker精细的考究，犹太人对此名旧约人物有六方面的传闻：(1)有说他与闪为同一个人；撒都该拉比认为他是闪的别名；(2) ben Gizna拉比则认为他是末世国度四大建国元勋之一（另三名分别为大卫之子弥赛亚，约瑟之子弥赛亚，以利亚）；(3)犹太史家约瑟夫说他是迦南地的首领（君王），因他的敬虔被神立为耶路撒冷的祭司；(4)犹太哲学家裴罗称他是「永恒之道」的化身，是以他成为地上首位祭司；(5)昆兰社团之敬虔人士视他为末世复临的胜利勇士兼罪孽的救赎主；(6)另有昆兰文献记录他是位赏善罚恶的审判官（注96）。这一切皆显出此人在犹太人的思想中占有一极重要的地位。然而遗传记录只是一类神学思潮，其中甚多观点在年代上是处希伯来书之后，亦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位「祭司人物」与历史的弥赛亚有何关系。
    「来」书的作者有圣灵的恩膏（约壹2:27），洞悉此人与基督正确的关系，原来是一个预表关系，麦基洗德是预，基督是所表的，于是他在六方面指出两者间的「相似」（7:3；               ，此词在新约仅此出现，意「模式」、「副本」）的事实（注97）:

    1)麦基洗德是世界性的祭司（非国家性，固然亦非民族性）──麦基洗德这名字在圣经首次出现在创14章（那里只有三节经文记叙他）。千多年后大卫在一节经文内提及他，是为第二次在圣经历史中出现，在那里当大卫预告弥赛亚就是大祭司时，他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基督成大祭司的基础。如今又另千多年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三次提及此人，在圣灵的引导下，作者所选用的资料相信甚至连与麦基洗德同时的亚伯拉罕也不知晓，可见在圣经的一贯性这事上，圣灵的默示委实是一件顶奇妙的现象（注98）。作者利用亚伯拉罕呼叫麦基洗德为「至高神的祭司」一词指出，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世界性的。「至高神」（                      
是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相对名词）此字，为神与世界间之关系词，意说神超越国家民族之界线，亦超越时空的限制，所以神是全地兼万代的。同样，基督不单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他亦是全地的救主（参约4:42），其祭司之职与麦基洗德般是为全地的。这样，他与亚伦相比下就显更优越了。
    2)麦基洗德是君王兼祭司──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仁义（「麦基洗德」之意）的王，又是平安（「撒冷」之意）的王。据古教会传说（如耶柔米），撒冷即约3:23所在，耶柔米甚至说该处仍有麦基洗德皇宫之遣迹（注99），但据诗76:2、约瑟夫（「古史」，1:180；「战史」，6:438）、死海文献及犹太传统，撒冷则指锡安山（注100），但历史之考证似乎支持犹太传统之说（注101）。在利未祭司家族中，身兼两职（祭司与君王）不单前所未有，还与律法条例产生冲突。但弥赛亚是君王兼祭司（priest-king）在先知时早有预告（亚6:13；参诗110:1，4）。在犹太人传统上言，此两职所带出来的果效正是弥赛亚国度内的特征（参诗72；耶33:15；赛9:5；弥4:5；亚9:10）（注102），如今作者指出，基督如麦基洗德般，是祭司又是君王，因他是神的弥赛亚。
    3)麦基洗德是长远非受时限的祭司（本是长远的祭司）──在亚伦制度下的祭司，无论何等忠心服侍，只能工作二十五年（二十五至五十岁），既有年限就决非长远的服侍，正如由摩西至基督的献身，这制度又完结了（参太27:51），但麦基洗德的制度则是无年限的。「本是长远为祭司」（中文译本在7:1，原文在7:3）的「本是」（          ，意「仍然存留」，「仍是」）指出麦基洗德无父母、无族谱、无出生死亡等记载，故他先前是祭司（创14章时），至今仍是祭司，这是预表学的举例，是在灵意上相似神的儿子，非按肉身言（注103），亦是指出在职位权益方面相似，非按生命生活言。
    4)麦基洗德是位分大于「犹太人之父」的祭司──麦基洗德首次在历史舞台出现时乃是亚伯拉罕拯救侄儿罗得、杀败诸王归回路经耶路撒冷之时，麦基洗德出城款待他，并给他祝福（参创14:18-20），亚伯拉罕接受祭司性的祝福，因他位分在麦基洗德之下，虽然他是犹太人极崇敬之父，但作者在此处指出，连这开国先祖亚伯拉罕亦向他献祭，并接受他的祝福，显见麦基洗德之位分大于亚伯拉罕的；这样基督既属麦基洗德的等次，基督配受崇敬之位分便尤胜越亚伯拉罕了。
    5)麦基洗德是仁义平安之祭司──顾名思义，麦基洗德的职守必生出仁义与平安的果效，叫百姓在他统理下必得仁义与平安的福乐。C. F. Pfeiffer谓基督之「双重王性」（double royalty）是为圣经中最理想的配合（参诗85:10），因为「仁义」与「平安」同是神属性之特征（注104）。犹太人据自赛52:7，9；61:1，2期待弥赛亚出现必将平安、安息、舒泰带给他们（注105）。亚伦之职守虽忠耿无过，但不能带平安给人，亦不能使人称义，弥赛亚却能，这是犹太人承认的，因旧约多处早有预告（参赛32:17；诗85:10）。诗89:14更说公义与平安是他宝座的根基。麦基洗德所作的，在基督耶稣身上却成为永久的，此诗篇所言正预表弥赛亚国内的情况（注106）。
    6)麦基洗德是独立非遗传的祭司（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犹太人之祭司制度乃按亚伦家谱而作定准，总是亚伦的后人（家谱为证）才有资格担此职任，至于个人的圣洁他们倒不在乎；久而久之，他们遂偏重家谱证件过于行为圣洁，故在此处作者提出另一种祭司制度可以取代之，那是麦基洗德的制度。
    麦基洗德的身世背景异常特殊，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及无命之始终（无记录父母之名字、所属之家族或出生与死亡的证据可寻）。「无父母」（                         ）在古典希腊文内有三方意义:指孤儿或私生子（注107），指没有结婚之人（注108），或形容神明之出现（注109）。犹太人传说弥赛亚的出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般」，不知他何时出现，何时失踪（即「神奇的君」之意）（注110）。 「无族谱」（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词汇，不只在圣经从未出现，连在其它希腊文献内亦无先例，这明显是作者创新的字眼，因此字在日常生活内全无意义，复不存在。作者之意谓，麦基洗德是祭司，他不需族谱证明他有为祭司之资格（因犹太人极注重祭司之家谱证件的，连祭司父母之名均需在记载中，那人才真正拥有祭司资格）（注111），他的资格是自有的，所以「无族谱」一词说明「无父无母、无始无终」便是没有记录之谓。此字的含义显明基督的大祭司职任不用族谱证明之，他是大祭司不在乎是否属亚伦之族谱（基督为君王则需族谱证明，是属王系之族谱），诚如 J. MacArthur言:「基督成为祭司，不是因他的出生家世，而是他配受此职，如7:16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注112）。
    7:1-3这三节精简经文道出一件奇妙的事，在创14章这位似谜般的人物麦基洗德，后来在诗110篇获得谜底的预告，在希伯来书这里揭晓，原来他是两职身分之弥赛亚的预表（注113），现今「事实」（应验人物）显在眼前了。
2.证明（7:4-10）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作者在上文虽简略地指出麦基洗德超越亚伦祭司制度的事实，然而亦俱备精警的证明；可是在本段内，他以四大根据，力证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确比旧约的献祭制度更伟大:

    1)麦基洗德接受亚伯拉罕的献物（7:4，5）──亚伯拉罕将「上等」的掳物中取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是因为他承认麦基洗德是真神的真祭司。麦基洗德虽是君王，却没有加入战围援助亚伯拉罕打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创14:17），他亦没有为亚伯拉罕献祭，然而亚伯拉罕乐意将「上等」（                ，意「顶上的物」）的掳物献给他（古时帝王在征服别国后，将掳物堆积一处，然后将头顶的掳物献给他们的国神，以资感谢，故这「上等」的就代表最好的）（注114）。此举正显出麦基洗德的「尊贵」（          ，意「庞大」）。这尊贵是亚伯拉罕以行动证明及承认的。
    作者续指出，在旧约制度中，利未人没有分地，因他们是蒙神特别选召作为神人间的中保，所以他们是更尊贵的，故他们生活所需全凭其它支派以十分之一的抽佣（献佣）方式支持，这种骨肉支持骨肉的方式，在十二支派中实行开了；但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并非十二支派中人，本不该受献物才对，然而他受了亚伯拉罕之献祭，就等于受了利未人在亚伯拉罕的血统内献了祭给麦基洗德了。在旧约的思想中，只有更伟大、更尊贵的才受别人的献物。
    2)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7:6，7）──在亚伯拉罕生平中，起初他认识神的本性乃是神是祝福的神，而自己的使命则要使全地人蒙福，所以「祝福」是亚伯拉罕最先的功课，他亦明白只有位分大的才可祝福人，因为受祝福就表明位分较小。既然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所以他是较亚伯拉罕及在亚伯拉罕血统内的利未人优胜了。J. MacArthur 谓，「从创12章至玛4章，全本旧约都是与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关，然而只在数节的经文内，竟有一人比亚伯拉罕更伟大，因他祝福了亚伯拉罕」（注115），这真是奇妙无比极了。H. A. Kent 指出:「给祝福与受祝福」已经表示两个不同的地位；此外，在旧约里给祝福表示神的承认与接纳，所以麦基洗德如站在神的地位接纳并赞许亚伯拉罕，故谁位分大便显而易见了（注116）。
    3)麦基洗德的祭司制度是活的（7:8）──作者最后指出，在利未式的祭司制度内（「在这里」），凡利未人（收十分之一的）迟早都要结束他们的祭司服役，就算他们过了五十岁还不退休，死亡亦了结一切；但「在那里」（旧约之时）有一位收十分之一的人（麦基洗德），他的祭司服役按那「为他作见证的」（指神在旧约的经文内发出见证，如诗110:4）是活的（即没有停止为祭司的记录），故这等次是长远的，如基督一般。
    4)麦基洗德的祭司制度非源自利末的制度（7:9，10）──在读者心中可能有如此思想:利未虽然生在麦基洗德之后，然而利未之祭司制度后来便取代了先前的制度，如今犹太人该遵守此祭司制度才是，因后来的是胜过先前的（注117）。作者遂于此处引证，麦基洗德的制度非出自利未，反而利未的源自麦基洗德，因利未早在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一之礼物时已有其分了，因为祖先所作的固然与日后的子孙有关（如罗5:12；林前15:22），子孙的将来已在祖先的行动中，这种辩证法有点独特与奇异，所以作者预先声明「并且可说」（                         ，意「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之重点就是，麦基洗德的祭司制度非源自利未的，而利未反在亚伯拉罕之血脉中早已向麦基洗德献物了，这就证出麦基洗德的位分、身分是超越利未的。
B.麦基洗德职任的超越（7:11-28）
    希伯来书地七章的主旨正是要证明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确实超胜亚伦的，这样基督的等次亦同等超越旧约的祭司制度。这超越的辩证分为二大部分。上文所证出的乃是麦基洗德在等次上的超越，今段则要证实他在职任上的超越。
    作者在辩证其主题时从三方面入手，他先证明旧约的祭司职任是不完全的（7:11-14），进而指出麦基洗德的职任是更好的（7:15-19），末后他再证出基督耶稣的职任如期待股超越旧约的（7:20-28）。
1.两约祭司职任的比较（7:11-19）
    W. G. Scroggie将亚伦的祭司职任与麦基洗德的作一简单的对比，而基督却在这二方面（亚伦的与麦基洗德的）均应验了他们工作的果效（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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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旧约祭司职任的不完全（7:11-14）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题到祭司」。
    作者提出，在律法时代利未人之祭司职任不能使人得「完全」（               ），此词在新约有多款涵义，它可意「成长」，「成熟」，亦可意「得救」，即灵命成长之最后阶段（参上文之讨论）。利未祭司之职任旨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逐次赦免人的罪，但此法决非妥善，因人永不停地为罪献上赎祭。既然旧约的祭司职任未能使人完全及永蒙神接纳，所以神就兴起另一位祭司（暗指基督），照另外一种等次（麦基洗德的）使人得完全（7:11）。这样祭司职任既已更改，管理这祭司职任的律法随之也必须更改（7:12），因为律法也不能永久保证人可完全（参来10:1，2）。「更改」（               ，意「取代」）一词已暗指基督教取代犹太教，正如基督取代旧约，麦基洗德的等次取代亚伦的（如太17:5，8的暗示──他们举目不再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代表旧约]，而只见耶稣，天上的声音吩咐下来，「你们要听他」）。Z. Hodges谓此节回应罗6:14之宣告:「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注119）。作者续说，这话所指的人（「另一位祭司」）是属别支派的（指犹大），而这支派中从没有人能有资格成为祭司（7:13，14），但基督既是祭司，他必是按别个等次而成的。此言暗示亚伦的祭司职任是遗传的、暂时的、预表的及不完全的，而基督的则是神立的、永远的、实现的及完全的。
b.新约祭司职任的完全（7:15-19）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本段的启语词是「这是一件更显而易见的事」（7:15，                                               ，意「丰富兼明显」， 和合本将之放在句末）。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作者在下文才透露。若神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            ，意非同类型的「另」；不是惯用之            ，意同类型的「另」）「兴起」（                    ，自身式动词[reflexive]，表示自动成就的）一位祭司来，这显而易见的事就是神以另外一位祭司成就旧制度之祭司所不能成就的。这位祭司不是照肉体的条例 （如只利未后人才可承担祭司之职），而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作者于此旨在作一个对比:旧约的祭司职任的基础是遗传的，不管那祭司个人生命的条件如何（如恶行昭彰之以利的两子、新约的亚拿与该亚法）；但新约的祭司职任的基础与旧约的颖然不同，而是按照神本身的永生大能建立起来的。「无穷」（                    ，意「不朽坏」）一词指出基督这祭司职任是「不死的」、「不终结的」、「永远的」，如诗110:4所言（7:16，17）。
在证实新约祭司职任的完全时，作者以二方面指出：(1)在一方面言（            [     ]），先前的条件因软弱，指不能给生命言）及无益（指不能完成救赎言，非指价值），就被「废掉」了（           ，意「取缔」，「取消」；10:28同字译「干犯」；9:26作「除掉」；蒲草文献中此字为法律名词，多指合法取消某项合约（注120）；七十士译本则多用在废弃条约、休止律例等方面），因为「律法」（代表整个旧约献祭制度）原是「一无所成」（                         ，意「不能使完全」，即不能使人得救）；(2)在另一方面（[      ]      ），在此时有一个引进的情况出现（英文18节指出there is a setting aside，19节指出there is a bringing in），就是当律法被废掉时就有一个「引进」（                是名词，和合本译作动词，意「出来」，路2:27同字译作「进入」；路14:21作「领来」；路22:54作「带到」）出现，这是新的盼望、更美的指望临到，靠之人可以接近神。C. C. Ryrie说得对:「若基督是祭司，那么人就不再服在律法下了。此后每句奉主名的祈祷足可叫人接近神，这样的祷告间接地亦宣告律法已终止了（注121）。C. F. Pfeiffer亦谓:律法虽不能使人完全，它却引介了盼望，故律法又确已完成其主旨了（注122）。
2.新约祭司职任的优越（7:20-28）
    新约祭司职任有三方面的优越，还可从基督为祭司的身分证明之：
a.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7:20-22）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当亚伦为祭司时，神并无向他起誓宣告他的祭司职任是永远的；事实上，旧约的祭司从没有一人是神向他起誓后而立定的，但当基督成为祭司时，神便向他起誓，使他成为永远的祭司，如诗110:4言（此节旧约经文是为作者在本书内第四次引用）。起誓的目的乃是将誓言内的条款成为永久不变性的作用，所以基督之祭司职任亦如是，他的祭司职任是为永远的。
    因为基督之祭司职任是由誓言立的，所以他就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7:22）。「中保」（               ，意「保证」）这字在新约只此出现，但在七十士译本及蒲草文献中则异常普遍，其用途有三：(1)习指父母给女儿婚嫁之「信物」，或陪嫁之「嫁??」（dowry）；(2)亦指一个法律上保证双方立誓遵守某契约之「证物」（pledge）；(3)保释罪犯于外暂得自由的保款（bail）（注123）。这词惯常指物件，如今作者将之用在人（基督）身上，他视耶稣基督为神给人立约的证物，而他称这约为「更美的约」。
    「更美」这字原是全书的钥字，基督降世原是要保证更美的约得之成就。更美的约是指新约，这非说旧约不美善，而是旧约不能使人完全，故旧约之「不美」乃在此；可是旧约原来的功效却是指引人认识新约，直至新约来到，旧约便可「退休」了。旧约仍是完美的，当其目的达到时，它便「让位」给别约了。
b.基督是永远常存的救主（7:23-25）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利未派之大祭司无论数目多寡（约瑟夫记[古史20:21:71]由亚伦至圣殿焚毁期间以色列共有八十三位大祭司）（注124），条件资格如何足够，但他们总给最后的仇敌淘汰，那是死亡（7:23），故此他们的职任就不能长久；可是基督是永远常存的（经复活后），他的祭司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意「不摇动」，「不跌倒」，此字本是法庭词汇，在新约仅在这里用及，意指法官的判决是不能推翻的（注125） ；7:24），表示「永远如此」、「不用代替」、「不用补上」，所以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祭司之职乃将人带到神面前去），他都能拯救「到底」（                              ，意「任何时候」，或「直到至终」），因为他长远活着，故能在任何时间内拯救人或逢他拯救人必拯救至完善终局的地步；此外他又能常替人「祈求」（                              ，意「为了代求」，这字在本书只在此出现，但此亦是保罗常用之字汇，参罗8:27，34）。祭司之专职乃将人的需要呈达神面前，然后替人「说项」（代求），于是神便拯救那些基督代求的人（7:25）。
    在本书内，作者将基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之主要任务或功能逐点说明。2:18说「基督能搭救被试探的人」；4:15说「基督能体恤人的需要」；7:25说「他能拯救到底」；所以只有永远常存的祭司象基督般才可成就这一切，这就是作者要证明的了。
c.基督是圣洁无罪的祭司（7:26-28）
    「象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象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已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因旧约的大祭司仍是罪人，他们必须每日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但基督则不用为己每日献祭，作者认为此举是「合宜」的（              与2:10「合宜」同字），他在五方面证明为何基督是一个与众不同（与利未派不同）的大祭司，因基督是:

    1)圣洁的（          ）原文指个人本质的圣洁（非如惯用之指生活上的分别为圣）（注126），这亦是弥赛亚原有的属性（参诗16:10）（注127），所以基督降世为人，使人亦能圣洁。
    2)无邪恶的（             ，邪恶是内心意念的罪 ，如小孩子就称为天真无邪，罗16:18同字译成「老实」）可指内心方面或使人受害的动机，在基督身上则无这种心内邪念之存在。
    3)无玷污的（              ，意「无斑点」）指在与人交往上没受罪人之影响。迄此，作者指出基督非仅本质上无罪，思念亦无邪恶，连生活行为亦无受罪恶所沾染。
    4)「远离」罪人（「远离」字原文               意「分开」；罗8:35，39同字译作「隔绝」；太19:6作「分开」，此字虽是完成式分词，指现在一直不变的情况，于此则可作一直不变的动态之意），指耶稣的本质及生活皆与众不同，如陈终道言，基督在生活中虽接近罪人，心意却远离他们（注128），非指归回天家（注129）。作者本意指出基督与人有别，非指他不与罪人相处来往:事实上，基督在世常与罪人往来，他与罪人「分隔」，不是「孤立」。
    5)「高过」诸天（               是比较词，配合下文「诸天」，意「与天齐高」，1:3同字译「高天」）指基督现今的地位（参1:3），那是他经历降服神的旨意，为世人舍弃自己后，神将他升为至高的地位（参腓2:9）。
    基督拥有这五大质素，故他不象其它祭司每日为己为百姓献祭赎罪，而他「只一次」（7:27；            ，参9:12；10:10，此字强调只需一次，非常用之        ，那强调清楚的经历，参6:4；9:7，26，27；10:2；12:26，27）献上，不需每日，不是为己，而单为人，更将自己献上作祭物，就把「这事」（指整个献祭制度）成全了。
7:27，28两节将上文（7:1-26）作一总结。作者主要将律法及其功能与誓言及其功能作个对比。律法只立软弱的人（参罗5:6）为大祭司，其功能是每日的；誓言则立儿子（基督蒙应许为祭司之誓言在诗110:4，实际在道成肉身及升天后，那已在律法之后了）为大祭司，但其功能与果效则成全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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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督的超越（六）
──基督超越旧约
（8:1-10:18）
I. 序言
    耶稣基督的超越在上文已异常显著，他是神给世人最后与最完全的启示，他又超越天使、摩西、约书亚及亚伦，他是最完全的祭司。现今作者将上文的重点再作一次复习（8:1的「第一要紧的」），并将基督成为更完善祭司的基础──新约──作一个详尽的阐释。新约是7:22所述之「更美之约」，如S. J. Kistemaker言，下文正是7:22的诠释（注1）。
    「约」字是本段的钥字（全书共用十七次，新约共有三十三次），亦是犹太人信仰的中心。他们认为神与祖宗立了约，故他们永远是神的儿女，这身分与荣耀永不动摇；再者，他们认为神以「约」（摩西的）将他自己与他们连结在一起，又透过旧约的献祭制度表明神与他们常在沟通的关系内。但作者在此处指出，旧约的祭司与献祭制度经已古旧（8:13），如今被新约取代了；况且新约本不是未曾预告过的，反是按照神给耶利米的应许而来的。从「新约」应许来的新大祭司，在其所作的献礼事上，远超旧约的预备，这是作者在全文的本意（注2）。
    作者在本段论证基督超越旧约，非说他不尊崇旧约，反之从书的内证可见（如1:5，13及多处旧约经文的活用），作者特别崇敬旧约圣言，只是旧约内的礼拜制度则被基督所始行的「新约制度」取代了。
II. 基督是更美的祭司（8:1-13）
A.新大祭司的描述（8:1-5）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象，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诫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在介绍基督是新约的大祭司时，作者遂先介绍这位新大祭司的职事。他说他一直「所讲的事」（                        ，现在式分词，非单指下文的话（注）3，亦包括上文（注4））之「中心」（               ，意「头」，指「总结」，亦可指「最主要的」，和合本译作「第一要紧的」，「其中」是补字，含义是总括上文最中心的话），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8:1a）。陈终道牧师说得对:此处作者特别强调第一要紧的，不是旧约所着重的圣所或律法，而是一个这样的大祭司，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注5）。这大祭司是怎样的？ 作者在三方面介绍他:

    1.他是在神宝座右边的大祭司（8:1b）──旧约的祭司从没有一人在服役时可坐下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能停止的（参来10:11）。现今基督将自己献上为祭，所以按救赎之工来说，基督已完成其伟大的工作，他可坐下，安歇其工及享受神的尊荣接待。神宝座的右边是一个尊荣之处，基督今坐在那里一方面表示他的工作已告完毕，另一方面表示神将他升高至此荣耀尊贵的地位，正如基督在地时向神的祷言（参腓2:9；约17:1，5）。
    犹太人的公会在会议时，主席之左右皆为重要选委。在左的是「控罪书记」，工作主要是记录与宣读控罪及刑罚之种类；在右的则是「赦罪书记」，其工作主要是记录与宣读罪之赦免及释放，故在右边的那位是众目所及的，他亦称为「恩慈书记」，现今作者将基督描作扮演此角色的（注6），那是感人至深的。
    2.他是在圣所里的执事（8:2）──「执事」（               ）一词在上文用作天使方面（1:7），保罗亦以之解释自己的（罗15:16）或别人的使命（腓2:25）；但此处可意「专司属灵事物者」，基督是在圣所内专负责沟通神人关系的。「圣所」（          ）按9:3言是指「至圣所」， 那是大祭司才有资格进入之处。这圣所又称为「真帐幕」。「真」非指以前的是虚假的，而是说以前的是影子，非实体之意（注）7。起初的圣所是在地上的帐幕内，但那帐幕是人所支立的，而基督现今所处的帐幕是神所「支立」的（            ，意「缚束」路21:35 ；提后3:7等同字译作「网罗」，那是比喻用法）。按9:24言，天上的圣所就是「天堂」，那是神的所在地，亦是基督的「住处」。
    作者在此处作了数个对比（基督在真帐幕之至圣所内作执事，这帐幕是神支立非人立的，而这真帐幕就是天上非地上金银木石内之圣所），处处显出基督的工作超越人间的大祭司，是读者该信服的。
    3.他是在天上仍献奉的大祭司（8:3-5）──第二点的介绍是因前二点引起的。据上文所论，基督既已坐下，安歇了一切的工作，包括大祭司的供奉，那末他还会作什么，这是读者的疑问，亦是作者要解释的。他要证出，基督在地上的工虽然歇了，他在天上的却没停止，这样他那无止息的供奉明显就胜过人间的祭司了。
    作者指出，凡人间祭司的设立都是为献各项祭物，此等礼物及祭物代表个人向神的奉献、感恩、立愿及求恩赦等。至于为救赎方面，基督已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参7:27；9:14）。他不再需如此献己给神，但人的感恩、立愿、赞颂等，基督仍将这些献给神，故此他的供奉之职还未了结（8:3）。再者，基督在地上时的供奉不是照旧约律法的，因他不是利未人，他虽多行神迹奇事，但他从没僭越利未祭司之职，他从不敢踏入圣所内为民献祭（8:4）。但他又既为大祭司，他的供奉便按利未祭司之祭物所投射的实体而作的。利未人所作的只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象，如神当初对摩西所说的（「警诫」之原文                    是一旧约专用神学词汇，尤指「神启示的诫命」；参出25:40；来11:7；12:25；8:5）。
    作者续再指出，旧约献祭之制度及每一事物本是天上事的形状与影象。「形状」（               ，意「副本」、「榜样」，此字在约13:15译作「榜样」；来4:11作「样子」；9:23作「样式」）指真样的代表样本；「影象」（        ，意「投影」或「影子」）指真象的投影（没有真象就没有投影），这二字指出，旧约之献祭原来是「天上事」（                ，可译作「天上圣所」或「天上帐幕」，「圣所」与「帐幕」为补字，如「事」字亦是补字）（注）8的副本或投影，而「天上事」才是真实体。摩西当年受启示造帐幕时，神已吩咐他照山上的样式而造的（「山」是指「西乃山」）。「样式」（          ，意「榜样」、「标本」、「模式」、「前表」）指神早已有个献祭的范本在其心意内，古时借着利未的制度稍让人先窥其样子如何，后来在基督的祭司职任内却显明神真正的样式。
B.新约的描述（8:6-13）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象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在上文作者介绍基督这位大祭司是特别超越别人的，他的供奉地点乃在神宝座之右边，那是天上的圣所，而他的供奉长久不息，非象人间的大祭司。如今作者将基督作大祭司的基础──新约──作一简介（第9章详论），以示基督之成为大祭司，一面是按神与以色列的立约而来，一面指出基督为祭司之基础远胜利未祭司之根据。
    作者在十方面介绍新约的特色:

    1.新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8:6）--基督的职任是「更美」（                    意「优异」、「至尊」，罗12:6同字译「不同」），因为他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意「中间人」，参加3:19；提前2:5；此字是法律词汇，尤指法官的身分与工作。他是两难间的调解人或是公正的审判者。W. Barclay谓在罗马有一法官公会名arbitri， 法官称为「中保」（注9）。「中保」是服侍两边需要的人，如旧约的祭司般，但基督将神爱的救赎与人的罪连接起来，故他是更美的中保。基督之美不单在成就救赎方面，亦因他为祭司的约是更美的，这约称更美基于建立在更美之应许上。「应许」（                       ）是每一项合约的基础，所以合约的好或更好在于应许的内容或应许的性质。有些应许是有条件的（如摩西的约，或称旧约，参出19:5-8；24:3-8） ；一些却是无条件的（如耶利米约或称新约，参耶31:31-34）。旧约是人向神作的保证、应许、允诺；新约是神向人作的保证、应许、允诺，所以受惠的是人非神。再且，受惠人无权订立约的条款，亦不能改变之，是以称为无条件，故此是为更美之约（注10）。W. Barclay解释，作者在此处介绍新的「约」时，他不以惯用的字汇suntheke，因此字多指在双方认可的条件下才签订的，如婚约、商贸之约，表示约是带有条件性的，反选用diatheke一字表达之，因此字意遗嘱，是单方面订立的、又全是恩典性的，故指出无条件之性质，需待死后才能生效（注11），可见作者用心之良苦。
    2.新约是取代旧约的（8:7）──在名称上，旧约称为前约，新约称为后约。若前约「没有瑕疵」（            意「无错误」，路1:6；腓2:15；3:6等同字译作「无可指摘」），后约也不用来临。「瑕疵」非说旧约有毛病，旧约是神颁下的，在本质上没有不妥，只是因人的软弱之故，旧约便显出有瑕疵了。若旧约可以满足人的需要，那就不用「寻找」（            ，意处心积虑的搜索）新约了。现今基督既已来临，新约已立，那就说明前约不如后约了。
    3.新约是将来的（8:8a）──「日子将到」指新约条款完全应验之时乃是基督在地上执掌王权之时，因为只有在此时人对神的认识才能毫无隔阂（注12），现今只能算是部分应验时。
    4.新约是神主动订立的（8:8b）──因为百姓的「瑕疵」之故，所以神借着耶利米（31:31-34）主动与他的选民立约（「我要」显出此约是神主动订立的）。他不需与人经商讨后才订立，亦不用人同意才实行。「另立」（              ，意「将要完成」、「将要成立」；太7:28同字作「完了」；路4:2作「满了」；罗9:28作「成全」；下文8:10之「立」为               ，意「将要写上」、「将要铭刻」）一字显出使人最后完全蒙福的大计全是神主动设计并执行的。
    5.新约是神与选民立的（8:8c）──新约的直接对象乃神的选民，他们是新约的直接受惠人（参约4:22； D. Guthrie据此谓希伯来书没有一句是为外邦人说的（注13））。神从没与外邦人订立任何合约；外邦人能享受新约的恩典全基于亚伯拉罕约中之「普世因素」（universal aspect；参创12:3）；严格来说，旧新两「约」都是与选民非外邦立的（注14）。选民若要蒙恩，必先有信（即悔改），外邦人亦如此（参下文详论此点）。
    6.新约是完全簇新的约（8:8d，9）──「新」字（         ，意「本质上的新」，「另外非同质的新」， 如约12:34的「新诫命」，强调质素上的「新」，非时间上言）明指旧的约将要被废除、取代，因为神的百姓不恒心守他的约（表示此约是条件性的），他们便因自己的悖逆毁了那约，以致神「不理」（           ，意「不关注」，2:3同字译作「忽略」）他们（指后果方面言），所以神才与他们另立一条全新的约，与先前的迥然不同，因这是一条无条件之约。
    7.新约是内在的（8:10）──新约与旧约其中最大之区别乃是前者是内在的，后者则是外在的。旧的刻在石板上，新的刻在心内（参结11:19，20；36:26，27；赛54:13；约6:45；14:17）。新约与圣灵内住人心的工作有关，是旧约时代所无的。
    8.新约是个人的（8:11）──在新约的保证下，人人都会认识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新的职事（参约6:45；14:26；约壹2:20，27）。在此时再没有知识等级阶层之分（如在犹太教内），因为由最小至最大都必认识神。在旧约时，因神的启示未臻完全，故有祭司、先知等将神的真理向人阐明，如今却不用多此一举了（注15）。
    9.新约是成就救赎的（8:12）──此处是新约条款的核心，这是旧约所不能作的，如今新约竟然能够作到了，那叫人如何不喜欢它。在旧约的救赎制度下，人只能望门兴叹（参来7:11；9:9；10:1，3）。本节之「宽恕」与「不再记念」二词是旧约圣徒每日的期待，如今罪不再成为神人间之阻碍，新约的福竟不劳而获，这是何等令人兴奋与鼓舞，所以这两个词汇带给读者无限的保证与欢欣。
    10.新约是现在的（8:13）──作者在此节指出，这是他按照耶利米约的领受而作的总结。既然神已提及「新约」，那就说前约是「旧的了」（                ，完成式动词，表示已经完结了；路12:33同字译「坏的」）。在耶利米时代，先知早已将前约作「旧」的办，读者亦无庸置疑新约可取代旧约了。但这「渐旧」（同字，现在式分词，指理论上旧约早已完毕，再不生效，但实际上那是一个渐进式的逐步变旧）（注16）、「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意「接近废除」；雅4:14同字译「不见」，描写生命的短暂）。这二词「渐旧」、「渐衰」在古希腊文常合用一起，喻「变成无用」或「不生效力」（注17）。想不到作者写毕此言后不到五年左右，圣殿便遭罗马将军提多毁灭，旧约的外在象征成为一片废墟，「没有一块石块放在另一块上」（参太24:2）。
    在神学上言，旧约当基督死时，那划分圣所与至圣所的幕幔由上而下裂开时便告完结了（参太27:50，51），但在实际上言，那还要待70 A.D. 时才现实地结束（注18）。「新约」在教会时代便开始应验，完全的应验仍留待将来。
附论（承接8:8）:

    「新约」一词在新约共出现六次（路22:20；林前11:25；林后3:6；来8:8；9:15；12:24）。没有「新」字的约，但仍指「新约」的经文为数不少（参太26:28；可14:24；罗11:27；来8:10，13；9:15；十16）。至于「新约」的受惠者是谁，学者的意见总括有四个理论:

    a.教会是「新约」唯一的受惠人──此说认为「新约」本是给以色列的，只因神的选民离弃了神，所以他们自动放弃了承受「新约」恩惠的福分，致现今由教会承担之，教会便取代了以色列，因教会是「新以色列人」。这见解多是无千禧年派者的立场（注19），但此说硬将神给以色列人诸约内的咒诅部分留给以色列（因他们离弃神，致神将约福转交别人），「福惠」则转交给教会，此举是不公允的释经结果；再且此说将神给以色列的约作为有条件性的了。
    b.以色列是「新约」唯一的受惠人──照此论，「新约」原是给以色列的，教会没有受惠的分儿。这见解是甚多极端时代论学者的立场（注20），但此说否认教会不能承受「新约」的恩惠，故这解说亦是离开了神给人恩约的目的。
    c.两约两受惠人论──这论认为「新约」原是给以色列的，但教会在甚多经文支持下亦是受惠人，所以提倡「两约两对象论」；换言之，神与以色列及教会同立新约，是为二个新约，给教会的在教会时期应验，给以色列的在末世（主再来后）才应验。此见解是大部分前千禧年派学者的立场（注21），但此说不能证实神与两受惠人分别立了两个「新约」。
    d.一约两受惠人论──此说认为「新约的直接受惠人仍是以色列，但因他们弃绝弥赛亚，故此他们被弃置在一旁（非永久性的撇弃），致新约的内容要待弥赛亚再来地上才完全应验；在此两临之间，教会承受了新约的「赦罪恩惠」部分，到「外邦人添满时」（罗11:25），神必再复以新约的应许眷顾以色列，使「以色列就全家得救」（参罗11:26）；到此时，新约其余的福祉，将会完全应验，而基督的死是新约的基础，启动新约进行，直至主再来，圣餐的设立亦因记念这「新约」之故。这见解亦有千禧年派学者赞同（注22）。R. Gingrich设例说明第四论之意义:有父留下遗言给大儿子，死后有特殊遗产给他。老父殁后，律师宣读遗嘱，发现遗言内却声明大儿子所当收的产业要暂时押后才能接管，现今立时生效的反是小儿子接收自己的产业。小儿子所接收的与大儿子所领受的没有冲突，原来竟是分享遗言内给大儿子当中之一部分，这部分大儿子将来亦享受，只是时候不同（注23）。H. A. Kent补释:「新约」按末世言（eschatological）将在以色列人身上得应验；但按救赎言（soteriological）则与教会「共分秋色」（注24）。
III. 基督是更美的祭物（9:1-10:18）
    J. MacArthur甚有智慧地言:「神不会吩咐人放弃一件事而不另给一件更美的作交换」（注25）；此言之背景亦是本书读者的难处，他们以为旧约是永在的，无与伦比，永不更换，作者于此生花妙笔地向他们解释，神现今给他们的还远胜先前，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接受神借着新约给他们的恩典，因为从新约中出了一个无比的祭司，他将自己献上作为祭物，神就以他的血成立新约，取代旧约，这正是9:1-10:18的主旨，分二题段:

A.旧约的礼拜（9:1-10）
1.礼拜的地点（9:1-5）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作者恐防读者以为他在贬抑旧约的价值，故他先指出旧约虽渐归无有，然而旧约亦有甚多使人引以为荣的地方，神亦借之教导人如何敬拜他，所以旧约就包括二件有关敬拜的事，一是礼拜的条例；一是礼拜的地点，称为「属地的圣所」（             ，中译「属世界的圣幕」（9:1）。这二件关乎礼拜的活动，作者分开叙述它们的内容，他先叙述礼拜的地点，继而转向礼拜的条例。他称礼拜的地点为「有预备的帐幕」（预备，原文            ，意「建造」，参3:3，4同字译「建造」，此处该译作「预备好了的帐幕」或意译为「这帐幕的设备」），这是指摩西时代在旷野随着百姓漂流时四处搬移的临时原始帐幕，这帐幕亦统称「圣所」，接着作者在二方面介绍这圣所内的各物件:

    a.圣所──进入帐幕内的第一院是为「外院」（outer court），这里亦有些设备（如燔祭坛、洗濯盆等），但作者不费笔墨提及这些，他却匆匆的将读者带到圣所的范围内，因为在这里，他能借用里面的物件作为基督的预表。圣所（称「第一房间，中译「头一层」）长宽高各45尺、15尺及15尺，内有三件主要物件:灯台-纯金所造，有七盏灯；陈设饼之桌子--长宽高各3尺、尺半及二又四分一尺，由纯金包皂木造成，上放十二块饼，代表十二支派，每安息日更换一次（参利24:5-8）。
    b.至圣所──圣所及至圣所给一块幔子隔开，称为「第二幔子」（由第一幔子便进入圣所；第二幔子进入至圣所），这是至圣所的范围，作者亦呼之为「帐幕」，在这处亦有三件物件:金香炉（            ，直意「烧香之处」或「烧香之器皿」），此炉长宽尺半、高三尺，盛载从外面燔祭坛搬铲来的炭火。按出30:6言，金香炉乃放在圣所非至圣所内，故与此处所记产生矛盾。不少经学家为此甚为困扰，他们的解说有五：(1)作者一时失察，却是无意之失，情有可谅（注26）；(2)原文之意可作「炉铲」解，故与出30章并非冲突（注27），但圣经从没说炉铲是金造的；再且，若此字是指「铲」，那末如P. E. Hughes指出，为何作者如此重视这件物件（注28）；(3)这是在至圣所内的香炉，是神特别启示作者知道的，故此说又称为「第三炉论」（注29）；(4)据王上6:22记，香炉乃放在至圣所内，故这是另一个香炉；可能在赎罪日时，圣所内的香炉就移放在此处，因大祭司需将公牛之血洒在施恩座及香炉之坛角上（参出30:10；利16:12，15）（注30）；(5)金香炉（原文可译成「金造的烧香之器皿」，指「炉」或「坛」（注31））本是放在圣所内，但因它极靠近第二幔子，所以犹太传统有时亦将之算为至圣所内物件的一部分（因为大祭司须将圣所内的香灰用铲子盛装带入至圣所内，代表以色列百姓的祈祷）（注32）； T. Hewitt 谓「这时至圣所的幔子是掀开的，故可瞧见内里的物件」（注33）； S. J. Kistemaker亦云「在赎罪日，大祭司将香坛之炭火搬入至圣所内，故可说香坛设在至圣所里」（注34）；陈终道解释言「作者著书之时，圣殿内幔已经裂开，故金香炉在至圣所或内或外的位置，在十架后就不象从前那样有清楚的界限，所以著者在简略的引述中就没有严格按着圣物布置的次序来说明之」（注35）。
    除金香炉外，作者还提及包金的约柜（长三又四分三尺、宽二又四分一尺、高二尺），内有三物件；盛吗哪的金罐、亚伦的杖，并摩西的法版；约柜之上是施恩座，座上有二基路伯的翅膀影罩着整个约柜。提到这里，作者就暂时「打住」（「现在不能一一细说」，「细说」原文                       ，意「照部分言」；「细」字在路24:42译成「一片」；在徒5:2作「几分」），因那会是涉及基督如何应验旧约圣幕之预表，如今他旨在亦成功地指出圣幕的荣美矣（注36）。
2.礼拜的条例（9:6，7）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当礼拜的物件齐备妥善，祭司进入圣所（称「头一层帐幕」，参9:2），行拜神之礼，这本是颇平凡的动作，但作者借用「常进」（                         ）一词，指出旧约祭司职任的缺陷，那是他们在圣所内的工作永不止息，日以继夜的，诸如早晚剔亮灯台，照料香炉（参出30:7，8），每周更换陈设饼，（参利24:5-8）。他们人数逾发众多，至在大卫之时，他们分为二十四班次，然后挨次在圣所内服役，那位早晚负责照料香炉者是一项荣耀的差使（参路1:9），这个缺陷在基督这位大祭司身上却没有存在。
    至于至圣所（第二层帐幕），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的专利。既然每年只一次，那必在赎罪日。「一年一次」是指「每年一日」之意，因为在全年中，只有一日他才有机会进入至圣所内；在那日，他会进出至圣所不下于四次（注37）。在该日清早，大祭司先洁净自己，穿上礼袍，全副袍装包括戴有十二彩石的胸牌，肩上的以弗得，然后进入圣幕内为民献上祭物。那日约有二十二种祭物宰杀为祭，此举完毕后他再沭浴洁净自己，又再穿上洁白的祭司礼袍，为己献上公牛为赎罪祭。此公牛是他自费购备的，他把这公牛的血盛在一器皿内（固然有其它祭司帮忙），准备进入至圣所内为民为己赎罪。他将公牛的血及把那从燔祭坛的火炭放置在香炉内，一并带进至圣所内。香炉的烟充满至圣所内，表示圣民赎罪祭的心愿全在此（可能此时大祭司再步出至圣所，将燔祭坛的火炭放置在香炉内，然后又进入至圣所）。在至圣所内，他把公牛的血洒在施恩座上，百姓在外安静等候，他们听见大祭司衣袍上??子的铃声响动，就晓得大祭司在内竭力地为他们献祭献祷，及至大祭司从圣所内出来，他们心头的大石才放下来，因为神接纳了大祭司的献祭，没有认为大祭司不洁净而击杀他。L. Morris谓「犹太传统说这位大祭司在至圣所内的祷言奇短，以防在内逗留太久，一不小心生命便不测，待出来后必设筵款待亲友，以示庆祝平安度过赎罪日」（注38）。
    大祭司从圣所出来，在燔祭坛旁早已安排二只公羊等待他处理（参利16:5）。他摇签制定二羊中那只为燔祭羊，那只为放生的代罪羊。燔祭羊立即被宰杀，献在燔祭坛上是为赎罪祭，其血洒在施恩座上（又进入一次）；另一只大祭司双手按其头上，象征将百姓的罪转让羊身上，然后带至营外旷野无人之处驱逐离去，使它不能重返人间，以示神不再追究百姓的罪（注39）。
3.礼拜的时限（9:8-10）
    「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作者宣称旧约利未人礼拜及献祭的手续是为圣灵的「指明」（                ，意「宣告」，「指出」，「表示」；西1:8同字译「告诉」；来12:27作「说」；彼前1:11作「指」），可见他视旧约之圣灵默示论是一项很自然的事。现今他在四方面「指明」旧约礼拜的时限，亦是犹太教的缺陷:

    1)在旧约时代（「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得救的路（「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9:8）。
2) 旧约帐幕是新约的「表样」（9:9a）。
3) 旧约的献祭不能叫人得救（「完全」，9:9b）。
    4)旧约的条例到振兴时便停止（9:10）。
    「头一层帐幕」是指「圣所之处」（参9:2，6），这是进至圣所必经之路，但至圣所非常人能进入亲近神，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作者以「还未显明」（                      ）一词表示进入至圣所这条路在旧约时代还是模糊不清，但他亦指出不久（至新约时代）便显而易见了。
    作者的词汇带多层意义，有时他指的是物质之地点，有时他却指属灵的阶段。「头一层帐幕」是指圣所，又是指旧约献祭的时代。他补充说这是一个「表样」（               ，意「比喻」、「说明」、「代表」或「象征」，英文parable由此而来），是「现今」（                               ）（指新约时期）的一个说明（注40）， 原来旧约献祭制度的作用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这道理就是一切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叫凭良心行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指无论敬拜的人多么诚恳接近神，这样的礼拜形式都不能叫他得以完全，即蒙完全及永久性的接纳；换言之，蒙救赎），因为这些旧约的条例（包括饮食的、礼仪的）只是属肉体的条例，与心灵诚实无关（旧约礼拜的人在外表上可以完全遵守摩西的条例，他们的内心却可远离神，如耶稣斥责法利赛人只有表面的敬虔，全无内心的实际；太15:7-9；赛29:13）。
    旧约礼拜条文是表样，是影子，是暂时的，待那实体来临后便可废除，这时刻称为「振兴的时候」（                    ，「振兴」一字在新约仅在此处出现，意「正路」、「使正直」，这本是一个医学词汇，形容断骨得接驳，或骨肉得矫直（注41），另一类同观念的词汇可参太19:28的「复兴之时」及徒3:21的「万物复兴之时」）。这字在蒲草文献内形容矫正乖曲之事；在七十士本内译作「改正行动」（参耶7:3）或「寻求公平」（参赛16:5）。F. F. Bruce将之译作「新次序」、「新时局」（new order）（注42）。此字之运用极其重要，指出旧约不能使人「正直」（走上得救的正路），故待新约的安排来临后，旧约便终止了。作者说这是神所「命定的」（                ，意「躺在上面」；约11:38同字译作「挡着」；21:9作「上面」；此字又喻意「迫切」，如路5:1译作「拥挤」；23:23及徒27:20作「催迫」；林前9:16作「不得已」），新约多处亦辅证此时的出现乃在耶稣将自己献上后，人到神的路已经开通，那就是振兴、改纳正轨之途了。
B.新约的功效（9:11-28）
1.基督的身分（9:11-15）
    旧约献祭的制度是朝着「振兴的时候」前进的，到那时神以更美的制度取代之，那是新约的制度。新约的主人是基督，他已「来到」（                   ，意「出现」，「出场」，是过去式分词，表示只需一次的动作）。作者在三方面介绍基督以怎样的身分出场（注意三次「作了」、「成了」、「作了」）
a.他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9:1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将来美事」（                     ）非指基督来了之后还要作的事，而是在基督未到临前的角度下看（注43）。「将来美事」可指有关天堂、永生、国度等末世要应验的事，故不用如有些学者采用另种抄本（如B, D, P46）或版本（如Westcott-Hort； Nestle-Aland； UBS）将之变作「已来的美事」（               ） （注44）。这些美事特指基督为大祭司的工作，他的职责并不在人手所造的帐幕（参出35:30-35；36:1-4；38:22，23；可14:58），亦不属乎地上的，反是属天的，「经过」（        ，应译作「进入」）「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此句在9:24指天堂）；质言之，基督降生完成救赎，返回天家，成了天堂的大祭司，将人带到天堂去。
b.他是永远赎罪的作成者（9:12-14）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么。」
    基督这位大祭司与地上的截然不同，地上的大祭司在至圣所内为己之罪献上牛犊的血，再又进入为百姓献上山羊的血（参利16:），基督却将自己的血一次（非象地上之大祭司多次进入至圣所）献上，「成了」（                ）永远的救赎（「赎罪」的事原文               可译作「救赎」，参太20:28；可10:45；和合本「的事」是补字）。基督的血能造成永远的救赎，这是祭物绝不能成就的，因为（9:13的启语字）若旧约的赎罪法（山羊、公牛的血）或洁净礼（母牛的灰；民19:9，17）能（「尚且」是补字）叫人成圣（即得洁净），那么基督靠着永远的灵（即圣灵；基督在世上的工作皆靠圣灵降予能力而为之，参太12:28）将自己无瑕疵的献上，他的血便更能洁净人的良心（参10:22），使人不再因死行（以行为意图称义，但不能成功，参6:1）而产生的罪疚（9:14中段原文作「从死行中蒙洁净良心」，中译作二句，故「除去」是补字），进而去事奉永生的神。
    基督的洁净工夫与旧约的礼仪有别。旧约最高只能给人外面的洁净，而那是暂时兼不完全的；而基督所作的能给人内心的洁净，再无罪疚之感，那是内在的、永久的，是更好、更美的（参林后5:17）。作者在本段内所选用的字汇多次指出基督的赎罪祭远超旧约:「自己的血」，「以祭司之命代替百姓之命」，「一次进入」，「成了永远之赎罪」，「叫人成圣」，「借永远的灵」，「无瑕无疵」，「更能洗净良心」，「除去死行」，「使事奉真神」；可见作者用心良苦，词锋锐利，句句珠玑，感人至深。
c.他是新约的中保（9:15）
    「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为此」（                    ）将上文二点于此作一结束，因为基督代死的缘故，他便作了新约的「中保」（           ，意「中间人」，「成立者」或「促成者」，与7:22的「中保」不同），将人在前约时所犯的罪过，叫凡蒙召的人能得着应许给他们永远的产业。「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此句固然是指犹太人，如今他们蒙赎及蒙召（参太22:1-14）（注45），又蒙赐予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是旧约圣徒所期待的，如今因基督的死，他们的期望成了事实，只待将来得荣耀时便可享受之，这是可喜可贺之「有福的盼望」。
2.基督的工作（9:16-10:18）
    基督的身分就是他的工作之结论，两者间之关系异常紧密与微妙。在上文作者述及基督的身分有三，主要指出基督的工作乃为世人死，如今他辩释基督之死是必须的，原因有六:

a.遗命的成立（9:16，17）
    「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么。」
    本节首字是「因为」（      ，原文次序为第二个字），指出作者在述及耶稣的死是有始因的，乃因「遗命」（            ，意「遗嘱」，「遗约」，「约嘱」；此字在蒲草文献内描写一些解决两人争执的文件（注46））的存在便先有立遗命者必死的需要，这样遗命才能生效，因遗命可以随时修改，但立遗命者死后，遗命便成为一分不能修改的证件。遗命本是为后人的享福而订立的，若立命者还健在，后人就不能受惠，所以基督的死是必须的，叫后人能受惠。作者在此处所说的「遗命」乃是指新约如在（下文内「前约」指旧约，9:18）。
b.赦罪需流血（9:18-22）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血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基督之死另一原因乃是根据旧约一个赦罪的原则，就是流血死亡，以生命换取生命（9:18）。既然后约（新约）之生效在于死后，所以新约赦罪的原则与旧约相同，这是本段的要义。 9:18首字为「所以就是」，意说就是前约也是用血立的（参出24:6-8），如新约般（参太26:28）。「立」字（                ，意「重新订立」、「申订」）表示摩西的约乃据自亚伯拉罕之约而成的，因为亚伯拉罕之约亦是一种「血约」（参创15:10）。昔日摩西把各类诫命传给百姓时，他将血洒在「书上」（9:18，指摩西的「约书」，约书是律法之记录，以动作象征使约书生效），又洒在「百姓身上」并「帐幕」和「各样器皿」（9:21），这样「差不多」（            ，意「几乎」[参徒13:44；19:26]；除了某些礼仪则用水[出19:10；利15:5；16:26-28；22:6]或火[民31:22]或贫苦人家以素祭代替血祭[利5:11]作洁净的形式外，大部分皆用血）凡物都用血洁净了（礼仪上的洁净非物质上，参民7:1）。
    作者在9:19内提及摩西以山羊的血为洁净约书之礼用，但此举在律法中并未明文记载，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指亚伯拉罕约中的祭物（创15:9）或是赎罪祭的一类动物（出24:5；利1:10），可是那亦非用之洒在人或物件上的。H. A. Kent对此困惑作这样解释:「山羊」一字虽在甚多古抄本内（如，A，C，D，埃及古本，古拉丁本，拜占庭版本），但它亦不在1:些颇可靠的古本中（如P46，K，(，无数小楷本，叙利亚本，奥利根，届梭多模等），故可将之删掉（注47），但此释法似忽略有分量之古抄本的证据。F. Delitzsch却认为「牛犊和山羊」乃代名词，代表献祭用的牲畜，如在6:1作者用「礼物和赎罪祭」两词代表1:切的献礼（注48），此见解似乎较合理。
    本段结语（9:22b）「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乃据自旧约的要求（参利17:11），此言亦指出流血与赦罪产生极密切的关系，故所有赎罪祭必须献上血祭，这样赦罪之功效便有了凭据。「赦免」（           ）是一个新约特别的神学词汇，含意甚广，包括「脱离」、「离开」、「原宥」、「取消」，而赦免最合本处的意义（参NASB， NIV）（注49），德国新约学者J. Behm谓「生命的献上乃是付出赦罪的前奏」（注50），此言正道破基督教的信仰核心，犹太教徒读至此处时内心必砰然大受感动。
c.除罪需献己（9:23-26）
    「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象）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象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已献为祭，好除掉罪。」
    本段首字为「所以」（      ，原文次序为第二个字）（9:23，和合本漏译）连接上文思路。作者在此处指出在一方面（   ，    ）有个「必须」（          ，名词，和合本译作动词）是不可疏忽的，就是「照天上『样式』（               ，由「在下」及「指示」二字组成，意「模样」，约13:15，雅5:10同字译作「榜样」，彼后2:6作「鉴戒」；上文来4:11作「样子」，8:5作「样式」）作的物件」（指会幕内的物件及献祭礼仪）须要用「这些祭物」（            ，可指献祭的仪式（注51）或祭物，中译「祭物」是正确的补字）去洁净，会幕需洁净因罪人常靠近之（参利16:16）。在另一面（     ，中译「但」），既然地上会幕需洁净，天上的「本物」（      ，意「物件」）亦同需要洁净，而天上的物件显然当用更美之祭物去完成那洁净之工作，这更美之物就是基督了（9:23）。
    至于天上的物件为何亦需要洁净，神学家为此??竭心智费解，释说有五：(1)撒但称为天空之子，故天上亦需洁净。西1:20记基督将万有（包括天上之物）与他和好（如G. H. Lang； Hering）；(2)地上会幕之物需洁净非本身不洁，而是因为罪人进入之需要洁净；同样天上之物需洁净亦非本身不洁，而是因罪人需要进入天上之圣所去（如Vincent； Delitzsch； L. Morris； M. Dods）；(3)「洁净」解作「奉献」或「开始」，基督之死将天上的物件行个奉献礼，如今人可开始接近之（如Spicq； Lurcemann； Owen）；(4)「天上的物件」即信徒，如今他们皆成为圣洁的子民（Lombard； Chrysostom； Luther； Montefiore）；(5)地上之洁净象征神的悦纳，天上之洁净乃地上洁净之象征；换言之，同样是象征，如S. J. Kistemaker言，「天上有象征式的洁净，地上有真实的洁净，因地上的洁净是天上洁净的象征；天上洁净因基督的血洁净了地上的人」（注52）（如F. F. Bruce； Westcott； Kistemaker）。
    天上之物被更美之祭物洁净，那就是基督，他所进入的圣所（去实施洁净之工）非地上的（地上的只是天上圣所称「真圣所的影象」，「影象」原文              ，意「副本」，复数字，在释经学字汇内称「后表」，英文antetype由此而来），而是「天堂」（单数词，将神的圣殿喻作天堂是犹太人惯常的传统观念，参哈二20；诗18:6；Test Levi18:6（注53））。天堂乃是作者所指的天上圣所，在这里基督「为我们」（                ，「代表我们」）显现（                    ），以致神所见的不是我们的罪，而是基督的代赎；不是我们的义，而是基督的义。
基督进入天上圣所的次数不象地上祭司每年都需要进入地上的至圣所，地上的大祭司只是带着牛羊的血入内，而基督却将自己的血献在天上之圣所内，此一次献上之举足够使神心满意足，完全悦纳（9:25）；若非这样，他就需自有人类以来（创世）年年（象地上大祭司）献上自己就苦不堪言了（9:26a）。但基督不用每年进入圣所，因他为人受苦，那末他在这「末世」（             ），由      及         组成，意「总结」，这字在新约仅此出现，含意指经多方部分组合的成果；此字与惯用之      有别，亦较      有力，因        只指一次肯定的事实，而「总结」这字则强调「一直以来直至结束」这观念；在出23:16译成「年底」之「底」，指「总结束也」）（注54）显现一次，好除掉罪。本段总结与上段总结相同，重点一致，作者拳拳出击，以「赦免」及「除掉」（同字根词）摇撼读者心弦，不再留守犹太教，务全力进入完全。
d.审判在死后（9:27，28）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象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为拯救他们。」
    基督代死是必须的，因为按「定命」（               ，意「储存」；路19:20同字译「存着」；西1:5作「存在」；提后4:8作「存留」）人必须死，死亡结束了人悔改的机会，况且死后人还要面对审判，所以基督为人代死，叫人因信他得救而能逃避死后的审判。为此，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担当多人的罪（参赛53:12）；「多人」有说只指信的人，但此见解便限制了基督代死的功效；另说指「所有的人」，这解说指基督的死乃为全地的人开了救恩的泉源，凡喝的（有人不喝）就得永生。将来基督还要再来，向等候他的人（指信徒）完成救恩的最后部分（即灵、魂、体全部得赎，参罗8:23），所以基督的再来与罪（赎罪之工）无关，而是为完全的救赎有关之故（「拯救」是名词，「他们」是补字，中译「为拯救他们」，该译作「为了他们的救恩」）。
e.律法不完全（10:1-9）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象，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往了么；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阿，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阿，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10:1节的首字是「因为」（      ，原文次序为第二个字），他将上文引伸至这里继续讨论之，他指出基督之死乃必须的另一根由是因旧约不能使人得完全之故。关于此点，作者分二方面阐释，他先指出律法（代表整个旧约献祭制度）的不完全（10:1-4），再论基督之来临旨在完全之（10:5-9；本段之论据与上文多有重复，作者只在细节上提供了一些新资料）。在首节内，作者以精炼的文笔指出律法的「是」、「不是」及「不能」。律法是「将来美物的影儿」，「将来美物」即新约（参9:11），律法只是「影儿」（      ，意「荫影」，参可4:32同字作「荫下」；太4:16作「死荫」），它不是「本物的真象」（                           ，意「实物的肖象」）。「影儿」与「真象」为二个特别词汇；作者以之对比旧约与新约；前者为旧约，后者指新约；「影儿」指接近神的旧法门；「真象」是近神前的新途径。「影儿」有形式，没有实体，「真象」是那实体（参西1:15，基督是神的真象；西2:17论旧约即后事，基督即形体）。再者，律法亦「不能」（                         ，意「永不能」，是强硬语调）每年借大祭司在赎罪日使崇拜者得以「完全」（ 指永久性完全的被接纳，俗谓「得救」；参利4:20，26，31，35；彼前1:10）；「否则」（            ，意「既然不」，在此处可译作「否则」，以示与上文作比较，中译「若不然」）神便早在多年前使献祭的事止住了（注55），因为若祭物能叫人完全，人之良心被洁净，不再觉有罪，那就不用再献赎罪祭了（10:2），可是祭物之目的只在叫人想起罪（故就需要献祭），决不能除罪（10:3，4）。
    正因旧约的献祭永不能除去罪，反叫人常「想起」罪（            是名词，中译为动词， 此字在新约惯于形容最后晚餐之目的，故带提醒作用（注56），「所以」（     ，应译作「结果」，「因此」或「故此」，10:5）基督降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那是「除去」（        ，意「杀死」）在先的（指旧约律法下的献祭制度），立定在后的（即新约）（10:9）。作者引用诗40:6-8解释（此段诗篇强调顺命的重要），神不是否定祭物与礼物的重要（参撒上15:22；诗40:21；51:19；赛1:10；何6:6；耶7:21），因那些亦是神命定摩西去行的，只是神着重顺服胜于献祭（参撒15:22；赛1:11；15-18；10:5-9；诗51:6），此点基督却能使神完全喜悦。作者所选用的旧约经文与10:5-7略有差别。旧约玛琐拉本「身体」字是「耳朵」，意说顺命是听命而来。七十士译本将「耳朵」译成「身体」，可能以「耳」代表全部「身体」的用途（注57）； Z. Hodges谓这是「代名法」（synecdoche）的运用，以部分（耳朵）代表全部（身体）（注58）； H. A. Kent却说作者以此暗示基督道成肉身（注59）。C. L. Pfeiffer正确地指出，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七十士本的译文，旨在强调全部顺服的意义（注60）。作者将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分二次叙说（10:5-7为首次；10:9是第二次；注意「说」字分别在10:5，9），首段强调神并不以旧约的礼仪祭祀为对人最终的要求，暗意读者不应以旧约的祭仪为永不更易的要求；次段强调神的弥赛亚仆人所作一切才完全合神的旨意，读者不用惧怕相信他。作者将这段引用之旧约经文放置在基督囗中，如基督在世时曾有如此宣告，但新约则全无记录，陈终道解释:「作者可能指基督借诗人的话曾作同类的的宣告（参类同的话在太9:13；12:7；约4:34；5:30；6:38；7:16（注61）），但这还可能是作者的的默示论「作祟」，他常喜将「人」的话作为「神」或「圣灵」的话（参上文3:7，8:8等）。
f.靠主得成圣（10:10-18）
    「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成圣」（            ，众数被动现在完成式，指基督一次献上，人就得以成圣）及得以「永远完全」，两者全是敬虔旧约信徒一生最大的盼望。前者（成圣）表示完全的圣洁，后者（完全）表示完全的蒙神悦纳，两者意义极近，共指洁净无匹，神完全欢纳这等人进到他的面前，这是指信徒地位上成圣的问题，亦即俗称「得救」，非生活方面。此举全靠基督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将自己献上为赎罪祭之故（10:10），所以基督之代死是必须的，否则人永远不能成圣及得以完全（参2:11）。
    10:11-18整段只是10:10的诠择。作者在五方面宣告:

    （i）旧约之祭司「天天」（          ，意「多次」）站着供奉，基督只一次献上就能生效，因工作完结成功之故（10:11，12）。
    （ii）旧约之祭物不能永远「除」罪（            ，由「周围」及「举起」二字组成，意「揭除」，林后3:16同字译「除去」）（10:11）。
    （iii）旧约预告（参创3:15），基督将要把他的仇敌作脚凳（参诗110:1；作脚凳为旧约俚言，意「完全降服」或「得胜为王」），如今基督救赎伟工已成，现只等候（「等候」二字表示作已成）将来复回成为全地的王，令全地呼他为主（参腓2:10；10:13）。
    （iv）基督使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救恩是白白的，一次献给赐予，永不收回，故「一次得救必永远得救」（10:14）。
    （v）旧约预言如圣灵之话（参耶31:33-34），神要将新律法写在人心中，又赦免他们的罪愆与过犯，如今基督把己献上正是预言完成的前奏（10:15-17）。
    10:18亦可说是全段的总结（首字      是一结论式的引导字，可译作「在此」，参西3:11同字译法；这字将上文的辩论在此作一了结，可说既有上文的辩论，便有下文的感慨）（注62）。既然新约已成立，基督已献上自己为赎罪祭，罪得赦免的泉源从今为人开启，人就不需再为罪献祭了。此言对当时读者如当头棒喝，唤醒他们从今不用回复旧约的形式，冀求获得成圣与完全，如今只需安稳在神的应许中，尽量汲取赦罪的恩典便是了。无可否认地，10:18不只是本段的总言，亦是全书神学部分的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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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劝勉的话（一）
－－信心的新路
（10:19-11:40）
I. 序言
    新约书信每卷特征之一乃是神学与生活两大阐释皆有均匀的讨论；再者，这特征常是先神学，后生活；神学是信仰的基础，生活是信仰的实践；前者是根是蕾，后者是花是果。10:19的首字为「所以」（      ，原文次序为第二个字，中漏译），此字将上文（由1:1起）的引辩连接起来（参罗12:1；弗4:1[此节中文亦漏译]等的格调）。既然基督的卓越是那么清楚，那么信徒的生活亦应超越以前。
II. 劝勉主题的核心（10:19-25）
A.劝勉的原因（10:19-22a）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劝勉」（10:25；               ，直意「在旁边呼唤」，犹如慈母在儿女身旁慈声的慰唤）乃是以温柔的声调，苦心坚毅地劝导读者务要将神学信仰付诸于行动上。作者基于上文的神学论证，基督已为世人成就一切，就当以此互相勖勉，彼此建立，在基督再临之间（参9:28；10:13）生活充满爱心，行为大有善果，表现彰显信心（参10:22，24）。
    作者直呼读者为「弟兄们」，这词可指信徒，亦可指与作者同籍贯的犹太人。在此处可意「犹太人」（参罗9:3）（注1）。若此处是指信徒，下文（10:23）的「带信心到神面前」的劝勉似乎多余。作者撰写本书之主要目的是要将犹太教徒读者从犹太教的背景下「拯救」出来，引领他们进入基督教全备的救恩里。在上文，作者已力证基督如何超越犹太教。他的辩证会产生二种果效，一是读者更进一步，得以完全成圣（参10:14），一是惧怕进入神的安息（参4:11），仍留在罗马政权核准之犹太教的「保护区内」。J. MacArthur谓「10:19-25这段经文正是为那些应该更进一步接受神借着基督为他们预备了完全救赎之恩的同胞而写」（注2），此言不无道理。
    作者呼吁读者当存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进入圣所，他劝告的基础有四个根据:

    1.因耶稣的血（10:19，20）－－人能到神的面前非因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行了多少善工，而全因耶稣的血。「血」代表他的死，是他甘心将自己献上而作的赎罪祭。因此，他为世人「开了」（       -        ，意「重新订立」，如9:18，喻「奉献」；约10:22同字名词译作「献殿礼」）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人经过那分开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幔子喻基督的身体，这样人就能毫无阻隔及不用惧怕的坦然进入「至圣所内」（代表神的面前；参利16:2，3）。「新」（               ，这字在新约只此出现，它本是一个献祭的词汇，意「刚宰杀过」）及「活」（      ，「生命」字的动词）两字暗指基督的代死及复活（注3），并指出基督为人开辟进到神面前的路是前所未有的。F. Delitzsch喻旧约的路给大祭司经年踏上，早「又乾又死」，而基督为人开垦新路（注4），靠此人得以「坦然」（         -      ，意「胆量」，如3:6；4:16同字译成「坦然无惧」四个字）接近神了。
    2.因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10:21）－－作者要读者知道，他们不但有更美的祭物，他们并有更「伟大」，（        ，意「伟大」，非3:1的       ，意「首要」）的祭司。这位大祭司是「治理」（    ，意「在上」，是连接词，非中译作动词）神家的，旧约的大祭司则服侍神家的，所以新旧大祭司的身分与权力截然不同，而基督不只是伟大的祭司，他也是神的儿子（参3:6），他有资格与权柄远超旧约的大祭司。
    3.因心中天良亏欠已洒去（10:22a）－－「心中天良」即「良心」。良心的亏欠已洁净，到神面前的阻碍已除掉，此点建立另一能坦然接近神的原因。再者这处强调里面的赦免与洁净。
    4.因身体用清水洗净了（10:22b）－－此段启语字是一个连接词kai，意「和」（中漏译），表示这是另一见神的基础，是因身体被清水洗净了，「清水洗净」非如某些将之解作基督徒的水礼（注5），而是属灵的洁净（参多3:5）（注6），如经过水的洁净一般（参结36:25，26）。作者以犹太人之洁净礼（参利16:4）说明「心中天良」与「身体」同得洁净，表示整体生命已蒙洁净，罪孽蒙赦免，与上句「良心蒙洒净」构成「里」「外」（代表完全生命）均蒙神洁净，得享神的救赎。
B.劝勉的范围（10:22b-25）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保罗在林前13章强调「信」「望」「爱」的重要，如今作者亦强调相同的主题，这是希伯来书实践部分的三大核心。简单说来，来10至11章之重点在「信」，来12章在「望」，来13章在「爱」。作者在本段内，言简意赅地指出此三大重点，然后在下文（11至13章）才详细阐释之（参帖前1:3）:

    1.当存充足的信心（10:22b）－－既因上文的四大要点，所以作者劝勉读者当存真诚无伪及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因为整体生命经已洁净，天路亦已开启，没有阻碍，无庸惧怕，只管进入至圣所便成了。C. Pfeiffer言之有理:「罪虽可惧可憎，但神始终以真爱对待悔罪的人，人当不惧接近神」（注7）。
    2.当坚守所承认的指望（10:23）－－「坚守」（            ，意「拘留」，「紧绑」；喻「坚持不放」，参3:6，14）的对象为「承认的指望」。「承认」（               ）原意「共同之道」，指「公认」的事，即共同的信仰，此共信之道关及一个「有福的指望」，是上文所论，基督是新大祭司，故此不可放弃这可持守的盼望。「不至摇动」（           ，在新约只此出现，原意「不会离开垂直的位置」），此举若单靠自身努力则永不奏效，但问题不是靠己之力为之，而在乎那给应许而又必执行应许的神。事实上，只因神的信实，人才有真实的盼望。希伯来书的读者中甚多仍坚守犹太教的礼仪、教训及自己教派的盼望，作者于此奉劝他们不要持本物的影儿，而要本物；不要坚守旧约条文，而要新约赦罪之恩。
    3.当彼此激发爱心（10:24，25）－－「相顾」（               ，由「按照」及「思想」二字组成，路12:24同字译「思虑」；路12:27；太7:3；罗4:19作「想」；路20:23作「看出」）的原文带「小心看顾，爱护」之意，但此举岂单方面进行，而是「彼此」性的，旨在（       ）「激发」（              ，由「旁边」与「磨利」二字组合，意「紧张」，「刺激」；从15:39同字译作「争论」；17:26作「着急」；林前13:5作「发怒」，英文paroxysm字由此而来）爱心，因爱心是不易自发的，当信徒互相激发爱心后便能行善，而激发的方法在于「聚会」（                ）。W. Manson 及J. Bengel从此字之字首「epi」称希伯来书送达的教会乃是辅设在会堂之旁的，但此说只是臆猜（注）8。据P. E. Hughes考究，此字在新约除帖后2:1（译「聚集」）外并无出现，基本上这字只意「集合在一起」，如教会或会堂，在本书读者背景下看，可将之解作「信徒约定集合之聚会处（如Jerusalem Bible的译法）（注）9。由此可见这是公众崇拜式的聚会，显然当时不少人因害怕政府禁令基督教之聚会，以致「停止」（                    ，意「放弃」，「离开」）聚会。陈终道正确地指出，「聚会」字后接着尚有「我们自己的」（          ）一字（中漏译），即是指「我们自己的聚会」（注）10，显见读者中有惯常性的崇拜时间与地点。作者劝告他们非但不要停止，反要彼此劝勉，免得更多人受影响。犹太传统多处明告「不可停止在会堂里聚会」（M. Aboth2:5），又说「神宣布若你们不到我家去，我也不会进入你们之家」（Tal Sukkah 53a）（注）11。再者，因「那日子」（在犹太人思想中，此日是神为选民向外邦人复仇之日，亦即审判日；在新约此字常指主再来之时，参林前3:13；帖前5:4）临近，实行彼此相顾相爱的机会不多，故当益更努力行之。
    J. MacArthur正确地总结:「此段（10:19-25）强调基督耶稣已完成旧约赦罪的应许，从今赦罪恩门大开，到神面前的是康庄大道。读者（含意还未更进一步的那些），你们来吧，与其它已受救恩的人共享爱的相聚吧!」（注12）。
III. 第四警诫：反叛的结局（10:26-31）
A.第一原因：加重的刑罚（10:26-29）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在希伯来书的五段警告经文中，本段是最严厉的（注13）。作者在上文（10:23-25）早已劝勉读者信心不要摇动及不可停止聚会，今顺机警诫读者不可明知故犯，使赎罪的祭再没有了，因为（      ）既已知道「真道」（指上文论基督成为赎罪祭），若仍故意犯罪，就没有任何的献祭可将罪赎去（10:26）；这样，余下只有单方的收场，那是一个「等候」（        ，名词，中译作动词，意「观望」，「盼望」）；作者以四个词汇描绘这等候：(1)战惧的；(2)确定的（      ）；(3)关乎审判的；(4)烧灭犯罪者（以「敌人」代之）的烈火（观以上的形容词，换「俗言」之，那是「等死」，是永死的死!）。10:26的「知道」（            ）在原文是名词，意「完全或全部的知识」，此字与「真道」用在一起该译作「全部有关真理的知识」（「有关」是补字），所以作者最大的顾虑就是读者中甚多曾清楚接触福音，在救恩边缘徘徊（注14），在上文所论这般庞大的证据下，若他们仍「故意」（            ，副词，中译作动词；罗8:20同字译作「愿意」；林前9:17；门14；彼前5:2作「甘心」）拒绝基督（参提后2:12），那便只有审判与烈火等候他们了（如旧约的扫罗王，参撒上15:11；亚玛谢王，参代下25:14-27；新约的犹大等）。鉴此作者遂以摩西律法中死刑之律（死刑在两三见证人指证下可执行之，参申17:2-6），指出得知真道仍??髟不信的绝大严峻性（10:28；基督是神的弥赛亚，拥有更多的见证人之实据），此等人的行为如「践踏」（               ，强劲字汇喻「弃绝」，参太7:6）神的儿子，使他在十架靠流血而成立的圣血约（新约）为「平常」（            ，意「通俗」，「平凡」）和「亵慢」（            ，此字在七十士译本之利24:11内仅出现一次，新约则绝无仅有，意指一项极端亵渎神之罪行）（注15）那施恩的圣灵（参亚12:10），这样罪行所招惹的刑罚必异常严厉（10:29）。S. D. Toussaint谓作者在本段引用律法之死刑为警告的基础，既然历史之鉴乃肉身死亡，现今读者之错失（若不悔悟）将导至永远的刑罚（注16），故C. L. Pfeiffer正确地指出，作者在此处的人物素描全不可能以已信的为对象（参太12:20）（注17）。
B.第二原因:主必报应（10:30，31）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第二原因（参上文10:26的第一次「我们知道」）乃是反叛者的罪神必报应。作者以二节旧约经文辅佐他的警诫:申32:35，36（参罗12:19及诗135:4）。前者（申32:35）的历史背景述及因以色列人反叛神，所以摩西严重地警告他们，审判与报应是他们的后果。第二节经文（申32:36）强调反叛者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参申32:15，16记甚多反叛的以色列人遭受神的审判）。这二节旧约经文的运用对当时读者（尤是不信的）果实凌厉绝伦，因为经文述及神要审判他的百姓，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神不会审罚他们，如今他们听作者之警惕后，该再三慎思之。接着作者补充一句结论:落在永生神的审判中是极其「可怕」的（与10:22的「惧怕」同字），因为神不会忘记人的反叛（参赛33:14）。D. Guthrie正确地分析:「在题材方面言，这两段经文（10:26-29及10:30，31）分别指出审判的严厉（首段）及审判官的公正（次段）（注18），可见作者的论据有理兼有力。
    总括来说，本段警诫的对象是反叛信仰之徒，他们按严格分析不是信徒，原因有十：(1)他们所犯的罪叫赎罪的祭没有果效（或没有任何祭物可将他的罪赎去），以致他们不能得救（10:26）。(2)他们故意犯罪，所以他们的罪非属「误杀」类，而是「蓄意谋杀」（10:26），「故意」是「知道」后才犯的，不可能指信徒，否则就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了。L. Morris谓作者视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危机」，故他亦自勉勿犯此罪（注19），这正错解了作者的本意。(3)他们的结果是审判及烈火（相等地狱；10:27有些学者如T. K. Oberholtz为了要证明本段读者是信徒竟将「故意之罪」解作「停止聚会」，而「烈火」及「沉沦」[10:39]只是神的管教[如10:5-11]，非地狱之永火或永刑之意（注20），如此不去「做礼拜者」岂不惨哉!）。(4)他们的罪相等旧约反叛神及拜偶像的罪，此罪招致死刑，因此罪没有赎罪祭为犯者预备（参民15:30）。(5)他们的罪称为「践踏神的儿子」（10:29）。(6)他们的罪视基督的血为平常（10:29），换言之，他们视基督的死是等闲的，与他人无分别。(7)他们的罪如亵渎圣灵（10:29；参太12:31，32）。(8)他们的罪所受的刑罚尤胜亵渎圣灵（10:29）。R. Gingrich谓在新约亮光下犯罪所招受的审判远超在旧约时代下，因在新约时代神给人更大更强的亮光及证据显明他的真实，若犯罪者在此等背景下定受「加倍」的审判（注）21。(9)他们的罪涉及反叛三一真神（践踏神的儿子等于践踏神，将基督的血作不洁；亵慢圣灵是完全的反叛，这三方面的「罪形」正是不信者的特征。(10)反叛者必不能逃脱神的报应及审判（10:30；此种警言若用在信徒身上便大为不当；信徒绝不该以「地狱」「永火」作为劝勉或恐吓其它信徒当长进的基础）。
    此外，本书五段警诫之话的对象同是向未信的人发出，这是一个「划一对象」的原则，否则前后不能连贯时，释经之规则便混淆不清了（注22）。不少学者在解释这五段警诫经文时虽常不贯彻全指非信徒，但他们均「颇一致」认为本段是向未信者发出的（注23）。
IV. 劝勉主题之一：信心的新路（10:32-11:40）
    由10:32至11章末，作者继续劝勉读者（信与不信），既然基督已为他们成就伟大救赎之工，为他们开了信心的新路，就当鼓起信心努力面前。他先向读者发出信心生活的挑战（10:32-39），再详细阐释信心的定义（11:1-3），然后以旧约各信心英雄说明信心的表现（11:4-40）。
A.信心生活的挑战（10:32-39）
1.追念往日（10:32-34）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作者劝勉读者（主要是未信的，参10:33「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那些指已信的）要「追念」（                         ，命令式动词，由「再」与「想」二字组成；林前4:17；提后1:6同字译作「题醒」；可14:72作「思想」；林后7:15；来10:3作「想起」）往日追求认识基督教的经历，随即在八方面描述他们的背景：(1)蒙了光照（参6:4）（注24）；(2)忍受象大「争战」（          ，这字在新约只此出现，指竞技场上的勇士如何竭力争斗）似的苦难；作者视他们所受的苦难如与仇敌作战般。虽然他们仍未完全与基督教认同，但因他们多与信徒来往，以致他们亦同受毁谤，因反对者不晓得分辨他们的属灵情况（是信或未信），故读者中多有吃苦头了，所以作者劝告他们，既然他们所受的与信徒颇同，便不该回转犹太教（如太13:20，21提及逼迫的来临能将信种从人心中夺去）（注25）；(3)被「毁谤」（            ，此字多形容为主受苦的情况，参11:26和13:13同字译作「凌辱」；罗15:3作「辱骂」），当时凡接近基督者则多受亲友、社区及政府之毁谤、反对与排斥（参徒四1-3； 5:17，18；6:9-14等）；(4)遭「患难」（            包括各样之痛苦，如逼害，酷刑）；(5)「成了戏景」（                 ，这字在新约只此出现，意「公开的侮辱」，参林前4:9，英文theatre由此字而出）；(6)与别人同受苦难:指有些信徒所遭遇的亦临到他们身上；(7)家业被抢去:另一经历，这些读者特有的乃是因他们体恤被捆锁的人，以致自己家产也被人夺去，「体恤」是积极的，「被抢」是消极的；「被捆锁的人」似乎是那些确信基督的人，他们在当时常为主被囚禁，现在这等读者因「体恤」（               ，意「认同」）他们之故而致自己的产业也被夺去。G. W. Buchanan谓抢掠者是犹太教徒之行径（注26）。Hal Lindsey称当时罗马政权宣布任何人（此处是暴徒）若将信徒聚会的居所告密于政府，政府没收了这些违反国家禁令的信徒（即禁止基督徒聚会）之家业，称为「异端者之产业」（heretic's property），并将这些产业其中十分一抽出，给告密者作为酬报（注27）；(8)甘心领受一切:这些读者虽然为了靠近基督教会而牺牲甚多，可是他们却「甘心」（原文意「欢欣」）「忍受」（原文意「接受」，可说是「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知道地上的产业永不能换取天上那更美长存的家业（10:34）。
    在历史上言，当时政府接着司提反事件后（33 A. D.， 参徒8:1；26:10），曾向基督教会有多次官方性的逼迫。首在希律安提帕一世时（44 A. D.，参徒12:2），又在革老丢在位时（49 A. D.），不少犹太信徒被迫离开罗马（参Suetonius， Life of Claudius，25:4）（注28）；在62 A. D.时，大祭司亚拿二世煽动政府缉拿基督徒，「义者雅各」（James the Just）被石头扔死（参Josephus， Antiquities ，xx:200）（注29）；又当尼罗在64A.D.焚烧罗马城那役，不少信徒惨遭毒手。那次的逼迫是由犹太教内的人士发起，他们看见基督教之广传如火如荼，于是竭力阻抑，并煽动官方人士出头干预（Tacitus， Annals， 15:14；参徒18:1，2），结果甚多信徒的产业被充公，连那些接近信主边缘者也大受牵连（注30），因为在逼迫时，甚多施政的人皂白不分，或从中渔利。L. Morris谓「抢去」之原文暗示他们财物之丧失非政府充公，而是一些下属或流氓暴徒乘机博乱而来的（注31），但新国际译本（NIV）不以为然，仍将之译作「充公」。R. Earle则将之解作在逼迫时的「暴力攫夺」（注32），所以连不信者也间接受害（参太25:36预告将来在灾难期时，那些给犹太人施怜恤援手的都受连累）。
2.等候赏赐（10:35-39）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      ）连接上文，故本段是一个小结，因为读者既已那样接近「得救」，又经历不少苦难（如10:34），作者劝勉他们不要「丢弃」（          ）这个「自信」（            ，参10:20之讨论，中译「勇敢的心」），靠之他们必得大赏赐，即得着所应许的（10:35）。
    「赏赐」与「应许」在此处的文脉里意同一件事，亦即救恩（参4:1，9）（注33）。若要得赏赐、应许，他们需有二方面的表现，一是必须忍耐，忍耐是指不丢弃（参10:35）、不离弃（参6:6）、不随流失去（参2:1）；一是行完神的旨意，得着神的救赎，享受神的应许。
    接着（10:37，38）作者以二段旧约经文（赛26:20；哈2:3，4）组合一句劝勉的话。首句强调主的应许必急速应验，神的话必不落空（如基督的再来）；末句强调信心的重要，因为神不悦纳没有信心而转回原路的人。作者引用哈巴谷这节名言时似超越先知的原意，G. J. Zemek解释:先知的原意是带「培灵」作用，然而经文的原意亦有附意，如原意是培灵，附意可作布道，如保罗在罗1:17及加3:11的用法也离开了原意，保罗只借用过来作为即时主题诠释的支持[（注34）]；同样作者引用哈巴谷之名言支持他现在劝告的论据。作者深信读者不是退后而沉沦的人（「我们」是一种文学技巧上认同式的词语用法，参2:1）。「沉沦」（              ，意「毁灭」，即「永远审判」，参太7:13；罗9:22；腓1:28；3:19；提前6:9；犹大与敌基督同称为「沉沦之子」，参约17:12；帖后2:3）一词指出丢弃信心；退去转回旧路（犹太教）的严重性，但作者具有极大的自信，在读者中必有人拥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参帖前5:9）。
B.信心生活的榜样（11:1-40）
1.信心的定义（11:1-3）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在第一世纪时，犹太教将神的律法变作一套能使神完全悦纳的生活行为之规条，信心的地位不见重视，甚至有无两不相关。作者意欲更正此时的弊端，因为他确信基督的工作已成就一切，从今以后只凭信心行事便可获神之欢纳。但作者深知以信心处世实非易举，于是他为信心生活作详细的诠释。他先给信心下一个定义，解释信心的性质如何，再进一步描述信心生活的表现。
    「信」（无定冠词，指本质言）是盼望的「实底」（          ，由「在下」及「站立」二字组成，意「把握」，「自信」喻胆量；在蒲草文献内此字是一个商业常用的词汇，指当二人同意某项交易时，他们便在合约上签上名字，那分文件遂称为「实底」（注35）；换言之，在地土之买卖上，「地契」就是「实底」，买方虽还未目睹那块购买的土地，但因契据在手，那块地便如已拥有般）（注36）。在1:3此字译作「本体」；3:14作「确实的信心」；林后11:17作「放胆」。凭这字在不同经文内具有不同的意义，「信」在此节可拥有不同的意义，如「信」就是事实的「本体」（参KJV译本）；所望之事必然成就的确念（参RSV译本）。这两种译法各有擅长，前者将「信」与「本体」或「本相」，据为一谈；后者将「信」作为等候的「证件」；如信是等候入场的票据，是在思念上等候一件事出现前的一项坚确立场（conviction），是以作者称「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字在新约仅此出现，意「考验」，「证件」）。总言之，信是在思想上（引伸至态度与生活）对未发生之事必然成就的确实立场。
    在首节，作者以一平行排句的格调冀图给「信」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信与「盼望」及「未见之事」有关，信亦与「实底」及「确据」相连。接着（11:2）他说明犹太人的古人在「信」这回事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从字根「见证」而来， 喻「通过」，「接纳」，「认可」，「赞同」，可译作「神的赞许」，「神」是补字，从下文11:4同字引伸而来（注37）；中译文的「美好」亦是补字）。作者在此处的含义乃是「因为」（          ）古人在信这方面皆得着神的喜悦，故上文（11:1）所说的是真确的。论到未见之事，作者以神的创造为例。他说神以无中生有的大能创造世界，这个人未见的事实（没有人在场见证神的创造）需用信心接受，这样「信心」便成为「知道」。
2.信心的表现（11:4-40）
    作者鉴于给信心作定义并非易明，最隹之法乃反借着人物将信心的特征表现出来，回应刚提及的古人在信心功课上蒙了神的悦纳，于是作者遂将历代信心伟人备列无遗，并略加诠释，叫读者有所跟随。
    来11:4-40是一篇信心英雄龙虎榜，是作者的一篇精心杰作（另一篇类同的醒言记在次经传道经44:1-50:2内），全部信心有名英雄共十六名，无名氏约二十二位。兹将他们在圣经史期内出现的次序分组阐介:

a.先祖前的信心人物:从创世至洪水（11:4-7）
    1) 亚伯（11:4）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作者引述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内已有信心生活的人物代表，那是亚当的儿子亚伯，他「因为信」（全章共二十一次）献给神的礼物比哥哥该隐「更好」（                  ，意「更丰富的祭」，太5:20；6:25同字译作「胜于」），意说亚伯以敬虔的信心态度献祭给神，因此得了被「称义的赞许」（               ，参11:2同字，中译「见证」似乏意义）。今日亚伯虽已不在，他的信心却仍在说话。
    2) 以诺（11:5，6）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以诺因有信心，故「蒙神悦纳」（参创5:24的原文作「与神同行」，七十士译本却作「蒙神悦纳」），以致神将他「接去」（        -       ，由「在上」及「放置」二字组成，意「搬走」，「取代」；来7:12；加一6同字译作「更改」；犹4作「变作」；徒7:16作「带到」），免去死亡（以诺在旧约伪经多处出现，参禧年书4:17；便西拉智训44:16；以诺壹书1:14等，每次皆受伪经作者所赞赏（注38）。在论及神喜悦以诺的信心时，作者趁机提出三点:一是人没有信，神不能接纳他，信是唯一条件；二是信神的存在是必须的，神最先的喜欢是人相信他的实在；三是神不会叫接近相信他的人空手而回，反有赏赐（赏赐指蒙悦纳）。
    3) 挪亚（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挪亚蒙神「指示」（                ），意「启示」，「警告」，「指导」；「神」是正确的（补字），洪水将临，他却有信，不慌不乱，视之如事实，动了敬畏的心，建造方舟（「预备」同字在3:4译「建造」；此字在古希腊文常用在建造船只方面（注）39，拯救全家，其信心的行动定了那世代不信的罪（参彼后2:5），致他们全部沉沦洪水中，而挪亚反承受神的赞许（从信而来的义，即上文蒙神悦纳，参11:4，6）。
    以上三位信心人物在甚少有信心的世人中生活，他们没有其它信心的榜样可以借镜仿效，更没有信徒聚集之处汲取劝勉，以致他们的信心更难能可贵。
b.先祖时代的信心人物:从先祖至下埃及（11:8-22）
    1)亚伯拉罕（11:8-19）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象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彷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笔者衡量本段的思辩，将希伯来书论亚伯拉罕的生平分作三段:

（a）信心的家族（11:8-12）
    亚伯拉罕的信心与上文的举例不同，他的生活各方面皆充满信心，他是一个信心的模范，他的生活彰显信心各样的特质，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及「信心的先驱」（参加三7，29）。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蒙神喜悦是因他的工作表现良好，所以他们常教导后人学习亚伯拉罕的生活行为。如今作者却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明救恩是凭信心非行为的，如亚伯拉罕般，所以作者在本段所论亚伯拉罕的信心，旨在说服读者考虑因信得救的途径（注40）。
    亚伯拉罕的信心生平有五点特别显著的地方，作者逐一提出，旨在诠释信心可以达到如此完全的境地：(1)信心的开始，信心使人与世界分离（11:8）；(2)信心的忍耐，等候神完成其旨意（11:9，10）；(3)信心的能力，等候神作成人认为不可能的事（11:11，12）；(4)信心的实在，注目在神不变的应许（11:13-16）；(5)信心的考验，产生顺服牺牲的行动。
    亚伯拉罕在蒙召时，他非仅不知要去的地方在何处，更不知那地将成为他得业之地，然而他相信神的吩咐就遵命前往（11:8）。考古学家在亚伯拉罕的故乡吾珥附近掘出甚多证据，足证吾珥是一个人囗蓬勃、商业繁盛、娱乐场所充斥，教育普及的文明大都市。亚伯拉罕甘愿放弃自身的背景前往「素未谋面」之迦南，这般信心委实惊人，在世人能跟随神到底、不怕任何艰险困难，此等的决心实是凤毛麟角（注41）。后来在应许之地，他视自己为「寄居的人」（               ， 由「旁边」及「居住或房子」二字组成，意「暂居」，此字另在路24:18出现，译「作客」），他住在随处搬迁的临时居所帐棚内（有点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感觉（注42）），等候搬进有根基的城（代表永久居所）。这座城是神亲自经营与建造的，「经营」（          ， 意「工艺」；徒19:24，启18:22，同字译作「手艺」；英文technician由此而来）与「建造」（               ，由「民众」及「工作」二字组成，意「民工」）二字在原文同是名词，中译本将之作动词，这二字皆是建筑业专用词汇，前者意指设计家，画则师；后者指建筑工人，承办建筑商（注43），这是作者强调的字汇，神是永久居所的设计师及承办建造工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亦临到他的子孙以撒、雅各身上（创26:3，4；28:13-15），父亲因信而对世界所产生的价值观，在子孙身上必留下莫大影响（11:9，10）。
    亚伯拉罕非只本身对神大有信心，连他的家人也不下于他。撒拉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在创世记的记录中却显出撒拉在相信上的忍耐不似丈夫强，可是她仍不失却对神之信心，参创18:12；21:6；她虽然过了生育年龄，仍却相信神凡事都能（参可9:23），所以神就能彰显只有他才能成就的伟大壮举（11:11，12）。
    11:11有一难题令经学家大为困惑，那是「怀孕」（                    ）一词（意「泄精」）只与男性有关，此处竟用在撒拉身上，各界解说纷纭，主要有四：(1)将「连撒拉自己」一句除去（但此说缺抄本根据）；(2)将「连撒拉自己」作插句（如NIV），与主句分开；(3)「怀孕」解作「放下裔种」；(4)「怀孕」非指撒拉，而是指亚伯拉罕（故中译法需修订），最后一解说是大部分学者支持的（注44）。
（b）作者的诠释（11:13-16）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11:13-16是作者引述亚伯拉罕生平中的一插段轶事，是他对自己先祖之信心生活的一个诠释（注45）。他将上文所提及的先祖（「这些人」指亚伯拉罕、撒拉、雅各）分五方面作很有价值性的评论:（i）他们存信心死的（11:13a）；（ii）他们没有得到应许（11:13b；应许是指应许之地及应许之国，此点在五百年后摩西时才开始应验）；（iii）他们对应许之地大有信心迎接等候，故承认自己在世上只作「客旅」寄居的（11:13c）；（iv）他们对己的自称（客旅寄居）表明他们意欲得着一个永久的「家乡」（            ，意「父之家」；太13:57；约4:44同字译「本地」；希伯来文化将此词汇指「落地生根」、「传宗接代」之地），那是暗指应许之地（11:14）；（v）他们所羡慕的非单指地上之家，更是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他们本可随时归回故乡米所波大米，但他们没有回去，表示他们以信心及欣慰的心情「欢喜迎接」（参申3:25-27以同样字汇形容摩西欢喜迎接应许之地）（注46）及等候神更大的祝福临到（11:15，16a），「因此」（     中译「所以」）神不以为他们的神为耻，因神亦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11:16b），使他们不再随处搬移。「城」象征永久居所，此处亦代表信徒天上永久的家乡。
（c）信心的考验（11:17-19）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彷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是应许之子，又是亚伯拉罕「独生子」（            ，非「唯一」而是「特殊」、「与众有异」之意），但当神要他将以撒献上时，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极严厉的「试验」（               ，意「考证」，「考验」，参太16:24记作主门徒的信心考验，及玛客比传卷四，16:20；18:21记有一伟大母亲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史鉴劝其七子为国捐躯（注47）），然而他相信神的话（11:18，参创22:12），亦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此等信心凌驾当代任何人物，尤是在当时神还未曾行过使人复活的神迹；以利亚、以利沙、耶稣与其门徒之复活神迹还未介绍给世界，但他亦肯将自己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因他「深信」（                 ，意「经思考与结算」，带「深信」、「承认」之含义；中译「以为」似不够强劲）神是一个能使人复活的神（11:19a），可见他的信心及顺服是人间的最高榜样。在全无如此神迹的先例下，亚伯拉罕仍然献上以撒，此等信心硕大无朋，绝强无俦。
11:19最后一句话「他也彷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是颇理想的意译，原文（                     

                        ）可译作「从这事他也接受他（以撒）作为一个比喻」，意说亚伯拉罕将（接受）神使以撒复活过来这件事作为世人会复活的举例。以撒并没有死，但他在这事上的经历亦成为复活的类表（比喻）（注48）。另一解说将               译为「彷佛」，如中译本（但中译本将之译作动词），全句意义亦合上下文，如RSV译法）。
    2)以撒（11:20）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解经家亨利马太曾说:「虽然信心不是某人专利，但信心在人濒临死亡关头时特别昭彰（注49）。」此点在下列三名先祖的信心简介上尤其显箸，这正是作者之目的。
    以撒承继父亲信心的教导，在「亚伯拉罕约」上毫无疑惑。神应许给先祖亚伯拉罕三方面的恩典:拥有应许之地，成为大国，地上万族靠他得福（参创12:2，3）。亚伯拉罕相信此应许必在其子孙身上得着应验，所以他定必教育以撒如何信靠顺服神；再且，神曾向以撒坚定他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亦即亚伯拉罕的约福现今传递至儿子手上（参创26:3，4；27:33），所以以撒在临终前给其二子祝福，深信亚伯拉罕的约福能代代流传到子孙身上。
    3)雅各（11:21）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以撒祝福二子，当中只有一子才是承受约福的人，那是雅各。在雅各临死时，他对父亲（及天父）临终时的祝福永不忘怀，如今他同样祝福其子约瑟的两个儿子（参创48:4-6）。雅各如此行固然是相信神的约福临到其子孙，但他相信只有约瑟才是流通约福的管子，可是他曾将约瑟的两子接进其家族内（参创48:5），所以两人如同一人般领受神恩。
    希伯来人视杖为神赐恩的媒介（注50），所以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玛琐拉本将「杖」作「床」，七十士译本译作「杖」是合理的，因杖[matteh]与床[mittah]在原文是同子音字；参创47:31）。希伯来书作者据自七十士译本而作结论。
    4)约瑟（11:22）
    「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题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约瑟在临终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要运回应许之地下葬，此举显出他对神给祖先亚伯拉罕之约具备伟大信心。他冀望在应许之地有分，所以才有这样吩咐（与其父雅各的「遗志」相同，参创49:29-50:13），并且他深信神必会带领全族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去（后来摩西执行约瑟的遗愿，将他的骸骨迁回迦南（参出13:19），再后来在约书亚时代葬在示剑（参书24:32）。
c.出埃及前后的信心人物:从出埃及至入迦南（11:23-31）
    从先祖时代的信心人物范例，作者转向以色列另一时代的信心人物。这时代由摩西至后继人约书亚入迦南前夕止。本段的人物选例有四，作者记述他们的生活显出信心所产生勇敢的决心。
    1)摩西的父母（11:23）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命。」
    法老为了禁止以色列人生养过多（亚伯拉罕约福之一），所以敕令将刚诞生的男婴即时杀死。摩西的父母可能知道以色列在埃及受苦的四百年快将结束，而如今看见此小孩异常「俊美」（          ，参徒7:20； 此字在蒲草宗教文献内可指「神所悦纳」的人（注51）），故将他收藏起来。神学家D. Hagner谓「俊美」这字在作者笔下表示摩西父母视此孩子为神特别悦纳成全他旨意的人（注52）。圣经学家Delitzsch亦解释；「犹太人的风俗视样貌俊美是神殊恩临到的表示，亦是神要借着那人成为他全族蒙福的器皿，如约瑟般」（注53），是以摩西的父母便决意违抗王命，祈望其子能成为全族的救主（如上代的约瑟）。
    2)摩西（11:24-28）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摩西是犹太最伟大的人物，犹太传统对他的贡献极其夸张，诸如他是位雄才伟略的军事家，曾率领埃及雄军攻打安提阿伯；又说摩西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宗哲教育，是文字的创始人，字母的发明家，连荷马、柏拉图等哲人也大受他的感染（注54），他的信心表现不逊于犹太人之父亚伯拉罕。作者在摩西生平中选出三点引证摩西的信心（三次「因着信」）:一是他轻看贵为埃及王子的身分（11:24-26）；一是他不怕王怒，离开埃及（11:27）；一是他洒血守逾越节礼（11:28）。
    摩西长在当时政绩硕然的法老王（Thutmose I， 1526-1518 B.C.，其女儿Hatshepsent亦是后来最显赫的女王， 1504-1482 B. C.。她嫁给同父异母的Thutmose II，而Thutmose则与一妃嫔生下Thutmose III。在Thutmose III年幼时，Hatshepsent摄政凡二十二年之久，后来Thutmose III伺机废掉母后自任法老，是为逼害以色列最严苛之王，引发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行动（注55）），生活无忧无虑，但他不以皇宫的富贵荣华为乐，因他知道（父母的影响）那是暂时的享受，又知道自己的使命（先从父母，再从自己对神的认识与信心），于是鼓起无畏的信心与神的百姓认同，否认自己是皇室之后，视自己同胞不是埃及的奴仆，而是神的选民。H. A. Kent谓摩西此举（11:24，25）不是冲动爱国热血的澎湃，而是一种属灵的决志（注56）。
    摩西轻看埃及的财物有一个主因，就是他想望要得的赏赐，这赏赐不单指叫全民族脱苦海、入迦南，且包括得享永生（注57），所以他能恒心忍耐，如已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达至永生境地），又视为基督受的凌辱为等闲（11:26，27）。
    「为基督受凌辱」一词的意义有数个解说：(1)摩西所受的如基督在世时所受的一致（但此说似太过分夸张摩西的苦楚）；(2)当旧约圣徒受苦时，基督也在当时与他们一同受苦（参赛63:9；诗89:51）（注58）；(3)摩西本着对弥赛亚受苦的认识视自己的苦与他的无异（注59）；(4)摩西在何烈山所见之荆棘焚烧异象其实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故摩西以后的经历便如同基督受苦一般（注60）；(5)摩西自我的牺牲乃是为爱神之故，在作者的思想中，为神受苦与为基督受苦意义相同，但为了使读者较易接近基督，所以他变了词汇，旨在引导读者，伟大如摩西也为了基督而轻看世界，他们（不信）也该学效摩西；或因摩西所付的代价，他们（信的）所受的亦不算太大（注61）。
    第二件事迹显出摩西信心的行动乃是他离开埃及那次。不少学者视「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是指摩西下手杀死埃及人后逃离埃及往米甸那次（参出2:14）（注62）。支持此见解的理由有三：(1)11:28提及逾越节，在年代次序上排在后面，故11:27应是指出2:14那役；(2)出埃及是法老在失望中提出（出12:31，32），非在怒中；(3)11:27说「他」（指一人）离开埃及，非全族。但亦有一般学者认为11:27那役仍应是指以色列人全族离开埃及那次（注63）。支持此论据的理由有五：(1)第一说那役并不清楚显出摩西是因着信才离开；(2)出2:14那役非极大重要，在摩西的「信心举例」上并没什么贡献；(3)法老对摩西出埃及这回事曾大发雷霆之怒（参出14:5）；(4)第一说甚难与出2:14，15的事件和谐；(5)虽然逾越节记在下节经文，但这是作者主题上的重点，他非在按年代程序上提及摩西的信心大事（参下文11:32-35的历史人物亦非按时代先后出场）。
    第三件摩西的信心大事为守逾越节那次（11:28）。该次摩西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吩咐行了洒血的礼，结果在以色列境内，没有一个长子丧命，全因摩西以信心行了一件看似不合理智的事，但摩西的信心是一种顺命的信，那是神绝对喜悦的。再且，如L. Morris云:「摩西看见法老亲历九个神迹仍不容许他们离开，至神吩咐摩西这样行时，他必须具备绝对的信心，否则不会执行」（注64）。
    3)以色列人（11:29，30）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作者从个人的信心转至国人的信心。他挑选二件大事显出以色列人亦具备信心，使神迹出现。首件是出埃及的伟大壮举，在那时，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若他们不相信神能拯救他们，他们也会象那些埃及人被大水吞灭。在耶利哥城塌陷那役，他们凭着信心绕城行走七日，每日定必备受敌人耻笑辱骂，但信心产生忍耐，忍耐产生神迹。
    4)喇合（11:31）
    「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妓女」（        ，意「淫乱」，与希伯来文Zonah同义，指普通妓女，非宗教庙妓；犹太传统[如Josephus， Targum of Jonathan， Rashi]将她作店主或贩买食物者（注65））喇合的信亦是一个冒险的信，但她宁愿认同以色列人及他们的神（与摩西要神不要埃及般），亦相信应许之地归神的选民，故她就「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她视探子非敌人，而是神的审判工具（注66）。别人预备与以色列人打仗，她却款待以色列人，这行为需要信心才成之。犹太传说她后来婚约书亚，并为八位祭司之先祖（Ta1 Megillah 14b），又是以色列四大美人之一（余三人为撒拉，亚比该，以斯帖Megillah 15a）（注67）。
d.不同时代的信心人物（11:32-40）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囗。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要选的例何其多，连约书亚、迦勒也落选，但如作者说（                由「透过」及「宣告」二字组成，意「报告」，「宣告」，「细诉」；可5:16；9:9同字译作「告诉」；路8:39作「传说」；徒8:37作「述说」，中译「一一细说」，此字为男性词，表示作者为男人，非人说他可能是百基拉），那就不够时间逐一引介了。作者只能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挑选不同时代有名及无名的信心英雄英雌，为了诠释信心的伟大及重要。作者将他们放在两时代中，一是士师时代，一是先知时代。他们都是精选人物，虽然他们生平亦有瑕疵，然而作者的重点是论他们的信心表现，非评判他们的生平。首四名全是士师时代的人物，他们出场次序非按历史年代，这只是作者随意提及，其它可列入先知时代。作者并没有述及他们信心的特征是什么，因那是不重要的，且在上文他已足够论述信心的表现是异常多彩多姿的了。
    至于人物方面如基甸（参士6至9章）、巴拉（参士4至5章）、参孙（参士13至16章）、耶弗他（参士11至12章）各人的信心伟绩，作者不需多讲，因他们在犹太史中占据颇重要的地位，在普通犹太人中留下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传说。大卫与撒母耳并列，因大卫受撒母耳膏立（参撒上16:13），而撒母耳是从士师时代转入先知时代的转捩人物。他本人身兼三职:士师、祭司及先知。自他起始，先知（虽早年已有先知出现，如摩西、底波拉）的工作及职分愈更显明，以致作者只笼统说「众先知」（11:32），总括所有在此时代的信心人物。
    至于事迹方面，作者以十一项点滴为他们的信心表现：(1)制伏敌国（11:33a）──神以选民国的手刑罚外邦国（如约书亚，众士师及大卫）；(2)行了公义（11:33b）──指个人的生活行为及社会的安靖（如士师时代）；(3)得了应许（11:33c）──指神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应许，如胜利、儿女、病愈等；(4)堵了狮子囗（11:33d）──参孙（士14:5，6）、大卫（撒上17:34-36）及但以理（但6:16-23）均有此经历；(5)灭了烈火的猛势（11:34a）──尤指但以理三友的信心（但3:19-30）；(6)脱了刀剑的刃（11:34b）──可以指战场上的战果或个别脱离生命之凶险（如摩西，出18:4；以利亚，王上19:1-3；以利沙，王下6:31）；(7)软弱变为刚强（11:34c）──参孙（士16:30）、基甸（士6:14-16）及大卫（撒上17:33-50）等是此类的举例；(8)勇敢却敌（11:34d）──王国时代及玛喀比时代布满这些信心的胜果（「外邦」及「全军」两字在玛喀比前传多次出现，参2:7，3:15，3:17-24；可见作者的思忆回归此段时间内（注68）；(9)死人复活（11:35a）──信心的表现不限于男性方面，撒勒法的寡妇（王上17:17-24）、书念妇人（王下4:1-37）的儿子先后给以利亚及以利沙复活过来；(10)忍受严刑（11:35b）──「严刑」（                ，字根是圆形木架 ， ??在犯人项上，命作苦役，或施以酷刑甚至肢解，英文tympany由此字而出；参玛喀比后传6:14，28）一字，「不苟释放」及等候复活等词汇均描述玛喀比时代的英勇信心事迹（参玛喀比后传6:18，19；7:10-14）。作者引用旧约经文多取自七十士译本，此译本内夹有玛喀比传，故读者亦必熟悉这些史记（注69）；(11)忍受其它的磨练（11:36）──包括「戏弄」（先知们多受此对待，如以利沙，王下2:23；代下36:16）、鞭打（如耶利米，耶20:2）、捆锁监禁（如约瑟，创39:20；米该雅，王上22:27；哈拿尼，代下16:7-10；耶利米，耶37:15；38:6）、被石打死（如撒迦利亚，代下24:20-22；司提反，徒7:58）、被锯死（可能指以赛亚，参次经以赛亚升天记1:7-9，5:11-14；此传说教父游斯丁（Dialogue with Trypho， VI， 334）、特土良（de Patientia 14）亦有此记述（注70）；并犹太传统也加以证实（Yehamoth， 49b； Sanhedrin， 103b）（注71）、「受试探」（                  ，意「考验」，此处指「受信仰上的试探」，如在玛喀比时代的情况）、被刀杀（如亚哈时代的先知，王上19:10；乌利亚，耶26:23）、披羊皮到处奔波劳苦（羊皮是某些先知的服饰，如以利亚，王上19:13，王下1:8，2:8）、饱受穷乏、患难、苦害、流荡、无固定居所（如俄巴底亚，王上18:4，13；以利亚，王上19:9；马提亚，玛喀比前传2:28，29），他们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可译作「不受欢迎」、「不受款待」（注72）。C. L. Pfeiffer谓他们以殉道者身分离开世界是伟大的，因为世界确是不配（不够资格）接受他们（注73）。
    11:39，40是全段的总结，作者引述他们的信心行为在不同境况下仍能持续不变，坚守到底（暗示读者不用气馁惧怕），他们都得了「美好的证据」，（                    ，意「完成了见证」，中译本将之变作名词，「美好」是补字），可是他们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指复活后与神永远的同在，在永远的家乡内，参10:36；11:35），故他们仍未能「完全」（                    ，将来完成假定式动词，是肯定会完成的，只是目前还未应验）（注74）。
    在神的设计里，旧约的人走完他们的路程后，仍需等候新约信徒走毕他们的路。在旧约时，因基督仍未将自己一次献上作完全的赎罪祭，故此旧约信徒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非说他们没有真正的属灵经历，只是说基督代死的功效还未给予他们，而「我们」（新约信徒）反得了神预备好「更美的事」（指基督的代赎），「新约」（8:6-13）的约福已开始应验在新约时代的信徒身上（注75）。神将旧约信徒的「完全」暂时延迟，使基督完成他的救赎伟工，叫在基督时代（新约时代）的信徒得先享受神「完全」的恩典（「在前在后，在后在前」的道理，参太22:14），这是神特殊的安排，新约的人在基督里先得蒙神的优待，但神的选民在享受「完全」方面只在时间上较新约信徒落后，在不久的将来，当「外邦人数目添满后，以色列必全家得救」（参罗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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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劝勉的话（二）
－－活泼的盼望
（12:1-29）
I. 序言
    信与望总联系在一起，信是基础，望是活力；因为相信主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盼望就不是空洞的幻想，或自我催眠式的安慰。真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建在神的应许上，又在前人的经历上得以证实，是以作者随着论「信」之后立即论「望」，尤在基督里那当有的盼望。虽然人生面对不少困难，但因主在前头领导，就不用灰心，反应存心忍耐，奔那满有盼望的旅程；事实上，盼望的考验是忍耐，故盼望之路亦是忍耐的路。古推罗哲士Maximus曾说:「你将人的希望拿走，你就拿去他面对人生痛苦的力量（注1）。」 P. E. Hughes亦言:「人若缺乏信心，他就失去盼望，没有盼望，恐惧来就无力抵挡（注2）。」
II. 劝勉主题之二：盼望生忍耐（12:1-17）
A.忍耐奔跑（12:1-3）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12:1的首字「所以」（            ，中文漏译，此字异常特别，由三个介系词组成:        期待正的答案的介词；        乃介绍词，意「因为」；        引出结论，常译作「所以」（注3））将上文11章信心伟人的事迹与本段的劝勉衔接起来。作者认同读者的需要（主要是向未信的人，参4:1,  14, 16；6:1；10:26等）（注4），是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着」作者时代的读者，便当有进一步的行动。「围着」（               ，意「环绕.」；来5:2同字译作「困」；可9:42；路17:2作「拴」；徒28:20作「捆锁」）一字是希腊人的竞技或运动场所惯用的术语，喻一个颇热闹兼人山人海的场面。作者见这个情况如同在一运动场内，四周都是观众，他们是特别的观众，因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曾见证神的信实；他们曾见证罪人在洪水中灭亡；他们曾见证埃及的追兵淹没在海中；他们曾见证法老的心如何刚硬；他们曾见证死人复活，敌人全军覆没，火窖的火不能伤害坚守主道的人，狮子的囗不能噬咬属神的人，各种人生的磨练不能消灭这等人的信心；他们在信心的路上已经打了美好的仗，当跑的路已跑尽了。如今他们作壁上观，为场内的运动员打气（可说是旧约信徒为新约信徒及本书读者打气）。C. L. Pfeiffer谓「以前他们见证神的信实，现今他们观乎新信徒如何见证神（注5）。作者就此作四点劝勉：(1)放下各样「重担」（        ，意「重量」，此字在新约仅此出现，在古希腊文学内形容体重过胖）──作者将信徒喻作运动员，若要在赛事上得胜，身体上额外、超重的脂肪该完全除去（新约时代在运动场上竞跑的人皆赤身的，免得有任何重量缓慢了步伐（注6））；在本书的背景下看，这些缠累可能是犹太教（注7）；(2)脱去缠累的罪──作者没有说明何种罪，只说「容易缠累」（                ，由「喜悦」、「周围」、「站立」三字组成，直译「喜在周围站立」，此字在新约仅此出现，但在古典希腊文内常作「喜在四周包围死缠不放」之意（注8）的罪），亦即任何阻挠人前进的罪；(3)忍耐奔走路程──「放下」与「脱去」之目的为了奔走摆在前头的「路程」（        ，此字意「痛苦的挣扎」；路22:44同字译作「争论」；保罗用之形容他与属灵势力的争战，参腓1:30；西2:1；帖前2:2；提前6:12；提后4:7），这段路程如一场属灵的争战，需极大的忍耐才能走完，凡信徒不能不走上，因那是人生之路；(4)仰望耶稣──「仰望」（              ，意「注视」，表示心无旁骛，喻专一倚靠）耶稣，他是信心的「领袖」（               ，意「首领」；2:10同字译作「元帅」；中译「创始」）及信心的「成全者」（               ，此字在新约仅于这里出现，字根「完全」；此处可意「完成者」）。在信徒要走之信心的路上，他曾走上，并是第一位走上，他亦是第一位结束此路程的（参约17:4，5的「成全」；19:30「成了」），因此他是极可靠跟随的。此观念类似保罗在腓1:6所言，「动了善工，必成全善工」。作者意指耶稣保证有信心的人必能得着完全（参11:40）。这位耶稣在忍耐奔走信心的道路上为信徒留下极美好的榜样，他为了带救恩给世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一切的羞辱，并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完成救恩后便回返天家（「坐在神宝座右边」表示救赎伟工完毕）。现今救恩已为世人预备好了，只要信靠他便成（不信的读者在此时该大受感动）。
    12:3是本小段的结论，既然基督「忍受」（                  ，由「下面」与「留下」二字组成；路2:43同字译作「仍旧在」；林前13:7作「忍耐」）罪人的顶撞，也为世人开了救赎恩泉，这位耶稣要细心「考虑」（               ，意「反复理解」、「反复考虑」，中译「思想」，英文analogy由此而来。这字在新约仅此出现，但在蒲草文献内，此字是会计学词汇，意「谨慎计算清楚」（注9）），免「疲倦」兼「灰心」。「疲倦」（            ，意「乏力」，「困倦」；启2:3同字译作「乏倦」；雅5:15作「病人」）与「灰心」（               ，意「放松」，「松开」，「虚脱」；太9:36同字译「困苦」；15:32作「困乏」；加6:9作「灰心」）二字皆体育运动词汇，今喻作属灵生命的感受，指信心方面的处境，显然作者明白读者的属灵景况，因为他们有些还未得着救赎，那获得「完全」之路乏力走完，是有如此劝勉。
B.忍受管教（12:4-11）
    作者从语重心长的劝慰风格（12:1-3）转至循循善诱的教导语调（12:4-11）。在上文，他提及读者有点灰心困倦，所以不易放下重担及脱去缠累的罪而努力奔跑信心的路，故他以基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作劝慰基础，坚固并鼓舞他们多思想主的榜样。他亦知道读者经历逼迫（12:4），虽不至流血的地步，但不能保证将来是否可免去此迫害（注10），这情形对他们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同样导致灰心（参12:5），因而放弃更进一步接纳基督，所以他以「忍受管教」为题，旨在使属神的儿女更有忍耐而生盼望，在二方面劝解他们:

1.管教的教训（12:4-8）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接续上文忍耐的主题，作者以当时读者的厄境为题劝慰他们，显然读者正与罪恶「相争」（                    ，由「反对」与「争战」二字组成，可意「斗争」，英文antagonistic由此而来，新约仅此处出现），但他们这样的「抵挡」（                    ，由「反对」与「举止」二字组成，意「敌对」；「举止」部分在多2:3译作「举止行动」）还不至流血的地步（指殉道；12:4）。若与上文的人物遭遇相比（参11:34-38），读者的处境已算「幸运」了。在那处，作者所提及的信心伟人有些则虎囗余生，有些却惨遭狼吻；他们所受的苦不少非为人道，然而他们都接受神在处境上的安排，仍存信心顺服，敬畏神（注11）。
    按上文的提示（10:32-34），读者中有些因为信仰的缘故吃了不少苦头，然不至殉道。此言反照当时之历史背景，读者身处的日子可说是水深火热。「还没有」（        ）一词指出虽有人已为主殉道（如司提反，雅各或其它人；参徒7:60；12:2；26:10），但读者的命运还算好受（比较上言）。作者本着他们目前的因境，引用箴言3:11，12加以慰导。此段旧约经文作者称之为「劝告的话」，共有四个重点：(1)主的管教，不要轻看──「管教」（     -        ）原意「儿童教育」；作者不是轻看读者的苦痛，他只视读者所受的苦是带有目的、作用及教训在当中，如儿童受师长之督教般。师长之督管从不以儿童无故受苦为出发点，反以孩童经改正纳回正轨。作者引此为喻，劝慰读者虽经历苦楚，但苦中有训，至终目的，就不要「轻看」之（            ，意「忽略」，「藐蔑」）。作者非说他们所受的痛苦是神故意差来的，他只借用旧约的教育宗旨为镜喻，希冀唤醒读者，他们现今的处境可有积极之作用；(2)受责备时，不要灰心──「责备」（              ），意「更正」（此字在新约意义甚广，约8:46同字译「指证」；林前14:24作「审明」；多1:9作「驳倒」；雅2:9作「定为」；太18:15作「指错」）虽有暂时的不悦，但经此蒙改正后，获益更大；(3)非真爱护，主不管教──管教之动机乃因神爱人之故，若他不爱人，他亦不施管教，故他的管教只是为了人的益惠设想；事实上，当人受管教时，神亦受苦的，因那是「爱的不得已」之故（参赛63:9）；(4)非真儿子，主不鞭打──「鞭打」（            ，参太10:17；20:19）是罗马人的酷刑，曾施在耶稣身上。此处抽象式用在读者身上，其意不解自明；读者既受苦难，那就证实神的爱没有离开他们，主已收纳他们，如神在鞭打主时没有离开他那样。
    随着作者立作一个暂结（12:7，8），意义与箴3:11，12的经文无异，他在此处重申两点：(1)凡是儿子皆会受管教，因那是作好父亲的条件；(2)若无管教，那因他是私生子之故。J. MacArthur言:「在管教时，神是父亲，非审判官」（注12），而父亲不会管教私生子或遗弃子，因他们没有儿子的名分，亦没有父亲照顾及管教他们。
2.管教的结果（12:9-11）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再者」（        ，总结性词句）一字将上文带至一暂时结论，作者于此申述管教可产生之果效，共分三点：(1)普通说来，人既敬重生身之父，那「万灵之父」（此词新约仅此出现，可能引自民16:2，22；27:16，强调神是创造世界之万能主宰）当更需要顺服而得生（即享受生命）。在旧约时代，一个顽梗背逆的儿子若不接受管教及改过自身则用石头打死（申21:18-21），可见神视顺服父母为一件极严重的事，顺服天父便更益严重。在新约时，不少人因不尊重神的诫命致受神的管教，有些甚至丧掉生命（林前11:30；约壹5:16；雅1:21），故人更当顺服他；(2)「生身之父」与「万灵之父」的管教大有差异，地上的父只能「暂时」（               ，意「数天」，指儿子仍在家中，还未独立）「随己意」（          ，意「认为」）而施管教（有好亦有坏的方法与效果），天上之父的管教却不分时日，那是一生之久（注13）；管教均在使儿子得「益处」（            ，由「同」及「背负」二字组成，喻「益惠」），这益处能使人在他圣洁上有分（11:10）。圣洁是神特性之一，人在管教中受了益处后就必能愈多充满神的圣洁（参彼前1:15，16）。F. F. Bruce说，成圣是神预备人要达到的目标，此目标就是与基督同享荣耀（注14）；(3)管教之时固然不能喜乐，但因管教之后果是有益的，这后果之盼望便能使人忍受得住，终能结出平安为义的果子，平安是喜乐顺服的表现，义是神悦纳的证明（12:11）。
C.忍耐到底（12:12-17）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第三段劝导由上文（12:1-11）的慰勉而来（参12:12首字「所以」，       ），作者的思潮仍在忍耐奔跑，忍受逆境方面，他认定信主的人生必须坚毅到底，不然便中途而废。在本段内他并以旧约的以扫为鉴，不可贪恋一时之快、片阵的舒畅而放弃了永久的祝福。
    作者在此处共用数个命令式动词，吩咐读者应当如此这般行:

    1.挺直手脚（12:12，13）──「手脚」往往代表行为，下垂的手与发酸的腿喻信心软弱，至行为偏差离开真道，故需修直道路，使瘸腿不会「歪脚」（            ，意「转方向」；提前1:6同字译作「偏离」；5:15作「转去」；6:20作「躲避」；提后4:4作「偏向」），反得治愈（可喻得救）。作者引用旧约经文赛35:3，4的背景，旨在借喻神必向信靠他的人施行拯救。在旧约那里，先知（以赛亚）预告以色列荣耀的日子不久将临，故不可气馁，放弃信心，神必拯救到底。同样12:12的重点亦强调神必然拯救到底，不要放弃。读者当中不少人在试走基督教会的天路时困难重重，以致心力交瘁，信心疲乏，现今作者加上特别鼓励，期望他们更进一步，得享「完全」（注15）。
    2.追求和睦（12:14a）──读者的处境满布困难，与人相处方面尤甚，因那是信仰信心彰显的地方，故必须「竭力」（          参腓3:12，14同字；太5:10，11，12，44等译作「逼迫」，中译「追求」）行之。
    3.追求圣洁（12:14b）──在求与人和睦相处时总不能放弃圣洁的标准（注16），没有圣洁，人怎能与神交往（「见主」的属灵意义），这样未信的读者更应醒觉。
    4.谨慎神恩（12:15-17）──「谨慎」（                意「监督」，英文episcopal由此而来；在此处意「小心照顾」）一切，勿让一人失落，尤是不要失却神恩。作者在此处慎重提醒读者，因他惟恐有三件事情发生（参12:15，16的三个「恐怕」）；第一是他恐怕有人失却神恩，便不能得着救赎了。第二恐怕神恩失去便如生了苦毒之根，使众人受扰乱及「沾染污秽」（            ，参约18:28；此字在多1:15描述不信者心智与行径皆污秽）。其实苦根生恶果这思辩出自旧约申29:18，在那处经文说悖逆的以色列人随从外邦假神带给自己家族无限苦果。J. MacArthur谓在读者中必有人成为别人的毒根苦果，不但本身不信，更影响别人离开真道，叫人沾染了他们的污秽（注17）。F. F. Bruce云「昆兰社团之敬虔人士称悖逆社团为苦根生恶果之人」（注18）。作者第三个「恐怕」为此污秽的一种表现就是淫乱与「贪恋世俗」（          ，意「亵赎」或「不敬虔」）。作者以以扫为淫乱与不敬虔的举例，曾引起不少学者大为困惑，因为以扫在旧约虽多处证实他是不虔之人，却并无提及他曾犯淫乱之罪，但「淫乱」这字可有双层意义，亦可作属灵淫乱的解释，亦即不敬虔之意。犹太传说认为以扫曾犯淫乱之行为，又说他是「无耻之徒」（Baba Bathra 166）。伪经禧年书（25:1，8）记他曾引诱雅各与他二妻行淫（注19）。以扫一生确是不敬虔的说明，其中以出售长子名分那次是不敬虔的典型代表（不敬虔等于贪恋世俗，轻忽属灵之福）。他又娶了赫人及希未人为妻，显出他对属灵事物之轻??，并对父亲与先祖禁戒娶异族女子为妻完全漠视不理。以妇后来的收场读者们是知道的，他虽然「号哭切求」（此词虽不在七十士译本正版，却在其它抄本及犹太人传说内出现，如禧年书26:33及约瑟夫之古史1:18内均有记实（注20）仍得不着门路（原文                    意「悔改的地方」，中译变成他父亲回转，非以扫自己回转），有点似6:6（「重新懊悔」，「重钉十架」）及10:26（「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等的收场。据此严峻的后果，作者劝戒未信的读者（对信的似乎言重了）当特别谨慎，切勿重蹈故覆，重演历史悲剧。
    作者引用以扫生命的结束作为本段之鉴戒是明智之举，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后悔无门，噬脐莫及，连永生在内。如读者已靠近救恩边缘，更不可不慎机会易逝，时不予我。如此以扫是极靠近神恩而不得着之的最隹选例（禧年书35:14记以撒告诉利伯加，以扫及其子孙皆未得救）（注21）。
III. 第五警诫（12:18-29）
    插在盼望生忍耐的劝慰话中，作者呕心沥血写下本书最后一段肺腑警言。与上文其它的插段警言般，每段的对象皆一贯是未信的人，宗旨亦相符，就是既然基督超越一切，况且他是更美的祭物，完成新约（更美之约）的预告，故此读者该珍惜神的预备，脱离旧约犹太教，进入新约基督教会。当时的读者处在多种压力下生活，有朋友、传统、社会、经济、宗教等，至不少读者经历各种苦境，如财物损失，友叛亲离，甚至殉道（参10:32-39）。在他们当中多有不信的人，他们目睹已信的或未信的皆受逼迫，故定必裹足不前，踌躇丧胆。如今作者在本段内向他们指出，还有一个惧怕，他们不可忽略，那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乃是按新约非旧约，因旧约已过去，现今读者已来到新约时代，故务需再接再励，进入新约之福去，享受基督之救赎，进入那不能震动的永久之国内（注22）。
    在本段警言内，作者将两约（旧约与新约）再作比较，旨在将新约的优越申述，然后语重心长警告读者，「神是烈火的神」（12:29），不可不慎。
A.旧新约的比较（12:18-24）
1.旧约:西乃山的情景（12:18-21）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令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
    「旧约」在圣经中最常用的表征乃是西乃山。虽「西乃山」此名在本处经文并未出现，内容显示确指该山。当年在神颁布律法予摩西时，他宣布此山之神圣（象征律法的神圣），人与兽均不能随意靠近（亦表征律法不能随便执行；参出19:9-25；20:18-21；申4:10-24），使摩西亦极其思惧战兢而大声喊叫。
    不少学者被摩西所说的话（12:21）大大困惑，因旧约全无记载该句呼叫。对此问题，主要的解释有四：(1)摩西所言记在可靠的传统中，虽不能明指出自何种资料；在新约内，尤在希伯来书（如5:7；10:5），此类经文亦为数不少（如徒7:32；提后3:8），这里亦不例外（如S. J. Kistemaker）；(2)此言是由作者研读旧约时的感受，在圣灵之引导下遂有此「有感之言」；(3)申9:19记摩西因神审判拜金牛犊之人而惧怕；出3:6亦说他害怕看见神，故他定必曾呼叫此言（如D. Guthrie）；(4)出19:16记整个会众因当时的情景而人人惊惧，连摩西在内（如L. Morris）。虽众说纷纭，但对本段的主旨并无影响，更可幸的是作者说读者并非来到此山，他们不是服在旧约管教（犹太教）之下，而是来到更美之约那里，这新地点在下文有详述。
2.新约:锡安山的情景（12:22-24）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锡安山常是「新约」的表征（参加4:24，25），这里是作者提及讳者「来到」（                  ，意「入教」，指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状况，英文proslyte源自此字）之处，作者在此将锡安山与西乃山（「新旧约」）作一对比，而总结锡安山远胜西乃山，共分八点：(1)这是永生神的城邑（城邑代表永久性的居所；会幕则代表暂时性的地点）；(2)这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象征天堂）；(3)那里亦是千万天使的地方；(4)又是信徒总聚集处（「共聚的总会」（            ，由「全」、「共」或「泛」及「聚集」二字组成，原意是「节期的集会」； festal gathering，参赛66:10），但因此字与下文之讨论有关，故可指天使（如D. A. Hagner）或信徒（如L. Morris）；论到信徒，作者说他们已名录在天（表示官方性接纳；参路10:20）。他们又被称为长子，「长子」非指天使（如C. Spicq）或旧约的圣徒（如F. F. Bruce），而是「靠基督得重生的人」，亦即那些继承产业之人（参罗8:17，29；如J. MacArthur）；(5)神在那处为审判官（故务要慎重所听的道理）；(6)那里有义人的灵魂（代表旧约圣徒；如J. MacArthur； D. A. Hagner； F. F. Bruce）或新旧约的信徒（如Delitzsch； P. E. Hughes； B. F. Westcott）；(7)并耶稣于此为新约的保证人及传神信息给人的中保；(8)在这里有赦罪之恩，因耶稣的血保证赦免及洁净，比亚伯的更美。后者被杀后一直呼求报仇雪恨，伸张正义（参创4:10），而耶稣的死反成立新约，完成救赎之伟工。
B.勿弃绝神的诰诫（12:25-29）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本段又是作者另一次呕心沥血、语重心长的警诫，他提醒读者再次谨慎，不可「弃绝」（               ，此字在上文12:19译作「求不要」；路14:18作「推辞」）神（「那向你们说话的」）及神在地上的代言人。那些弃绝神的仆人（如摩西）的警诫已不能逃罪（如福音要求人悔改，否则灭亡），这样违背基督在天上借着救赎之工向人警诫的（作者以「我们」这代名词认同不信读者的需要，非说他亦面临这个危险，参上文2:1的讨论）便将受更大的审判（如更多亮光，更多责任的原则；12:25）。既然读者有锡安（喻基督教会）可靠近，那就不用回去西乃山（犹太教）。若已听过福音而返回犹太教，那么将来的审判便更大了（注23）。
    作者以那曾震动西乃山的神（参出19:18）在哈2:6的话指出神必「再次」（            ，肯定性的副词）震动天地（首次指西乃山，第二次指基督再来审判全地），那时整个受造界都要「挪去」（               ，意「更换」，「改变」，参上文7:12译「更改」；11:5作「接去」），使不震动的（指永远的事如神的国）永远存留（12:26，27），为此读者（信的）就当感恩，并以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事奉」原文可意「敬拜」，参9:1），因神是配受敬畏敬拜的神（作者引用申4:24的词句证明神充满威荣，凡敬拜神的皆需具有真诚的敬畏；12:28），而其它读者（暗指不信部分）勿忘神是烈火（代表审判）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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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劝勉的话（三）
－－爱心的生活（13:1-25）
I. 序言
    信心的路不易走上，但既有基督在前头作创始成终的领导，无论旅途多崎岖困难仍不缺乏动力。在信心的路上，忍耐忍受，坚守不渝需特殊心力，这是盼望，盼望生忍耐，因有盼望在前，路虽险峻艰巨亦能竭力为之，而信心的路最大的表现乃是爱的生活，故在全书结束前，作者将爱在教会、社会中的服侍及在个人的生活上加以诠释，叫读者能真正实行信心生活，亦即是盼望生活和爱心生活。
   有些学者视来13章为全书的附录，与上文在主题上脱节，并在神学上与上文前后冲突，故这段必是一位无名编辑的手笔（注1）；但保守派学者力证其非，并谓本章是全书的高潮（注2）。笔者认为本段是作者给读者（尤是未信的）最后一棒，期待他们脱离犹太教进入基督丰盛的救恩里。
II. 爱的表显（13:1-6）
    来13章记有甚多神学信仰在生活上如何彰显出来的忠告，这些忠言表面似甚难连贯起来，以致有些学者称本章记载一串不能连接起来的勉语，或将本章作为独立附录，与其它各章无关（注3），可是这些似乎疏敢不能衔接上下文的忠言，在严格分析下亦有一贯通全段的中心主题，那是爱在不同生活范围下的表现，主要涉及二方面:

A. 爱在社会生活上的表现（13:1-3）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象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在读者中可能有些因受逼迫而害怕，以致对人没有存弟兄相爱的心，如不接待客旅，对遭受逼害者也不施援手，是以作者遂在三方面忠告他们如何将爱心实践于社交生活上:

    1.常存相爱的心（13:1）－－作者强调读者需要「常存」（            ，意「存留」，「继续」，表示以前已有，现因某种情况已停止或荒废了）弟兄彼此相爱的心。
    2.勿忘接待客旅（13:2）－－接待客旅在新约内多处是命令（罗12:13；彼前4:9），是信心（太25:35）及爱心之表示（约叁5，6），亦是为执事的一个资格（提前3:2；多1:8）。古时旅外出门亦颇平常，途中歇息的居停一来简陋，二则声名狼藉，再又不太安全，所以若有人接待，那就方便不少，是以接待客旅是古时行为举止一项美德。在旧约时代，有人在接待客旅时，竟不知觉地接待了天使（参创18:1-3；19:1，2；士6:11-24；13:6-20）。希腊人称他们的丢斯神为「客旅之神」（Zeus Xenios），意说丢斯亦喜爱人接待客旅（注4）。作者虽明知在当时不少人装作信徒而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在信徒家中作偷窃行为（参「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11:4-6）（注5），但他连「要慎重接待」此点也无提及，反只说明接待是爱心的表现，是神喜悦的。
    3.记念被囚的人（13:3）－－作者以「记念」（            ，意「想念」，如13:7；太26:75同字译作「想起」；路16:25作「回想」）一字吩咐读者在行动上看顾一些被囚的人。在读者中，多人因信仰之故致身在怪??中（参10:32-34），他们配受别人同情、记念，象与他们亲受其苦般，因为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有生命之躯），随时遭受逼迫，与他们同一般的命运，故当多付记念之情与行动的关顾，这样亦是弟兄相爱的一面。
B.爱在个人生活上的表现（13:4-6）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

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在个人生活上，作者选出二项举例，说明爱在行动中所当注意的领域:

    1.婚姻当圣洁（13:4）－－婚姻凡人当敬重（本节首半句缺动词，中文补「当」字，成为命令式句子是对的，因下半节首字为「因为」，如A.S.V译本），「床」（代表婚姻之床）亦是圣洁的，而（kai， TR版本，有些版本作「因为」）「苟合」（          ，指婚前的淫行）与「行淫」（           ，指婚后的淫行）破坏婚姻的神圣。婚姻若失去圣洁就因为夫妻之爱不存在，这种破坏神原本之婚姻制度的罪行，神必追究。L. Morris谓第一世纪的罗马世界，婚姻的神圣荡然无存，故作者此言实是金石良言（注6）。
    2.勿贪爱钱财（13:5，6）－－也许因读者的特殊情况（参10:34）使他们贪爱钱财（                「勿贪爱钱财」，即「慷慨」或「慈善」）。作者劝勉他们要知足乐命，并以二段神的应许（申21:6，8及诗118:6，7）为基础，让他们知道，主永不撇下丢弃属他的人，主亦必作属他的人随时的帮助。由此可见，人在向神方面失去信望爱，他就必贪爱钱财，倚靠己力，非倚靠神了（注7）。
III. 最后邀请（13:7-17）
    不少学者视本段（13:7-17）为爱的生活在宗教范围下如何彰显出来（注）8，是为第三方面的劝勉，此见解本是颇合理的分析，但笔者视本段的对象如全书对象一样是信与未信混杂在一处的，而作者的「抱负」则是在结束全书给予未信的读者－－犹太教徒－－最后一次的尝试，冀望再给他们临别劝告，早日离开犹太教，如「出到营外，来就耶稣」（参13:13），接受基督教（注9）。
    作者在七方面引导读者再思他们的背景情况，若已信主的，便当更加努力事主；若还在救恩边缘者，便当完全投靠那为他预备好了「更美好的祭」的耶稣:

1.效法前人（13:7，8）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作者说（中译「从前」是补字）那些将福音初传到读者的「引导人」（            ，徒7:10同字译「宰相」；14:12作「领首」；太27:2作「巡抚」；中译本将之作动词；如2:3的人），他们鼓起大无畏的信心，将福音初传至异端邪说林立（参13:9）的读者世界去的人，他们的「一生」（          ，由「出」及「根本」二字组成，直意「离开本位」，但常意「死亡」，如Wisdom 2:17；林前10:13同字译作「出路」；中译作「结局」）都能彰显信心的生活（如十一章所论的信心伟人般），这样的信心该不断「效法」（          -         ，由「再」及「想」二字组成；徒17:23同字译「观看」，此字为现在进行式动词，意「再思」，可译作「再三思之」）。在效法前人时，至终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永远不变的，因他是神（注10）。13:8表面似与上下文皆脱节，不少学者将之接上13:7（注11）（如笔者之解释），亦有将之接任13:9（注12）。Delitzsch的诠释似最正确:「13:8是结论，又是序言；它暂结13:7的劝告，并引介13:9的警告」（注13）。作者引述基督的「不变论」旨在说明神在基督里怎样祝福前人（尤是透过基督完成救赎），他亦能祝福读者，因他是不变的神。
2.小心异端（13:9）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作者没有解释这些把读者「勾引」（               ，由「周围」及「背负」二字组成；可6:55同字译作「抬到」；林后4:10作「带着」；弗4:14作「飘来飘去」；犹12作「飘荡」）过去的「诸般」（          ）与怪异（        ）的教训是什么，但它们必与「饮食」（            ，12:16译「食物」）有关。关于此类教训，保罗早已多次提及（参西2:16；林前8:4，8），那是第一世纪犹太割礼派的一套，他们强调形式礼仪，诸如饮食与禁食，守诫与工作能使人得救（注14）。F. F. Bruce称之为「爱辛尼派的犹太教」（注15）， K. S. Wuest谓这些异端亦否认耶稣是弥赛亚（注16）。作者说这一切均毫无价值，因那不是靠神之恩典得「完全」，而是靠人的行为，如上文提及，读者靠那不变的耶稣便足够有余了。
3.忍受凌辱（13:10-13）
    「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为了劝告读者要忍受「凌辱」（参11:26同字），作者借用旧约献祭的基本形式作为说明。他认同犹太教徒之读者的需要称说「我们」（参13:13不可能是对基督徒发出，除非「灵解之」）。在利未制度下的赎罪日，大祭司将祭物的血带入至圣所内作赎罪礼（祭物称赎罪祭），而祭物本身则带到营外完全焚烧，肉则不可吃掉（参利16:27，这是赎罪日献赎罪祭的特殊步骤，与其它赎罪祭献法不同）。有些学者将此解作红母牛被杀为赎罪祭（参民19:3）；但这可能性不大；另有解说这是指神被以色列民弃绝后，摩西将帐幕设在营外（参出33:7）（注17）。同样，耶稣也在耶路撒冷城外受苦（此是借喻，不能苛求耶稣之死与旧约献此祭时在细节上吻合，因耶稣在城外流血[约19:17]，旧约祭物则在帐幕之内被杀）（注18），而耶稣的血才能使人成圣归神（13:12），这是新时代的「新祭坛」（13:10），「祭坛」喻十架是古今学者，几乎没有例外的解释（注19）。作者便据自此喻向读者呼吁:「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断绝性地离开犹太教）（注20）。」在犹太传统内，「营」字是「官方犹太教」（official Judaism）的代表词汇（注21），「出到营外」便成为基督教向犹太教徒离开犹太教的呼叫，但此举绝大困难，因为犹太教潜伏在犹太人的血脉中千百年，亦是他们文化中不可分开的部分（参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困难；徒10:9-16），但作者在本书内所作的劝诫精彩绝伦，他说「我们」当出到营外，忍受基督的凌辱，认同基督（13:13），不用惧怕，因基督也受犹太教的弃绝，但认同基督的决不羞愧。
4.寻求永城（13:14）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犹太教也承认在世上他们没有常存的城（即永久的家乡；参11:10，16，39），他们视自己如寄居的旅客，故他们日夕盼望在弥赛亚之国度内，永永远远享福无尽下去，所以作者劝告读者寻求那在基督里才得着的永久之城。
5.靠主颂赞（13:15）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本节首字「所以」（      ，原文次序是第三个字，TR版本）接续上文之脉络，既有永久之城在门前，读者便不用靠行犹太教的献祭法去亲近神（参9:9，14），颂读祭本是犹太教的感恩祭（参利7:2，3，5；代下29:31；33:16；诗49:14，23；106:22；115:8）（注22），现今只要以颂赞为祭便可，因为颂赞强调内心的信服，又是承认主名的外证，是嘴唇的果子（词汇借用何14:3）。
6.勿忘行善（13:16）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行善」（          此字在新约仅在这里出现，直译「好行为」）与「捐输」（            ，意「分享」，分享的范围可以是物质，亦可以是相爱）这两字皆是名词（以一定冠词及「和」字串连，在文法上称为「互用法」或「下释上法」，即「捐输」，解释何谓「行善」）是犹太人强调信神的外证（参雅1:27；约壹3:17），犹太人后来并以此代替信心（靠工作行为得救），犹太传统以行善代替献祭，认为此举可蒙神悦纳（参T. B. Suhhah， 59b）（注23），作者亦以犹太教的重点赋以新的意义，使读者明白犹太教更进一步便是基督教。
7.顺服引导（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象那将来交帐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上文（13:7）所提及的引导是指过去的事，如今提及的是现在的（他们可能是13:7的接棒人（注24）。他们配受读者的「依从」（          ，指同意别人之意见）及「顺服」（          ，这字在新约仅此出现，意「将己见放在下面」，喻「放弃己意，随从别人之见」），因为他们为了读者的需要「时刻警醒」（        -        ，林后11:27同字译作「不得睡」）如管家般，随时受主人召去交帐，所以作者劝告读者依从顺服他们的引导，免他们忧愁，表示他们的警醒引导徒劳无功，枉费心血，这对读者也不能受益了（「无益」原文，            ，在新约只此处出现，但在蒲卷文献内多用作形容稗子的功用）（注25）。
IV. 临别结语（13:18-25）
    第一世纪书信特色之一就是在结语前，总有问安之话，今作者循着该时习尚的书信格式，只是加上属灵的祝福，此点是新约书信常与众不同之处，本书亦不例外。
A.代祷（13:18，19）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这二节经文透露三点有趣的事项：(1)作者有同工与他在一起；(2)读者对作者并不陌生；(3)作者以前曾在他们当中，但不知何故，作者离开了他们。H. A. Kent从作者的劝导「凡事按正道而行」一句臆测作者与其同工可能曾受读者误解，如今他切望凡事能按「正道而行」（                ，由「再」及「转」二字组成，意「再行」；徒5:22；15:16同字译作「回来」；林后1:12作「为人」；彼前1:17作「行为」）（注26），并盼求尽快能「回到」（               ，意「复兴」，参太17:11；徒3:21同字之出现；此字为被动式动词，表示作者求他可被读者接纳）读者那里。
B.祝福（13:20，21）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作者在为读者祝福时，他仿照当时西方教会流行的「祝祷七点格式」：(1)呼唤（「但愿赐平安的神」）；(2)凭据（「就是那凭永约之血……复活的神」）；(3)主要内容──（「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4)次要内容（「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5)中保（借着耶稣基督」）；(6)颂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7)阿们（注27）。作者在这里呼叫神为： 1)赐平安的神（此词在新约共出现六次，参罗15:33；16:20；林前14:33；林后13:11；腓4:9；帖前5:23），平安是从神而来；2)使群羊大牧人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耶稣之死是按永约（指新约，参赛55:3；耶32:40；结37:26；亚9:11）的条款而为人代赎而死的，但神的全能使耶稣复活成为人的大牧人，尤胜摩西及其它伟人，因他们早已死去。F. F. Bruce言:「耶稣的复活表示他将自己献上为赎罪祭是神悦纳的，并且证实他是新约的执行者」（注28）。
   为了读者，作者向神祷愿三方面：(1)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他们，「成全」原文            ，可译作「装备」，参提后13:17）；(2)遵行神的旨意；(3)借着耶稣基督在心中行神喜悦的事（与第二点有别，今次是心中行神旨，上文是外面行神旨）。D. A. Hagner谓13:21最后的颂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将全书的主旨带至最高潮，那是基督永远超越一切（注29）。
C.预告（13:22，23）
    「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作者深明他的劝勉是强劲的，但他深信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接受，故此他只说他的信是「略略」的（            ，意「些少」，喻「简略」；约6:7同字译「一点」；路22:58作「不多」），期望他们能「听」（          意「容忍」；林前4:12同字译作「忍受」；林后11:20作「忍耐」；林后11:4作「容让」；提后4:3作「厌烦」）他的劝勉。他顺带提及他的同工提摩太经已从牢狱中释放出来（显然作者对保罗原有的同工也相当稔熟，而他自己亦极熟练保罗的神学思想，故不少学者说保罗是其中一个作者），这位提摩太是初期教会中一位颇为人知的神仆（保罗撰写监狱书信时，提摩太与他在一起，参腓1:1；西1:1；门1），但他在此时的行踪则无法知晓。
D.问安（13:24，25）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义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作者在结语时将阅读本书的传达次序列出，使本书能人人捧读。13:24透露，这书必先传送给教会某些负责人或教会内慕道的犹太教徒（「你们」，如4:13；5:12的人），然后由他们转给教会在位的领袖（「诸位」），最后交给其余的人（「众圣徒」），此书逐成为教会内的「传阅公函」（circular letter）。
    与作者同在的有「从义大利来的人」，此句涵义有二：(1)作者著书地点在义大利（如徒10:23； Jerusalem Bible， Philip's Version等的译法）；(2)与作者同在的人来自义大利或是义大利国族人（如徒21:27； RSV； TEV等译法）。两涵义均有原文结构作先例，故不能肯定作论。W. BarcIay据习俗的用法（在义大利之外才说「从」，否则作者会说「在义大利」）指出作者必在义大利之外。此说似获得较多学者之器重（注30）。最后作者以祝福为问安的结束及全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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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Barclay,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Westminster, 1955(, 1976, p.7； L. Morris, “Hebrews”,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p.387； J. Moffatt, p.247等。
11. 跋言
    希伯来书为一本「更美」的书卷，因基督在任何事上都是「更美」；在启示、身分、工作、制度、生活等皆为信徒成全更美的安排，因有更美的基督，信徒便应有更美的生活。
    可惜信徒的主虽超越一切，信徒却成为敌人的脚凳。基督能超越一切，基督徒反为一切所超越；主要的原因乃在乎信徒不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肯追求长进，以「吃奶」为足，殊不知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5:13），惟愿主警醒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6:1），「能吃乾粮，使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5:14），又「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12:1，2）。他既然打开了我们信心的眼睛（参11:1），他必能带领我们走信心的新路（10:19）。（注）
书目注明：
（注）：
引自马有藻著《新约概论》，中国信徒布道会1988年第346至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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